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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3 April 2008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M.,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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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S.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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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J.P.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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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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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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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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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TSANG TAK-S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ATTHEW CHEUNG KIN-CH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K C CHAN, S.B.S.,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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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 J.P. 
PROF LAU SIU-KAI,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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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8 年〈1995 年飛航（香港）令〉（修訂）令》 ...   77/2008

  

《逃犯（跨國有組織犯罪）令》 ..................   78/2008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天然翡翠的資料）令》 ......   79/2008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鑽石的資料）令》 ..........   80/2008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受規管電子產品的資料）令》 ...   81/2008

  

《2008 年商品說明（標記）（黃金及黃金合金）（修

訂）令》 ...............................   82/2008

  

《2008 年商品說明（標記）（白金）（修訂）令》...   83/2008

  

《2008 年商品說明（白金的定義）（修訂）規例》...   84/2008

  

《2008 年食物內防腐劑（修訂）規例》 ...........   85/2008

  

《〈2008 年英基學校協會（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86/2008

  

《〈逃犯（恐怖主義爆炸）令〉（生效日期）公告》 ...   87/2008

  

《〈逃犯（海上安全）令〉（生效日期）公告》 ....   88/2008

  

《安排指明（中國內地）（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

止偷漏稅）（第二議定書）令》 ...........   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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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指明（中國內地）（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撤

銷）令》 ...............................   90/2008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Air Navigation (Hong Kong) Order 1995 (Amendment) 
Order 2008 ............................................. 77/2008

 
Fugitive Offenders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Order .................................................... 78/2008
 
Trade Descriptions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Natural 

Fei Cui) Order .......................................  79/2008
 
Trade Descriptions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Diamond) 

Order .................................................... 80/2008
 
Trade Descriptions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on Regulated 

Electronic Products) Order .......................... 81/2008
 
Trade Descriptions (Marking) (Gold and Gold Alloy) 

(Amendment) Order 2008............................ 82/2008
 
Trade Descriptions (Marking) (Platinum) (Amendment) 

Order 2008 ............................................. 83/2008
 
Trade Descriptions (Definition of Platinum)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84/2008
 
Preservatives in Food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8 ... 85/2008
 
The English Schools Foun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8 (Commencement) Notice......... 86/2008
 
Fugitive Offenders (Terrorist Bombings)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 8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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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gitive Offenders (Maritime Safety)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88/2008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The Mainland of Chin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Second Protocol) Order .............................  89/2008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The Mainland of Chin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on Income) 
(Revocation) Order ...................................  90/2008

 

其他文件 

 

第 87 號 ─ 職業訓練局 

  2006-2007 年度年報及財務報告 

 

第 88 號 ─ 教育發展基金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經審計帳目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第 89 號 ─ 優質教育基金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經審計帳目報表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87 ─ Annual Report and Financial Report 2006-2007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No. 88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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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89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7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旅遊保險代理人 

Travel Insurance Agents 
 

1. 楊孝華議員：主席，據悉，自旅遊保險代理人考試於 2006 年 5 月 15 日

推行以來，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共有 6 568 人次應考，合格率為 45%。

然而，在通過考試的 2 943 名人士中，只有 1 914 人已於保險代理登記委員

會登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自旅遊保險代理人登記制度推行以來，有否統計旅遊保險保費總

額的增長；若有，有關的詳情； 

 

(二) 有否研究上述考試合格率偏低的原因；若有，研究的結果，以及

政府有何措施提高該考試的合格率； 

 

(三) 有 何 措 施 使 更 多 已 通 過 上 述考 試 的 人 士 登 記 為 旅 遊 保 險 代 理

人；及 

 

(四) 鑒於現時旅遊保險代理人只准就他們為顧客安排的旅行團或旅

遊套票銷售旅遊保險，而不准銷售其他形式的保險，包括一年期

旅遊保單，而現時市民一年出外旅遊多次的情況非常普遍，保險

公司亦因此推出一年期旅遊保險計劃，免去市民逐次購買旅遊保

險的麻煩，並可提供保費折扣，當局會否考慮准許旅遊保險代理

人兼售一年期的旅遊保險；若會，當局將於何時實施該項新安

排；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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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現時沒有就旅遊保險的保費數字作出分項統計，但根據保險

業監理處（“保監處”）從保險公司得到的資料顯示，2007 年的

旅遊保險業務較 2006 年約有一成的增長。 

 

(二) 旅遊保險代理人考試與其他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的合格率大致

相若。保監處會不時與業界商討有關提升保險中介人素質的可行

措施。 

 

(三) 據保監處從香港旅遊業議會得悉，有部分通過旅遊保險代理人考

試的人士未有登記成為旅遊保險代理人，主要原因是一些資深從

業員未能符合中五學歷的規定。有見及此，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

計劃督導委員會已通過對在登記制度實施前已具相當經驗的人

士就此規定作出一次性的豁免。保險及旅遊業界亦已聯手加大宣

傳力度，提醒合資格的旅行代理商及其職員應盡快登記成為旅遊

保險代理人。 

 

(四) 引入旅遊保險代理人登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為旅行社提供一個

有效的監管制度，方便市民在啟程前購買指定的旅遊保險產品，

以及確保有關營銷手法合乎專業守則。由於現時保險業界已提供

足夠的渠道讓市民購買全年的旅遊保險，加上容許旅遊保險代理

人售賣全年旅遊保險會引起如何提供完善售後服務的問題，政府

無計劃改變現行安排。 

 
 

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 

Replacement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of Water Mains 
 

2. 田北俊議員：主席，據報，由於本港的地下水管老化問題日趨嚴重，有

些地區不時發生暫停供水的事故。當局於 2000 年展開了“更換及修復水管

工程計劃”，但預計至 2015 年才能完成所有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本年 3

月 30 日，大埔公路禾輋對開馬路一條直徑 600 毫米地下食水管的水掣亦

出現故障，令沙田火炭區多個屋苑及村落暫停食水供應。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現正進行的“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除涉及舊水管外，有否

包括更換及修復其他組件（例如水掣），以及該計劃的 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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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區域列出在過去 3 年，因水管或其他組件老化而分別導致暫停

食水及鹹水供應的個案數目各有多少； 

 

(三) 在等候更換已使用了很久的供水設施期間，當局會否加緊在各區

檢查該等設施，以便一旦發現老化、生鏽或裂紋等問題，可及早

予以維修或更換；及 

 

(四) 會否重新檢討可否加快完成上述計劃；若檢討的結果顯示可加快

完成該計劃，詳情為何；若不可加快完成，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香港有一個覆蓋範圍廣闊的供水系統，水管的總長度約

為 7  700 公里。為了提升供水服務質素，減少水資源損耗及水管爆裂所引致

的滋擾和經濟損失，政府由 2000 年開始推行全港“更換及復修水管計劃”，

更換及修復當中約 3  000 公里的老化水管。由於整項工程規模龐大，計劃分

4 個階段進行，而 後階段的計劃預計在 2015 年完成。就質詢的 4 個部分，

現答覆如下： 

 

(一) 上述的全港“更換及復修水管計劃”除涉及舊水管外，亦包括其

他組件如供水掣等。首兩個階段的工程已經展開，餘下的兩個階

段亦會分別於本年秋季及 2011 年動工。關於該計劃的整體進度，

水務署已完成更換及修復約 460 公里的水管，正在施工的水管總

長度約 890 公里，正在進行詳細設計的約有 800 公里，餘下約 850

公里水管的修復工程則正進行規劃，預計所有更換及修復工作可

在 2015 年或之前完成。 

 

(二) 在過去 3 年，因水管或其他組件老化而導致暫停食水及鹹水供應

的個案數目，按區域分別列出如下： 

 

水管老化 組件老化 
區域 

食水 鹹水 食水 鹹水 

香港及離島 354 473 89 118 

九龍 463 796 114 242 

新界東 381 141 107 31 

新界西 225 128 194 34 

總數 1 423 1 538 504 425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5

(三) 在等候更換已老化的供水設施期間，水務署已制訂指引，要求對

每宗水管爆裂或組件故障而引致停水或嚴重影響交通的個案進

行詳細研究，找出原因，並按需要加緊檢查相關水管網絡，從而

及早找出有潛在問題的水管，進行適當的維修或安排更換。 

 

(四) 更換及修復水管在大部分情況下須開掘道路，因此如將工程壓縮

在極短時間內進行，將會嚴重影響交通和為市民帶來不便。考慮

以上因素，我們經詳細規劃，將這規模龐大的計劃分 4 期交疊進

行，以期盡量減少因工程對交通造成影響及給市民帶來不便。水

務署會不斷檢討施工程序及時間表，就工程進度加強研究，在不

過分影響交通及市民的前提下，務求大部分工程能盡早在 2015

年前完成。 

 

 

3 條過海行車隧道的擠塞情況 

Traffic Congestion in Three Road-harbour Crossings 
 

3. 鄭家富議員：主席，關於 3 條過海行車隧道的擠塞情況，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過去 3 年，駕駛者在繁忙時段及非繁忙時段使用上述 3 條隧道的

平均等候時間，以及擠塞情況有否惡化的跡象；及 

 

(二) 有否研究每年因上述隧道擠塞而造成的社會成本損失；若有，詳

細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在香港島設置的行車時間顯示系統為駕駛人士提供從有

關系統至過海隧道的行車時間的實時資訊。有關數據的統計對 3

條過海隧道的等候時間有一定的參考作用。根據有關數據顯示，

從告士打道至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出口，早上繁忙時段的行車時間

約為 7 分鐘，下午繁忙時段則約為 22 分鐘；而從堅拿道天橋至

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出口，早上繁忙時段的行車時間約為 14 分鐘，

下午繁忙時段則約為 21 分鐘。有關的行車時間在過去 3 年並沒

有重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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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對過海隧道擠塞所造成的問題深表關注，並一直持開放態

度，積極研究令 3 條過海隧道的流量達致更好分布的可行措施。

不過，任何評估必須基於不同流量分布的替代方案以作比較。 

 

 我們認為無論採用哪一個方案，都必須為公眾帶來整體利益，以

及對納稅人公平，而 終亦要令交通流量得到合理的分配。與此

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 3 條隧道連接的道路網是否能有足夠的容

量承受因隧道收費減低而增加的車流。因為如果這些連接路的容

量不足夠，便不能達致以調整隧道收費來更好地分布過海車流的

目標，因此加快興建已規劃的連接路，特別是中環灣仔繞道，也

是改善 3 條隧道車流分布的一個重要元素。 

 

 

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污染情況 

Air Pollution in Districts with Heavy Traffic 
 

4. 李柱銘議員：主席，關於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污染情況，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過去 3 年，旺角、銅鑼灣和中環的空氣污染情況有否惡化跡象； 

 

(二) 過去 5 年，政府為減低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污染而推行的政策

和涉及的開支，以及有否評估該等政策的成效；若有評估，結

果為何；及 

 

(三) 有否研究交通繁忙地區的主要空氣污染來源，以及公共交通工具

和其他商用車輛對該等地區的空氣污染的影響？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環境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過去 3 年，3 個路邊空氣質素監測站錄得的空氣污染物總平均濃

度變化不大，沒有惡化現象，詳情見附件表一。 

 

(二)及(三) 

 

 車輛排放的廢氣是交通繁忙地區（如旺角、銅鑼灣、中環）的主

要空氣污染來源。此外，這些地區的空氣質素也同時受到區域性

空氣污染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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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改善路邊及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污染，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盡快

執行實際可行的減少車輛廢氣排放措施。過去 5 年，政府一方面

繼續落實在 1999 年公布的一系列全面控制車輛廢氣排放措施，

另一方面則引入新增措施進一步改善路邊及交通繁忙地區的空

氣質素。有關措施的詳情和涉及的開支詳列於附件表二。 

 

 現時，政府已全面落實在 1999 年公布的控制車輛廢氣排放措

施，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質素整體上也已改善。與 1999 年相比，

這些地區的路邊空氣中的主要車輛廢氣排放物，包括可吸入懸浮

粒子和氮氧化物的濃度，在去年分別減少 15%和 24%。相關空氣

質素數據詳列於附件表三。 

 

 至於政府在過去 3 年推出的新增減少車輛廢氣排放措施，當中包

括一些能持續改善整體車輛廢氣排放的項目，如在實際可行情況

下進一步收緊車輛燃油和新登記車輛廢氣排放標準、提供一筆過

資助鼓勵車主以合乎法定廢氣排放標準的新車替代其歐盟前期

或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和提供稅務優惠鼓勵車主使用環保車輛

等。因應這些措施，現役車輛會在未來陸續被更環保車輛替代，

路邊和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質素將會得到持續改善。 

 

 另一方面，政府也致力與廣東省合力減少珠江三角洲的區域性空

氣污染，以改善本港包括交通繁忙地區的空氣質素。 

 

附件 

表一 

 

3 個路邊監測站在過去 3 年所錄得的污染物全年總平均濃度 

 

3 個路邊監測站錄得的污染物 

全年總平均濃度（微克／立方米） 

污染物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可吸入懸浮粒子 75 75 73 

氮氧化物 356 354 336 

二氧化硫 22 21 22 

二氧化氮 96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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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減少車輛廢氣排放措施和涉及的開支 

（2003 年至 2007 年間） 

 

(一) 1999 年公布和開始執行的車輛廢氣排放措施 

 

措施 詳情 涉及開支（元） 

石油氣的士資

助計劃 

計劃在 2000 年 8 月開始，並在 2003

年年底完成。共 18 100 輛的士（佔

的士車隊約 99.8%）接受資助轉用石

油氣的士。 

 

自 2001 年 8 月起，新登記的士必須

使用石油氣或汽油車輛。 

 

相對柴油的士，石油氣的士差不多不

排放可吸入懸浮粒子，也少排約 50%

氮氧化物。 

計劃總開支約為 7.2 億

元。（在 2003 年至 2007

年 間 的 開 支 約 為 4,300

萬元） 

石 油 氣 /電 動

公共小巴資助

計劃 

計劃在 2002 年 8 月開始，並在 2005

年年底完成。共 2 370 輛公共小巴

（佔公共小巴車隊約 54%）接受資助

轉用石油氣小巴。由於小巴運作受

路線限制，而部分小巴路線並沒有

石油氣加氣站，所以小巴營運者可

根據其實際運作情況選用石油氣小

巴或柴油小巴。 

 

相對柴油小巴，石油氣小巴差不多不

排放可吸入懸浮粒子，也少排約 50%

氮氧化物。 

計劃總開支約為 1.4 億

元。（在 2003 年至 2007

年間的開支約為 1.2 億

元） 

資助歐盟前期

柴油車輛安裝

減少粒子器件

計劃 

計劃在 2000 年 9 月開始，分階段為

不同類別歐盟前期車輛安裝減少粒

子器件。計劃在 2005 年年底完成。

共約 6 萬輛歐盟前期型號車輛參與

安裝計劃，佔合資格車輛約九成。這

些器件有助減少歐盟前期型號車輛

約 30%的可吸入懸浮粒子排放。 

計劃總開支約為 4.2 億

元。（在 2003 年至 2007

年間的開支約為 3.4 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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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詳情 涉及開支（元） 

強化管制黑煙

車輛 

自 1999 年開始，在黑煙車輛管制計

劃下，引入先進方法測試被檢舉噴冒

黑煙的車輛，並於 2000 年把黑煙車

輛的定額罰款由 450 元提高至 1,000

元。黑煙車輛的數目經已比前減少了

約 80%。 

有關工作為環保署日常

職務範圍，因此並無特別

就此列出分項開支。 

調配較環保巴

士行走繁忙交

通通道，以及

減少它們的班

次 

運輸署一直與專營巴士公司推動調

派更多較環保巴士於繁忙交通通道

行走。截至 2007 年年底，所有行走

怡和街及超過 80%行走軒尼詩道、金

鐘道、德輔道中和彌敦道的巴士已符

合歐盟 II 期或更高的廢氣排放標準。

 

運 輸 署 亦 一 直 與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研

究，透過取消、合併、縮短巴士路線

及縮減班次等，以減低尤其是在繁忙

道路上的巴士班次，並在適當時候諮

詢區議會。運輸署會就市民對巴士服

務 的 需 求 及 改 善 環 境 之 間 求 取 平

衡，加強巴士服務重整計劃，藉此進

一步減低巴士班次，以改善交通和環

境。由 1999 年至 2007 年 9 月，每天

駛經中環的巴士減少了超過 2 800

班，途經銅鑼灣怡和街的則減少了約

1 900 班。在九龍方面，每天駛經彌

敦道的巴士亦減少了超過 1 400 班。

有關工作為運輸署日常

職務範圍，因此並無特別

就此列出分項開支。 

 

(二) 近年公布的減少車輛廢氣排放新增措施 

 

措施 詳情 涉及開支（元） 

歐盟 IV 期車

用 汽 油 及 歐

盟 IV 期新登

記 車 輛 廢 氣

排放標準 

在 2005 年 1 月開始實施歐盟 IV 期車

用汽油規格，以配合在 2006 年 1 月 1

日起，分階段對新登記車輛實施歐盟

IV 期廢氣排放標準。自 2007 年 1 月

1 日起，所有新登記車輛均須符合歐

有 關 工 作 為 環 保 署 日 常

職務範圍，因此並無特別

就此列出分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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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詳情 涉及開支（元） 

盟 IV 期廢氣排放標準。相對歐盟 III

期同類車輛，歐盟 IV 期型號的輕型

車輛所排放的污染物約少 50%，而歐

盟 IV 期型號的重型柴油車排放的可

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分別減少

約 80%及 30%。 

資助車主以新

車替換其歐盟

前期和 I 期柴

油商業車輛 

由 2007 年 4 月 1 日起向歐盟前期和 I

期柴油商業車輛的車主提供一筆過

資助，鼓勵他們盡早把舊車更換為合

乎法定車輛廢氣排放標準的新車（現

時為歐盟 IV 期車輛）。資助限期為：

2008 年 9 月 30 日（歐盟前期車輛）；

2010 年 3 月 31 日（歐盟 I 期車輛）。

 

相對於歐盟 IV 期車輛，歐盟前期車

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

物分別高出三十倍及二倍，歐盟Ｉ期

車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

化物則分別高出十五倍和一點五倍。

為 計 劃 撥 款 約 為 32 億

元。在 2007-2008 財政年

度約為 1.7 億元。 

鼓勵使用更環

保車輛  

由 2007 年 4 月起，透過寬減首次登

記稅 30%鼓勵市民選用環保汽油私家

車，每輛以 5 萬港元為限。相對只符

合現時車輛廢氣排放標準的汽油私

家車法例，環保汽油私家車可少排一

半碳氫化合物和氮氧化物，而每公升

汽油可多行駛 40%的路程。 

 

由 2008 年 4 月起，透過寬減商用車

輛的首次登記稅，鼓勵車主選用符合

歐盟 V 期廢氣排放標準的環保商用

車輛。與歐盟 IV 期同類車輛比較，

歐盟 V 期型號重型柴油車輛排放的

氮氧化物約少 40%，歐盟 V 期型號輕

有 關 工 作 為 環 保 署 日 常

職務範圍，因此並無特別

就此列出分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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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詳情 涉及開支（元） 

型柴油車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粒子

及氮氧化物分別約少 80%及 30%，歐

盟 V 期型號汽油／石油氣車輛排放

的氮氧化物約少 30%。 

歐盟 V 期柴油 自 2007 年 12 月 1 日，為歐盟 V 期柴

油提供優惠稅率 ─ 每公升 0.56

元。為期兩年。 

 

政府打算在 2009 年 1 月 1 日開始把

歐盟 V 期柴油訂為車用柴油的法定

規格，並會在落實之前檢討稅務優惠

安排。 

 

歐盟 V 期柴油比超低硫柴油，含硫量

少 80%，可令柴油車輛減少排放 80%

的二氧化硫和 5%的可吸入懸浮粒子。

有 關 工 作 為 環 保 署 日 常

職務範圍，因此並無特別

就此列出分項開支。 

 

表三 

 

1999 年至 2007 年 

路邊監測站錄得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及氮氧化物濃度年均值的變化 

 

 1 路邊監測站污染物濃度年均值（微克／立方米） 

污染物 1999 年 2007 年 減幅 

可吸入懸浮粒子 91 77 15% 

氮氧化物 452 342 24% 

二氧化硫 27 21 22% 

二氧化氮 2 99 95 4%  
 
1 由於現時的旺角路邊監測站在 2001 年才建成及投入運作，因此，在計算 1999 年至 2007

年路邊空氣污染物濃度的變化時，只採用了中環及銅鑼灣路邊監測站的數據。 

 
2 空氣中的二氧化氮除了有一小部分是由車輛直接排放外，主要是由氮氧化物與大氣中

一些經光化學反應產生的污染物（如臭氧）轉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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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上及大專程度學生提供的資助計劃 

Financial Assistance Schemes for Post-secondary and Tertiary Level 
Students 
 

5. 楊森議員：主席，關於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本學年按該等資助計劃批出助學金的個案當中，金額低於 2 萬元

的個案的數目和百分比分別為何，以及這些個案平均獲批的貸款

金額； 

 

(二) 過去 10 年，每個資助計劃每年收到的利息收入； 

 

(三) 部分個案成為壞帳的原因；請按壞帳原因列出每個資助計劃在過

去 10 年壞帳個案的分項數字；以及每個資助計劃在過去 10 年分

別有多少宗拖欠還款多於 5、10 及 15 期的個案； 

 

(四) 貸款人拖欠還款須繳交甚麼額外費用；請列出每項費用的名稱、

金額及計算方法；以及每個資助計劃在過去 10 年每年就拖欠還

款個案徵收的額外費用總額有多少；及 

 

(五) 會否將現時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下的低息貸款改為免息

貸款；以及會否增加給予只符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學

生（尤其是副學士學生）的直接資助或向他們提供免息貸款，以

應付生活開支；若會，何時落實；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在資助計劃下，於本學年（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獲發放助學

金額不多於 2 萬元的個案數目、這些個案佔所有個案的百分比，

以及這些個案平均獲發的貸款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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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專上課程 

學生資助計劃 

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 

獲發放助學金額不多於 2 萬

元的個案數目 
9  012 2  288 

獲發放助學金的個案總數 25  255 11  085 

獲發放助學金額不多於 2 萬

元 的 個 案 數 目 佔 所 有 個 案

的百分比 

35.7% 20.7% 

獲發放助學金額不多於 2 萬

元 的 個 案 平 均 獲 發 放 貸 款

金額 

10,209 元 不適用 1 

 

(二) 在資助計劃下發放的貸款，年息 2.5 釐，貸款人在修業期滿後 5

年內分 20 期償還。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2，在兩項計

劃下每年還款帳戶的未償還本金總額和利息收入如下： 

 
學年  

貸款計劃  2002-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還款帳戶的未

償還本金總額 

（百萬元） 

1,498.44 1,306.28 1,237.55 1,172.91 1,146.09 1,364.16
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

資助計劃 3

 
利息 

（百萬元） 
44.24 37.39 33.70 31.70 42.78 14.80 

還款帳戶的未

償還本金總額 

（百萬元） 

2.77 17.95 51.70 102.19 164.41 229.96
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
利息 

（百萬元） 
0.02 0.32 0.96 2.01 3.31 2.04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三) 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會在下述情況下考慮就學生貸款

作出撇帳： 

 

(i) 如貸款人已去世，基於恩恤理由考慮作出撇帳； 

 

(ii) 使用各種方法後也無法聯絡貸款人及其彌償人，並證實有關

貸款無法追討；或 

 

(iii) 律政司建議作出撇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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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8-1999 至 2007-2008 學年，在資助計劃下，基於上述原因

而撇帳的個案數目載於附件。 

 

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2，在資助計劃下，拖欠季度還

款達 5 至 9 期、10 至 14 期及 15 期或以上的累計個案數目如下： 

 
學年  

貸款 計 劃  
拖欠季度 

還款期數 
2002-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5 至 9 期 680 838 889 942 861 864 

10 至 14 期 223 370 489 526 550 545 

資助專上 

課程學生 

資助計劃 15 期或以上 103 130 194 250 324 313 

5 至 9 期 0 0 6 12 39 92 

10 至 14 期 0 0 0 6 9 11 
專上學生 

資助計劃 
15 期或以上 0 0 0 0 6 6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四) 在統計上，學資處把連續兩季或以上逾期沒有還款的個案歸類為

拖欠還款個案，但因不同原因（包括經濟困難、繼續求學或患病

以致無法償還貸款）而獲批准延期還款者則不計算在內。資助計

劃的貸款人如未能在還款到期日前繳付季度分期還款，他們除須

清繳逾期的欠款外，還須繳付 5%的附加費。此外，學資處現正檢

討應否和如何根據貸款人所簽立的承諾書，收取因追討欠款而引

致的開支及行政費用。 

 

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2，在資助計劃下，每年所收取

的附加費總額如下： 

 
學年  

 貸款 計 劃  2002-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資助 專 上  

課程 學 生  

資助 計劃 4 

2.61 3.60 3.86 3.81 3.21 1.23 
附加 費  

（百 萬 元）
專上 學 生  

資助 計 劃  
0.00 0.01 0.03 0.05 0.10 0.06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五) 前核數署於 1985 年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為使政府的資源能更

有效地運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前稱本地專上學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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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劃）應向貸款人收取利息。政府隨後於 1987-1988 學年開始

向貸款人收取 2.5 釐的利息。 

 

在資助計劃下發放的貸款在貸款人修業期間並不計算利息。因

此，實際的利率視乎修業期和還款期而定。假設貸款人修業期為

3 年，每年獲批同一金額的貸款，分 5 年攤還，其實際年利率只

為 1.4 釐，屬合理水平。基於上述有關徵收利息的背景和考慮，

我們無意把有關貸款改為免息貸款。 

 

我們在剛公布的“專上教育界別第二階段檢討報告”中，已提出

進一步改善專上學生專上資助計劃的建議，包括向合資格學生提

供經入息審查的低息貸款，以協助他們應付生活開支。一俟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後，我們即會盡快實施有關建議。 

 
1 由 2006-2007 學年開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資助均以助學金形式發放。 
 
2 學資處由 2002-2003 學年開始統計有關資料，故此未能提供該年以前的資料。 
 
3 有關數字為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學生資助計劃合共的還款帳戶的未償還本金

總額和合共收取的利息。學資處並未就有關計劃備存分項數字。 
 
4 所提供的數字為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學生資助計劃合共收取的附加費。學資

處並未就有關計劃收取的附加費備存分項數字。  

 

附件 

 

由 1998-1999 至 2007-2008 學年，在資助計劃下，作出撇帳的個案數目如下： 

 
學年 

撇帳原因 1998- 

1999 

1999- 

2000 

2000-

2001 

2001-

2002 

2002-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05- 

2006 

2006- 

2007 

2007-

2008＊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貸款人去世 10 6 6 15 16 14 18 16 6 2 

欠款確定無法 收

回 
 0 0 1  0  0  0  0  0 0 0 

律政司建議  0 0 0  0  0 13  0  0 0 0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貸款人去世  0  1  0  3  0 6 2 

欠款確定無法 收

回 
 0  0  0  0  0 0 0 

律政司建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  0  0  0  0 0 0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  專上 學 生資 助 計劃 由 2001-2002 學年 開 始推 行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26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的運作 

Operation of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Council 
 

6. 李國麟議員：主席，《輔助醫療業條例》（“條例”）（第 359 章）是

醫務化驗師、職業治療師、視光師、物理治療師及放射技師的註冊及紀律監

管的法律依據。條例訂明，輔助醫療業管理局主席由行政長官委任，但沒有

規定不可由各輔助醫療業的成員出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輔助醫療業管理局成立二十多年來，政府有否定期檢討該局的運

作，以及有否考慮為上述 5 個輔助醫療專業各自成立管理局；若

沒有考慮，原因為何；及 

 

(二) 會否修改條例，以清楚訂明該局的主席須由上述專業的成員出

任；若會，有關的時間表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我們一直有與各醫療專業（包括輔助醫療業管理局所規管的 5 個

專業）就現行的規管制度及各專業所關心的事項交流意見。 

 

輔助醫療業管理局於 1981 年成立時，各專業在香港的發展處於

起步階段，因此政府參考了海外經驗，成立一個跨專業的平台，

讓不同專業在規管發展上互相借鏡。按現時的安排，輔助醫療業

管理局負責協調及監督轄下各專業委員會的工作，並在涉及 5 個

專業中的 2 個或以上專業的事情上，提供適當的意見及協助。每

一個專業的管理委員會則負責其專業的註冊和紀律工作，以及推

進業內人士在專業實務及專業操守方面的水平。這個安排有助確

保各輔助醫療專業在服務市民時能有一貫性，並可充分溝通和配

合。目前，輔助醫療業管理局及其轄下 5 個管理委員會運作順暢，

政府暫時沒有計劃為 5 個輔助醫療專業各自成立管理局。 

 

輔助醫療業管理局成立二十多年以來，5 個有關專業的發展漸趨

成熟，得到香港社會的認同。與此同時，也有其他輔助醫療專業

表示希望被納入法定規管架構之內。為鼓勵各個輔助醫療專業在

專業自主的前提下發揮專長，進一步改善香港的基層醫療及康復

服務，配合醫療改革的方向，我們計劃在下一屆立法會任期內檢

討輔助醫療業管理局的架構、組成及運作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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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專業自主與適當的業外參與並行的原則下，按現行的法例，輔

助醫療業管理局主席一職可由有關專業人員或其他界別人員出

任。輔助醫療業管理局主席是以個人身份獲得委任，考慮的因素

包括有關人選的能力、專長、經驗、誠信和對公眾服務的承擔。

人選的專業背景可以是考慮因素之一，但委任的決定經考慮全面

的因素後作出。現時，政府並無計劃修例硬性規定主席人選的專

業背景。 

 
 

文物評估的透明度及公眾參與 

Transparency of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Heritage Assessment 
 

7. 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就應否將任何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列

為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所作出的評審，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現時有否指引訂

明： 

 

(一) 有關的評審報告須上載政府網站，供公眾閱覽，或須公開該等報

告讓公眾查閱；若否，政府會否考慮制訂相關措施，以及可否安

排將過去 5 年獲評定為法定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個案的相關評審報

告上載政府網站，供公眾查閱； 

 

(二) 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在討論上述個別評審個案時，有

關會議須公開進行；若否，政府會否要求古諮會考慮制訂相關指

引；及 

 

(三) 古諮會須就上述個別評審個案舉行公聽會，讓公眾就有關個案向

古諮會表達意見；若否，政府會否要求古諮會考慮制訂相關指引？ 

 

 

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所有在古諮會公開會議討論的文件及相關的會議紀錄，包括法

定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評審、發展和保育方案，都會上載於古

諮會的網頁，供公眾閱覽。此外，所有法定古蹟及其簡介，以

及所有已評級歷史建築物的名單都已上載互聯網，市民亦可於

香港文物探知館的參考圖書館查閱法定古蹟和已評級歷史建築

物的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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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諮會為了增加其透明度，自 2005 年 9 月開始，已設立公開會

議，歡迎公眾旁聽。現時，大部分議題，包括歷史建築物的評級

和有關的發展、保育方案，如皇后碼頭的評級和活化再利用中區

警署建築羣，都在公開會議中討論。如果有關的歷史建築物涉及

機密資料或敏感問題，如私人業權等，古諮會會在閉門會議中討

論。古諮會如認為合適和有需要（例如個案屬公眾關注的），會

在會議後向傳媒及公眾交代討論的結果，如古諮會本年年初就景

賢里個案的討論。 

 

(三) 正如上文第(二)部分解釋，古諮會為增加其透明度，自 2005 年 9

月開始，已設立公開會議，歡迎公眾旁聽。但是，很多個案其實

並無爭議性，而公眾人士亦未必有興趣就每一個個案參與公聽

會。在考慮和平衡進行公聽會的效益和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我們

不認為有需要就每一宗個案舉行公聽會。但是，古諮會為了提高

其透明度，在評審社會特別關注的歷史建築前，會按個別情況和

需要進行公聽會，聽取社會各界及民間關注團體對保育或活化再

利用該建築物的意見，然後作出評審。 

 

 與此同時，正如行政長官在 2007 年施政報告中承諾，我們會成

立文物保育專員辦公室，加強公眾參與和宣傳的工作，而發展局

已就一些重要個案的保育或活化再利用計劃進行一系列公眾參

與活動。例如就中區警署建築羣的個案，發展局於 2007 年 10 月

29 日出席了為中西區地區人士舉行的簡介會，而發展局亦於 2008

年 3 月 12 日出席為中區警署建築羣附近居民和商戶舉行的公開

論壇；又例如發展局就荷李活道前中央書院遺址的個案，於 2008

年 3 月 28 至 29 日舉辦開放日，並將於 2008 年 4 月 26 日舉行公

眾座談會。 

 
 

向準物業買家披露須在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公眾設施以供公眾使用的規定 

Disclosure to Prospective Property Buyers of Requirement to Provide 
Facilities in Private Developments for Public Use 
 

8. 李永達議員：主席，關於地產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就發展項目內部分設施

須根據有關的地契或“撥出私有地方供公眾使用的契約”（“公用契約”）

開放予公眾使用，向物業準買家作出披露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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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鑒於曾有一些售樓說明書和地產代理向物業準買家提供的物業

資料，把設於平台的住客會所及公眾休憩用地描述為“住客專用

會所連平台花園”，亦有售樓說明書列明“業主須負責維修及保

養政府批地特別條款 26(a)項所列之各項目”，然而卻沒有提供

有關條款的內容，政府及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有否留

意到上述情況； 

 

(二) 政 府 有 否 研 究 上 述 的 售 樓 說明 書 和 物 業 資 料 是 否 誤 導 了 消 費

者，使他們把發展項目內的公眾休憩用地誤以為是住客專用，以

及它們有否列明業主須履行的責任； 

 

(三) 可否詳細列出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同意方案”）規定

發展商須在售樓說明書內提供的資料，當中有否包括根據地契或

公用契約須開放予公眾使用的設施（例如休憩用地）的範圍和開

放條件，以及業主的相關責任；如果沒有包括，政府會否修訂有

關規定，以便準買家可從售樓說明書獲得有關資料；及 

 

(四) 是否知悉，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商會”）就售樓說明書向其會

員發出的指引中，有否包括第(三)部分所述的資料；若否，會否

要求該商會修訂有關指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根據同意方案及商會向發展商發出有關未建成住

宅樓宇銷售說明書的作業指引（“指引”）的規定，發展商須在售樓書中提

供指定的樓宇資料（包括政府租契主要條款），而有關資料在售樓書交付印

製時必須準確無誤。此外，現時地政總署在批准發展商的預售樓花申請時所

簽發的預售樓花同意書中，會清楚列明發展商除了須嚴格遵循同意方案的規

定外，亦須在售樓書提供有關由發展商支付費用（及後由業主分擔）以管理、

營運及維修保養的公眾設施或公眾休憩用地的資料，以及載有聲明，表明業

主須在管理費中按比例攤分有關費用。 

 

 我就質詢的 4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發展商有責任確保售樓書載列的所有資料準確無誤。如果售樓書

載有任何失實、具誤導性、甚至虛假的資料，發展商有可能因此

負上法律責任。此外，監管局已發出執業指引，要求地產代理必

須發放準確的物業資料予準買家。如果發現地產代理違反執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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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或發放不實及具誤導性的資料，監管局可根據《地產代理條

例》對有關地產代理作出紀律懲處，甚至撤銷其牌照。我們 近

接獲意見及投訴，指發展商在個別項目的售樓書中未有清楚載列

政府租契的主要條款。我們已就有關個案作出跟進。 

 

(二)及(三) 

 

 正如上文所述，同意方案規定發展商須在售樓書載列政府租契的

主要條款（包括地段編號、批租期、地段的用途限制及對購買樓

花人士的一般法律權利會構成限制的繁雜租契條款）及其他指定

的資料，包括發展項目的一般描述；預期管理公司的身份（如已

知悉）；承建商及認可人士的姓名；發展項目附近重要設施或特

徵的位置圖；發展項目內的公用設施的布局圖；公共契約的主要

條款（包括公用地方的定義、委託管理公司的條件、訂定管理費

的基礎、管理費的按金）；樓宇的預計落成日期；標準樓層的詳

細圖則；單位面積表；裝置及粉飾的詳細資料；泊車位的位置、

數目及面積；售樓書的印刷日期；交付單位予業主後的雜項收

費；業主須負責的任何斜坡維修責任；繳付臨時訂金的提示，以

及取消買賣協議時會被沒收的款額。 

 

 此外，現時地政總署在批准發展商的預售樓花申請時所簽發的預

售樓花同意書中，亦會清楚列明發展商須在售樓書提供有關由發

展商支付費用（及後由業主分擔）以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的公

眾設施或公眾休憩用地的資料；以及載有聲明，表明業主須在管

理費中按比例攤分有關費用。 

 

 因應我們接獲的相關個案，以及公眾就私人住宅項目提供公共設

施及公眾休憩用地的關注，我們會聯同各相關團體（包括商會、

消費者委員會及監管局），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發展商在售樓書

中披露政府租契主要條款，尤其是由業主負責保養維修費用但須

開放給公眾使用的地方的資料。 

 

(四) 商會指引已要求發展商須在售樓書中提供指定的樓宇資料（包括

政府租契主要條款）；當中包括列明須由業主在租契指明的地方

興建及維修任何設施的責任。商會亦已要求發展商在售樓書使

用較大或不同顏色的字體，以凸顯業主須負責維修保養公共設

施的責任的相關條文。當然，準買家亦可參閱政府租契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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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以便瞭解相關條款的詳細資料。商會已發出指引，要求

發展商必須在售樓處備有一份政府租契及公共契約，以供準買

家免費參閱。 

 

 此外，商會亦已要求發展商須委任獨立的審計師，證明及核實其

銷售安排及售樓書所提供的資料已符合商會指引所載的規定，並

須向商會提交有關的審計報告。 

 

 

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管理 

Management of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9. 蔡素玉議員：主席，本人多次在星期日發現有不同形式的活動於遮打道

行人專用區舉行，以致該專用區水泄不通。行人不但沒有自由活動的空間，

甚至連穿過該專用區也十分困難，感到非常不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有關上述情況的投訴數目和性質； 

 

(二) 鑒於根據運輸署網站的資料，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包括設立

行人專用區）的其中兩個目的，是改善行人的安全及流通情況和

改善整體行人環境，政府有否評估上述行人專用區的情況是否與

該兩個目的背道而馳；若有評估，結果為何；及 

 

(三) 會否檢討現時上述行人專用區的使用情況，並作出改善，以達到

第(二)部分所指的目的；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過去 3 年，我們接獲 1 宗有關星期日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內的活動

對行人構成阻塞的投訴，有關投訴在本年 1 月接獲。 

 

(二)及(三) 

 

行人專用區的設立可使人車分隔，改善整體行人環境、安全及流

通情況。運輸署認為被劃為行人專用區的道路，包括星期日的遮

打道，整體行人環境、道路安全及人車流通情況皆有所改善，合

乎設立行人專用區的原意。如果行人專用區內有活動造成阻塞，

各相關執法部門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行

人專用區的情況，以確保其實施合乎設立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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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八號幹線的公共交通服務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 Plying Route 8 
 

10. 涂謹申議員：主席，八號幹線沙田至長沙灣段已於本年 3 月 21 日通車。

本人早前曾進行實地考察，發現設於該路段尖山隧道口的巴士轉乘車站工

程亦已竣工。然而，早前有報道指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

巴”）短期內沒有計劃開設行走該段道路的巴士線，要待八號幹線青衣至

長沙灣段貫通後，九巴才會考慮會否調整現有巴士路線以包括該道路。此

外，運輸署亦曾向本人表示，該署會考慮批准開設行走八號幹線的公共小

型巴士（“小巴”）路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設計工程考慮或參考其他隧道的同類型轉乘通道資料，分別設

於八號幹線東及西行線長達 100 米的巴士轉乘通道預計可供多少

條巴士線使用； 

 

(二) 政府於八號幹線上述路段通車前，有否與各專營巴士公司商討開

設行走該路段的巴士線；鑒於青衣至長沙灣段的工程不會影響使

用八號幹線來往沙田至九龍的交通，政府是否知悉專營巴士公司

未有開設行走八號幹線來往沙田至九龍巴士線的原因；上述路段

通車後，政府有否與專營巴士公司商討盡快開設有關的巴士線；

若有，進展為何，以及開設有關巴士線的進度能否加快； 

 

(三) 開設上述小巴線的進展，以及預計何時才可成功開設該等小巴

線；及 

 

(四) 政府有否估計至今未能開設上述巴士線所造成的損失（例如少收

的隧道費金額），以及巴士擠塞其他公路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 按設計工程考慮及參考其他隧道相類似的巴士停車灣的資料，運

輸署預計八號幹線沙田至長沙灣段的往返行車線每個長約 100 米

的巴士停車灣在繁忙時段可讓大約 10 條巴士路線使用。然而，

實際上有多少條巴士路線可使用該些巴士停車灣，須視乎使用該

巴士停車灣的巴士路線到達該站時的班次和乘客上落車時間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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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輸署於八號幹線通車前已經與各專營巴士公司商討，就八號幹

線開通而提供巴士服務的可行性。鑒於現時往來沙田及西九龍地

區已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服務，運輸署現時未有計劃開設新巴士路

線行走八號幹線。與此同時，運輸署亦一直與巴士公司磋商將現

有路線改經八號幹線的可行性，巴士公司表示如果現有路線改經

八號幹線將會令部分現有乘客受到影響，因為改道後的路線將不

能覆蓋部分現有的巴士中途站。此外，部分路線亦會因改道而增

長行車距離，因而會增加乘客的乘車時間。因此，巴士公司在現

階段未有安排巴士服務行走沙田至九龍區的一段八號幹線。運輸

署會繼續與各專營巴士公司保持溝通，共同研究在八號幹線提供

專營巴士服務的需要。 

 

(三) 考慮到現時往來沙田及西九龍地區已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服務，運

輸署現階段未有開辦行走八號幹線的專線小巴路線服務的計劃。 

 

(四) 運輸署在考慮是否開設新的巴士線行走八號幹線時，主要是考慮

乘客需求和交通情況、現有巴士網絡的覆蓋範圍，以及對巴士網

絡的運作效率的影響等因素，而並非藉增加巴士路線來增加隧道

費收入。由於現時往來沙田及西九龍地區已有足夠的公共交通服

務，額外增加新巴士路線行走八號幹線不但對改善交通情況沒有

幫助，反而會增加整體的交通流量，對新增路線所行走的其他現

時繁忙路段帶來負面影響。 

 

 

植入智能身份證的電子證書 

e-Certs Embedded in Smart Identity Cards 
 

11. DR DAVID LI: President, in order to promote electronic commerce, the 
Hongkong Post (HKP) offered the public the option of embedding a digital 
certificate (e-Cert) in their smart identity cards (IDs), for free use in the first 
year, between June 2003 and March 2007.  The free use period had 
subsequently been extended several times, and eventually was extended to three 
years for all smart ID e-Certs issued on or before 31 March 2007.  In November 
2006, the Government awarded a contract to an outside contractor (the 
Contractor) to run the e-Cert programme for four yea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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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above free e-Certs which were issued 
between June 2003 and the end of 2004, and were therefore due for 
renewal in or before the end of 2007;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those which were renewed upon the expiry of the three-year free use 
period and the total revenue collected thereon; 

 
(b) whether the HKP or the Contractor is responsible for meeting the 

cost of managing the renewal exercise for smart ID e-Certs; if the 
HKP is responsible, of the costs of managing the renewal exercise 
up to the end of 2007,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osts of 
publicity, printing, mailing, computer equipment, web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c) of the standard number of reminder notices sent to a holder of smart 

ID e-Cert which is due for renewal, broken down by the means (that 
is, mail, e-mail and Short Message Service) of sending the notices; 
and 

 
(d) whether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HKP and the Contractor stipulates 

a minimum number of valid e-Certs during the contract period; if so, 
of the nature of any associated penalties or fees should the number 
of valid e-Certs fall below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ident, the Hongkong Post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 was set up in January 
2000 to issue e-Certs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HKP.  With effect from 1 April 
2007, the Government has outsourced the operation of the e-Cert services to the 
Contractor for a period of four years.  The Contractor receives no revenue from 
the HKP but is entitled to collect and retain subscription and renewal fees from 
e-Cert subscribers.  The Contracto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ull operating cost in 
providing the e-Cert services.  These arrangements mean that the Contractor 
bears the commercial risk and upside related to subscriber numbers and therefore 
has a commercial incentive to improve ease of use of the e-Cert and to maximize 
renewals.  The Government monitors th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Contractor to 
the public and the Postmaster General remains the recognized CA under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ETO) (Cap.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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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my reply 
is as follows: 
 

(a) The number of free e-Certs that were issued between June 2003 and 
the end of 2004 amounted to 702 520, of which 1 347 of the smart 
ID Card holders have renewed their embedded e-Cert before the end 
of 2007.  The revenue collected from renewal of embedded e-Cert 
was $67,350. 

 
(b) When the first batch of free embedded e-Cert began to expire 

starting from 2006, the renewal of embedded e-Cert was treated as 
part of the normal e-Cert subscription and no itemized cost of 
renewal is available.  After the e-Cert operation was outsourced 
starting from 1 April 2007, the cost of managing the e-Cert 
subscription including the renewal of embedded e-Cert was borne by 
the Contractor. 

 
(c) Reminders for renewal of embedded e-Cert are posted on the HKP's 

website.  E-mail reminders are only sent to e-Cert holders where 
e-mail addresses are provided to the HKP.  Up to the end of 2007, 
around 230 000 e-mail reminders had been sent. 

 
(d)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of minimum number of valid e-Certs under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HKP and the Contractor. 
 

 

填補醫院管理局的醫生空缺 

Filling Vacancies of Doctors in Hospital Authority 
 

12. 郭家麒議員：主席，據悉，屯門醫院一名顧問醫生退休後所出現的空缺

懸空很久才由一名獲晉陞的醫生填補，該院的醫療服務在該段期間因而受到

不良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 3 年，公立醫院的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及高級醫生每年年

底的在職人數，以及在年內離職和入職的人數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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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 3 年，公立醫院的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及高級醫生的空缺

平均分別懸空多久才獲填補； 

 

(三) 過去 3 年，新界西醫院聯網轄下醫院的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及

高級醫生空缺當中，懸空時間 長的 5 個分別懸空了多久，以及

該等空缺長期懸空的原因；及 

 

(四)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否考慮採取措施，加快填補醫生空

缺；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年，醫管局各聯網的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及高級醫生的

在職人數、離職人數及委任人數列於附件。 

 

根據近年數據，一位駐院醫生平均須經過 7 年時間方能取得專科

資格。由取得專科資格至晉陞為高級醫生或副顧問醫生平均需時

約 4 年；而由高級醫生或副顧問醫生晉陞至顧問醫生則平均需時

約 6 年。各聯網委任醫生的人數，會因各專科架構和各聯網內服

務需求不一而有所不同。 

 

(二) 醫管局並無由一名醫生離職到另一位醫生正式到任填補空缺的

平均相隔時間的統計數據。 

 

但是，一般來說，當有醫生離職時，聯網管理層會先按服務需要

及人手編排，檢討是否須填補空缺，並同時安排合適的醫生署

任，以確保服務不受影響。如空缺須填補，醫院便會在兩星期內

發出職位空缺通告，進行招聘，並於其後一個半月內組成評審小

組為申請人進行面試。如在第一輪面試後仍未能選出合適的申請

人，視乎當時的人力供應情況，醫院一般會在 1 至 3 個月內再次

進行招聘和面試程序。成功選出合適的申請人後，醫院會安排該

人員於兩至 3 個月內調離原職往新職位履新。因此，接任空缺的

醫生正式到任的時間會視乎招聘及遴選所需的時間、是否有合適

的申請人，以及獲聘職員可正式上任的時間而有所不同。 

 

(三) 過去 3 年（即 2005 年至 2007 年），新界西醫院聯網離職的顧問

醫生、副顧問醫生及高級醫生，由醫生離職到其空缺獲正式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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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相隔時間為兩個半月，而時間 長的 5 個個案中的相隔時

間由 4 個月至 9 個月不等，當中原因包括未有符合專業資格的申

請人。此外，聘用顧問醫生須經過嚴謹的遴選程序，評審申請人

的資格由一個多名專業人員組成的遴選委員會進行，因此遴選時

間一般較長。由於各部門會因應員工的離職或退休而作出相應的

人手調配及服務安排，因此服務一般不會受到影響。 

 

(四) 由 2005-2006 年度至 2007-2008 年度間，每年醫院聯網的整體醫

生人數（以全職人員計算）分別增加了 39.3、47 和 107.8 人，

可見醫管局的整體醫生人數一直增加。 

 

此外，醫管局亦推行各項措施，以鼓勵醫生留任。有關措施包括

(i)在 2007 年 8 月推出更有彈性的兼職聘用薪酬條款，以吸納更

多兼職醫生； (ii)在 2007 年 10 月調整駐院醫生的薪酬，由醫管

局一般職系薪級表 27 至 38 點調整至 30 至 44B 點，而醫生如通

過專科試，其薪點會額外增加。副顧問醫生的起薪點亦由醫管局

一般職系薪級表 40 點調整到 45 點； (iii)合資格的合約醫生可申

請轉職至全職常額制； (iv)加強培訓及發展機會，以助醫生的專

業拓展；及 (v)進行醫生工作改革先導計劃，改善醫生的工作環境。 

 

附件 

 

過去 3 年各聯網醫院的顧問醫生、副顧問醫生及高級醫生的 

在職人數、離職人數及委任人數 

 

2005-2006 年度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在職 51.00 103.58 53.00 102.00 55.00 113.05

離職 0.00 5.00 2.00 3.00 0.00 .008.00

香港東 

聯網 

委任 3.00 14.00 5.00 9.00 3.00 28.00

在職 65.73 117.06 70.5 114.27 85.49 111.45

離職 2.00 10.00 2.00 12.00 4.00 12.00

香港西 

聯網 

委任 10.00 27.00 9.00 18.00 19.00 25.00

在職 74.38 134.08 76.15 135.95 78.31 140.87

離職 2.00 9.00 4.00 10.00 5.00 5.00

九龍中 

聯網 

委任 4.00 20.00 7.00 15.00 7.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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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年度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顧問醫生 

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

在職 48.9 113.2 48.24 114.12 48.1 119.62

離職 0.00 6.00 2.00 5.00 8.00 12.00

九龍東 

聯網 

委任 0.00 15.00 1.00 6.00 5.00 24.00

在職 120.31 243.23 122.00 255.23 122.38 285.31

離職 6.00 7.00 7.00 17.00 7.00 17.00

九龍西 

聯網 

委任 2.00 23.00 8.00 37.00 7.00 50.00

在職 65.32 163.00 68.51 176.57 75.51 182.91

離職 5.00 10.00 6.00 17.00 3.00 21.00

新界東 

聯網 

委任 7.00 29.00 9.00 41.00 10.00 34.00

在職 60.39 101.82 62.08 109.82 64.13 130.23

離職 4.00 3.00 5.00 9.00 6.00 4.00

新界西 

聯網 

委任 2.00 9.00 6.00 21.00 7.00 30.00

註 : 

1. 以上人數包括在醫管局內以常額、合約及兼職條款聘用的醫生。數字以相等於全職

人員計算。 

2. 醫生人數不包括實習醫生及牙醫。 

3. 在職人數是指截至該年度 3 月 31 日的在職醫生人數，而離職及委任人數指在該年度

內離職及委任的醫生人數。 

4. 離職人數指離開醫管局的職員，不包括內部調職的醫生。 

5. 委任人數指新聘任及內部晉陞的醫生，不包括在同一職級調職的醫生。 

 

 

警方處理性騷擾個案事宜 

Handling of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by Police 
 

13. 劉慧卿議員：主席，去年 10 月 5 日，警方拘捕 15 名抗議灣仔利東街拆

卸工程的保育人士。他們在警署內被通宵扣查和脫衣搜身，部分人士還聲稱

曾被警務人員性騷擾。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調查是否有警務人員曾作出性騷擾的行為；若有，調查的結

果，以及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有否就如何處理性騷擾案件向警務人員提供培訓課程；若有，詳

情為何，包括每年有多少名警務人員接受培訓；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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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由於有關利東街訴訟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因此當局不宜提供任

何可能直接或間接妨礙有關司法程序的資料。 

 

(二) 警察學院為新聘警務人員提供的入職培訓課程，包括有關平等機

會事宜的單元。該單元的培訓內容包括《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下“性騷擾”的定義，該條例賦予警方的執法權力，以及警

方處理性騷擾案件的程序等。 

 

在 2007 年，共有 1 186 名學警及 110 名見習督察曾接受上述入

職訓練。 

 

 

專上學生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Non-means Tested Loan Schemes for Tertiary Students 
 

14. 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 3 項分別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

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合資格申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

生”及“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貸款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每項貸款計劃由 1998 年至今每年： 

 

(i) 收到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中與 1.5%風險調整系數相關的款額

是多少； 

 

(ii) 收到貸款人在學期間繳付及在完成／停止學業後繳付的利

息總額分別為何； 

 

(二) 部分個案成為壞帳的原因，並按壞帳原因列出每項貸款計劃由

1998 年至今的壞帳個案的分項數字；每項貸款計劃由 1998 年至

今分別有多少宗拖欠還款多於 15、20 及 25 期的個案； 

 

(三) 貸款人拖欠還款須繳交甚麼額外費用；請列出每項費用的名稱、

金額及有關的計算方法；每項貸款計劃由 1998 年至今每年就拖

欠還款個案徵收的額外費用總額有多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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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鑒於大部分貸款人均按時還款，政府會否取消各貸款計劃按風險

調整系數徵收利息的做法；若會，何時落實；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局局長：主席， 

 

(一) 在“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

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下稱“計劃一”）、“免入息審查

貸 款 計 劃 （ 適 用 於 合 資 格 申 請 專上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的 全 日 制 學

生）”（下稱“計劃二”）及“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適用於資

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不包括的學生）”

（下稱“計劃三”）下發放的貸款，無須入息審查或任何抵押，

年息以無所損益及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計算，現時為 4.382 釐，

當中已包括有關風險調整系數。貸款人在修業期滿後 10 年內分

40 期償還。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1，上述計劃每年還

款帳戶的未償還本金總額和利息收入如下： 

 

學年 貸款 

計劃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還款帳戶的 

未償還本金 

總額 

（百萬元） 

445.68 558.01 692.74 770.94 829.00 954.99

計劃一 

利息 

（百萬元） 
 29.22  34.14  44.01  70.62 77.86 40.00

還款帳戶的 

未償還本金 

總額 

（百萬元） 

 22.52  77.67 208.57 359.97 543.36 788.40

計劃二 

利息 

（百萬元） 
  0.94   3.45   9.12  24.94 39.10 24.02

還款帳戶的 

未償還本金 

總額 

（百萬元） 

112.52 328.39 623.29 943.93 1,175.08 1,321.34

計劃三 

利息 

（百萬元） 
  4.12  13.63  28.38  62.39 78.31  45.42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1
 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由 2002-2003 學年開始統計有關資料，故此未能提

供該年以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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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8-1999 至 2007-2008 學年，在 3 項貸款計劃下，每年由風

險調整系數所衍生的利息收入載於附件一。 

 

在 3 項貸款計劃下，貸款人均無須於在學期間繳付利息。在學期

間計算的利息，貸款人會在完成課程後，連同分期利息一併繳

付。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1，有關利息收入如下： 

 

學年 
 貸款計劃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計劃一 10.64  11.93  15.53  22.21  21.44  11.80  

計劃二  0.48   1.14   2.71   7.04   9.38   6.14  

在學期間

利息 

（百萬元） 計劃三  1.76   4.20   7.79  14.14  14.37   9.22  

計劃一 18.58  22.21  28.48  48.41  56.42  28.20  

計劃二  0.46   2.31   6.41  17.90  29.72  17.88  
分期利息

（百萬元） 
計劃三  2.36   9.43  20.59  48.25  63.94  36.20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1 學資處由 2002-2003 學年開始統計有關資料，故此未能提供該年以前的資料。 

 

(二) 學資處在下述情況下會考慮就學生貸款作出撇帳： 

 

(i) 如貸款人已去世，基於恩恤理由考慮作出撇帳﹔ 

 

(ii) 使用各種方法後也無法聯絡貸款人及其彌償人，並證實有關

貸款無法追討﹔或 

 

(iii) 律政司建議作出撇帳。 

 

 由 1998-1999 至 2007-2008 學年，在 3 項貸款計劃下，基於上述

原因而撇帳的個案數目載於附件二。 

 

 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1，在 3 項貸款計劃下，拖欠季

度還款達 15 至 19 期、20 至 24 期及 25 期或以上的累計個案數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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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貸款計劃

拖欠季度 

還款期數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15 至 19 期 10 39 98 110 188 260 

20 至 24 期  0  0  9  39  18  22 計劃一 

25期或以上  0  0  0   3  36  34 

15 至 19 期  0  0  0  10  39  50 

20 至 24 期  0  0  0   0   1   5 計劃二 

25期或以上  0  0  0   0   0   0 

15 至 19 期  0 13 11  30 270 533 

20 至 24 期  0  0  4   7   6   7 計劃三 

25期或以上  0  0  0   1   8   7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1 學資處由 2002-2003 學年開始統計有關資料，故此未能提供該年以前的資料。 

 

(三) 在統計上，學資處把連續兩季或以上逾期沒有還款的個案歸類為

拖欠還款個案，但因不同原因（包括經濟困難、繼續求學或患病

而無法償還貸款）而獲批准延期還款者則不計算在內。貸款計劃

的貸款人如未能在還款到期日前繳付季度分期還款，他們除須清

繳逾期的欠款外，還須按各發鈔銀行的平均 優惠利率繳付逾期

利息。此外，學資處現正檢討應否和如何根據貸款人所簽立的承

諾書，收取因追討欠款而引致的開支及行政費用。 

 

 由 2002-2003 至 2007-2008 學年
1，在 3 項貸款計劃下，每年所

收取的逾期利息總額如下： 

 

學年 

 貸款計劃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計劃一 0.14  0.18  0.44  0.29  0.53  0.44  

計劃二 0.00  0.01  0.02  0.06  0.15  0.12  
逾期利息

（百萬元）

計劃三 0.02  0.05  0.12  0.23  0.54  0.41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1 學資處由 2002-2003 學年開始統計有關資料，故此未能提供該年以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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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貸款計劃是以無所損益及收回全部成本的基礎運作。向貸款人徵

收風險調整系數衍生的利息，目的是彌補政府在無抵押借貸的情

況下，因未能收回貸款及利息而引致的損失。我們正密切監察風

險調整系數所收取的利息是否足以抵銷相關的拖欠貸款，並會因

應拖欠的情況，考慮是否須作出調整。 

 

附件一 

 

由1998-1999至2007-2008學年，在3項貸款計劃下，由風險調整系數所衍生的利息收入如下： 

 

學年  貸款 

計劃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計劃一 0.04 1.30 3.96 6.37 8.63 10.87 13.98 17.27 17.40 8.08 

計劃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07 0.33  1.22  3.21  6.39  9.04 4.98 

由風險調 

整系數所 

衍生的 

利息 

（百萬元） 

計劃三 0 0.08 0.46 0.66 1.33  4.86  9.77 15.88 21.26 9.01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 計劃二由 2001-2002 學年開始推行 

 

附件二 

 

由1998-1999至2007-2008學年，在3項貸款計劃下作出撇帳的個案數目如下： 

 

學年 
撇帳原因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

計劃一 

貸款人去世 0 0 1 5 1 6 4  6  3 1 

欠款確定無法收回 0 0 0 0 0 0 0  0  0 0 

律政司建議 0 0 0 0 0 0 0  0  0 0 

計劃二# 

貸款人去世 0 1 0 3  0  5 2 

欠款確定無法收回 0 0 0 0  0  0 0 

律政司建議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 0 0 0  0  0 0 

計劃三 

貸款人去世 0 0 1 0 1 2 7 16 11 4 

欠款確定無法收回 0 0 0 0 0 0 0  0  0 0 

律政司建議 0 0 0 0 0 0 0  0  0 0 

 
* 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 計劃二由 2001-2002 學年開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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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垃圾食物的電視廣告以對付兒童肥胖問題 

Regulating Junk Food TV Advertisements in Order to Tackle Childhood 
Obesity 
 

15. 馮檢基議員：主席，衞生署的數據顯示，小學生肥胖問題正在惡化，肥

胖比率由 2005-2006 年度的 19.4%上升至 2006-2007 年度的 20.2%。原因涉

及兒童的生活模式和飲食習慣等方面，當中包括兒童喜愛進食高脂肪、高糖

分或高鹽分的食物（一般稱為“垃圾食物”）。肥胖問題既影響兒童的身心

發展，亦增加他們日後患上多種慢性疾病的風險，加重社會的醫療負擔。有

鑒於此，英國當局已於去年起逐步實施規定，在為兒童製作的電視節目和對

16 歲以下兒童特別有吸引力的電視節目播放期間或前後，不得播放垃圾食物

的廣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除繼續推動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外，會

否效法英國，限制播放垃圾食物的電視廣告於兒童節目或合家歡時段內播

出，並且對有關廣告的內容作出規管，以減少兒童接觸有關食物的資訊，從

而推動兒童從小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一般來說，兒童肥胖的主因有二︰第一，不健康

的飲食習慣，例如多吃不健康食物（包括高脂肪、高糖、高鹽或缺乏營養的

食品）而少吃生果蔬菜；第二，缺乏運動。兩者皆與日常生活方式有關。因

此，要有效處理肥胖問題，應從改變個人生活習慣入手。 

 

 從小培養並鞏固健康的飲食習慣，以及恆常作適量運動，有助預防多

種疾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中風及癌症。要幫助兒童養成良好的生活習

慣，宣傳和教育是 有效的方法，因此，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向兒童灌輸

正確的飲食知識及運動的好處。此外，政府也與社區、學校、業界及家長合

作營造有利環境，鞏固兒童的健康生活習慣。“健康飲食在校園”及“有

‘營’食肆”運動便是其中兩個例子。 

 

 我們明白傳媒對兒童的影響力。因此，衞生署一向透過大眾傳媒和不

同渠道向市民發放各種健康生活模式的資訊。針對兒童肥胖問題，我們會繼

續宣傳和教育的工作，並致力營造有利環境，幫助兒童選擇健康的食物及多

做運動。現階段，政府對管制食品廣告持開放態度，會先搜集多一些理據，

參考其他國家或地方的實際執行經驗，並聽取專家及市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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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屋苑安裝電視廣播系統 

Installation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ystems in Private Estates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有私人屋苑計劃安裝向各住戶播放屋苑通告和飲食

娛樂等資訊的電視廣播系統，而有關系統和服務的營運開支則由電視廣告收

入支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有關當局： 

 

(一) 去年收到多少宗由上述系統的營辦商提出的豁免領取電視服務

牌照的申請； 

 

(二) 決定是否批准有關申請的主要考慮因素；及 

 

(三) 會否考慮放寬有關審批準則，以利便居民透過這類系統獲得更多

資訊；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廣播條例》（“條例”）（第 562 章）附表 3 第 7 條，在

私人屋苑範圍內透過閉路電視系統向住戶提供屋苑內部或保安

資訊，並不屬於條例下的“電視節目服務”。提供這類服務無須

申領廣播牌照。 

 

然而，如果該服務除了提供內部或保安資訊外亦提供其他節目或

廣告，則有關服務須根據條例申領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過去 1 年，廣播事務管理局秘書處（即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並沒有收到上述的牌照申請。 

 

(二) 廣播事務管理局審批牌照申請時，會根據申請機構在財政、技

術、節目服務及管理方面等因素作出考慮。 

 

(三) 條例現時的發牌及豁免條文已經容許私人屋苑按居民的需要提

供不同種類的電視節目服務或內部資訊。然而，我們會不時檢討

條例的運作，配合社會及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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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股票期權 

Stock Options Known as Accumulators 
 

17. 涂謹申議員：主席， 近，有多位曾與銀行訂立“累計股票期權”合約

的市民向本人求助，表示有銀行職員以誤導手法推銷該等期權合約，令這些

市民蒙受巨額損失。此外，有報道指近日有銀行入稟法院，向客戶追討該等

期權合約的欠款連利息。本人亦曾接獲關於認股權證（下稱“窩輪”）及其

他衍生工具的投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其他政府部門、消

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有否接獲任何關於“累計股票期權”合約、窩輪或其他

衍生工具的投訴；若有，投訴的數目，以及按投訴的類別（例如

推銷手法及合約條款不清晰等）列出分項數字； 

 

(二) 鑒於現時證券行的投資產品銷售活動，須由持有證監會發出的

有關牌照的人士進行，由銀行進行的該等銷售活動是否受到任

何規管； 

 

(三) 雖然本人明白政府不應干預私人合約事宜，但鑒於 近有市場人

士表示，“累計股票期權”合約的設計對投資者不公平，值得政

府關注，政府有否就該等合約所引起的問題進行研究，或加強教

育及提醒消費者留意相關投資產品的風險；及 

 

(四) 是否知悉過去 3 年就“累計股票期權”合約入稟法院索償的個案

數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由 2006 年至今，金管局、消委會和證監會所接獲有關“累計股

票期權”合約、窩輪或其他衍生工具的投訴數字分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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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累計股票期權”合約的投訴數字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1 月至 3月）

金管局    

─ 未有清楚解釋投資風險

和／或未有評估客戶是

否適合投資該產品 

0 1 9 

證監會 

─ 未有清楚解釋投資風險

和／或未有評估客戶是

否適合投資該產品 

0 0 3* 

─ 合約條款不清晰  0 0 1 

消委會  0 0 0 

總數  0 1 10* 

 

* 註：由於證監會接獲的 3 宗投訴均涉及銀行，證監會已將個案轉介予金

管局，並包括在金管局的 9 宗投訴數字之內，所以 2008 年（1 月至 3 月）

所接獲的投訴個案總數應為 10。  

 

 有關窩輪的投訴數字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1 月至 3月）

金管局    

─ 未有清楚解釋投資風險

和／或未有評估客戶是

否適合投資該產品 

1 1 0 

證監會    

─ 有關價格變動  117 85 24 

─ 流通量提供者的責任 17 32 9 

─ 其他  1 3 0 

消委會    

─ 未有解釋清楚投資產品

的性質及交易時所需注

意事項  

1 0 0 

─ 報價資料不清晰  0 1 0 

─ 買賣手續費不清晰 0 1 0 

─ 賣價與一般定價有異 0 1 0 

總數  137 12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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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其他衍生工具的投訴數字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1 月至 3月）

金管局    

─ 未 有 清 楚 解 釋 投 資 風

險 和 ／ 或 未 有 評 估 客

戶 是 否 適 合 投 資 該 產

品  

3 7 6 

證監會    

─ 未 有 清 楚 解 釋 投 資 風

險 和 ／ 或 未 有 評 估 客

戶 是 否 適 合 投 資 該 產

品  

1 4 1 

消委會  0 0 0 

總數  4 11 7 

 

(二) 在現行法例下，金管局是銀行經營證券及期貨業務的前線監管機

構，負責日常監管銀行的證券及期貨業務，以及執行與證監會監

管證券行的相同職能。銀行及其有關人士均須符合與證監會規管

證券行相同的監管標準，以及在違規時承擔與非銀行中介人同樣

的紀律處分。 

 

 不論有關客戶屬那類投資者，銀行及證監會持牌人就所有證券及期

貨產品的銷售過程，均須受《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規限。

該準則規定中介人必須向客戶說明所銷售的產品及所涉風險。 

 

(三) “累計股票期權”和其他衍生工具一樣，是高風險的投資產品。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產品時，必定要先明白有關產品的買賣、合約

條款、運作及潛在的風險。 

 

 在市場教育方面，政府和各金融監管機構一直十分重視保障和教

育投資者的工作。事實上，消委會亦關注到一般投資者可能對股

票掛鈎投資及相關的投資產品缺乏認識，故此於今年 3 月號的

《選擇》月刊（377 期）“‘高息’股票掛鈎產品潛在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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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詳細介紹了股票掛鈎投資產品的特點，並教育投資者應

留意其潛在的風險。 

 

 各金融監管機構和消委會會繼續積極推行投資者教育活動，以增

進投資者對各項投資產品的瞭解，讓他們更深入地認識投資的利

益和風險。 

 

(四)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金管局、消委會和證監會並沒有關於“累計

股票期權”合約入稟法院索償的個案數字。 

 
 

對涉嫌酒後駕駛的司機進行呼氣測試 

Conduct of Breath Tests for Drivers Suspected of Drink Driving 
 

18.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1 月 15 日，警務人員處理一宗涉及一

輛由休班警務人員駕駛的私家車的交通意外時，容許該名司機留在車廂內和

飲用大量清水，並且看似故意拖延時間，以致在到場後接近 1 小時才為該名

司機進行酒精呼氣測試。由於該司機被驗出體內的酒精濃度略低於法定限

度，因而只被警誡了事。報道又發現，就警務人員由抵達交通意外的現場至

進行酒精呼氣測試所需的時間而言，這宗意外和另一宗意外有很大差距。就

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收到處理該宗交通意外的警務人員的報告，表示延誤了為該

名司機進行酒精呼氣測試；若有，報告的詳情為何； 

 

(二) 有否跟進及調查警務人員處理這次酒精呼氣測試的手法；若有，

有關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過去 3 年，警務人員在交通意外現場為司機進行的酒精呼氣測試

當中，驗出司機體內酒精濃度未有超逾法定限度的個案數字和百

分比；及 

 

(四) 過去 3 年，警務人員有否接納涉及交通意外的司機延遲接受酒精

呼氣測試的要求，或容許他們在測試前飲用大量清水；若有，詳

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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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根據警方處理交通意外的程序， 先到達現場的警員找出肇事的

車輛及司機後，如有人受傷，警員會首先處理或協助處理傷者；

警員並應視乎意外發生的地點及當時的交通情況，先處理交通情

況或指揮交通，以協助疏導現場交通及保障其他駛經現場車輛的

安全，同時讓緊急車輛能盡快抵達現場。在情況許可下，警員會

要求司機盡快進行呼氣測試。 

 

 就本年 1 月 15 日發生的一宗涉及一輛由休班警務人員駕駛的私

家車的交通意外，警方已就此個案的處理程序作出調查。 

 

 警方調查結果顯示， 先到達現場的警員已按程序先找尋肇事的

車輛及司機，以及確定是否有人受傷。同時，因為意外發生在高

速公路，因此有需要即時處理現場交通情況。有關警員也要求派

遣其他警員到場協助。由 先到達現場的警員至有警員為該名司

機完成檢查呼氣測試的時間相隔 36 分鐘，與警方一般紀錄顯示

大部分交通意外有關程序的平均所需時間（即 25 至 45 分鐘）相

若。事件中並未有證據顯示有不合理之延誤。 

 

(三) 在 2005、2006 及 2007 年，警務人員在交通意外現場為司機進

行檢查呼氣測試當中，分別有 42  724（96%）、42  931（94%）及

42  869（94%）名司機被驗出體內酒精濃度未有超過法定限度。 

 

(四) 根據警方處理交通意外的程序，警員會在顧及是否有需要協助照

顧傷者及處理意外地點現場的交通情況的大前提下，要求司機盡

快進行呼氣測試。除因健康理由外，一般都不會接納涉及交通意

外的司機延遲接受酒精呼氣測試的要求。反之，警員會視乎情況

根據現行法例警告司機，如沒有合理理由而未能因應警員要求提

供呼氣樣本，司機可能會受到檢控。 

 

 另一方面，現行法例並無特別條文授權警方禁止被拘留或接受酒

精呼氣測試人士飲用食水。據警方瞭解，現時並無研究結論指出，

於進行呼氣測試前飲用大量食水會對測試結果有明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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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會企業 

Promo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19.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推動社會企業（“社企”）的發展，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讓合資格社企優先競投 38 項政府清潔合約的先導計劃的詳情，

包括每個參與部門提供的合約數目及服務地區；合約的年期和開

始日期；招標程序和結束日期；競投資格；接獲的標書數目；評

審標書的機制如何防止出現價低者得的情況，以及如何防止中標

社企作出超過標書要求的服務量承諾及投得合約後無法兌現有

關承諾；會否考慮向不中標的社企提供有關的原因及資料；以及

何時會檢討該計劃； 

 

(二) 鑒於前財政司司長於去年 4 月 25 日答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列

席前扶貧委員會會議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預計在 2007-2008 年度

向社企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約值 3,200 萬元，這些政策局和政府部

門在該年度的有關採購的詳情，包括採購的實際總值、數量或次

數、涉及的產品和服務的種類；有關數字和種類與 2006-2007 年

度的如何比較，以及預計 2008-2009 年度的有關採購數字為何； 

 

(三) 社企專題網站和社企名錄將於何時推出，以及那些並未根據《稅

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認可為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

或信託的社企會否被納入其中； 

  

(四) 政府將於本年下半年在地區層面推行的宣傳活動會否包括在政

府及其他場地舉辦展銷會，以便直接向市民推廣社企的產品和

服務，以及會否免費或廉價借出政府場地供社企作展銷活動之

用；及 

 

(五) 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的“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下的師友計劃的詳

情（包括現時的學員和義務導師的人數及背景、預計招募的學員

及義務導師數目、學員申請的截止日期）；會否放寬申請為師友

計劃學員的資格，容許所有社企（包括第(三)部分所述的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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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工參加；以及配對平台的 新進展（包括獲配對的機構及項

目數目，以及這些項目的背景和工作計劃）？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各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讓社企優先競投政府清潔合約的先導計劃已於今年年初開展，計

劃下有 38 項各為期 1 年的政府清潔合約，由 19 個政府部門推出，

涉及金額約一千七百多萬元及超過 300 個就業機會，服務地區遍

及全港 18 區。參與的政府部門及所提供的合約數目見附表。參

與競投的社企機構必須為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獲認可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計劃下的 38 項政

府清潔合約由各有關政府部門邀請社企優先競投，當中大部分清

潔合約的招標程序仍在進行中並會在今年第二季完成。故此，我

們在現階段未能提供有關接獲報價的總統計數字。 

 

  與評審其他政府採購合約一樣，有關政府部門在評審社企就先導

計劃內的清潔合約所提交的報價時，須按《物料供應及採購規

例》進行。政府部門一般應接納符合服務合約要求的 低報價。

政府部門亦會作出配合，例如安排實地視察，讓有關社企能清晰

瞭解服務的要求，避免有關社企在成功競投後無法兌現承諾。此

外，落選的社企可要求有關政府部門提供報價不獲接納的原因。

我們亦會於今年第三季對先導計劃作中期檢討。 

 

(二) 列席前扶貧委員會會議的政策局和部門在 2007-2008 年度向社企

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總值約為 3,400 萬元，採購總值較 2006-2007

年度增長約為 20%。採購的產品和服務包括清潔、餐飲（餐廳和

小食亭）、印刷、文件送遞、園藝、運輸、搬運、橫額及紀念品

製作等。在 2008-2009 年度，除了推行先導計劃讓合資格社企優

先競投 38 項政府清潔合約外，我們會繼續鼓勵各政策局和部門

更多選用社企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三) 民政事務總署將推出以社企為專題的網站，提供與社企相關資

訊，如香港社企目錄、對社企現有的支援服務、與社企有關的刊

物、參考資料及曾舉辦的活動等。專題網站預計於本年年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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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關香港社企目錄的資料，我們現階段考慮主要包括已根據

《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註冊的慈善機構和信託團體

開辦的社會企業。至於未按上述條例第 88 條註冊的社企，我們

在下一階段會研究如何納入。 

 

(四) 民政事務總署將會在地區層面推廣宣傳社企，形式包括在全港 18

區舉辦分區宣傳活動如展覽等。在情況許可下，我們會考慮沿用

在去年安排社企於工展會設立參展攤位的模式，讓它們推廣宣傳

其業務、作服務示範或售賣產品等。有關在全港 18 區推廣宣傳

活動的詳情尚在草擬中，我們預計在今年稍後可公布有關詳情。 

 

(五) 社會企業師友計劃是“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下的一項服務，目的

是為已登記成為學員的社會企業機構及團體，配對來自商界及專

業界別的義務導師，為他們提供營商顧問服務，藉以提升社會企

業的競爭力。師友計劃全年均接受申請。 

 

  到目前為止，約 80 個機構／人士已初步提出有興趣為社企當義

務導師，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企業家、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人

士。此外，亦有約十多個社企已登記為學員。我們現正續步確認

已登記成為學員及義務導師的資料，以便進行有關的計劃。由於

導師會分析學員在營商上遇到的問題，並提出意見，而非就個別

行業提供技能訓練，因此我們認為師友計劃以管理層員工為目標

對象更能達到預期的效益。 

 

  配對平台是“社會企業伙伴計劃”下的另一項服務，目的是讓有

意合作的商業機構夥拍非政府機構。合作形式包括由商業機構向

社企外判某些工作，或向社企提供優惠租金租用其物業或空置用

地等。民政事務總署通過現有的地區網絡，包括透過各區的民政

事務處，聯絡社會不同界別推行有關計劃。其中由民政事務總署

推行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目前正處理第三期的三十

多宗申請，當中約有一半是商業機構與非政府機構夥拍的項目，

業務涵蓋髮廊、餐飲、旅遊、推拿及足按服務、回收及清潔服務、

弱老照顧／家務助理、園藝等行業，大部分夥拍的商業機構為社

會企業提供專業意見，亦有為它們提供優惠租金及客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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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讓社會企業優先競投政府清潔合約的先導計劃 

參與的政府部門及所提供的合約數目 

 

 政府部門 合約數目 

1. 漁農自然護理署 1 

2. 建築署 1 

3. 屋宇署 1 

4. 民航處 1 

5. 土木工程拓展署 2 

6. 香港海關 1 

7. 教育局 1 

8. 食物環境衞生署 1 

9. 政府飛行服務隊 1 

10. 民政事務總署 18 

11. 香港天文台 1 

12. 香港警務處 2 

13. 廉政公署 1 

14. 土地註冊處 1 

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 

16. 海事處 1 

17. 規劃署 1 

18. 香港電台 1 

19. 社會福利署 1 

 

 

融資興建新鐵路線 

Financing Construction of New Railway Lines 
 

20.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過去透過向兩間鐵路公司（“兩鐵”）批出鐵

路沿線物業發展項目用地的發展權或提供補助金等方式，以協助融資興建新

鐵路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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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5 年，每年每間鐵路公司從物業發展項目所得的收益，以及

政府的相應估計數字（以政府批出有關發展項目時所作的估計為

根據）；  

 

(二) 有否評估兩鐵過去從物業發展項目所得的收益是否遠較政府原

先估計的為高；若評估結果如此，原因為何；以及政府如何確保

日後的有關估計更準確；及 

 

(三) 過去 5 年，政府每年分別及合共向兩鐵提供了多少補助金以發展

新鐵路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鐵路項目不論在建造期或在營運期間，都有需要

以巨額和密集的資本投放。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 556 章）（前稱《地

下鐵路條例》）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第 372 章），兩鐵均須按審慎商

業原則營運。因此，鐵路公司在衡量鐵路項目是否在財務上可行的時候，必

須考慮有關項目的預期收入是否足以在支付所有直接營運開支、資金成本、

維修、資產更新開支之餘，仍能為投放的資本提供合理的商業回報。 

 

 對於一些在財務上並不可行，但符合整體公眾利益的新鐵路項目，政府

會在詳細審視鐵路公司就預計乘客量、工程成本及營運（車務及非車務）收

入等估算後，計算鐵路項目的資金差額，並考慮向鐵路公司為鐵路項目提供

財務支持。這樣除了可以讓我們實施耗資巨大的鐵路基建外，亦可確保鐵路

車費維持在市民可負擔的水平。向鐵路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以及提供非經

常補助金，都是政府提供財務支持的方式。 

 

 就分項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及(二) 

 

根據前地鐵有限公司（“地鐵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九

鐵公司”）的年報，過去 5 年，有關公司的物業發展的收益情

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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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2004 

年度 

2003 

年度 

前 地 鐵 公 司 的

物業發展利潤  
8,304 5,817 6,145 4,568 5,369 

九 鐵 公 司 的 物

業發展利潤 
0 427 0 0 0 

 

上述的物業發展收益來自前地鐵公司在發展機場鐵路（包括機場

快線及東涌線）及將軍澳線項目，以及九鐵公司在發展尖沙咀東

延線及馬鞍山線項目，獲政府授予的物業發展權，用以為鐵路項

目提供財務支持。鐵路公司出售物業的收益除了維持鐵路持續營

運下去，亦會用作新鐵路項目的資金、營運中鐵路的維修及資產

更新等開支。 

 

鐵路公司出售物業的時間表是鐵路公司的商業決定，政府並無就

公司在個別年度的鐵路項目物業發展收益作出估算。鐵路公司推

展相關的物業發展的時候，須向政府支付市值地價（估值不計及

鐵路發展），因此亦要承擔所有物業市場的風險，如果實際收入

較預期差，鐵路公司不能向政府要求額外的財務支持。 

 

基於上述的原因，政府向鐵路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後並不會比較

相關物業發展的實際及估計收入。 

 

未來的鐵路發展項目，為了確保有關物業收益的估計更準確，政

府會聘請獨立顧問評審工程造價及物業可能帶來的利潤，考慮制

訂妥當的機制，確保從批予鐵路公司的物業發展權估計所賺取的

利潤將與該鐵路項目資金差額相若。 

 

(三) 在 2003 年至 2007 年間，政府只是以豁免收取地鐵公司股息的方

式為發展迪士尼線項目提供財務支持。此外，就西港島線於 2007

年 10 月獲行政會議通過推展，該項目的資金差額約為 60 億元。

政府建議以非經常補助金形式補貼資金差額，第一期撥款 4 億元

作設計之用已於 2008 年 2 月付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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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8 
 

恢復辯論經於 2008 年 2 月 2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7 February 
2008 
 

主席：有關的政府官員會發言，然後由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梁國雄議員站立起來）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規程問題？ 

 

 

梁國雄議員：是的。 

 

 

主席：你想提出甚麼規程問題？  

 

 

梁國雄議員：我想就一件事向你請教，我想發言。 

 

 

主席：好的，請你坐下。梁國雄議員，我想我不能讓你發言，因為我們在上

星期三、星期四兩天已經讓議員發言，這是早已安排好的。如果我讓你現在

發言，那便會開了先例，令議員在早一個星期先有兩天發言，然後讓官員在

接着的一個星期才發言的這個安排變得沒有意義。不過，這並不表示你在今

天沒有機會發言，因為稍後到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我們審議條例草案

的每一項條文時，你是有機會發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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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其實也是心平氣和地說，因為我當天沒有找到......

我想在曾俊華司長面前說。讓我先解釋...... 

 

 

主席：我知道，我明白，但是...... 

 

 

梁國雄議員：我上星期三等了他很久，但直至晚上他也沒返回來。我星期四

要打官司，待官司完結後，會議已經結束。我已預備了講稿...... 

 

 

主席：你稍後可以運用你的聰明......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 

 

 

主席：運用你的聰明，你一定有辦法令發言跟有關的修正案拉上關係。（眾

笑）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這個慣例，但今年司長長時間不在會議廳內，也是打破

了慣例...... 

 

 

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亦很理解，不過，我不可以開這個先例。 

 

 教育局局長，請你發言。 

 

 

教育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多謝多位議員對教育事務的關注。 

 

 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預算案”）再次肯定政府重視培育人才，

並且視教育為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投資。在 2008-2009 年度，教育仍然是政

府 大的開支範疇，佔總開支大約四分之一。我們的目標是提升總體教育的

質素，遍及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及專上教育。 

 

 首先，我想概括介紹近年推行的教育措施。在學前教育方面，我們已逐

步落實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為學生提供學費津貼，以及為幼稚園校長和教師

提供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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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小學方面，我們為學校提供額外人手，以應付各項改革工作，例如

增加課程統籌主任、專科教學教席、學生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在現金津

貼方面，我們設有多項不同的津貼，為教師創造空間推行融合教育，以及讓

學校準備新高中學制等。 

 

 在專上教育方面，我們推出了四輪、合共 40 億元的補助配對基金計劃，

成立了為數達 10 億元的政府獎學基金，亦已大幅度改善為修讀自資專上課

程學生而設的學生資助計劃等。 

 

 在新措施方面，我們會由今年 9 月起，在公營小學增設副校長職位，並

實施免費高中教育。由 2009-2010 學年開始，我們會在小學逐步推行小班教

學，並且實施新高中學制和課程改革。此外，中小學學位教師的比例亦會由

今年 9 月起逐步改善，到 2009-2010 學年分別提高至 85%及 50%。 

 

 在專上教育方面，我們會成立 180 億元的研究基金、逐步增加研究院研

究課程的公帑資助學位，以及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合資格學生（當中包括

副學士學位和銜接學士學位），提供助學金和低息貸款。由 2012 年開始，

大學資助學位課程會由 3 年改為 4 年制。 

 

 全面落實上述新措施的額外經常開支，以數十億元計。這些措施可讓議

員清楚地看到，政府對改善教育質素的決心和承擔。然而，不少議員仍希望

我們投入更多財政資源來加強或加快其他的改善教育工作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及接受，所有重大的教育政策和措施均須經長時間規

劃，按年逐步實施，往往需時十年八載以全面落實。“三三四”學制改革及

小班教學等，都是當中具體的例子。有關政府經常性財政承擔，不會在公布

措施當年的撥款全數顯示出來。事實上，全部的經常性開支往往在計劃若干

年後才能夠全面落實，才會反映出來。因此，我們在考慮是否調整現行政策

或推行任何新措施前，必須審視這些政策及措施長遠的財政影響，並要顧及

政府整體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和承擔能力。 

 

 在中小學教育方面，有議員認為我們應該將“額外學校發展津貼”轉

為經常津貼。我必須指出，我們兩年前向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申請

“額外學校發展津貼”撥款和其後向學校發放該津貼的時候，大家已清楚

明白這是一項有時限的津貼，為期 3 年，目的在於支援學校為應付在推行

“全港性系統評估”及“校本評核”這兩項措施初期增加工作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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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大部分學校已經逐步把“全港性系統評估”和“校本評核”的措

施融入學校的課程及其評核架構內。其中有關“校本評核”方面的措施，經

廣泛諮詢學界後，我們已經於本月初作出適當的調節，並按各方達成的共識

逐步推行。如果有需要，學校亦可靈活運用新高中課程的經常津貼，支付“校

本評核”的工作開支。換言之，“額外學校發展津貼”已大致上完成其既定

目標，我們實在難以把這項有時限並特定用途的津貼，轉為經常津貼。 

 

 在中小學教育方面，為了籌劃小學小班教學、落實新高中課程的發展、

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及改善中學的師生比例等的範疇，我們

已重新審視資源調配，把更多資源於來年投放在這數個 切合學生需要的項

目上。 

 

 在推行小班教學方面，我們已公布由 2009 年起，逐步從小一開始在公

營小學推行小班教學。我必須強調，理想的小班教學不應只是簡單地把每班

的學生人數減少至 25 人。我期望小學能夠好好利用小班的教學環境，優化

學與教。為協助學校籌備小班教學，我們會在 2008-2009 學年為所有有意推

行小班教學的學校，增設約 700 個有時限的文憑教師職位，為期兩年，讓學

校制訂校本計劃，以及安排教師參與有關的專業培訓，以便培養全校參與小

班教學的文化，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至於那些暫時不推行小班的學校，我們也期望他們能夠制訂校本教學策

略，提升學與教。故此，如果這些學校能夠提交具體計劃以提升課堂教學水

平，並準備在 2009-2010 學年申請相關的額外資源，我們也樂意在未來 1 年，

為這些學校增設一個為期 1 年的文憑教師席位，讓他們就制訂及落實其計劃

作好準備。 

 

 我以上所提及的支援措施，主要是希望協助學校籌劃有關小班教學的工

作，預計在未來兩個學年，涉及的額外資源共約 5 億元，當中並未包括將會

為教師提供的專業發展計劃，亦未包括落實小班教學及相關措施所涉及的長

遠經常開支。 

 

 為進一步支援新高中學制的發展和推行，我們打算提前 1年於 2008-2009

學年發放“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並在新學制過渡期的未來 4 年間提高有關

津貼額，而在 2008-2009 及 2009-2010 學年，將確保每所開辦新高中課程的

中學可獲得的現金津貼額， 少足以增聘 1 名學位教師，讓學校可以在推行

新高中學制初期作出更好準備，以及在新舊制同時運作的這數年間更有效地

應付較為繁重的工作。我們預計未來 4 年，發放上述津貼共需款約 10 億元。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61

 我們亦會加強對中小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支持，以協助學校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適切的照顧。在中學方面，我們計劃由 2008-2009 學

年開始，為推行融合教育的中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每名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可獲 1 萬元津貼，有較嚴重障礙的學生則為 2 萬元。凡收錄較嚴重

障礙學生的學校， 少可以獲得 12 萬元的基本津貼，而津貼額上限為每所

學校 100 萬元。 

 

 在小學方面，我們亦計劃由下學年起，改善小學“學習支援津貼”的撥

款安排，為有收錄較嚴重障礙學生的學校，同樣提供 少 12 萬元的基本津

貼，而津貼額上限亦會由現時每校 55 萬元提高至每校 100 萬元，以配合學

校的需要。全面在中小學落實有關改善措施，預計每年額外開支約為 2.7 億

元。 

 

 我們明白，學校十分關注未來數年中學學生人口下降可能帶來的影響。

審計署在 2002 年曾經促請教育局善用資源，削減過剩學額。為配合新高中

課程的需要，以及從學生利益角度考慮，我們已清楚表示過，中學每級 3 班

是僅可接受的 少班數。我們會繼續執行現有政策，確保政府資源運用得

宜，而學生亦可以享有合理的科目選擇，以配合他們的興趣發展。 

 

 在這個大前提下，就個別中學可能因人口下降而未能收取足夠學生，面

臨縮班或停辦，我們將會採取進一步的紓緩措施，為學界提供一個相對穩定

的發展環境，以便他們能夠集中精神推行新高中學制。但是，我們必須重申，

應否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是一項教育專業措施，目的在優化教學，而不應

視作處理縮班或超額教師問題的解決方案。事實上，小學與中學的教學環

境、科目配套並不盡相同，我們實在不適宜將小學的小班教學與中學的情況

相提並論。 

 

 就具體的紓緩措施來說，我們樂意在 2011-2012 學年全面檢視中學標準

班額之前，率先在 2009 年把根據“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派位的中一每班學

生人數，由 38 人下調至 36 人，而在 2010 年再減至 34 人。 

 

 此外，我們準備在今年 9 月，對於出現超額教師的中學，把中一開班學

生人數，由現時每班 35 人降至每班 33 人，並在 2009 年 9 月 1 日進一步減

至 30 人。 

 

 按上述建議全面減低中學派位及開班人數，預計每年需款超過 14 億元。

我們相信這些措施不但可以紓緩學界的憂慮，也可以實質改善中學的師生比

例，讓學校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尤其能令家庭支援較薄弱的學生獲得更充分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62 

的照顧。我們期望學校會因應每班學生人數減少，按各自的情況，加強照顧

學生的需要。 

 

 在專上教育方面，我們剛於兩星期前公布了專上教育界別第二階段檢討

的結果，為專上教育的長遠持續發展，訂立了清晰的政策方向。檢討提出了

22 項措施，涵蓋課程的質素、資歷的認受性、學生的就業及升學、對院校的

支援和學生的資助；其中質素保證是整個檢討的主題，超過一半的措施直接

或間接與改善質素有關。此外，如果獲得財委會通過，我們將增加對學生

的資助和對院校的支援。政府亦會繼續帶頭增加社會各界對副學士資歷的

認受性。 

 

 有議員建議政府應該容許高等院校，靈活地把現時非本地生收生限額之

下的剩餘學額，撥給副學士畢業生，以增加他們升讀大學的機會。我想指出，

有關限額其實是一個上限，院校會根據它們在設施和人手方面的考慮，來決

定實際的收生人數。由於收取本地學生與非本地學生在學費、宿舍分配等事

宜上有不同考慮，我們在現階段未有考慮將兩個限額混合使用。事實上，院

校在學士學位課程核准學額以外已可以多收 4%的學生。 

 

 主席，上述的措施均致力培訓人才、提升年輕一代的質素以配合香港的

社會及經濟發展。我們希望上述措施能夠獲得教育界的認同及支持。 

 

 謝謝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各位議員在衞生、醫療、食物安全及環

境衞生等各方面對食物及衞生局的提問及發言。我希望就議員較多討論的議

題作出回應，這方面包括公營醫療撥款、長者醫療券及醫療改革。 

 

 我先談談公營醫療撥款。政府近年給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撥

款一直有所增加。在 2006-2007 年度的撥款達 281 億元，2007-2008 年度的

撥款達 297 億元。政府於 2008-2009 年度給予醫管局的撥款約為 305 億元，

較 2007-2008 年度增長超過 7.8 億元，這金額絕大部分用在加強服務方面。 

 

 醫管局新增的撥款當中，主要包括增加約 3 億元的經常性撥款，另外還

有用作改善醫療服務，包括超過 3 億元的額外經常性撥款。這些改善服務措

施，主要包括加強新界西和九龍東聯網的醫療服務、加強新生嬰兒深切治療

服務以應付突增需求的能力、提供新的治癌藥物以改善癌症服務，以及加強

精神健康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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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給予醫管局購置醫療器材及資訊科技系統的

撥款，在 2008-2009 年度達 6.99 億元，而在 2007-2008 年度則為 6.78 億元，

這比對 2006-2007 年度的 2.9 億元撥款，已有顯著的增幅。 

 

 更值得一提的是，醫管局已於 2007-2008 年度達致收支平衡，一改過去

4 年的狀況。同時，有關醫護人員薪酬待遇的問題亦得到妥善處理。 

 

 對於長者醫療券，我明白議員對醫療券的數目、金額、合資格年齡，以

至實施時間表的關注。但是，我要再次強調，長者醫療券是一項嶄新的概念、

試行“錢跟病人走”及共同承擔醫療開支的理念。現時建議的試驗計劃只是

一個開端，我們除了會在 3 年試驗計劃期完結後進行全面檢討外，亦會在第

二年就計劃的運作和效益進行中期檢討，就醫療券計劃的運作安排進行調

整。如果我們確定計劃是可行的話，便會積極考慮擴大醫療券計劃。 

 

 在醫療改革方面，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公布至今已有 6 星期。看到社會及

各個傳媒對議題有相當理性及深入的討論，我感到很欣慰。大部分市民、政

黨、社團都認同醫療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亦同意現在的確是定下改革方向的

時候。我們清楚聽到要求改革的聲音，目前我們要做的是，要進一步深化改

革討論、凝聚社會共識，令改革可以繼續向前邁進。 

 

 我在此重申，醫療改革的 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可以持續為市民提升服

務水平及質素的醫療制度，為全香港市民帶來更全面的醫療服務、更多的選

擇和更大的保障。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要同時構建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市

場結構及融資模式。 

 

 我們清楚聽到議員和市民的意見，認同我們提出的服務改革方向，並且

希望我們可以盡快推行這些改革建議，以改善服務。事實上，我們亦已就各

個服務改革建議進行試點計劃，例如在加強基層醫療方面，我們即將推行天

水圍購買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試驗計劃，明年年初亦會推行長者醫療券試驗計

劃。今年 6 月後，我們會重新啟動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基層醫療

工作小組的工作，為落實改革作好準備。 

 

 在公私營合作方面，除了剛才提及的天水圍試驗計劃，現時醫管局正進

行“耀眼行動”，以資助白內障病人購買私營手術。這是一個試點，現時已

經有二百多名病人完成手術，陸續會有更多病人受惠。籌備發展多方合作的

卓越醫療中心，以及探討北大嶼山醫院第二期計劃公私營合作可行性的工

作，亦正緊密進行。未來如何提供空間讓私家醫院發展擴大服務容量，亦會

是一項重點工作。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64 

 至於電子病歷互通計劃，除了醫管局會進一步擴大現時與私家醫院和私

家醫生的試驗計劃外，我們在“耀眼行動”和購買私家醫生服務中，都會試

行電子病歷互通。我們成立的督導委員會，亦正與公私營界別的醫護專業研

究未來的全港性電子病歷互通系統的發展藍圖。 

 

 在公共醫療安全網方面，我剛才已經提及增加醫管局的資源。財政司司

長亦已承諾注資 10 億元入撒瑪利亞基金，幫助有需要付昂貴醫療但有經濟

困難的市民。 

 

 以上的數項安排都只是醫療服務改革的起步，但足以證明政府有決心推

動服務改革。 

 

 有意見指我們應“先改革，後融資”。面對人口結構改變及醫療成本上

漲，即使政府已決定將投放於醫療的資源增加至經常政府開支的 17%，服務

改革亦將不能持久。今屆政府增加的資源可以將問題推遲，但資源緊絀在不

久將來亦必定會成為改革的障礙。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有必要向市

民坦白交代，如果不解決融資問題，任何改革成果都只會是短暫的。至於提

出醫療改革可以無須談融資，則更是漠視客觀數據和國際經驗的短視說法。 

 

 在融資問題上，有人批評政府今次諮詢是向中產“開刀”、向市民“攤

大手板”。我要再三強調，任何醫療系統的資源， 後都是來自社會、來自

市民。就融資問題要討論的，是用甚麼方法匯集資源，又用甚麼方法投放到

那些醫療服務的問題。目的必須是要減少資源浪費，以及確保資源能投放到

有需要的地方。 

 

 現時中產人士其實肩負了雙重負擔，一方面作為納稅人要支付公共醫療

的開支，但由於須長期輪候的可能性，中產人士很多時候都寧願選擇到私營

市場就診，於是同時亦自掏腰包購買自願醫保或自費看病。現時稅收是我們

公營醫療的主要融資來源，當醫療資源緊絀的時候，納稅人無可避免便會首

當其衝。問題是，他們付出的資源是否獲得有效運用，又能否為他們提供足

夠的保障？據保險業界所言，私營保險的保費去年平均增加了 12%。如果醫

療通脹年年持續，中產人士很快便會無法負擔自願保險下的高昂保費。 

 

 談到保險，我亦要糾正一些關於保險方案的誤解。首先，各個保險方案

並不會要求市民作雙重保險。如果將來市民屬意推行有規範的醫保，我們已

考慮到可以設立過渡機制，讓已經購買自願醫保的市民或已經為僱員購買了

醫保的僱主，將已有的保險計劃過渡成為規範醫保。一般來說，規範醫保的

條款，應該對投保人更為有利，保費也更廉宜，而條款亦比規範醫保有更優

厚的計劃，可以過渡作為規範醫保的一個附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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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購買保險說到底是為了買一分安心、一分保障。所謂際遇難

料，健康際遇便更難料。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預知自己一生的醫療需要，以

及一生的醫療開支會何時出現及如何出現。因此，保險制度是值得大家考

慮，亦正正是能將風險作有效的管理及攤分。 

 

 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中列出的 6 個輔助融資方案，其實代表了不同的社會

價值觀。簡單來說，輔助融資便是要提出以下三大價值觀的問題： 

 

(一) 輔助融資應否如稅項般對財富作再分配？ 

 

(二) 輔助融資應否加大風險攤分成分？ 

 

(三) 輔助融資應否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為年老作一個好儲備？ 

 

 諮詢期仍有大概 1 個半月。我們會繼續收集市民的意見，然後制訂具體

方案，再向市民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所以，我鼓勵議員和市民繼續踴躍提出

意見。 

 

 無論 後的醫療融資安排如何，政府對醫療的承擔都只會增加、不會減

少。現階段我們對各個輔助融資方案，特別是誰要供款、供款多少，並未有

定案。諮詢便是希望聆聽市民的意見，一同從長計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要感謝多位議員在上星期的辯論發言中，

就福利、勞工事務和人力發展提出了很多寶貴及有建設性的意見。議員特別

關注到近期物價上漲對基層市民的影響，政府其實也同樣關心弱勢社羣和低

收入人士的需要，並會繼續致力為他們提供適切支援。 

 

 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為扶助弱勢社羣及低收入人士提出一系列措

施，以紓緩通脹帶來的壓力。其中兩項建議，即為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提供

1,800 元電費補貼，以及向每名月薪不超過 1 萬元人士的強積金和屬界定供

款計劃的職業退休計劃人士一次過注入 6,000 元，正是專為協助所謂“三無

人士”，即無繳交薪俸稅、無繳納差餉及無領取綜援的基層市民，讓他們可

以分享經濟成果。由此可見，2008-2009 年度的預算案可說是一份全方位回

饋及支援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羣的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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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明白，食品價格上漲對綜援家庭的影響特別顯著。因此，財政司司

長在預算案中已建議額外發放 1 個月綜援標準金額及傷殘津貼，並承諾在本

年年中提早根據現行機制調整綜援金額水平，以紓緩物價上升對綜援受助人

的影響。社會福利署（“社署”）亦會參照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即我們

所謂的“社援指數”）的變動來調整綜援金額。我想指出，在社援指數內的

各項消費項目中，食品是 主要的開支項目，佔 55.3%，所以綜援金額的調

整應該可以充分顧及食品價格的變動。較早前，我們已就有關建議諮詢立法

會的福利事務委員會，待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後，我們便會盡快落實這些建

議。 

 

 至於租金方面，大部分（約 87%）綜援受助人獲發的租金津貼仍然足夠

支付實際租金。租金津貼的 高金額是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

指數的變動來調整，而這租金指數是由政府統計處按月編製，以量度開支較

低的非綜援家庭的私人房屋租金走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指數的變

動。此外，政府亦會根據既定機制調整綜援計劃下的其他各項特別津貼。 

 

 大家皆十分關心長者，他們不單曾為香港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作出很多

貢獻，也是社會的重要成員，理應得到政府、社會，以及家人的敬重、關心

和愛護。為了讓長者分享經濟成果，同時紓緩通脹所帶來的壓力，我們會在

預算案通過後，盡快發放一筆過的 3,000 元金額給每位領取高齡津貼的長

者。這項建議會讓超過 47 萬長者受惠，涉及約 15 億元的開支。 

 

 我們瞭解社會人士對增加高齡津貼金額的訴求，勞工及福利局正就高齡

津貼進行全面及深入的檢討，致力制訂一套切實可行的長遠方案，為真正有

需要的長者提供到位的支援，同時確保社會可以持續承擔有關開支。 

 

 我們會詳細研究有關數據，包括本港人口老化的未來趨勢和速度，亦會

檢討高齡津貼是否有需要重新定位、現行安排是否可以長遠持續下去，以及

如何找出有需要的長者，讓他們獲得更適切的幫助。我們會持開放務實的態

度，務求集思廣益，在聽取各方意見後，才釐定長遠方案。我們希望可在本

年年底前得出結論。 

 

 我想藉此機會重申，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長者，即使他們擁有自住物

業，仍然可以申請綜援，以應付生活需要。有需要的長者應該盡早跟社署

聯絡。 

 

 有議員建議，我們應該進一步放寬領取高齡津貼人士的離港時限，我承

諾會在檢討中一併作出研究，但我亦希望議員明白，高齡津貼是一項無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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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社會保障，經費全部來自政府的一般收入，因此，必須確保公帑是用在

以香港為長期居住地的香港居民身上。 

 

 不少議員亦十分關心有需要住宿服務的長者和殘疾人士，希望政府能夠

盡快增加宿位供應，以縮短申請津助宿位服務的輪候時間。其實，政府向來

皆十分重視長者及殘疾人士對資助宿位的需求，並不斷投放資源，增加資助

宿位的整體供應。 

 

 在安老院舍服務方面，資助宿位已由 1997 年約 16 000 個增至 2007 年

約 26 000 個，增幅高達 60%。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尋求資源增加供應，但

我想強調，不是每位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均須入住政府津助的安老院舍，

因為在家人、護老者，以及各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支援下，有長期護理需

要的長者也可以居家安老。事實上，現時在輪候冊上的長者中，約有半數正

接受不同形式的資助服務，包括資助社區照顧服務或藉着綜援資助來入住私

營安老院舍。 

 

 我們明白議員期望縮短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輪候時間。但是，隨着本港

人口高齡化，單靠不斷增加資源來開設安老宿位，並不能應付持續增長的需

求。勞工及福利局會繼續與安老事務委員會緊密合作，研究長者服務的長遠

規劃，以回應社會的訴求。安老事務委員會已決定，進一步研究前扶貧委員

會就資助安老院舍輪候情況提出的建議，探討如何確保投放於資助院舍服務

的資源可用於 有需要的長者身上，亦會研究如何推動優質私營院舍服務的

發展，以及鼓勵個人、家人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照顧長者的需要。我們預

計有關研究可於明年年初完成。屆時，我們會很仔細地審議有關的研究結

果，釐定未來的方向。 

 

 在殘疾人士院舍服務發展策略方面 ─ 我剛於昨天與一批由嚴重弱

智人士的家長組成的協會代表會面，我們傾談了兩三小時 ─ 我想指出，

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已明確訂明，我們會規管私營院舍的運作、支

持非政府機構發展自負盈虧的院舍，以及繼續提供受資助院舍服務，藉着促

進私營、自負盈虧和資助院舍這 3 線並行的策略，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選擇。

同時，我們會繼續發展多元化的長、短期住宿服務、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服

務，以迎合殘疾人士的不同需要。 

 

 政府 現 時 共 提 供 超 過 10 600 個 資 助 宿 位 予 有 需 要 的 殘 疾 人 士 。 在

2007-2008 年度，政府已增加撥款 5,200 萬元，開設了 490 個新宿位。在

2008-2009 年度，即本財政年度，我們再額外得到 5,300 萬元撥款，以增加

490 個住宿服務名額。我們日後會繼續尋求資源，務求每年均可穩定增加資

助宿位的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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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加強各種資助服務外，我們亦會積極鼓勵殘疾人士更多外出參與社

交活動，從而全面融入社會。本年的預算案建議，向 12 歲至 64 歲領取傷殘

津貼和殘疾程度達百分之一百的綜援受助人，每月額外增加 200 元交通補

貼，這項計劃的開支達 2.3 億元，估計會有 96 000 名殘疾人士受惠。 

 

 我想強調，這項措施充分顯示政府對殘疾人士的重視及關懷。提供現金

交通補貼既可靈活地滿足殘疾人士的交通需要，又可在短時間內得以落實，

可以說是一個既務實又及時的方案。不過，我知道有不少殘疾人士組織及在

座議員仍然希望公共交通機構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

惠。政府會繼續努力游說各公共交通機構提供這些優惠。 

 

 談到交通費，有議員建議把為 4 個偏遠地區的失業人士及低收入僱員而

設的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我想在此重申，這項計劃的原意

是為居住在這 4 個指定偏遠地區的失業人士或低收入僱員提供誘因，以有時

限的津貼鼓勵他們“走出去”尋找工作。我們考慮到這 4 個指定偏遠地區幅

員廣闊，即使在同區往返亦涉及相當高昂的交通費用，所以為鼓勵這 4 個區

的居民就業，在本年度的預算案內我們建議放寬該計劃的跨區工作規定。換

言之，無論申請人是在區內或跨區工作，如果他有需要自費乘搭交通工具往

返居所及工作地點，我們認為他便符合資格申領這項津貼。 

 

 此外，為了進一步提高外出工作的誘因，協助受惠對象持之以恆地養成

工作習慣，我們亦建議把領取津貼的期限由現時的 6 個月延長至 12 個月，

並且因應過去一年低收入僱員的薪金已有所上升，建議把申請人的收入上限

由 5,600 元調高至 6,500 元。 

 

 就 低工資的議題，有議員促請政府盡早落實立法工作，大家皆十分關

心這個問題，我想藉此機會重申政府的一貫立場。正如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

政報告中清楚表示，我們會在本年 10 月就工資保障運動進行全面總結性檢

討，如果檢討結果顯示運動的成效不彰，政府便會為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立法

落實 低工資規定。我們現正作兩手準備，一方面積極地推動這項工資保障

運動，但另一方面，又着手進行立法的前期準備工作。如果全面檢討的結果

顯示這個自願參與的模式成效不彰的話，我們便會在 2008-2009 的立法年度

盡快提交法案，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推行 低工資規定。 

 

 有議員要求政府停止向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的僱主收取僱員再培

訓徵款（“徵款”）。我想作出回應的是，要保持香港的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我們必須培養高質素的人力資源及勞動人口。雖然本港的經濟情況近年已有

改善，但社會仍然面對經濟轉型和勞動力錯配的問題，情況仍然嚴峻。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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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培訓和增值的需要不再局限於低技術、低學歷的中年人士（即所謂“兩

低一中”），並且已超越了這個範疇。因此，政府有需要確保本地的工作人

口得到適切培訓及再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裝備他們應付知識型經

濟的挑戰。 

 

 正如行政長官在 2007-2008 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僱員再培訓局（“再

培訓局”）會動用向外傭僱主收取的徵款，全面擴大僱員再培訓計劃，包括

把年齡限制由 30 歲放寬至 15 歲，而學歷方面的限制則由中三或以下程度，

放寬至副學位或以下程度。這些措施已由去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而再培訓

局亦已開始運用向外傭僱主收取的徵款，來應付其運作及服務開支。 

 

 此外，再培訓局亦在較早前，就其日後角色及職能完成了策略性檢討，

並於本年 1 月發表了諮詢文件，提出一系列建議，為本地工作人口提供更全

面及更多元化的培訓及再培訓服務。因此，再培訓局今後的服務對象及範疇

均會較過往大幅增加；而為達到各項工作目標，再培訓局有需要穩定資源來

應付其經常性開支。因此，在現階段，政府認為有需要維持向外傭僱主徵收

徵款的安排，以確保培訓及再培訓服務可以穩定及持續地發展。 

 

 主席女士，扶貧紓困和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質素是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

作重點。政府的角色是要締造適合環境，通過多管齊下的政策協助低收入人

士就業；同時，我們要大力推動基建工程，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培訓計劃，

以幫助中年及基層人士自我增值，提升技能和競爭力，應付不斷轉變的就業

市場。此外，我們也不會忽略長者、經濟上無法自給人士和弱勢社羣的需要，

並會一如既往地繼續為他們提供社會保障作為安全網，幫助他們應付基本生

活需要。2008-2009 年度的預算案內所列的措施，已充分展現特區政府對這

些羣體的關懷。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謝謝。 

 

 

主席：我現在請財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謝各位議員早前就 2008-2009 年度財

政預算案（“預算案”）提出了破紀錄的 2 733 條書面問題。換言之，除立

法會主席之外，每名議員平均提出了 46 條問題。政府的同事由 2 月底至 3

月底用了相當多時間努力協助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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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要感謝各位議員在上星期的兩天辯論中發表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在

上星期三和星期四的辯論中，共有 55 位議員發言，內容豐富充實，涵蓋多

個政策範疇，甚具啟發性。除了激昂和振奮人心的演說外，議員亦採取不同

的技巧和道具來加強他們的觀點。有議員引用馬太福音，亦有議員用驢與騾

的寓言，更有議員借用舊歌歌詞，而議員帶備的道具有放大鏡和發達糖。此

外，有議員身體力行，以行動配合他們的信息；有議員實行寬衣行動，亦有

議員雙語發言。 

 

 議員運用種種技巧和道具，也是希望加強政府、市民和傳媒對他們發言

的印象，凸顯他們的觀點。我在此向各位議員保證，政府對各位議員的精采

發言，一向是認真、嚴肅地處理，不敢怠慢。 

 

 在上星期兩天差不多 12 小時的辯論中，我沒有全程在議會內聆聽各位

議員的演說。不過，我實在是在不同的地方，藉不同的媒介來收集所有議員

的論點。其他的司、局長同事亦一如既往，分段輪流在議事堂內聆聽議員的

發言。此外，我有更多同事在議事堂外收聽議員的發言，並且即時準備有關

的資料。事實上，所有司、局長在上星期四辯論結束後的數小時內，已能充

分掌握各位議員的意見。我們並在上星期五舉行內部會議，討論應如何回應

議員的發言。 

 

 我們十分着重各位議員的意見，而因為我要較多時間作準備，所以在

上星期三下午聽過議員當天早上的發言後，便已開始跟有關的同事討論如

何回應議員的意見。我會在稍後就議員、市民較關注的議題作出詳細回應。

此外，我更要向過去數月藉不同渠道，就預算案向我表達意見的社會各界

致衷心謝意。 

 

 預算案公布之後，市民除了談論我建議的各項措施外，另一個焦點恐

怕是我大起大落的民望，情況就如近月像坐過山車一樣的股市，確實難以

預測。 

 

 作為一個問責團隊，政府一定會留意民意的取向和市民對我們提出的政

策的看法。政府的施政與市民息息相關。民望高固然是一種鼓勵，但市民對

我們的評分低時，我們便要更細心審視和檢討，分析究竟政策有哪些不完善

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然後盡力作出改善，務求可以更切合市

民的期望。 

 

 我在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演辭中，已經闡述香港目前面對的短期和長

期挑戰，並且指出，我們必須為這些挑戰作出充分準備。我這份預算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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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對社會有承擔、措施須具可持續性和務實態度這 3 個信念而制訂的，

而我所提出的措施，不但可以加強對各弱勢社羣的支援，以及與社會各界

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還可以促進經濟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和減輕公共

財政的長遠壓力。 

 

 我早前已經指出，外圍經濟環境存在着不明朗的因素，為香港的經濟前

景帶來不少風險。一如所料，在過去兩個月，美國次按問題和信貸緊縮對各

地金融市場的影響陸續浮現，並對全球經濟構成下滑的壓力。 

 

 美國經濟進一步放緩，2007 年第四季的增長降至 0.6%。雖然美國聯邦

儲備局及其他中央銀行已經採取一連串積極及非常的措施，但不少金融機構

仍需時間重整其資本及流動資金狀，並不大願意冒風險，以致信貸緊縮的

問題會持續。 

 

 另一方面，對美國物業市場和美國經濟進一步惡化的擔憂，亦令目前的

金融危機揮之不去。上月底，美國有投資銀行遇到資金周轉問題，國際社會

因而對美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狀況更感關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兩星期前發表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更估計，由

美國次按問題引發的全球金融業潛在損失總額，高達 1 萬億美元，顯示這個

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金融危機、美元利率急降，以及美元匯率下滑，亦在商品市場造成

波動。食物、石油及其他商品價格高企，令環球經濟的整體前景變差，而先

進經濟體系的消費者信心亦跌至近年的低位。 近不少人對 2008 年美國經

濟的預測都陸續下調。 

 

 市場亦相信，美國經濟放緩的時間會比原來預期為長，而在今年上半年

出現經濟收縮的機會也越來越大。此外，歐羅區近期零售表現疲弱，歐洲部

分國家的房地產市場向下調整，而日本經濟亦進一步放緩。 

 

 相反，新興市場經濟體系，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仍然維持相當強勁的

增長。東亞地區信貸市場暫時也沒有明顯緊縮的情況，不過，東亞地區的

出口及經濟前景必定會因美國及歐洲經濟放緩和環球金融動盪而受到影

響。此外，內地的宏觀調控及從緊貨幣政策亦會對不少企業的經營造成相

當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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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濟在 2008 年年初承接着過去 4 年的強勁增長動力，繼續穩步擴

張。今年第一季度的失業率是 3.4%，工資持續上升，帶動本地消費強勁增長

及房屋租金上漲，因此通脹亦逐步上升。 

 

 與此同時，發展中地區經濟高速增長和人口上升，對糧食的需求很大，

加上天氣反常、生物燃料需求增加、生產成本上漲和耕地減少等因素，使近

期世界食品供應緊張，亦導致很多食品價格顯著上升。香港的食物及日用品

絕大部分是進口的，受外圍因素的影響很大，本地通脹因此近月來急速上升。 

 

 在昨天公布的今年第一季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 4.6%，其

中來自食品價格上升的因素約佔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如果扣除食品項目，

基本通脹率在第一季是 3%。由此可見，香港近月來的通脹，既有需求方面的

原因，亦有供應方面的因素。 

 

 食品價格現時在世界市場波動很大，對香港今年的整體通脹會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加上世界油價及商品價格高企、美元疲弱、本地租金和工資上升

等因素，我相信在未來數年仍須密切注視通脹問題。 

 

 不過，從中期來看，我希望大家對通脹問題不要過分悲觀。香港的通脹

一方面受環球通脹前景影響，另一方面亦取決於本地因素。歐美先進國家的

央行都致力在中期保持價格穩定，內地亦已加大力度控制通脹。 

 

 在市場誘因增加的情況下，世界食品供應情況應會逐步改善。天氣回復

正常亦會使食品產量回升。此外，全球經濟勢將放緩，會限制商品價格的上

升。歐美的中長期利率走勢，亦顯示市場預期通脹會受到控制，在中長期不

會大幅上升。 

 

 本地因素方面，政府已採取措施，並在國家的支持下，確保本港食物供

應充足。長遠的政策，則要致力確保香港整體經濟和食品市場開放和維持競

爭性，這會有助擴闊食品供應來源，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以應付通脹的影

響。此外，提升香港的生產力和加強市場競爭，亦會有助紓緩整體通脹。過

去 4 年，本港總體勞工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達 4.8%，較很多地區的表現優勝。

只要我們落實各項發展經濟的措施，加強市場的調節能力和公平競爭，提高

經濟效益，便可以進一步提升生產力，以遏抑通脹，並增加市民的實質收入。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價格有上有落是市場調節的必經過程。然而，政

府明白，通脹上升會直接影響香港市民的生計，而低收入人士更會首當其

衝。我絕對理解低收入人士的苦況，所以在制訂今年的預算案時，我以“社

會承擔”作為首要的信念，針對有需要的人士來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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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受助人，我們會發放額外 1 個月標準金額及傷殘津

貼，並會提早根據現行機制調整綜援金額的水平，減輕物價上升對受助人的

影響。此外，政府會為租住房委會及房協單位的低收入家庭代繳 1 個月租金，

亦會放寬申請跨區交通津貼入息的上限，並為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1,800 元電費補貼。這些措施將會在短期內提交立法會審批，希望各位議員

可以盡快通過，讓市民盡早受惠，使他們在通脹下的生活負擔得以紓緩。 

 

 我亦在此呼籲各公用事業機構，在提出調整價格的申請時，秉持“社

會承擔”的信念，考慮市民在通脹壓力下的生活困難，並須在企業盈利、

股東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至於一些影響市民較廣的政府

收費，政府會在收回成本、用者自付的原則下，小心考慮調整幅度和市民

的承擔能力。 

 

 一些藉食品價格上漲而大幅加價的零售企業，為追求一時短期利益而賠

上企業的聲譽，我認為這會得不償失。我相信，消費者委員會及其他團體會

協助市民知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資料，讓市民掌握充足資訊來作出明智的消

費選擇。 

 

 有議員認為，港元與美元掛是本港通脹上升的主因，所以建議考慮撤

銷聯繫匯率制度或改與其他貨幣掛。我相信這建議不會有太大的幫助，因

為食品價格飆升是全球現象，在浮動匯率制度的地區亦有出現。 

 

 聯繫匯率制度在香港已實施差不多 25 年，充分證明能經歷不同經濟周

期的起落。嘗試改變一個長期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應付非因匯率而產生的問

題，實屬不智。另一方面，由於港元與美元掛已成功實施了一段長時間，

如果貿然撤銷，必定會影響國際社會對港元穩定性的信心，為整體經濟帶來

負面的後果。所以，我重申，我們沒有意圖，亦看不到有需要改變多年來行

之有效的聯繫匯率制度。 

 

 面對全球當前的金融動盪、經濟下滑及保護主義擡頭等風險，政府亦要

加強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 

 

 今年的財政預算估計將出現輕微赤字，對本地內部需求會有一些刺激作

用，在現時外圍環境變得較困難的情況下，有助推動本港整體經濟增長。 

 

 我在預算案中已提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長遠發展的理念和實際措施。我

們會大力投資基建、善用土地資源、強化支柱產業、開拓新市場、培育人才、

建設社區和改善環境。這些長遠發展方向和措施落實之後，相信會有助加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區內貿易、物流和商業樞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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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內地正在改變發展的方

式，提高經濟效益，加強發展服務業，並鼓勵企業逐步“走出去”。國家的

經濟向高增值的方向發展，為香港帶來更多的機遇。我們也須不斷適應內地

經濟的轉變，一方面加強及深化與內地的緊密聯繫，以充分發揮“一國兩

制”的優勢，另一方面也要盡力開拓新市場，提高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

地位。 

 

 香港與廣東過往 30 年的緊密合作，成就了今天的大珠三角經濟區。目

前廣東要在科學發展的方向走出一條新的道路，香港也在不斷向“知識型”

的服務經濟邁進。粵港之間必須優化原有的合作模式，建立新的共識，深化

經濟合作及融合，從而為區域發展帶來新的動力和突破，並為國家的經濟發

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及深圳雙方已就興建蓮塘╱香園圍口岸進行了前期規劃的聯合研

究。今年 3 月，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亦決定在港深共同研究和共同

開發的原則下，探討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可行性。這些工作是新的合作模

式，需要新的思維。我們也應該把這些新思維應用在其他範疇，包括金融及

其他服務業、環保等。在加強區域融合方面，特區政府會不斷與內地溝通，

探討各種可行的方案，以加強互補互助，達致互利雙贏。 

 

 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香港必定要面對激烈的競爭。我們一方面要提

升香港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亦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其中，預算

案宣布免收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酒類飲品的應課稅品稅，就是要進一

步發展香港的酒類貿易和集散業務，為香港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自 2 月 27 日宣布即時免收葡萄酒的應課稅品稅後，調查顯示， 暢銷

的葡萄酒平均零售價已下調約 20%，並已惠及消費者。截至 4 月中，葡萄酒

進口量較去年同期上升 80%，以價值計算，升幅超過兩倍。此外，已有多間

大型拍賣行決定來港舉行葡萄酒拍賣會，也有公司已開始擴展或表示考慮在

香港開展與葡萄酒貿易有關的業務，包括展銷和貯存等。市場對減免酒稅的

初步反應，是令人鼓舞的。 

 

 當局正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旅遊發展局和投資推廣署加強宣傳和

推廣的工作，以鼓勵更多與葡萄酒貿易有關的商業活動在香港進一步發展，

同時希望可以惠及本地的飲食、酒店、旅遊和物流業等行業，創造更多職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正與業界聯繫，瞭解他們在貯存設施、人力培訓及拓

展內地市場等各方面的需要，以考慮在方便營商措施方面作出適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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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享有多項獨特優勢，例如完善的法律制

度、資金自由流通，以及簡單稅制和低稅率。雖然環球金融業的發展在短期

內會繼續受到美國次按問題所引發的金融動盪影響，但亞太區內市場的發展

勢頭仍然強勁，我們相信會繼續有資金流入，為亞洲市場帶來更多機遇，而

且有助吸引專業人才和投資者到區內發展和尋找新機會。 

 

 我們預期內地經濟將繼續蓬勃發展，而內地金融市場亦將日趨成熟。隨

着香港與內地市場的互動發展，我們相信香港的金融業發展亦會受惠於內地

金融市場的迅速增長。我們會繼續研究如何提升香港金融業的競爭力，包括

不斷完善監管制度，改善營商環境和吸引更多金融人才。我們亦會繼續致力

開拓新領域，包括伊斯蘭金融及一些新興市場，以確保香港在金融業方面的

發展更趨多元化和國際化。 

 

 在預算案中，我提出會以更進取的態度善用土地資源，以配合香港整體

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體的措施包括在 2008-2009 年度的勾地表引入“限作

酒店”的用地，以及利用天水圍北兩幅鄰近濕地公園的土地作多元化的發

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很高興議員都歡迎及認同這個取向，並提出了其

他類似的建議。 

 

 對此，我們會積極考慮和作出正面的回應。舉例來說，因應物流業的發

展，我們在葵涌撥出一幅約 2.3 公頃的土地，用作發展物流業後勤基地，並

透過今年年初進行的公開招標，成功批出標書。此外，我們亦因應國際學校

擴展的需要，在九龍及新界撥出了 4 幅土地用作發展國際學校，並於本月初

邀請有興趣的團體向教育局表達他們的意向。 

 

 我很高興有多位議員對我們近年修訂分區大綱圖，訂明發展參數和適當

地減低密度，表示支持。在香港這個人口密集，地少人多的城市，我相信議

員都不會低估這項工作的難度。 

 

 要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優質城市，並要在適度發展與提供足夠的休憩空間

取得平衡，須經過社會充分的討論，以凝聚共識。在 4 月初展開的中環新海

濱城市設計研究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正好展示政府決心透過公眾參與，來建

造一個朝氣蓬勃、綠化和方便暢達的中環新海濱。 

 

 本年度預算案的重點之一，是運用盈餘回饋社會。在支援弱勢社羣方

面，我們採取了全方位的策略，盡量把可能遺漏而需要支援的人士減至

少。我剛才已談及發放額外綜援和傷殘津貼、提早調整綜援金額、代繳公屋

租金、放寬申請跨區交通津貼條件和發放電費補貼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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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主要回饋和支援措施，包括向月薪不超過 1 萬元的僱員和自僱人士

的強積金戶口注入 6,000 元、撥款 10 億元為青少年提供 3 000 個職位、向

撒瑪利亞基金注資 10 億元、撥款 12 億元向綜援受助人及傷殘津貼受惠人分

別額外發放 1 個月標準金額及傷殘津貼、撥款 15 億元向每名領取高齡津貼

的長者額外發放 3,000 元，以及預留 12 億元資助貧困長者維修自住物業及

為他們提供小型家居維修改善工程服務等。這些措施充分反映特區政府對弱

勢社羣的承擔。 

 

 有議員認為，降低標準稅率和公司利得稅稅率，以及提出稅務和差餉寬

減措施，顯示預算案向富有人士和商界傾斜。我對這個看法不表認同。 

 

 我們只要把時鐘回撥至 2003 年，便可以清楚看見，政府當時提高稅率，

要求納稅人和商界協助解決公共財政困難。現時公共財政已經回復健康，我

認為把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我相信這會

得到市民的支持。 

 

 事實上，就公司利得稅而言，我們已經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在薪俸稅

方面，我們採納了很多議員的建議，更進取地把稅階擴闊至優於當時的水

平，以減輕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在有大量盈餘的情況下，減免部分稅款和

差餉，正可回饋這些在數年前曾與香港社會共度時艱的納稅人。 

 

 有議員表示，社會福利在公共開支所佔的百分比下降，反映政府沒有盡

力幫助弱勢社羣。我想指出，比例下降的原因，可用簡單算術解釋，主要是

我們今年一系列的一次過措施加大了分母。這些措施包括撥款 216 億元給西

九管理局、撥款 180 億元設立研究基金、發放電費補貼，以及向月薪不超過

1 萬元的僱員和自僱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資等一次過的大額支出。雖然部分

措施讓弱勢社羣受惠，但不屬於社會福利的政策組別範疇，所以在計算百分

比時，才會出現社會福利在公共開支所佔的比例下降這個情況。 

 

 事實上，社會福利開支大部分屬經常開支。社會福利開支佔經常公共開

支的百分比，由 2003-2004 年度的 15.1%，上升至 2008-2009 年度預算的

16.6%。在教育、社會福利和生這 3 項涉及民生的政策組別的預算經常開

支，在 2008-2009 年度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56.6%，所以預算案絕對沒有忽

視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一羣。 

 

 有議員亦指出，房屋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較 2003-2004 年度為低。比例

下降的原因是，政府在 2002 年為房屋政策重新定位，集中土地及財政資源

為未能負擔在私人市場租住房屋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減少了營運商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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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及興建居屋等方面的開支；而精簡架構亦節省了員工開支。然而，我

們將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定為 3 年左右的政策目標，一直沒有改變。房委會將

來在規劃公屋的建設及發展時，亦會繼續以此為目標。 

 

 有議員認為，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應擴展至所有地區和改為長期資助。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前扶貧委員會報告明確指出，計劃的目的是鑒於偏遠地

區的就業機會較少，希望藉着有時限的津貼，鼓勵居住在那些地區而有需要

的失業人士和低收入僱員前往其他地區就業。前扶貧委員會亦認為，交通費

資助並非補貼低收入僱員的入息補助，如果長期提供，便可能會對工資有負

面影響。所以我對那些議員的意見有所保留。 

 

 很多議員也提及高齡津貼計劃。我明白社會的期望，也很關心有需要的

長者。我們不是拒絕增加長者的“生果金”，我們是希望制訂一套切合社會

需要的措施。勞工及福利局已經着手研究改善高齡津貼計劃，而政府希望在

今年年底前作出決定，使計劃更有持續性和更適合長者的需要。我亦已承

諾，在資源上作出適當的配合。我們一次過向長者發放 3,000 元，目的是在

勞工及福利局檢討計劃期間，讓我們的老人家也可以即時分享經濟成果。我

須重申，在人口逐漸老化的情況下，我們有責任確保計劃的可持續性。 

 

 在考慮如何更適切扶助弱勢社羣時，我們必須緊記，在全球一體化的環

境下，資金和商業活動的流動性很高，而且會流向 高回報的市場。如果香

港的營商環境轉差，例如要大幅加稅才可以支付各項社會福利，資金和投資

可能會轉至其他地區，對我們的經濟可以有很大的影響，進一步減少社會的

資源。因此，我們必須時刻積極維持香港的競爭力，並在各項社會需求之間

取得適當的平衡。 

 

 政府在上月公布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就醫療制度現時面對的問題，以

及人口老化和醫療通脹所帶來的挑戰，提出了一系列改善醫療服務的建議，

並且列出各個輔助融資方案的利弊，以進行首階段的諮詢。 

 

 醫療改革是一項重大的工程。把醫療開支增加至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17%，應該可以在現屆政府任期內提供足夠資源，以應付醫療需求和推動醫

療改革。不過，這只是起點而已。 

 

 政府在現時提出醫療改革，目的就是把握現時經濟環境較寬裕的時機，

創造條件，為幾年後便會出現的醫療制度問題，作出籌謀。我們提出的醫療

改革，包括加強基層醫療、推動公私營合作及提高公營醫療效率。落實這些

措施可以長遠紓緩醫療開支的上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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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推行了服務改革，醫療開支對未來公共財政仍然是一項重大的挑

戰。人口結構的變化有跡可尋，而人口推算亦已經計及未來人口的增長。醫

療科技進步導致醫療成本上漲，是所有先進經濟體系都有的現象，香港也不

例外。 

 

 政府亦詳細列出了數據，說明人口結構變化和醫療成本上漲如何導致醫

療開支增長高於經濟增長，由現時佔政府經常開支的 15%，大幅增加至 2033

年的 27%。有個別評論者認為醫療改革無須融資，又或提出先改革、後融資，

都是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說法。我們這一代，包括各位和我，都是我們子

女將來的負擔。我們是否應該以較長遠的眼光來處理這個跨代的問題呢？ 

 

 如果我們今天不下定決心，在改革醫療服務的同時，改革現時只以稅收

應付醫療開支增長的安排，隨着社會步入人口老化高峰期，醫療資源便會嚴

重緊絀，而政府將勢必要大幅加稅，或削減其他公共服務的開支，才可以維

持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 

 

 為了香港的未來，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必須把握這個機會，就可持

續的輔助融資安排達成主流共識。政府承諾從財政儲備撥出 500 億元來推動

醫療改革，表明了我們與市民共同為未來醫療作出承擔的決心。 

 

 有議員建議，政府代繳公屋租金的措施，應包括繳交額外租金的房委會

的公屋租戶及房協乙類屋的租戶。我想強調，有關措施是為了扶助較低收

入的公屋住戶，所以應該具有針對性。不過，我留意到，房協乙類屋內有

約 300 個“年長者居住單位”的租戶。入住這些單位的入息上限低於一般房

協乙類屋單位。他們也應該是扶助的對象，所以政府也會代他們繳交 1 個

月的租金。 

 

 此外，為顯示政府對加強香港退休保障的承擔，我在預算案中提出，向

每名月薪不超過 1 萬元人士的強積金和屬界定供款計劃的職業退休計劃戶口

一次過注入 6,000 元。 

 

 我很高興計劃普遍得到認同，亦留意到有議員建議政府擴闊措施的涵蓋

範圍，以包括因暫時失業而沒有強積金供款戶口及參與職業退休計劃的人

士。在詳細考慮計劃的推行細節及可行性後，我決定對原來建議作出一些修

改。 

 

 在這項一次過的注入款項安排下，合資格人士必須在今年 2 月底時是強

積金計劃成員或職業退休計劃成員。除了在 2 月底的在職人士外，在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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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前 1 年內曾經就業而當時有強積金供款戶口或是職業退休計劃成員，而

月入不超過 1 萬元，也可獲得注入款項。 

 

 經修訂的安排亦會包括所有符合相同薪金規定的職業退休計劃成員，無

論他們屬於界定供款計劃或界定利益計劃。換句話說， 近離職的人士，以

及那些根據法例可選擇參與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人士，只要

符合薪金規定，也可受惠。 

 

 基於上述修訂和根據積金局提供的 新數據，受惠人士估計會由約 130

萬人增加至約 170 萬人，而支出亦會由 85 億元增加至 115 億元。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會於 5 月初就有關計劃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在完成所需的立法程

序後，我希望在 2008-2009 年度內開始向合資格戶口注入款項。 

 

 主席女士，受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影響，本地股市回落和交投減少，樓市

在近期亦比較淡靜，相信本年度的印花稅收入會較上年度為少。此外，本地

經濟仍會受到外圍不明朗因素影響。因此，政府必須持守審慎理財的原則。

不過，政府亦已增加資源，盡可能讓各弱勢社羣都受惠。 

 

 我們會繼續關注通脹上升對市民，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影響，並在有需

要時推出紓緩措施。我相信預算案已經為弱勢社羣提供適切的支援，也有多

項寬免措施讓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的成果，以及為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和

減輕長遠公共財政壓力提出積極的措施。 

 

 本年度的預算案充分體現了政府與市民同心協力，勇於面對生活上的種

種挑戰；預算案也通過大力投資於教育、公共醫療及基建和發展經濟，令市

民敢於擁抱對未來的希望。 

 

 主席女士，我再次感謝由預算案諮詢開始至預算案制訂及發表後踴躍表

達意見的市民、團體及各位議員。他們努力反映各界的訴求，令預算案能貼

近市民大眾，滿足社會需要。 

 

 我已盡力制訂一份讓所有市民都可以分享經濟成果的預算案。不過，我

知道今年的預算案仍未盡完美，所以對於各議員的批評和意見，我會時刻銘

記於心。公共資源的調配，不是 1 年便完結，而是每年持續不斷的工作，因

此，這些意見會作為我在下一階段工作的參考。 

 

 希望各位議員支持《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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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

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8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68 條的規定，本會首先審議附表。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下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 

 

 

秘書：總目 21 至 28、30、31、33、37、39、42、44 至 49、51、55、59、60、

62、63、70、72、74、76、78、79、80、82、90、91、92、94、95、96、100、

106、112、114、116、118、120、121、136、140、143、148、155、159、

160、162、163、166、168、169、170、173、174、180、181、184、186、

188、190 及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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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上述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

表。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總目 53、137、138、139、141、142、144、147、151、152、156 及

158。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今次提出了 12 項修正。我要多謝主席女士批准我

再次發言。 

 

 政府提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當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薪酬開支

已列入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 ”）之內，除了總目 142，即政務司司

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不設副局長，只設政治助理，以致該兩個辦公

室的開支增加 394 萬元外，其餘的 11 個政策局的開支均為 465 萬元。換言

之，在政府改動了香港的政治體制後，額外引致了 5,500 萬元的開支。財政

司司長曾經說過用錢之道是“應使則使”，但這筆錢又是否應該這樣使？市

民是有所質疑的。  

 
 由始至終，民主黨一直不同意開設這兩項職位。因此，我提出從預算案

內刪除這部分的開支，亦會在下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由何俊仁議員提出決

議案，廢除在《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6 內所增加的副局長名稱，以完整表

達民主黨對這個新制度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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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自從政府在 2006 年提出這項建議後，民主黨在不同場合，

都提出反對的意見。其中， 核心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在香港施行全面民主

之前，行政長官的施政並沒有得到市民的授權。從根本而言，現時所謂施行

的問責制，各局長 終是向行政長官問責，行政長官 終是向中央政府問

責。但是，市民從來沒有政治權利，透過選票選出行政長官，授權他建立其

政治班子。所以，即使增加了多一層政治委任制度，也不能把問責制變成面

向公眾。 

 

 此外，設立了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將會對本港的政治體制帶來頗為巨大

的改變，民主黨其實並不懼怕這個改變。不過，只要這種體制上的改變是要

建基在民主的基礎下達成，這便自然順理成章。然而，現時行政長官只是按

着他自己的意願，增加一層政治架構，這便是我們反對的地方。 

 

 在我們與政府辯論的時候，政府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可以為本港培育

政治人才。其實，無論在外地的民主國家還是本港，發展政治事業的途徑，

大體是加入政黨，又或是從公務員的行列中跳入政治行列。但是， 終他們

都要參加選舉，以獲得選民的支持。即使是美式的部長制，也是由選民授權

的總統所任命。隨着總統的卸任，他們亦會被輪換，而他們要從政， 終也

要透過選舉這途徑。所以，在一個港式的部長制下培育政治人才，這個論據

基本上並不充分，尤其是現時特區政府的副局長的傳聞名單內，當中包括政

黨的成員。我不禁要問一句，為甚麼政府要動用公帑為政黨培育政治人才？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親政府的政黨，要培育其政治人才，大可以參與各級選舉。在無窮的資

源下，他們其實已經可以積極落區面對選民。過去數年，民建聯便是透過這

種方法，獲得了不少議席。不過，這大體還是政黨之間的互相競爭，透過選

舉，各自爭取選民支持，對此我們當然沒有意見。 

 

 但是，當政府要找政黨中人士出任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時候，便是公然

地利用公帑為親政府的政黨培育政治人才。這正是特首將親疏有別的論調具

體化的明顯例子， 嚴重的是，這亦充滿了政治交易的成分。民主黨是無法

支持這項建議。 

 

 政府表示，強化政府的架構，可以改善政府的管治能力。我相信， 快

可見的效果，便是以後會由副局長取代局長，出席立法會的大會或政策委員

會的會議。對局長來說，他們無須出席立法會會議受到質詢，自然是 好不

過的。我推斷，在新的制度推行初期，正牌局長也會稍為出現一下立法會的

大會或政策委員會的會議。但是，我相信，除非到了緊張關頭的拉票階段，

否則，日後在立法會的各級會議內，可能只會看到局長替身的蹤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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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民主國家，行政立法機關是互相監督、互相制衡的。如果執政黨

的各部長都想盡辦法避席立法機關的會議，只派下屬來立法機構講解政府政

策，分分鐘會面對立法機構的民意代表的嚴厲質詢，而選民亦會有所不滿，

從而產生憲政危機。 

 

 但是，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下，大家都明白，行政長官根本不是透過民選

產生，他無須面向全港的選民，而我們的立法機構亦早已給行政機構長期輕

視。一旦局長避席立法機構的會議的情況成為風氣，便會一直延續下去，行

政立法機構惡劣的關係，大家可想而知。 

 

 主席女士，其實，我今次在這個議事廳內就預算案的發言，可能是 後

一次的機會。回顧過去 17 年的參政歲月，我 大的遺憾便是香港的民主制

度仍未能夠建立，未能夠充分落實“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香港的政

制發展是蝸牛展步，保守、緩慢、完全脫離了世界主流，違反了本港要求全

面普選的主流民意，亦導致行政長官經常掛在口邊的行政主導、良好管治的

願景，根本無法落實。 

 

 香港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的社會，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香港對國家

的貢獻除了是在經濟上的影響，還有法治、文官制度及多元文化，而我覺得

重要的，便是民主發展的倡導角色。香港不單是一個經濟城市，更是一個

成熟的公民社會。香港市民真的很值得享有一個民主、開放、向市民負責和

交代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只可以建築在一個全面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基礎上，讓行政長官有充分的民眾授權，而於立法會有一個多議席的

政黨配合行政長官施政。這樣，有良好管治、以民為本的社會才會出現，政

治人才才會一代一代輩出。 

 

 主席女士，現時政府在預算案內，提出在問責制內進一步擴大的計劃，

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只會是捨本逐末、流於浮誇而不切實際的政治裝

飾， 終只會進一步破壞本港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 

 

 香港式的政治問責制是一個建築於浮沙之上，缺乏普選基礎，大家都拒

絕檢視這個制度的先天毛病，以及近年引起的管治危機。如果進一步支持政

府的撥款要求，擴大這個非驢非馬的三不像制度，只會令行政長官的管治親

疏有別，走向專橫，不理民意，一意孤行。 

 

 主席女士，我知道我的修正和發言，難以阻止這項撥款的通過，但我仍

要把握這個寶貴的機會，說出我想說的話。將來，歷史是會證明一個沒有全

面普選基礎的所謂“港式政治問責制”，是註定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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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隔對岸的台灣，已經歷了兩次的政黨輪替，而香港的民主發展卻仍是

以蝸牛的速度前進，這不是值得我們深切反省嗎？以香港的政治基礎和多元

文化，我深信本港的民主發展有條件走向更成熟的階段，為香港寫出光輝一

頁，但願信奉民主的人士堅持信念，積極爭取空間和機會，爭取落實全面普

選，造福下一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53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37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38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39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1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2 削減 3,94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4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47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51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52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56 削減 4,650,000 元。”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58 削減 4,650,000 元。” 

 

 

陳方安生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特區政府當年在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貿貿然實施高官問責制。在從

來沒有進行公開檢討的情況下，去年 10 月又一意孤行提出擴充政治委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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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設副局長與政治助理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到了 12 月 14 日，建制派基

於已經夠票的情況下，又不理民間是否有足夠認知和討論，便在財務委員會

通過撥款，開設 11 個副局長、13 個政治助理職位，1 年額外開支 5,500 萬

元，5 年便要 2.75 億元。 

 

 政府開設這些副局長、政治助理的職位，說明會招攬有政黨背景人士，

作用是“讓他們成為另一個渠道，讓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在議會內的不同

黨派，可以有聯繫、溝通和合作。”可笑的是，這些只是與政黨和議員“聯

繫、溝通和合作”的副局長、政治助理，薪酬居然高出議員數倍，又聽說他

們主要來自親政府政黨與親建制派的人士，難怪有評論形容這是“政治分

贓”、“政治收買”和“親疏有別”的典型例子。 

 

 政府進一步擴大政治委任制度，美其名說配合政制發展、為普選鋪路、

吸納人才、提高施政能力，這種說法，根本是本末倒置。簡單來說，這是政

府為仍然不是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尋求擴張權力的一步，整個過程缺乏市民

授權，讓可以左右香港所有決策、只須聽命於特首的官員部隊，由 15 人進

一步膨脹至 39 人，縱容特首繼續用公帑來建立一言堂。 

 

 政治委任的高官問責制推行以來，已經令政府內部逐漸起變化，未經民

意選出的特首，個人可以挑選和掌握 3 司 12 局，以及未來的副局長、政治

助理的罷免權，完全沒有制衡。近年，奉承文化及聽話文化已慢慢在政府內

部衍生，“順我者昌”的情況顯而易見，優良的文官制度已經逐漸被腐化。 

 

 在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制度未落實前，實施這種政治委任制度，會對香

港的政治生態帶來兩項即時的影響。首先，特首可以瞬即倍增他用作政治酬

庸的資源，此資源或許比所有政黨的經費加起來還要多。 

 

 其次，這個制度實施和擴大之後，很多特殊利益團體、財團或政黨都會

希望通過攀附政治關係，把自己的親信安插特首身邊，或許特首也很樂意利

用政治平衡術來鞏固這些團體對他的支持。不容忽視的，是這正正容易造就

官商勾結、政治交易的機會。 

 

 政府說這個擴大的政治委任制度“可以讓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各司

其職，維持公務員中立”，我相信很多公務員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副局長與

常任秘書長（“常秘”）是否能夠真正做到“互不從屬”和“達到維持公務

員中立”呢？局長外遊時，只是 D6 的副局長署任，卻可以指令 D8 的常秘

工作，副局長又有權代表局長要求公務員預備和提供資料，支援他處理職

務，公務員與政治委任官員之間的從屬關係依然含糊。此外，當處理重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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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時，政府的說法是常秘依然有責任協助局長解釋政策和游說議員。當有事

情發生時，這些權責含糊不清的地方，必會造成很多可互相卸責的灰色地

帶。對於公務員來說，這個制度只會削弱他們的晉陞機會，要他們照顧完全

沒有管治經驗的政治練習生，只幫助造就特首的個人部隊，嚴重打擊公務員

士氣，導致效率下降，令良好管治更難實現。  

 
 實踐民主要大量政治人才，許多成熟的政治體制均顯示，政治人才是來

自有直選洗禮、須向市民交代的政黨，香港當務之急是將多些資源投放在政

黨，培育、強化相關的政治生態，盲目擴大政治委任制度，只會與民主目標

背道而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我們在這個議會說了很多次，很多人不贊成當局移花接木地把這個制度

硬是加插進來。林瑞麟局長經常說外國也是這樣，政治委任是有數層的，但

他卻不說別人的基礎就是民選政黨，大家透過選舉得票，取得多數票、 高

級的便可執政，然後執政黨內第二線、第三線的黨員便可當副局長或助理，

這是有一整套邏輯和系統的。 

 

 但是，林局長 能幹的便是移花接木，說我們就是要向它們學習，但當

局的認受性在哪裏呢？誰是執政黨或執政同盟呢？我們是沒有這些東西

的。然後，還要立法會撥款、授權給當局找一些人（正如陳方安生議員和楊

森議員剛才所說般）來成立自己的部隊，又正如陳方安生議員所說般，兼且

要官商勾結。它將來不僅要求政黨替它找來一些人，還要從商界等找一些人

來加入，而這些人的工資之高是驚人的。所以，對於這樣的做法，我真的不

知道它如何有能力蒙騙某些政黨，以及蒙騙社會了。 

 

 我希望市民明白，這些錢是不應該花，這些職級也是不應該設置的。

如果是正當地發展政黨政治，當天的執政黨中， 資深的黨員可獲委任為

部長、局長，就這樣一級一級的擔任職位，我相信市民是會接受的。但是，

現時的情況並非如此，他喜歡誰便抽出誰來委任，而且也沒有說明條件 ─ 

我們是不知道以甚麼條件委任的，即使是政務官或公務員等職位，也會知

道須符合甚麼聘用資格（這些職位申請人現在還須參加《基本法》的考試） 

─ 亦不知道獲委這些職位時是否須參加《基本法》的考試。可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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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是完全沒有的，喜歡誰便“喔”的一變，猶如孫悟空拔出一條毛來

變法般，設立一些這樣的職位，我們又失去數十萬元了。所以，我覺得這

真的是非常混帳和荒謬。 

 

 所以，我真的十分希望......我不知道了，有些人可能會藉此取得利

益，也有分得益，當然是會表示支持，但這樣花費納稅人的金錢來製造這樣

的職位，會導致出現官商勾結、令公務員體制受到沖擊 ─ 陳方安生議員

是一位前政務司司長，她曾指出，她覺得這樣的做法會如何沖擊現時的公務

員體制和政務官體制，我相信當局也要就此考慮一下吧？如果公務員覺得士

氣十分差，將來還會變得越來越差，香港的管治也會越來越不妥當，那麼行

政長官和一眾官員是否要負責呢？ 

 

 我相信這些也是當局無須考慮的了。當局要做甚麼便去做，橫豎票數已

經足夠，又有錢，正如當天推出高官問責制的時候般 ─ 主席是知道的，

我也說過 ─ 他們連 後一分錢也要取走，因為那些有關公務員既可脫離

公務員行列，也取得離職時可拿取的錢，然後再獲得一份工作。公務員說他

們所取得的是雙重利益，離職對那些有關公務員是沒有影響的。例如 3 司有

自己的官邸，以前當公務員時還要支付工資的 7.5%作租金（數額其實也只是

很小的），但當問責官員時卻沒有需要支付。那些公務員也問我有否聽過“貪

得無厭”？他們每一位均連 後 1 毫子也要取走，甚至所有利益也要全數取

走。所以，主席，大家怎會不相信這是輸送利益的良好工具呢？ 

 

 因此，一方面，這是向我們的納稅人“搵笨”，全數地拿走了這些錢，

但拿了錢後，獲委任的人是否真的能夠做到要做的事呢？我便十分不相信

了。主席，特別財委會討論財政預算案時，政府文件述明這些政治委任的目

的是要進行溝通的。我問，特首辦主任陳德霖進行過甚麼溝通呢？他不是出

席了民建聯在深圳舉行的會議嗎？他為甚麼只是出席一個會議而已。當時的

財委會主席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猶如立刻變身成為了民建聯主席般，解釋

說，不是這樣的，那次是一項邀請。我說這裏沒有列明要在邀請之下才進行

溝通的，溝通便是溝通。主席，當時，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的所有人也

表示不曾有人與我們溝通過。所以，我當天要求審計署署長立刻對他進行審

核，看看為何說的時候便說得那麼宏大，而且全部也是如此寫了出來的，但

主席，原來完全沒有與我們溝通過的，你說這些做法是否“呃錢”呢？ 

 

 今次的情況又是這樣，又是這樣說話，又說要溝通，主席，且看看將來

會否進行溝通吧？也有很多同事跟我說，他們是想找其他黨派來進行溝通。

其實，你找他們來跟我說話也是徒費氣力，我也懶得理他們。如果我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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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民建聯討論，何須與民建聯的二、三線黨員討論呢？如果真的要討論，與

譚耀宗、曾鈺成討論便可以了。所以，這設計是否真的那麼有效呢？當局派

一些公務員來跟我們討論，大家也覺得他們是技術官僚，但大家仍會進行討

論。可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要找一些有政黨色彩、政治色彩的人來跟我

們討論，是否真的會有幫助呢？所以，我覺得這絕對是“搵笨”。 

 

 楊森議員剛才說得十分清楚，他說將來會很少見到這些人，主席，這是

一定的，即使你只會在此逗留多數個月，不過，“風水師傅呃你十年八年”，

這情況是會立刻看得到的。在曾德成局長上任的第一天，我跟很多同事一

樣，對局長說將來要記着多出席我們的會議。局長答道，是的，除非有些不

得不出席的會議，否則他一定會前來，我說：“局長，你應該把立法會會議

當作是不得不出席的會議，如果你有這樣的原則，你便一定會出席。”之後

又如何呢？所說的話又是當作“耳邊風”，全部會議也不見他出席。他很少

前來，只是有時候無法獲得撥款，他才會出席。 

 

 主席，說到司長是否前來開會，你上星期也對他不在會議廳聽議員發言

表示關注，大家也對他十分有意見，所以內務委員會主席代我們寫了一封信

給他，主席，是在上個星期六發出的，其中說了些甚麼呢？在我們辯論期間，

司長大部分時間也沒有留在會議廳，其他局長亦沒時間聽議員發言，而我們

開會辯論的日期很早已經編定，內務委員會主席也表示，以往的財政司司長

在恢復《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是會全程出席的，所以，今次這位是

十分特別的司長，主席，你也說要詢問行政機關是否改變了以往的慣常做法。 

 

 我們這封信繼續代表議員說了些甚麼呢？主席，它說“......《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訂明，立法會其中一項職權是審核及通過政府提交的財政

預算。財政司司長作為負責《撥款條例草案》的官員，有憲制責任考慮議

員對有關條例草案的意見，財政司司長及政策局局長在辯論期間出席情況

差劣，是對《基本法》不尊重的表現，並反映行政機關不重視立法機關所

表達的意見。”主席，我們要問些甚麼呢？我們的內務委員會主席替我們

要求：“閣下......作出回應”。司長要回應些甚麼呢？便是他在有關辯

論期間全程出席立法會這種慣常做法有沒有改變，而且當時他大部分時間

不在立法會內，我們想知道他在哪裏，做了些甚麼呢？ 

 

 主席，司長今天答覆了，但又是一如既往，司長答覆了等於沒答覆，因

為他完全沒有提及我們要問的，只是說雖然他不在席 ─ 他剛才也說了 

─ 但他已循其他途徑聽到大家的意見，他們會安排收集所有意見，然後

作出回應。我們不止是問他有沒有途徑的，主席，司長其實何須前來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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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電視也會報道，現在所有官員也無須出席的，他們可以坐在辦公

室或睡房內，邊喝咖啡邊聽會議進行也可以。但是，以往的司長均是全程

坐在這裏，出席 少也達 97%、98%的時間，而今次卻不是這樣，很多局長

也不在席，然後便是作出這樣的回應，答覆了等於沒答覆。將來更可笑，

將會由副局長前來而已。 

 

 所以，主席，如果我們今天支持他，同意撥款開設這些職位，我相信我

們立法會真的是自掘墳墓了。其實，大家也可看到，我們內務委員會主席的

那封信已指出，行政機關十分不尊重我們，也不理會我們怎麼說，尤其是它

聽到很多人說會投票支持 ─ 我們一直只是對事，不是對人，如果做的事

是正確的，我們會投票。但是，互相尊重是十分重要的，在一個如此重要的

場合，還要勞煩主席你老人家出口，而當局卻連答覆也沒有。我們問它是否

改變了慣常做法，它也不回答，而且司長當天為甚麼沒出席、有甚麼重要的

事情要辦（正如曾德成局長所說般，是不能不出席的事情），引致他在百分

之九十幾的時間也沒有前來會議廳呢？同樣是沒有回答的。 

 

 所以，主席，我相信如果楊森議員今天提到的原議案獲得通過，設立了

這些職位，或何俊仁議員下星期提出的議案又無法獲得通過，當局將來也不

知道會找些甚麼人來任職，如何進行官商勾結、政黨勾結，致令施政無法得

到改善了。我們是十分着緊香港的發展的，我們會否支持這樣的做法呢？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當局是假仁假義，因為它一口說支持政制發展、支

持政黨發展，但真正有需要它出手做些事的時候，卻沒得商量，然後便使

出這樣的手法。大家要它正正當當地支持政黨發展、支持選舉，或以其他

方法作支持，例如支持“智庫”等，讓政黨真的可以有權、有責，才可以

培養人才，因為很多市民問，為甚麼要讓當局開設那些職位呢？那些人又

沒有行政經驗。 

 

 當然，要先讓政黨的人有機會獲取這些行政經驗，然後才可以持續培養

出人才的。但是，當局完全扼殺了，現在無端端要求立法會撥出這大筆款項

來開設職位，找回來任職的那些人中，試問有多少個是具有這些行政經驗？

有多少個是得到市民的授權、有認受性、曾經參選的呢？真的豈有此理！ 

 

 如果當局的做法是如此混帳（包括在今次財政預算案辯論的表現），而

我又仍然無法說服議員，令他們覺察現時所建議的事是不可以接受的話，我

便覺得有些議員也要換一換腦袋。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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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政制民主化向來是民主派爭取的目標，政制民主化的內

容，除了我們經常談及的雙普選及取消委任制以外，在邁向普選的路途上，

其實仍然有許多其他有需要落實的配套措施。主席，我希望在以後的兩星

期，我可以獲准提出一項議案，讓大家在這個議事堂內詳細討論這些措施。

可是，政府現時所提出的建議，不單沒有在這個議事堂內詳細討論，也沒有

經過深入考慮。這些建議的根本目標，與我剛才所說的，即令香港的政制繼

續民主化，其實是背道而馳的。主席，我們現時討論的，是政府利用公帑，

透過回贈的形式來吸引個別政黨加入政府的行列。 

 

 主席，無可否認，政治委任制度是民主發展的倒退。首先，我們談論的

是時機上的錯誤，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未有普選前，特區政府實施政治委任

制的原意，跟我們所提出的改善管治質素和落實問責政治，是完全相反的。

現時我們的行政長官並非由普選產生，仍然缺乏民意的授權。在缺乏民意授

權的情況下，這些由行政長官親自欽點的政治助理，除了出身及背景與傳統

的政務官不同外，其吸納民意的能力也不會比傳統的政務官為佳，因為在制

度上，這羣人只須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我們的行政長官卻並非由民選產生

的，這些新委任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會否真的聆聽民意呢？ 

 

 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前提下，委任這些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 大作用，其

實並非培育甚麼政治人才，抑或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實際上，委任這

些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其 大的作用是運用公帑作為政治利益的交易，一種

掩蓋特區政府缺乏民意授權的虛弱政治手段。 

 

 這從現時已經在傳媒中流傳的一些候選名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現時

在傳媒中流傳的名單大致可分為 3 類︰第一類是親建制政黨的接班人，這羣

人成為曾特首的入幕之賓，並不難理解，一來曾特首要壟斷或籠絡親建制的

政黨，二來這些人在政治上可說是 可靠的，基本的政治路線不會背離政

府，他們即使不獲委任為副局長或政治助理，也會獲分其他的政治好處。第

二類是曾經投身政治選舉但落敗，對於這個委任制度抱有天真幻想的一羣，

或許在經過數年的局長生涯之後，他們會再次投身選舉政治。但是，我覺得

這些想法是比較幼稚的。基本上，如果有人參加選舉而落敗，即是說他們得

不到選民的信任，而在這個時候投放資源在這羣人身上，在某程度上其實對

選民是不尊重的。第三類是傳媒的中高層，這類人非常熟悉民意的操作方

式，投身政府後，即可能成為所謂的 spin doctor 或政治化妝師，他們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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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便是為特區政府在施政上的失誤與錯誤，進行粉飾與掩飾。這羣人可

能具有調撥民意的能力，但這些人在經過數年的政治培育之後， 後會否參

與民主選舉，經歷民主政治的洗禮，讓選民選擇他們能否成為特區政府的領

導者，也成一個很大的疑問。特區政府每年花 6,000 萬元培訓的所謂政治人

才， 後，能否找到一些決心投入民主政治的人呢？ 

 

 主席，從一個更實際的層面來看，如果這羣人沒有經過付出的途徑，輕

而易舉地取得非常高薪的政治職位，只會令他們更容易接受政治交易的引

誘。我們試想想，他們接受了政府的優惠後，會否輕易放棄這輕而易得的職

位，放棄每月數十萬元的薪酬，參加勝敗難以揣測的直選，接受只有四分之

一薪酬的職位，出任一名無權無勢，但要向市民問責的立法會議員呢？主

席，實際上，我想不出有甚麼人會這樣做，如果他基本上對民主有一定的承

擔，他不會走捷徑，他不會循這種途徑來服務社會。如果他對民主沒有承擔，

那麼這只是一種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政治交易，對於改善香港的民主發展是毫

無幫助的。 

 

 事實上，假如特區政府真的有心培育政治人才，讓更多年輕人投身政

治， 直接的方法，便是推動政黨政治，改革地區行政，下放權力予地區議

會，又或將現時的區議會提升至過往市政局的層面或以上，讓有心從政的人

士，在邁向全面執政之前，可以在地區行政上一試身手。過去，香港並不缺

乏這些經驗，我完全不明白特區政府為何要捨易取難。 

 

 主席， 近，即過去的大半年時間，我花了很多時間跟專業人士接觸，

希望可以引誘他們參加立法會選舉，但為何我經常處處碰壁呢？原因便是，

對民主有承擔的人覺得進入這個議會是一種無謂的犧牲，他們的前途也難以

預料，他們要放下在社會上的專業成就，進入議會，坐在這裏，每天面對“空

凳”發言，對他們來說，此職並非一種吸引。但是，如果問，他們會否擔任

副局長呢？他們更不願做這些事情，因為他們有其本身對民主的執着，對香

港前途有一種願景，他們是不願意接受這種近乎誘略的安排的。 

 

 主席，在沒有民主、沒有普選的前提下，特區政府進一步發展副局長及

政治助理委任制度，事實上只是將整個制度變成了“鞏固用人唯親、強化分

贓政治、分化民眾力量”的一把雙面刃。簡單地說，特區政府已成功偷換概

念，將一些民主的元素變成反民主的毒藥。我們是絕對反對這樣的提議的。

我支持楊森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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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局長剛剛離開會議廳......是司長？好的，原來是司長，

弄錯了，不好意思。我並不是想他變作年羮堯般，被連降 18 級，不過，他

是很不負責任。其實，公道點來說，他真的可以不來，因為已經有足夠票

數，也點算過票數了，還來這裏做甚麼？還游說些甚麼？我看到很多政府

公務員在立法會大樓內遊走，計算我們出出入入的人數，其實也可以不必

這樣做了，因為今年已經點算到有足夠票數。司長便正正基於這種心態，

覺得無可無不可，因而不來。 

 

 我記得司長 近接受一間日報的訪問，他引述 CHOMSKY 的說話，說自

己是建制內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這次真的是這樣，原來是他喜歡來便來，走

便走，就是作這樣解釋的。我有空真的也要致函問一問 CHOMSKY 是否這個

意思？即是說，一個人加入了政府，已經位踞要津，便是這樣來遏制或蔑視

與他持不同意見的人，以表達官威，這是否建制內的無政府主義呢？我真的

要請教局長 ─ 不，是司長，不好意思 ─ 司長現已離開了會議廳。 

 

 其實，我們今天談論的，是政府已實行了多年的技倆，行政吸納政治已

實行了很久。現時，很多任職至今而仍......即以前曾教學，今天卻為政府

工作的人，也是玩這一套。為何今天仍要這樣做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將

來普選特首或立法會的玄機。未來普選特首已說明是要先選出一些人，即是

說，先選一羣人作為人上人，人上人的人上人，然後選出一些人上人來競選

人上人。假借普選的形式，因為吸納了董建華的經驗，亦吸納了曾蔭權的經

驗，其實兩者均各有損耗，也各有高低。董既沒有行政經驗，亦沒有民望；

而曾則有行政經驗，但沒有民望。 

 

 所以，曾蔭權在第三屆特首假選舉時，不停地塑造一個有民意色彩的選

舉。大家有否聽過一個選舉在競選後，再查問選民是支持哪一位的呢？是無

須的，如果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投票結束便完事。現時要 800 人選特首 ─ 

雖然我是其中一位，但我沒有投票 ─ 在這羣人選完後，還要問全香港人

究竟支持誰呢？這簡直浪費公帑，對嗎？好了......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雖然你說得很動聽，但請你說回一兩句跟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有關的內容。 

 

 

梁國雄議員：是有的，有的。這是甚麼原因呢？便是將來......我相信本會

很多同事也有前往香港賽馬會觀看賽馬的，一如打毗大賽般，要規定參賽資

格的，對嗎？馬匹年齡是要 3 至 4 歲，其實我也不大懂的，不過，我知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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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打毗大賽要符合一些條件，未來特首選舉也是這樣。他所需的是甚麼資格

呢？要有行政經驗，也要經過直選洗禮。我們便計算一下，如果香港人運氣

好，如果我們不反抗，普選 快是在 2017 年。如果我們運氣好，我們便更

早反抗。根據該時間表，在 2017 年可以普選特首，請想一想，現時在這一

羣建制派內，有誰膽敢出來直選呢？真的是寥寥可數 ─ 有一位很英勇的

女士曾經參選，她具備了這些條件，曾經過普選洗禮、也當過政府的司局級

官員，但這樣是不行的，也不能由一個人來欽定該位女士。 

 

問題便在這裏，在這個小圈子選舉，如果要在這“分餅仔”的遊戲中營

造這樣的一個環境，既有行政經驗，即由政務官陞級，也有直選經驗的......

於是便反過來讓一些未有行政經驗而曾參選的人加入工作，那便是黃袍加

身，兩者兼備了。中央期許的，便是既有民意色彩，也有行政經驗的人。反

過來說，這些人不可以一開始便選擇擔任行政的公務員，或在擔任問責局長

後再出來競選的，對嗎？ 

 

 因此，這次度身訂造是為了甚麼呢？便是讓所有有意參賽的人，均由政

府挑選加入。即是說，如果曾參選的，以我為例，我曾參選，如果我有意擔

任特首或司級官員，便以擔任公職來浸水染色，以示這人曾參選兼有行政經

驗。反之，雖然一些高官對該等職位已是垂涎欲滴，但要漏夜趕科場是非常

困難的，因為他們年紀太大了。 

 

因此，現時的問題是甚麼呢？我們是浪費了那麼多公帑，但各位其實是

說錯了，那是兩億多元，那些人真的貪圖那份薪金嗎？當然，有些人可能是，

我懷疑真的會有人是這樣。但是，如果從大處着想，在將來的小圈子選舉中，

他上次在選舉時被梁家傑議員指他沒有參與過選舉，現在就是要為將來選特

首的人選製造這樣的環境。 

 

 這是行政吸納政治，即港英政府把不同政治意見吸納於行政體系內，讓

它不能獨立地表達出來，這是對政黨政治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政黨政治的

本質，無論從英國憲制民主或法國激進的革命民主，也是分黨分派。從前參

與大眾的辯論，還會被斬首的，甫辯論完畢便被推出去斬首，羅伯斯比爾便

是這樣，是要為所說的事負責的。英國的議會民主也是這樣， 了不起的是

有人一刀把國王的頭顱斬掉，那個國王便死了。 

 

 所以，政黨政治其實並非 好的制度，因為每個人也要為其綱領負責，

我要為今天說出來的事負責。我們現在的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制度並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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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東西，連特首也不用負責的，對嗎？如果陳水扁是窩囊，他“ PK”，民

進黨是要阻止他的，對嗎？進行逼宮篡位，為甚麼呢？因為不想他拖累自

己的兄弟。 

 

 我們現時的選舉制度是怎樣的呢？即使特首有政黨，一旦被選出，便立

即要除去黨的招牌。正如曾蔭權現時般，他何須為自己的一夥人負責？他是

不用負責的。即使他“收工”，也不用為政黨負責。換句話說，在曾蔭權之

上，除了中央以外，是沒有人或政黨可以管制他的。《基本法》訂明司局級

人員全部由中央報請委任，現在再弄出一個架床疊屋的東西，我也不知道有

否違反《基本法》，可能是沒有違反的，對嗎？ 

 

 其實，我們現時正在做的事情是甚麼呢？便是我們要把政治權力付託給

這羣人，利用這種制度為他們度身訂造。各位泛民派的議員，這是為甚麼呢？

為何不找你們呢？因為你們永遠也沒有行政經驗，明白嗎？即使你們被選

出，也可以政變，表示如果由這羣人管理香港，很容易會沒有電力和食水供

應。這是頗毒的計謀，將來的特首便是這樣選出來。雖然我對於這種由人上

人的人上人挑選人上人的制度沒有興趣，但為了要說句公道話，我也無法不

在這裏說出來。這是政治陰謀，大家不要以為只給那羣人二十多萬元是多餘

的，在香港的酬庸政治中，只須說一句話。大家可見政府對那 800 人中的大

部分權貴富豪，是人人也有賞的，對嗎？不管是甚麼集團，曾蔭權當選後便

會給它好處，這些是已說明的了。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問題時，大家真的不要把眼光單是放在撥出兩億多

元，以為會讓一羣人有份好工作，並不是這樣的。特首做份好工，也不是因

為那些薪金，而是為一羣人的將來着想。大家看看一些高官出出入入，例如

許仕仁，在出去之前已不用“過冷河”，便趕赴其他地方上任，然後又再回

來，現在又受聘於財團了。這種政治操守真的很令人懷疑。 

 

 我們再看......司長有甚麼重要約會呢？他回來後真的要問問他，可能

是......真的是很奇怪，剛輪到我發言便是這樣。很簡單，我們看整個問題

時，我們看到整個...... 

 

 

全委會主席：梁國雄議員，請等一等。李柱銘議員，是否規程問題？ 

 

 

李柱銘議員：主席，似乎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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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梁議員，請你先坐下，稍後再繼續發言。秘書，請你響鐘，傳

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全委會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梁國雄議員：雖然司長不在席，但我也沒辦法。我其實帶來了一副眼鏡給他，

是一副“大細超”，（眾笑）是這樣戴着的。本來想說他“官商勾結”：

一隻眼看見，一隻眼看不見；一邊眼鏡框有玻璃，另一邊則沒有，就是“另

眼相看”。這樣說其實是很文雅的，說他“另眼相看”、“青眼有加”，

只看見有錢人。他們的約會當然重要，而在憲制上，他覺得沒有能力的人

便不重要。這其實是不對的，不過，我會留待稍後批評他官商勾結時才出

動這副眼鏡，我一定要他看到這副眼鏡。 

 

 行政吸納政治是英國人的把戲，這其實也是我們的國粹。大家看看國內

的八大民主黨派，由工資至黨址，全部由共產黨包辦。八大黨派到時到候一

聲令下，眾人一口，一同按鈕。今天，香港是不能這樣做的，英國人是殖民

地主義者，固然要控制香港，但卻不能太“離譜”，所以不能這樣做。我們

現在已開始這樣做，透過封閉地委任行政問責官員來形成政府黨。這個政府

黨是排他的，它告訴一眾有錢人，如果“長毛”是無產階級，要搞革命，他

們也不能走運。這件事情是封閉的，是一個惡臭的祠堂，只顧把人推下去，

一旦不被選中便沒命。我真的不明白，如此簡單的道理，政府用這種方法來

結黨營私，像明朝營造錦衣衞、東廠般，為它所用，我們為何還要付錢給它？ 

 

 各位，那些人如果有志為社會服務，可以擔任公務員，因公務員有其守

則，是中立的。既然那些政治助理和副局長是一定要支持政府施政的，為何

我們要給予他們位置呢？為何不是在司局長的職位方面玩“殘酷一叮”，把

一些人“叮”走呢？“叮”走那些曾蔭權認為不對勁的人，便可以把那羣人

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看到官僚系統的脹大 ─ 柏金遜症的十大病徵，柏金遜已

死了 ─ 現在是死的拿着活的，我們繼續脹大官僚系統，我們繼續就每個

系統多拿些錢，多開一些職位。各位，你們是否明白現時通脹之劇，已令市

民連吃早餐也感到煩惱，怎可以花這樣的錢呢？我們反對政治酬庸，不論任

何形式的政治酬庸，所以，各位，不要再給它錢，要它自行付出責任。負上

自己的政治責任 ─ 那便是特首必須向我們直接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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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批出的 6,000 萬元撥款，對香港的政治發展來

說，今天是黑暗的一天。 

 

 早前，我看見一篇很特別的文章，它引述了自由黨黨魁田北俊議員的言

論，他說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基本上對香港政治發展一點幫助也沒有，他也不

明白為何要動用 6,000 萬元這麼多錢？為何連一個親政府的政黨也這麼說

呢？該篇文章並提到現時給予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每一票，原來由 10 元增加

至 11 元。這兩點加起來，我們看到甚麼呢？政府提出，要開設政治助理和

副局長職位是為了香港民主發展，但這些全都是謊話，是騙人的技倆。香港

的政治發展正正是被政府扼殺了。 

 

 《基本法》訂明 2007 年及 2008 年有普選，我們沒有得到，現時所走的

路，是連下一屆的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是怎樣選的也不知道。所謂 2017 年的

行政長官直選，是怎樣形式的直選呢？到了今天仍沒有答案。2017 年選舉的

所謂直選，可能跟市民所設想的相距很遠，基本上會有很多門檻，很多篩選

制度，只有很少數人才會有資格參選。這便正如一些謊話般，多說數次，便

當成真的一樣 ─ 便會一如說 2017 年真的有直選和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

舉，便會一如說香港真正離開民主不遠，便會一如說現時的副局長和政治助

理是真正為香港政治發展而推行般。 

 

 我們要看清楚現時是由甚麼人來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負責設計的是

甚麼人。一個民選政府如果得到授權，它可以設計一些方案，包括政制方案，

改組政府方案，它有人民授權，是應該這樣做的，因為是人民賦予它權力的。

今天的政府，曾蔭權是如何選出來的呢？是由 800 人的小圈子選出來的。這

羣司局長官員是怎樣出來的呢？有否經過人民的認受呢？是沒有需要的。 

 

 所以，發展至今天，財政司司長便是 佳的“人辦”，14 小時的財政預

算辯論，他可以只有 3 小時留在座。他可以告訴我們，他看電視等於看見我

們，他可以告訴我們，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辦，他可以告訴我們，他派來一名

職員 ─ 現時他派了一名職員在座 ─ 便等於他在聆聽。這是甚麼質素

的政府官員？這種質素的政府官員要求我們支持他改變現時的政制，他其實

不用負責，因為他也深知道，老闆並不是這裏的人。 

 

 

（代理全委會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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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現時的“財爺”是有分“跑馬仔”的，可能有機會競選下一屆特

首。他也是知道的，但他也知道這條路是怎麼樣走的。老闆不在這裏，也不

是香港人，如果他有機會在 2012 年“跑馬仔”，出來選行政長官，老闆也

不是在這裏，而是面向北邊及 800 人的小圈子，所以可以不用理會這裏的人，

即使這裏的人是由民選產生。 

 

 這是我們現時看見的政府質素，這種質素的政府官員告訴我們，他們現

時的改組方法可以體現民主，體現香港政制發展。如果我們相信他們一丁點

也嫌多。 

 

 如果這個政府想政制進一步發展，要民主化，它現時便要告訴我們，香

港如何可以有直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的方法。一個由民間、由選民

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他所有的司局長都有問責性，它現時便要告訴我們問責

性是怎麼樣的。 

 

 現時，即使他做了很多違反了民意或基本上不受歡迎的事情，他也可厚

顏無耻地繼續坐在這裏，是繼續沒問題的，因為政制沒法牽制他，立法會也

沒法牽制他。 

 

 面對這些令我們相當遺憾的發展，如果我們還假裝不知道，我們便是欠

缺政治良知。我們當然希望香港政治有進一步發展，當然希望有更多人才進

入香港的政治圈子發展和工作，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的。可是，當局提供

甚麼機會，提供甚麼酬勞？讓一些人不勞而獲，私相授受，在一個小圈子內

黑箱作業，這些人是一定明白的。香港有很多才俊，很多輪候做副局長和政

治助理的才俊也在這裏。他們知道方法不是走出來談他們的理念，也沒有需

要向選民或市民交代，只要向他們的老闆交代。 

 

 老闆是些甚麼人呢？當然，特首是一個 大的代理人，他只是一個代理

人而已，他背後有很多利益，包括 800 人小圈子的利益，包括北邊的利益，

包括很多在其幕後扯線的人的利益。在這些利益持有人同意下，這羣人便會

上來，繼續引來更多才俊。輪候着的才俊有很多，是不少的，但這會否令香

港有更優秀的政治人才？會否令香港有一個新局面呢？當然不會。 

 

 是誰一手扼殺香港的民主發展？是誰令香港的民主發展在十多年來也

停滯不前，無法吸引較佳人才的呢？劊子手是現任政府，但我們所求的是甚

麼呢？這個政府是如何得來的呢？怎樣選出來的政府便提出怎樣的政策，成

就怎樣的人才，這是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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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現時提出要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只會將這個腐敗的

制度延展，將這些裙帶關係，看不見的利益關係，私相授受的事，讓它更為

滋生、滋長。這對香港的管治一點益處也沒有。香港是一個成熟而富有能力

的社會，我們是有能力的，我們的選民經過多次選舉，他們熟知選舉的意義，

他們有能力選出行政長官，但他們卻沒有得到這個機會。 

 

 政府現時哄騙着他們，說 2017 年可能有直選，但我們根本連怎樣選舉，

怎樣篩選也不知道，便以為一定是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我認為，香港人

如果相信，則未免太傻太天真了。 

 

 在這種制度之下，這種質素的官員如何可令香港的政治發展會更好？舉

例說，怎可令香港有更好的財政管理？今天，財政司司長又再表演一次，他

把 大塊的糖，其實不是給予公眾，而是給予商界，因為不斷削減的是利得

稅和標準稅率、洋酒稅等，給予平民百姓的，全部都是一次過、一顆的，商

界則享有長期的糖票。但是，他卻可倒過來把它合理化，並振振有詞地表示，

例如醫療開支很大，我們補貼不了，便由中產多負擔一點吧。他有甚麼資格

這樣說？他獲得甚麼授權這樣說？選民有否同意？香港市民有否同意這些

改變，同意這些改變稅制的哲學？然而，由於這種政治制度助長這類人存

在，他便連坐在這裏也沒有需要了。我們也要負上一點責任，我們有很多同

事，包括泛民主派，也沒利用我們的投票意向，來表示我們應表達的意願。

我們也要負上一點責任，因為我們縱容了這些人。 

 

 即使泛民主派不縱容他，也不要緊，因為政府已點算了足夠的票數，對

嗎？即使是有一些有需要游說的地方，大家亦已私下談妥了，是嗎？有關稅

種方面已談妥了。利得稅、洋酒稅、酒店稅等，如果說不是已跟相關人士談

妥，我真的不相信。那些方面已鎖起了很多票數，所以不用在這裏商議的。

其實，財政司司長和很多官員皆是才俊，極之機靈，知道在這裏討論是浪費

時間。他們在某些地方拿出兩杯酒，便解決了問題。 

 

 這些政治人才將來也是表現如此，他們要學習的，是上述官員這套管治

方法。沒有光明正大、經過考驗、有真正問責制的制度，能培養出甚麼人？

這數千萬元培育出來的人，便是繼續延續這個腐朽的制度，令這類人繼續可

以像政治寄生蟲般滋長。如果要令香港政治制度進一步落實，為何不更早，

在今年或之前，令香港政治制度活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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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時討論的甚麼功能界別，代理主席，是法西斯時期的事情，是一

個世紀前的事情了，現時還要找方法來把它合理化，還說一定要擴大功能界

別，要增加這個那個界別，把一些令我們沒面子的事拿出來再討論。然而，

代理主席，我肯定將來必定會有一個林瑞麟的副局長，代他把一些說出來令

我們發笑的東西繼續推銷。 

 

 剛才有同事說，我們將來會連這些低質素的官員也會很少看見了，當

然，他們將來還會有多一個道理不在這裏，因為他的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在

席，是立法會撥款讓他們坐在這裏代進行政治游說的工作的。 

 

 只要通過了這項撥款，我們將來便無話可說，他則可振振有詞地說，2008

年 4 月 23 日的《撥款條例草案》同意授權他找來這羣人，代他做他不想做

和浪費時間的事。 

 

 我們要明白所面對的是怎麼樣的政治制度？是荒謬的政治制度；是怎麼

樣的政府？是無須負責任的政府；是怎麼樣質素的官員？是一些沒有真真正

正政治問責的官員。問甚麼責？向誰問責？他們有否向香港市民問責？這些

謊話，正如我所說，是一直不斷地重複，令香港人以為這 6,000 萬元花得很

值得。當局更宣傳說，有些人放棄年薪數百萬元的優差，也要來做這份工，

似乎是說他們若有所失。但是，若有所失的是香港市民，若有所失的是香港

的政治制度，若有所失的是我們的前景。 

 

 如果欠缺一個透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如果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特首

仍然是由小圈子選舉選出來，設立這些所謂副局長、政治助理職位的建議，

是不應拿出來的。 

 

 直至有一天，當這些司局級官員全部都經過真真正正的問責，經過選票

的認可，連特首也是一人一票產生，沒有任何門檻，沒有任何篩選制度，出

現一個真正體現民主的制度時，當局才再提出此建議，讓立法會同意好了。

否則，立法會今天不應同意批出這筆撥款，因為這樣不單是浪費，而且會令

香港的政治更黑暗。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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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楊森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說到底，其實是建議取消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上星期，曾司長一度 “玩失蹤 ”，沒有全程在立法

會議事廳聽議員同事的意見，我其後實在有一刻想過，是否有需要設立副局

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來減輕一下局長處理繁瑣的事務呢？  

 
 今天曾司長來到解釋，說上星期太忙，分身不暇，要隔空聽會，又告訴

我們，他聽到我們的發達糖故事。當然了，曾司長現在不在議事廳，我瞭解

他正在吃飯。我也希望司長能聽到有一首名為“愛得太遲”的流行曲，如果

曾司長“聽得太遲”，或無心聆聽，我真的擔心曾司長的民望真的會像司長

所說般，像股市般波動，上上落落。請曾司長不要再令我們誤會了他是不願

花時間來立法會，他是輕視議員的意見。縱使他現在來到了立法會，卻仍留

在飯堂，無心聽我們提出的意見。  

 
 其實，不單是曾司長，其他局長也有出現這樣的情況。除了財政司司長

以外，剛才發言回應議員的，也只有兩三位局長而已。那麼，其他的局長呢？

究竟是他們覺得議員的意見是連回應的價值都沒有，還是因為他們公務真的

太繁忙，連給議員一點點時間，在這裏回應一下也撥不出來？  

 
 如果局長們真的忙到這個地步，我也覺得他們實在有需要多獲得一點幫

忙，來處理涉及政治的工作。不過，即使真的有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需

要，我們也要先處理一大堆問題，否則開設職位太急， 終必會帶來反效果。 

 
 首先，便是這些政治委任職位的職責，會不會與現有公務員系統的政務

官重疊？舉例說，現時每位局長都有一名政務助理，那麼新增的政治助理，

在職責上會不會與政務助理重疊？這樣會不會造成資源重疊？會不會造成

浪費公帑的情況？政府必須清楚解釋這些問題。  

 
 另一個問題便是，新的政治委任職位很容易會成為政治交易的工作。

香港的行政長官仍然是由小圈子選舉選出，而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是由行

政長官委任的。行政長官大可以向小圈子選舉的選民提出，你選了我，我

便可以委任你或你支持的人加入政府，擔任高官。這樣，新的政治委任官

員制度豈不是引人犯罪？沒有真正的普選，便引入這樣的問責官員制度，

實在太危險了。  

 
 代理主席，輕輕幾句話，我便點出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制度的流弊。政

府人才如雲，決不會想不到這些問題的。今天，政府要硬推銷新的政治委任

制，肯定有十足把握解決我提出的疑問。那麼，我便洗耳恭聽，聽聽局長一

會兒會有甚麼回應。如果政府答不上來，我只有對修正案投贊成票了。我謹

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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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我嘗試在發言前申報我並沒有利益衝突。我沒有獲政

府邀請我擔任局長、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等職位。據我所知，現時民協也沒有成

員曾被政府接觸或邀請擔任這些職位。可是，我卻不能支持楊森的修正案。 

 

 主要原因是，自 1997 年起，特首或《基本法》的出現，以及特首的選

舉方式，跟以往港督的委任制度出現了改變，已導致香港政府整體產生了本

質上的改變。因為不管特首是由小圈子選出，或是在將來由普選產生也好，

特首也是選出來的，他並非必然來自同一黨派，甚至並非必然擁有同一套管

治香港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A 特首可以有一套治港的藍圖，但在 B 特首

上任時，他亦可以有另一套。 

 

 當然，還有另一種情況。自 1997 年過渡至今，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就

是不論特首是由小圈子或普選產生，特首也可以是來自公務員或非公務員

的，至今兩任特首正好反映了這兩種不同的背景。如果特首是來自公務員，

在他出任特首後，維持制度不變的話，我們便不會設有任何局長或副局長的

委任制度，而是會沿用殖民地管治時的政務官治港模式。換言之，如果由公

務員擔任特首，所有司長和局長是公務員的話，公務員整體便會是一個黨。

這種情況是否我們認同或同意的呢？這一點是我和民協極力和誓死反對

的，因為我們不同意殖民地時代政務官治港的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特首並非來自公務員，正如首任的董特首般，他便會孤

身一人，因為圍繞他的其他人均是公務員。由於公務員整體的制度、文化，

以至價值觀也可能跟他不同，縱使他有一套治港藍圖，我也不知道他可如何

推行。這兩個問題正正是我們不接受 ─ 我再強調，我和民協都不接受 ─ 

將殖民地政務官治港的模式延續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個模式要劃上句號。 

 

 在 2000 年，民協和我曾向董特首指出特區當時的制度是不行的，有需

要建立部長制 ─ 民協當時採用的名稱是“部長制”。我們指出有兩件事

是只有設立部長制才能辦到的。第一，每次當選的特首也可有本身的班子，

如果特首能在其班子中找到合適的人選出任政策負責人（即現時的局長），

他們便能有效協助特首推行他的政綱，不論他們是否同意有關政綱，因為我

所說的是行政管理上的工作，而非政治、政綱的價值觀。 

 

 第二，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公務員要退出 ─ 我強調是要退出 ─ 

決策者的身份或角色，建立一套真正的文官制度。為何要建立一套文官制度

呢？就以往英治年代來說，英國政府會委派一個人來擔任港督，基本上整個

公務員體制也是要服從港督的，甚至整個文官制度也奉行英式的文化。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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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到了 1997 年之後便不同了。只要每屆特首不是由同一個系統所產生，那

麼，每屆的特首也可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文化。如果沿用原有的公務員

系統，我看不到當局如何能好好管治將來的特區，因此，民協當時便提出了

這項建議。董特首當時有何回應呢？他說：“‘阿基’，不行的，中央是不

會同意的。”當時，董特首曾親自面對面跟我們民協的成員說這是不行的。 

 

 到了 2002 年，董先生提出了高官問責制。對民協來說，我們認為這是

“類部長制”，即類似部長制，兩者很接近、很相似。由於當年我們有此立

論，所以在特首提出時，我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在原則上反對。我們只能表

示在原則上同意此方向、此做法，但對於如何執行和處理委任制度，我們認

為大家可以再商量。因此，我們原則上同意設立和發展這種我們稱之為“類

部長制”或“高官問責制”。 

 

 我們當然同意和支持在政制方面， 重要的和要強調的是兩個普選，包

括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但我們至今仍認為政制中有另一個不可遺漏的重

要部分，便是行政機關的推行工作，那部分也是要發展的。我完全反對、堅

決反對停滯不前地保留殖民地政務官的治港模式。 

 

 我們要公務員真的脫離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角色、政治位置，獨立於 

─ 或另一說法是“中立於” ─ 政治決策者之外。如果不改變這一點，

公務員便會反過來成為決策者的附庸，但我不要他們當附庸。應有的情況

是，不論是 A 特首、B 特首，還是 C 特首，他們也能為他服務，我認為這才

是所謂類部長制或部長制 重要的精髓。  

 
 以往，從醞釀政策到制訂政策，從執行政策到監察政策，均是由公務員 

─ 特別是就政務官而言 ─ 負責，說得通俗一點，我是“頂不住”他

們。更重要的是，在政務官制度下，他們是無須就決策上的錯誤負責的，他

們唯一是要向香港的法律負責，他們犯了法便要負責，也要向公務員守則負

責。可是，對於決策上的錯誤，他們是否要負責呢？這方面的例子很多，讓

我舉出一些吧。以我們 關心的房屋事務為例，大家也記得在 1980 年代、

1990 年代，我們有很多房屋問題，包括當時公屋重建所出現的問題，以及後

來短樁事件所出現的問題。可是，從來沒有一任房屋署署長或房屋司會願意

因此下台，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從來沒有人因此而下台的。即使是 1990

年代那次短樁事件，下台的也並非房屋司，而是房委會主席。由此可見，公

務員政務官治港的方式，是完全無法處理問責的問題的。我們是否還要讓這

樣的一個制度延續下去呢？我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  ─  我再強調一次 

─ 我們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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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 2003 年推行的局長制，當然，這個局長制是相當有問題的。各局

長像一盆散沙般，沒有共識，沒有共通的政治理念，他們之間甚至沒有默契。

他們並非來自同一政黨，各自有本身的背景，雖然走在一起做事，但卻各有

各做。若有人犯了錯， 好不要牽涉自己，有甚麼事也由他自己負責好了。

這可能是制度上的錯誤，也可能是人之常情。該制度在開始時可能有些問

題，但從大方向而言，我寧願推行該制度讓大家磨合一下、嘗試一下。不過，

大家也可以看到，自特區政府推行高官問責制至今，其實已有相當多的官

員、局長或司長因政策失誤而被問責，他們也真的下台了，不管他們下台的

理由是自己沒有空、有病或腳痛也好。我可以點名舉例：前財政司司長梁錦

松先生、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先

生，甚至是董特首。在歷來多屆港督以至特首在任期間，極少在一兩年間有

那麼多高官下台的，且不論理由是甚麼。如果不是因為所謂的高官問責制，

我真的想不到為何有那麼多司局長願意自行離去。我認為這正正是我剛才所

說的，政務官治港跟尚未完善且還有很多問題的高官問責制的不同之處。 

 

 究竟現時的公務員制度，特別是政務官的制度，是否已可以做到十分中

立呢？我認為尚未可以。因為政府現時仍然要依靠公務員，以往的政治文化

仍然存留至今。我的感覺是，現時不論是局長還是特首，仍然要依靠常秘、

副常秘等協助，特別是在決策上。因此，我們真的要將決策和行政這兩個層

次分得清清楚楚，讓那些入職時只想“打工”，沒打算當決策者、沒打算執

政、沒打算參政的公務員，真的可以“做好他們那份工”。另一方面，我們

也要讓那些真的想參政、執政的，可透過另一渠道，而不是透過公務員制度

加入。反過來看，我看不到公務員制度、政務官治港的制度是民主的。他們

不是由我們選出來，而且也無須問責，我們又怎能接受以往的政務官是由一

個民主制度產生的呢？當我們不能接受特首不是由民主產生，當我們不能接

受委任制，當政務官不是由民主產生時，我們也不能接受政務官制。當我們

對兩個制度均不接受時，我們是否能提出第三個制度呢？在沒有第三個制度

的情況下，我寧願先實行委任制度，讓制度在推行的一段時間內逐步完善。 

 

 我強調我們的理想是文官制度。可是，我們的公務員現時卻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舉一個例子，在 1997 年前，我們的憲制事務司 ─ 我希望我

沒有說錯這名稱 ─ 孫明揚先生要推行彭督的施政政策，因而四出游說取

消區議會委任制度。1997 年後，換成是特首了，特首卻說要重置委任制度，

於是“孫公”又要四出游說，指委任制度天衣無縫。大家聽後真的笑得人仰

馬翻，同一個人說兩套完全自相矛盾的話，自己打倒自己，這便是政務官執

政所出現的問題了。我們是否想這樣繼續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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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再容許殖民地式的政務官制度延續。問題是我們

應何時開始處理呢？其實，我覺得在 1997 年第一天便應該開始。如果中、

英是修好的話，在 1997 年前，即 1995 年、1994 年，雙方便應開始處理這個

問題，但由於當時有爭拗，所以便無法處理。現時，我覺得應該在普選特首

前處理，我不知道是 2017 年還是 2012 年，但我是爭取 2012 年普選特首的。

可否在普選特首後才處理呢？我覺得太遲了。我舉一個例子，這個制度好像

一隻船，而特首則好像船長，那麼我們應先有船還是先有船長呢？我們要先

建造一隻船讓船長駕駛，還是要在聘請船長後才建造一隻船呢？大家要知

道，船長未必懂得造船，他可能只懂得駕駛，所以我覺得是要同時進行的。

如果 2012 年或 2017 年是普選特首的年份，我們便要在同一時間建造一隻

船。因此，現在已是時候，因為即使建造一隻船，不是今天一說便可以建造

好，也不是立即可以很順暢地下水航行的，因為我們連船身會不會入水或是

否有其他問題也不知道，所以應先試一試這隻船。 

 

 當然，要實行這個制度，我認為有 3 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要考慮的。

第一，一定要高度透明，要讓人看到沒有官商勾結、沒有以親為主，不僅自

己心裏是這樣想，還要讓人看到。第二，要接受社會的監察，當社會認為某

項委任或政策出現問題時，便真的要自省和改善。第三，這個委任制度不能

過分膨脹，只要夠用便可。至於應委任哪些人，是否以親唯親，委任自己支

持的政黨，還是委任商界，這些已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個別特首的問題。

不同的特首會有不同的方式，我相信曾特首和董特首委任的那兩羣人也完全

不同，所以我不會在此辯論究竟誰對誰錯。 

 

 我只想說一句，越是要搞政黨政治，便越要使決策位置遠離政務官政

治，只要一天是政務官政治，便一天也不會有政黨政治。以前，高官退休後

不是有高官俱樂部的嗎？他們離開一個職位後，便轉任貿發局的高級職員、

地鐵的高級職員、九鐵的高級職員，一直數下去，大家便會發現很多這類機

構的高級職員也是退休公務員。這豈非另一種的官商勾結、以親唯親的問題

嗎？凡是有人的地方便會有問題，但我覺得重點在於目的何在。第一，是要

建立文官制度；第二，要讓政黨政治開始；第三，我們要容讓一個新的負責

制開始，然後等待（計時器響起）...... 

 

 

代理全委會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馮檢基議員：......迎接普選的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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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這項修正案。這次所謂的進一

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是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中加入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

的開支，但這裏是有“政治”二字的，真的令人感到欷歔。儘管我們有這麼

多錢，也用不着這樣花吧。代理主席，這樣的政治酬勞，每年便要花上數千

萬元，為的只是親疏有別，只是要進一步鞏固這個形勢，進一步為吹捧自己

鋪路而已。政府與建制派利用公帑互相扶持、互相包容、互相支援。這種做

法完全是在欺騙香港人，沒有將香港人的利益作為施政的重點。  

 
 這個制度也很好笑的。在林瑞麟局長的來信中，他向我們指出︰現在提

出的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理安排訂有數項目標。第一，是為了配合政制發

展，為普選鋪路。代理主席，我看不出這些職位如何能配合我們的政制發展

和為普選鋪路。如果是為普選鋪路，為何我們還要進一步增加這麼多的委任

安排呢？既然指明是普選，那麼我們的主要官員、政府、議會的議員，即從

政者，也應該是公開透明地直接向市民問責，而不是通過委任、任命。當然，

如果所有執政黨也是民選授權的，他們在推行工作時，在政治架構及各個政

府部門中，難免要作出一些政治委任的安排，這是必然的。可是，對於一個

沒有經過市民一人一票普選授權的獨裁政府，進一步發展這樣的政治委任，

只不過是加深其獨裁的元素，使其不聽取市民意見、不向市民問責的問題進

一步加劇。因此，推行這種制度，如何能配合《基本法》對市民作出會走向

一人一票的普選的承諾呢？這跟公開透明、平等參與的真正普選之路是背道

而馳，是完全不符合這個目標的。  

 
 第二，他表示可以多方面吸納人才，提高施政能力。這真的是為了多方

面吸納人才嗎？代理主席，當然不是。當局怎會吸納跟其意見相對、或有另

類看法，甚至是跟現有政府持相反政見的人呢？況且，代理主席，當局早已

說明是親疏有別的了。大家且看看將來公布這些人選時，有多少是持異見的

人呢？如果真是要吸納多方面的人才，難道這些不也是人才嗎？如果只可以

接受“一言堂”，那又如何可提高施政能力呢？  

 
 第三，就是為了加強政治工作的支援，配合以民為本的方針。代理主席，

整個高官問責制從來就不是向市民問責，根本就不是以民為本。通過委任制

來進一步鞏固高官問責制，只是會進一步遠離市民，而不是以民為本 ─ 

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後一個目標，就是讓政治委任的官員和公務員各司其職，維持公務員

中立。代理主席，我看不到這樣如何能做到各司其職。政治委任的官員準備

處理的工作，有哪些是公務員不能做的呢？就他們的職責而言，有哪些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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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秘書長、副秘書長、助理秘書長或其他高級公務員不能做的？一旦增加

了這些政治官員，我相信只會令高層架構更臃腫，他們的職責會更混亂，使

他們更不知道誰要政治中立，誰要完全偏袒。  

 
 這 4 個目標根本完全無法透過進一步的政治委任來達成。代理主席，有

關政策的諮詢文件指出，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理跟其他公務員的分別，在於

他們要處理政治工作。這似乎是說公務員負責處理一些非政治的工作。我不

大清楚在政府運作中，有多少工作是可以這樣清楚區分政治與非政治的。根

據文件所述，副局長主要負責處理跟立法會有關的政治工作。如果是說跟立

法會有關的政治工作，過去多年來，眾多公務員代表現有政府跟立法會交代

溝通，那麼那些公務員所執行的又是否政治工作呢？如果是政治工作，這是

否違背了所謂的公務員中立的原則呢？若然如此，以往的公務員的工作是否

要全然被定為錯誤的呢？這是沒有可能的。可是，從現在開始，在毫無原因

的情況下，有些工作可以被劃分為政治工作，有些則不被劃分為非政治工

作，這是非常可笑的。要是處理跟立法會有關的是政治工作，那麼，立法會

以外的工作是否屬於非政治工作呢？政府是否有責任面見市民和接受不同

的意見呢？立法會不正正是代表民間的聲音，反映市民的意見， 高的民意

代表機構嗎？我真的不明白當局是如何區分政治與非政治的。  

 
 政治助理的情況更離譜。不過，我現在只想看看副局長的工作。文件

又指出，當局長缺席時，副局長可代理其職責。我們沒有理由特地增設一

個職位，以便在局長休假時代理其職責。政府公務員體系中，設有一套行

之有效的代行政策，並沒有需要設立一個這樣的特別職位。當中是另有玄

機的，郭家麒議員剛才已經指出了，便是要代出席立法會會議。換言之，

以後局長便不用出席立法會的會議，更無須面向議員了。這裏的“厭惡性”

工作，可以由副局長、政治助理代而為之。這樣便可以讓尊貴的局長有更

多空閒時間看電視。  

 

 
（全委會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此外，副局長須按局長的指示，定期與立法會議員聯繫，確保在推行政

策的過程中吸納議員的看法和意見。主席，這不是政府慣常的工作、不是當

局一直在執行的嗎？為何要另外開設一些副局長的職位來執行呢？我一直

以為就法案、議案或一些公共建設的建議，爭取立法會通過等，這些皆是局

長的責任，為何要多增數個人呢？此外，副局長須出席公眾場合、論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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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團體的建議，以及當局的決定解釋辯護，回應立法會議員及有關公眾人

士的提問，我以為這些也是局長的責任，因為政府的主要官員代表，一向也

是處理這些工作。至於跟傳媒的緊密聯繫，協助傳媒知悉政府政策的思維等

工作，一向也在執行，難道我們要額外花數千萬元找人“放風”嗎？不用吧。 

 
 政治助理的情況更可笑。文件指出，政治助理須從政治角度為局長與副

局長提供意見作參考。此外，政治助理須按局長與副局長的指示，擬備演辭、

傳媒發言及其他文章 ─ 嘩，用不着花十多萬元聘人來撰寫演辭吧？還

有，他們須為局長和副局長就處理政黨與政團的邀請與函件提供意見 ─ 

真的很昂貴。當局現在似乎是以十多萬元來聘請一名高級秘書。主席，我們

發出的函件，要經由政治助理向副局長提供意見，然後再由副局長向局長提

供意見。是否有需要這樣做呢？此外，政治助理要游說政團，聽取他們的關

注，但這些工作跟副局長的工作重疊。政治助理的其他工作還包括就局長轄

下的範疇爭取立法會、其他工商界、專業團體、社區組織的支持；在局長與

副局長的指示下，與傳媒聯絡等。  

 
 主席，這些工作有很多都是重複的。大家想想，從局長、副局長到局長

政治助理，這樣推論下去，則層層也要增加人手。雖然我們資源豐富，但也

用不着以這麼多的資源來為自己增加政治籌碼，或是作為對互相支持的政治

團體的一種回報。這些免費政治午餐，我們已經吃得太多了，有些人已經吃

得很肥了。已經做了這麼多年，也應該夠了吧。我們已經指出這些免費政治

午餐不能永遠吃下去，要停止了。全世界的方向也不是如此，我們要走向普

選，要實行民主。政府真的要反映市民的需要，不可以再搞小圈子活動了。

可是，政府現在竟然反其道而行，這類安排越搞越多，還要用公帑來推行。 

 
 主席，對不起，我很難認同這種做法。這些是很寶貴的資源，如果用於

民生方面，可以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我們這些所謂各方面的政治人才，沒

有需要接受這些免費政治午餐。所以，別來這一套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舉手示意） 

 

 

詹培忠議員：主席，似乎沒有足夠法定人數。我希望你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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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秘書，請你響鐘，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全委會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詹議員，請你發言。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就楊森議員反對撥款 6,000 萬元的議案發言。 

 

 香港的政治是畸型的政治，為甚麼呢？因為由殖民地一直演變下來，我

曾經說過，在香港從政，是絕對沒有前途，因為任何政黨也沒有資格和機會

執政，不能執政便沒有權力，沒有權力便沒有勢力，沒有勢力便沒有利益。

我不是說要謀求利益，但政黨要有很多經費，如果沒有其他人支持，便無法

支持政黨的存在。因此，沒有利益便沒有票數，沒有票數， 後便會如民主

黨般飄飄搖搖 ─ 我不是故意奚落你們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回頭看，

特首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我曾經公開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現時是沒有英國

國旗下的港英政府回朝。當然，中央政府未必同意，但我說的是事實，沒有

人膽敢反駁我 ─ 主席，你無須緊張，我會就着我的權力發表應說的話。

（眾笑）在這種情況下，我亦堅信中央政府除了授權特區政府之外，絕對沒

有作出其他任何限制和掣肘。因此，特區政府本身要向全港市民負責、向中

央政府負責，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誰出任特首，他和他的領導班子也

要勇於承擔，勇敢地做他們應做的事情。 

 

 剛才一共有 9 位議員發言，當然，全部均非議政府這個架構和組織，包

括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的建議。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有關建議，我們

早已在其他不同場合討論過和已通過了，即使現在再說也沒用。我堅信今天

的《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後也會獲得通過，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仍要瞭解香港的政治架構。 

 

 雖然行政、立法和司法是三權分立，但《基本法》說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由行政主導的。然而，我堅信這並非等於領導，任何東西也可以主導，但

畢竟亦要獲得立法會議員在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是做不到的，我

們立法會議員本身也要檢討。我一直說我們的職責是第一，監督政府的運

作；第二，便是像今天這樣進行討論，通過撥款要求。當然，還有其他很多

工作。對於立法會議員，我個人的要求，便是除了政治外 ─ 因為在政治

方面，根本無法糅合大家的立場、理解、背景，以及不同的訴求，因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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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爭論是沒有所謂的 ─ 對於其他例如全港市民的利益、民生、教育和

衞生等問題，大家的意見應該是一致的。政府做得對的便應支持，做得不對

的便應全部反對，這會令政府有所知覺，有所感覺，才能起領導的作用。 

 

 至於大家要非議政府，例如批評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做法是否正

確，我認為這是涉及政府的權力。這是一個政制，大家還在批評特首並非經

由普選產生，但現實已經是這樣的了，還說這麼多來做甚麼呢？泛民的意見

說來說去，便會變成“煩民” ─ “麻煩市民”，市民也聽得很厭煩了，

你還要麻煩他們？你們爭取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實行雙普選，時間已經過去

了，你們還要提及？如果要在 2012 年實行普選，唯一的辦法是看看今年的 9

月 7 日，你們能否獲得 20 票來反對有關建議。我個人的預測是，泛民可能

取得 21 票，但其中有兩三票的支持是搖擺不定的。你們不可埋怨別人，只

能埋怨自己。當然，政治是現實的，政治不是施捨的，所以如果要爭取，便

不要爭取那兩三票，而應在這裏盡量達致本身的政治目的，達致自己另類的

利益。我說得太早，但你們可以慢慢聽着，屆時便能慢慢引證出來。 

 

 因此，我的要求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司長稍後有機會再次發言，他

應該承諾把這項信息帶給整體的特區政府，特別是特首，將來在立法會開會

期間，在可能的情況下，局長和司長一定要出席，除非有特別原因，因為設

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要逃避出席立法會會議的責任。我剛才說過，立法

會是要監督政府的運作，向全港市民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逃避責

任，日後便會容易跟立法會有更正面的衝突，以致不能合作。在這種情況下，

便不能達致一個和諧政府，以及中央所期望的和諧環境，所以我希望特區政

府要作出承諾。我剛才說過，是中央政府賦予權力給他們，但沒有要求他們

這樣做。我不相信中央政府會違背市民的利益，這是很清晰的。 

 

 大家也知道特首的任期還有四年多，未來第四屆，我們的曾先生仍有機

會。（眾笑）你不要笑，但喜歡便笑吧。（眾笑）如果有機會，他應該聽聽

市民的意願和我們立法會議員的訴求。故此，在這情況下，我很期望特區政

府的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以後更能為市民爭取其權益，更能符合中央政府的訴

求和要求。我們不要對抗，我們要符合訴求，好好地處理。我堅信這項《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稍後也會獲得通過，但這並不表示政府可以藐視和漠視大

家的責任和我們的訴求。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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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在我今天所聽到的發言中，首先有人批評財政司司長“玩

失蹤”，他因而備受批評。不過，他現時在席，真的是非常好，這代表他已

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但是，主席，我想在這裏提出一點，便是我們有一位同

事在“玩失蹤”之餘也“玩議員”。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看到李柱銘議員

接近 1 時才回來，他當時可能已經吃飽了，但他坐下不久便要求點算人數。

其實，當時大家都在飯堂吃飯，大家心想有沒有攪錯，明知大家正在吃飯也

要提出這樣的要求，那人究竟是誰呢？原來是李柱銘，他“玩失蹤”之餘還

要來這一套。後來，當我們全部回來後，他又不見了。主席，我現在會進入

正題了。（眾笑） 

 

 其實，今天這個正題已經說了很多次，在不同的會議和各有關會議（包

括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亦有討論 ─ 由於我是財委會的主席，我

已盡量讓大家發言 ─ 當然，大家 後也投票支持這做法。我並不是對大

家一再談論此事有意見，因為這是民主的代價，而我亦十分尊重議事堂的規

定，大家是可以發表意見的。 

 

 我曾細心聆聽議員所發表的意見，其中我覺得坐在我前面的馮檢基議員 

─ 也許 近民協的政策方向改變了，由以往的“又傾又砌”，變得理性、

進取。我覺得...... 

 

 

全委會主席：馮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馮檢基議員：是的。他剛才所說的話，我從來沒有說過。 

 

 

全委會主席：那麼，你稍後可以澄清，但不要在他發言時打斷他。譚耀宗議

員，請你繼續發言。 

 

 

譚耀宗議員：不是的，我其實是在讚賞他，真的是好人難做。我讚賞他是因

為我從報章上看到 ─ 雖然我沒有參與民協的會議 ─ 是報章說民協

由“又傾又砌”變得理性、進取。 

 

 事實上，我覺得他剛才的發言是理性、進取的。我不知道在席上聆聽的

其他人有何看法。為甚麼說他理性、進取呢？第一，他叫大家不要繼續沿用

殖民地年代政務官治港的模式，因為現在是時候作出轉變了。現今的社會已

不可以再採用殖民地的管治模式，必須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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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又闡述了高官問責制的背景，解釋為甚麼當時會有高官問責

制。他指出，由於房屋委員會當時做了一些事，以致社會和立法會對它有很

大意見，於是大家便提出議案，差不多要譴責當時擔任署長的苗學禮，並要

求他下台，只是當時並沒有問責制而已。因此，他解釋了為甚麼會設立高官

問責制。此外，他又指出高官問責制必須逐步完善，所以，他其實無須擔心，

我十分贊同他剛才所說設立高官問責制的原因，以及應該如何支持它以令其

不斷改善。他這樣說，總比每次提及問責制便提出很多負面意見的那些議員

為好，他們只會說甚麼政治分贓、政治收買，或是未經過深思熟慮等。我覺

得他們應該再聽一聽馮檢基議員剛才的發言，正如劉慧卿議員所說的，某些

議員是有需要換掉他們的腦袋，我覺得他們應該從這方面思考。當然，劉慧

卿說有需要換腦袋的可能不是她的朋友，但我也覺得真的有需要調整一下。 

 

 此外，我從反對進一步擴大高官問責制的議員的發言中，發現他們其實

皆提到數個因素。首先，是基於對特首個人的不滿，認為他還要找人幫忙他，

有沒有攪錯？所以，他們便一直在罵。此外，便是基於人選的問題。雖然現

時人選尚未公布，但已有很多負面的猜測，指誰跟誰有分，更指民建聯的得

益可能是 大的等。 

 

 還有一個因素，便是基於與工資有關的問題，因為在政府架構下，他們的

工資跟議員現時所得的酬勞事實上存在相當的差距。所以，很多議員在發言時

也提到他們會領取數十萬元工資，剛才有一位議員亦說他們的工資會高達十多

萬元。議員的工資只有 6 萬元，當然跟他們相差一大截，因此，在這方面引起

了不少意見。我想政府就這方面要想一想，彼此待遇的差別應否那麼大，以致

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弄得這麼差？不過，我要澄清，民建聯並非在此要求增加

工資，我們只是從有關的發言中分析那些構成不滿情緒和反對意見的因素。

當然，其中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我不想逐項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說到這裏，我也想談談民建聯對於進一步擴大高官問責制的意見。其

實，我們在開始時已表示，我們覺得普選很快便要來臨。正如詹培忠議員剛

才所說，市民大眾均已接受那個時間表，特別是自人大常委會在去年年底作

出有關的決定後，大家也明白普選很快便會來臨，因此我們必須為此作好準

備，以迎接很快便會來臨的普選。香港的民主現正不斷發展，這些都是事實，

而市民亦認同這個方向，大家是應該為此作好準備的。所以，在高官問責制

運作一段時間後，政府應該作出檢討，讓我們提出意見。其中要檢討的項目，

是特首在高官問責制下加設兩層，並增聘 20 人協助他。我覺得這是合乎情

理的做法，並沒甚麼大不了。雖然錢可能會多花了一點，但多花了這筆錢，

對整個制度的運作會更有好處也說不定。就這一點，我們應該從大處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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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進一步擴大高官問責制後，應該如何尋找人才。我聽到有些議員

在發言說應該向各政黨物色，我對此是認同的，因為政黨內的一些人才均

曾與市民大眾接觸或曾經參選，因而更能掌握民情、民意，對政治的敏感

度也較高，而且在與市民接觸方面亦會做得較好、較緊密，這些其實也是

他們的優勢或特點。所以，如果要在政黨物色人才，我覺得也是合理的。

當然，一提到要在政黨物色人才，便有人會說某某從中獲益了，這個問題

須視乎政府如何處理。 

 

 對民建聯來說，如果政府要求我們介紹或推薦一些人加入政府架構，我

們是願意考慮的。但是，這會否令民建聯獲得很大得益呢？我覺得是不會

的，大家不應從這個角度考慮，因為如果經我們推薦的人被政府吸納了，事

實上，我們的政黨便會損失了一些人才。我們是有損失的，因為在政黨內人

才是很難得的，特別是我們向政府推薦並獲吸納的人，他們一定是頗有潛

質、質素高或幫得上忙的人。但是，從民建聯的角度，如果我們的成員有機

會為社會、為市民做事，我們願意割愛，讓他離開。不過，當然，所涉及的

人數只是很少，因為事實上，始終也要留下一些來協助我們的發展。 

 

 我們希望在進一步擴大高官問責制及增加人手之後，政府的施政和運作

會更為暢順，更能準確反映民情、民意，而所訂的政策亦更能符合市民的期

望和要求。其實，這才是我們支持政府進一步擴大高官問責制的出發點。當

然，在我們表示支持政府後，希望政府能夠真正做得到，而不要有負本會所

託和公眾的期望。 

 

 雖然發言時限為 15 分鐘，但我也不打算說太多了，因為說得多並不等於

便能夠討好。我希望今天這番話不會引起很大爭議，因為我所說的都是事實。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 

 

（馮檢基議員舉手示意）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我忘記了。你是否想澄清？不過，你只可以澄清

你剛才的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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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對，沒錯。我剛才已經表態支持政府的高官問責制，但譚議員

卻把民協說成是在 近進行檢討後，才由以往“又傾又砌”轉為理性、進

取，好像是基於這個原因才改變過來，但這其實與事實不相符。事實上，我

以前也說過，我們在 2000 年已向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提出部長制，我們對高

官問責制的態度與部長制的雷同。其實，自 2003 年開始，對於所有有關的

辯論和投票，我們都是支持的。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沒錯，這項議題在立法會內已經不是第一次討論了。 

 

 我記得在討論高官問責制，即 2002 年這項條例草案呈交立法會的時候，

我們曾進行過全面的辯論。但是，當今天說要進一步擴展高官問責制，並引

進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等職位的時候，我記得只在財委會或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上討論過，從來未曾在立法會大會上進行過一次辯論。我覺得我們要向歷史

交代，我們要清楚地向公眾再一次表述我們的理由，並記錄在大會的文獻

內，讓香港市民及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清楚知道我們今天每個人投下甚麼票，

以及我們以甚麼理由來支持我們所投的這一票。 

 

 我記得在上星期，其實是在數天前，於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辯論上，

我很生氣地對林瑞麟局長說了一句話，我說：“我 討厭的便是虛偽。”我

今天要重複這句話。如果特首想擴充他的權力，鞏固行政主導，進一步加強

與親政府政黨的聯繫，他可以坦白說出來，但不要虛偽地用很多冠冕堂皇的

理由來包裝。這些理由說出來，會使那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感到極之憤怒，以

及覺得自己的智慧被侮辱。 

 

 多年來，我們都說得很清楚，香港人爭取民主，我們希望除了直接以選

舉來體現民主外，也希望可以在各方面有一個整體的發展，而這些發展是要

互相配合的。政府今天的看法可能是，既然人大常委現在已作出決定，

2007-2008 年度及 2012 年不能夠增加直選議席，於是我們便須另作發展。 

 

 董建華在 2003 年引進高官問責制，今天政府說要擴展這個政治委任制，

而所用的理由是推進民主發展。其實，這些理由、這類說話，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有人會有勇氣說出來的。整個行政機關現時是否能夠真正向一個立法機

關問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自回歸以來，我們不單無法看到官員能真的透

過這個議事堂向廣大市民就政策問責，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倒退，我

們看到行政機關越來越凌駕於立法會，越來越霸道，甚至是矮化了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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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看到將來設立了這些副局長後，他們可以代表局長履行其職

責；他們會領導政策局內的工作，可以指揮常任秘書長，可以來到本會代表

局長發表他的政論。正如剛才同事所說，將來局長真的可以進一步卸責，無

須前來立法會，堂而皇之的有人會代替他的位置，為他負上這個責任。 

 

 主席女士，所以，政府說要進一步發展高官問責制的目標之一是為普選

鋪路，但依我所見，這只是為了一個更集權的行政機關來充權，這與發展真

正的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馳的。 

 

 政府說要吸納人才。究竟是甚麼人才呢？主席女士，是真的追求民主制

度的政治人才，還是遵從專制權威的行政人才呢？很快我們便會看到挑選出

來的是甚麼人。 

 

 今天，自由黨沒有發言，而民建聯的譚耀宗則用一種很 soft，毫無戰鬥

性的態度來發言，不知道是否由於這兩個政黨都要擁抱該制度，所以很多話

也不便明言，因為你們會覺得（ 少公眾會覺得），你們是這個制度中的

stakeholders 或持份者。在這些持份者中，我們會看到你們推薦自己的人才

參與，並支持政府，待他們日後培訓完畢後，便可以回歸政黨再為你們的政

黨效勞。 

 

 但是，主席女士，我們究竟要有甚麼的人才呢？這些人才出來後，又能

否孕育出一種追求民主的理想？他們是否能夠接受民主制度磨練及洗禮的

政治人才呢？我相信很多同事都會搖頭。 

 

 主席女士，其實，我寧願政府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你是想進一步聯繫那

些在議會內支持政府的政黨，確保他們支持政府、確保他們成為一個穩固的

執政聯盟，那麼便不要再“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要再搞虛偽的政治；那麼，

你便清清楚楚地委任這些政黨的人，與政府互為一體，共同管治、共同負責，

就是要有這種勇氣和承擔。我認為這樣反而會令人覺得它有一些政治人應有

的風骨，但現時卻並非如此。 

 

 派一個人前往接受培訓，在培訓時可能會暫時脫離政黨，以往也有很多

人是這樣做的，例如以前的梁愛詩司長及現在的唐英年司長。我不知道你們

加入政府的時候，又會否暫時脫離政黨接受培訓，然後，你便告訴政黨內有

興趣的人士或有興趣加入政黨的人士：“你看，我們多麼有前途，加入我們

的政黨可以到北京及清華等接受培訓，亦可以在政府內接受政治的實務培

訓，前途多麼好。”我還記得劉江華曾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談論他對加入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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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他說，加入政黨好像買股票，要看行情，而他覺得民建聯今天的行

情不俗。因為他說得很生動，所以我聽得很清楚。 

 

 各位，我寧願政府做事光明磊落，如果政府是想招攬這些政黨成為你穩

固的政治盟友，請清楚說出來，不要再“搞三搞四”、不要非驢非馬、不要

欺騙公眾。我覺得香港市民是清晰看得出正在發生些甚麼事的。 

 

 至於對公務員的沖擊，更無須再說。現在如果再多一層政治助理和副局

長，我真的難以預測他們對公務員的文官制度所帶來的進一步沖擊。很多人

可能一生也未曾參政，主席女士，亦未經過選舉或加入政治組織，可能對很

多政治理論或政見從不感興趣，例如某人只是一位專業人士或商界人士，他

可能在某些機構內具有地位或行政經驗，於是他獲特首看中，進入這個制度

內，然後便指揮在政府架構內工作了二三十年的政務官。這些政務官有豐富

的專業行政經驗，而多年來亦令他們培養出不少的政治觸覺，但這樣的情況

能否令他們感到心服呢？這是否一種好的磨合呢？ 

 

 主席女士，這個制度 大的禍害是選擇性地抄襲一些所謂外國的制度，

而純粹是為了達到一些可能是特首自己想達到的目的。他想達到的目的是甚

麼呢？便是鞏固一個有實無名的政治集團，以一人為中心，有各黨的支持，

但當然，特首背後還有甚麼人呢？大家心中可以想像得到，可能還會有無形

之手來指揮他。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有理由擔心、有理由懷疑，這個制度對

香港長遠實踐“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是絕對不利的。 

 

 譚耀宗議員剛才說了很多話，他說我們可能因為不滿意這些人的薪金太

高，或不滿意特首只垂青某些政黨，可能他的心胸是這樣，所以便從這個角

度來考慮事情。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從來只是看一個制度

的長遠發展。民主黨及支持民主的人說過很多次，只要一個公平及民主的選

舉能夠在香港出現和實踐，我們絕不介意看到跟我們政見不同的政黨勝出、

執政，或繼續執政。我們支持這樣的一個制度、支持這個制度的結果，我們

每個人都希望設立一個這樣的制度，能夠長治久安、政通人和。但是，現在

搞這些政治分贓的委任制，長遠來說，將會帶來很多政治禍害，對民主發展

造成極之負面的打擊。 

 

 希望各位同事今天能夠回頭是岸，不要再支持這個進一步發展的政治

委任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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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詹培忠議員剛才說自己所說的是事實，沒有人膽敢駁斥

他，我現在開宗明義表示要駁斥他，他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剛才說特首曾蔭

權執政後，只換了一支港英回朝的旗，我不大認同這種說法。其實，無論是

董建華還是曾蔭權，過去 10 年並沒有改變，本質是不變的，他在概念上跟

我的看法有少許相同，但也不敢說出來。 

 

 其實，在 1997 年回歸後，“米”字旗當然是沒有了，但即使是換了一

支旗 ─ 香港市民在 1997 年前是二等公民，雖然在 1997 年後換來了主

權、換了一支“5 星”旗，但除了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的 800 人小圈子選

舉成員外，700 萬香港市民仍然是二等公民。基本上，政治體系仍然維持中

央集權的獨裁管治制度，就這一點，過去 10 年基本上沒有改變。所以，我

們仍然是二等公民。掛的是否“米”字旗？是否港英回朝呢？本質上沒有任

何關係。 

 

 主席，今天討論有關副局長和高官問責制（“問責制”）的問題，我覺

得政府在介紹有關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建議的態度，基本上跟政府過去數年談

到政制時的態度一樣，同樣是採取偷換概念，指鹿為馬的做法。主席，如果

引入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何俊仁議員剛才已提及很多概念上的事情，我不再

重複了。事實上，這項新制度只會令羣醜亂舞，小人當道。傳統的制度及問

責制跟政府現時引進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根本是完全兩回事。 

 

 傳統的政務官可以晉陞至高位，無論我們是否認同殖民地制度，政務官

真的要經過連番考驗，要過關斬將，也不知要把多少人踏在腳下，才能登上

那個位置，還要找對馬房，對嗎？如果是不懂選擇馬房、沒有膽量找人“墊

屍底”的人，即使是上了位，也會很快被降回原位。 

 

 政務官是經過公開、嚴謹的甄選制度挑選的，在過去多年，可說是香港

很多大學畢業生夢寐以求的職位。不管你是否想報考或不屑報考，還是自命

是這些人才而不喜歡報考，總之制度是存在的，是要經過一個甄選制度才被

選中的。甄選的標準，可能是基於這人的政治正確、基於有小聰明及外貌較

漂亮 ─ 政務官一般也是較行政主任漂亮的，主席，這是有其歷史傳統及

關係。因此，政務官之可以成為政務官，是有一套的甄選準則，多年以來，

這準則在香港行之有效，也被公眾視為類似考狀元的制度，是有能者居之的。 

 

 至於問責制，則有點兒扭曲。當年提出問責制時，大家也認同。當然，

董建華不論搞甚麼也是一團糟，把好事變壞事，壞事變災難的。當提出問責

制時，我原則上是全力支持的，但我當時已經指出一個問題，如果要推行問

責制，不可以派一位局長到局內推行政策，這是沒可能的事。如果他被公務

員圍剿，無論局長如何了得，人才也會變庸才，是沒可能駕御一個存在多年、

有團隊精神的公務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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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證明，問責制絕大部分不是很成功的，除非局長本身是公務員出身

還較好，否則，非公務員的局長要領導以公務員為主導、控制、操縱的團隊，

是沒有甚麼可能的事。除非局長只是騙飯吃，只是喜歡出席剪綵，一晚出席

6 個晚宴的這一類局長，但這些局長只會成為公眾笑柄。只要是稍有能力的

局長，是會經常出現爭拗的，我也聽聞不少，例如局長跟秘書長不和、副局

長不聽命及採取拖延手段，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推卸責任等。即使是

更換秘書長，也不知道下一任人選會如何，要融和矛盾及建立團隊精神，是

很困難的。 

 

 因此，我當時已經指出，如果真的要落實問責制，一定要由局長帶領一

羣親信進入這個局，才可以帶領公務員從事政治上的政策決定，至於執行方

面，便留待公務員來做。但是，政治上的責任應由這個團隊來承擔，包括向

公眾解釋及向立法會解釋等。現在這個是一個非驢非馬的制度。我經常罵政

府某些官員指鹿為馬，便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分不出甚麼是驢、甚麼是馬。 

 

 如果局長沒有能力帶領整個局，便必定出現很多矛盾及問題。但是，政

府現時製造的所謂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也不是為團隊精神，例如曾德成局長 

─ 他現時不在席，離開了會議廳 ─ 如果曾德成局長是民建聯傳統系統

出身，整個局背後是民建聯也不要緊，這是傳統左派系統，即使邀請所有共

產黨員、以前騷亂時擲“土製炸彈”的人加入當局長，我也認為沒問題，因

為這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信念及價值取向。他們大可以找這羣人來領導地區

工作，找一些根正苗紅的人在地區上領導地區議會，看看市民是否接受，一

切便由市民作判斷好了。 

 

 可是，現時卻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自由黨會插入誰負責的局為成員，

民建聯會推薦誰任職哪個局，還有哪位皇親國戚會入局，根本上是“亂點鴛

鴦譜，七國咁亂”。那些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也不知是何許人，不知來歷，沒有

經過公開甄選制度、評審制度或認可制度，那些人及某政黨可能曾支持曾蔭

權擔任特首，現時便作出政治回報。在當時那六百多票當中，投票越多的，

分贓便越多，很可能是這樣的。 

 

 後，整個制度不單無助問責制的政治問責及領導，更必然會進一步深

化和激化內部矛盾。某些公務員擔任了政務官多年也懷才不遇，或剛巧有機

會陞級時，卻被副局長插隊佔了其位置，某些本身很有能力的公務員，卻遇

上一位一塌糊塗的副局長，既沒有分析能力、也沒有解釋能力、更沒有領導

能力，對政策也是一塌糊塗的，那麼他如何領導整個局制訂政策和向公眾

解釋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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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在問責制剛出爐時，某些局長來到立法會，真的可看到他們表現

得很慌亂，由旁邊的助理不停遞紙條，還要在他耳邊輕聲說話，要在 6 個月

至 1 年後，情況才稍為好轉。因此，不論是副局長或政治助理，也須經過磨

練的過程，才能瞭解實際的工作。政治人才的培訓，不是透過欽點、透過裙

帶關係、透過利益的回報，便可指定某人是政治人才。在座很多人由政務官

出身，已任職二十多年，由地區上的政務主任做起，在任職過多個部門後，

才逐步地鍛鍊出現時的質素的。 

 

主席，如果是在 1991 年，我也不能作出這樣的發言。由 1991 年工作至

今，我一直跟政府對辯，說得多了，便逐漸培養出激昂的情緒。主席，這些

是真情緒，很多人經常說我是假的，但我每次發言，血壓便會上升，首 5 分

鐘會較好，至第五分鐘後，血壓便開始上升 10 度，再過 5 分鐘再上升 20 度，

現時差不多上升了 30 度，再說便會眼前一黑，所以要開始收聲了。 

 

 主席，我真的很希望......第一，我開宗明義說我是支持問責制的，但

請政府提供一套較完整的理念，以及較完整和可行的制度，不要做到非驢非

馬，更指鹿為馬。某些局長 喜歡這樣做，我聽陳方安生議員說要帶眼識人，

我一早已經帶眼識人了，對嗎？某些人是否有能力，我一早已知道，某些人

有否這些價值，我也一早已知道。我做了如此的術數家後，已開始懂得看面

相，誰是奸誰是忠，我可以看得出來。 

 

 主席，就問責制整個制度的問題，我真的很衷心勸諭政府，不要只看短

暫的利益回報，不要只建立短暫的利益關係，如果太着重眼前的少許利益關

係、利益回報，必然會令整體根基受損。對於董建華以前發生的錯誤，我們

不要延續，如果延續他的錯誤，在座的高官是不會受害的，因為他們大部分

已屆退休年齡，已經無須擔憂，有些人更不知擁有多少物業，也有一些是以

炒樓了得見著的高官。既然他們已經有足夠資產及財力，當然是無憂的，可

是，700 萬的基層市民是要靠政府領導、靠政府協助他們來改善生活的。 

 

 我昨天跟發展局開會時 ─ 我很多時候也支持發展局，儘管我很少支

持政府的，但只要是方向正確的政策，我仍是會支持。所以，市民在未來的

日子是要靠政府領導的，如果真的出現羣醜亂舞、小人當道的情況，政策方

面會出現很多問題，管治方面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在整體公務員團隊的維繫

及團隊的運作精神出現問題時， 終受害的，便是政府及小市民。 

 

 主席，我絕對不希望有這種情況出現，所以希望大家能支持這項修正

案，反對有關的撥款。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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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和我所代表的街坊工友服務處反對今天的高官問責制

（“問責制”）。 

 

 主席，如果大家有留意，數天前，台灣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先生公布了他

的班子名單，他找來了一些人支持他的新政府運作，打算在 5 月 19 日宣誓

就職後便開展工作。是不是 5 月 19 日？我可能記錯了日子，總之他會在 5

月中宣誓就職。 

 

 其實，在當上管治的地位時，一個政府找來自己的班子加入工作，是很

正常的，在全世界來說，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今天看見一些同事表示，

他所屬的團體也可能會推薦一些人加入。如果政府接受，我認為這也是很正

常的，因為政府要找一羣與政府有相近政治理念和立場的人來共同運作，這

是無可厚非的。如果找來一些連自己也不能與其合作的人，會變成怎樣的政

府呢？我認為在一些理念、政治態度和處事方針方面特別要相近似，是理所

當然的，否則，如何能理順政策方面的問題呢？ 

 

 剛才有些同事指出，這可能是一種政治分贓。我認為只要不是物質分贓，

便明顯是理所當然的。可是，為何我要反對呢？主席， 主要原因在於問責，

市民大眾均渴求有問責的制度，誰不希望有問責呢？當一個人做了一件事，

卻不承擔責任，便可以隨意做事了。如果政府有問責制，當政府做了一件不

妥當的事，便要承擔責任，可能要下台或受到懲處。問責的好處便在於此。 

 

 今時今日，我們所討論的問責制是如何的呢？向誰問責呢？向誰交代

呢？在其他國家，如果一名官員做得不好而影響整個政府，影響整個管治班

子，要下台的可能不單是一個人，可能是整個政府。問責便是這樣的了。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模式，問責制是怎樣的呢？例如有一名官員做得不

好，他向誰問責呢？他只須向委任他的特首問責，問題便在這裏。如果特首

接受他，認為沒有問題而不懲處他時，那便由特首負責了，而特首又向誰

負責呢？向其選民負責。選民有多少人呢？只有 800 名選民罷了，並不是

社會大眾。 

 

 所以，根源的問題在於沒有人反對問責制，有人反對的只是問責制現

時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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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自 1970 年代，從自己參與社會運作開始，不斷批評當時的殖民

地政府沒有問責，政府獨斷獨行，做得怎麼樣，我們也全無辦法。我記得當

年有一名運輸司在處理的士咪錶事件時做法不當，也不須受到任何懲罰，隔

了很長時間才調職。因此，當時市民便不斷討論為何沒有問責，這問題其實

已提出多年了，主席。 

 

 對於問責，沒有人會反對的，但問題在於我們現時的問責制如何運作？

這才是 重要的。 

 

 以新的局長為例，周一嶽局長上場時，我看見他是眾多局長中唯一一個

不用讀稿而自行發言的局長。我當時很欣賞他，覺得這位局長很了不起，他

不單可以不看稿不讀稿，兼且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有，在他上場的大半年時

間內，每次有團體邀請他，他均與他們會面。 

 

 我還記得曾帶一羣中醫朋友跟他會面，談到中醫藥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現

時由政府委任的問題，我表示西醫的諮委會由西醫各自推選出來，他本身是

西醫，我問他是否贊成中醫委員會也由選舉產生呢？他當時回覆說當然贊

成，這個概念很好，既然西醫也是這樣做，這是理所當然的。我表示如果是

這樣便好了。我會見他的時候是 4 月、5 月，他們 9 月便要進行改選了，我

請他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他當時回覆說好的。但是，經過很長時間仍是無聲

無息，在我再追問他時，他才表示不贊成。這個問題可能正如陳偉業議員剛

才所說般，一羣公務員告訴他此事萬萬不可，他於是便收回所贊成的做法。 

 

 主席，既然他自己也同意這種做法是正確的，轉過頭來卻竟然收回，

如果有問責制，這件事便不是這般簡單了，主席。因為他確認了這個問題，

但竟然可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那如何問責呢？當我跟他討論此事時，也沒

他辦法，他要這樣做，我們又可以怎麼樣呢？主席。我沒話可說，因為他

不是向市民大眾交代，不是向市民大眾負責，他 後只向特首負責。我們

只有無可奈何。 

 

 所以，這種問責制和問責官員，對市民是不公平的，也不能有效地令市民

覺得政府符合市民的利益和市民的立場。事情做不來，無法向市民交代，也沒

有向市民問責，在這情況下，我們渴求一個問責制是無可否認的事，但在這種

制度下，這是沒意義的，也令一些官員無從發揮他們真正的能力或專長。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討論問責制，一定要從根源問題開始處理。如果政

治體制不開放、不民主、不能面向市民大眾、不能由市民大眾監察和不能向

市民大眾問責的話，這個問責制其實只有空殼，是假的，而並非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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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社會上渴求的，是真真實實，而不是虛虛假假的事，不能只

有虛名，必須有內涵，才有意義。現時所實行的問責制是甚麼呢？只是加強

其內部的運作，當然從某意義上是好的，可以暢順一點。其後果是甚麼呢？

第一，剛才有很多同事已指出，對現有公務員體制形成一個很大的沖擊，很

大的影響，這點我不重複了。第二，對整個政治體制造成了很多不公道、不

公平的情況，也不能產生問責的意義。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支持問責制，一定要有前置的條件，必須有

民主的政治體制，將權力歸於人民，當某個問責官員處事不當時，人民可以

有權行使其問責權力，例如令當政者下台或換上新班子，那才有意思。否則，

對我們真正渴求的問責，是毫無意義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代表政府回應由楊森議員提出削減財

政預算案（“預算案”）內，有關開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撥款的 12 項

修正案。 

 

 特區政府在去年 10 月向立法會提交這份報告書，建議開設兩層政治委

任職位，包括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及後，我們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曾討

論這項議題。 

 

 去年 12 月，我們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中爭取到各位議

員的支持，財委會正式通過由 2008 年 4 月 1 日起，開設 11 個副局長和 13

個政治助理職位。 

 

 因此，我們在 2008-2009 財政年度的預算案中開設的這批職位，其實是

承接着財委會已經批准的決定來增設這個編制。我們亦已展開招聘程序，相

信第一批政治委任的同事可以在數月內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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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森議員提出的 12 項修正案是為削減 5,509 萬元的撥款，亦是為了防

止政治委任制度進一步拓展。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闡述政府為何建議增設這些新職位及拓展政治委任

制度。 

 

 第一方面，如果我們增設這兩層政治委任官員，便可以令特區政府的政

治團隊更為完備，可以加強為司長和局長提供的支援，可以協助他們處理

有關的政治工作，以及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配合行政長官實施其競選綱

領中的承諾。 

 

 第二方面，政府可以擴闊參政空間。此後，我們希望有多方面的渠道可

吸納香港社會的政治人才，可以是有政黨背景的，來自學術界、專業界、商

界、新聞界、或是前公務員等各個界別背景的人。往後，如果有人想從政，

除了可參與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外，亦可加入行政政府。 

 

 第三方面，我們希望在擴闊政治委任制度後，政治委任官員與公務員同

事可以各司其職，我們可以由政治委任官員主責處理政治方面的工作，進一

步容許公務員同事專注於政策分析、建議和執行方面的工作。從今以後，公

務員同事會有更多政治委任官員在議會內外承擔政治責任和壓力，可以進一

步保障香港擁有且大家也非常珍惜的，專業、常任和中立的公務員制度，亦

可在香港的政治和文官制度之間，建立一道更厚的“防火牆”，今後便由司

局長、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來處理本港的政治。 

 

 詹培忠議員提到，在增設副局長及局長政治助理等職位後，主要官員會

否“逃避”出席立法會的會議，我可以清楚地向大家說明，這是不會發生的。 

 

 特區政府非常看重我們作為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以及須爭取議會明白

及支持我們所提出的建議這職責。因此，我們在建議增設副局長職位的時

候，我們已表明我們希望往後每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局長或副局長也會出

席，處理當天大家認為是 重要的，亦比較具政治爭議性的議題。然後，技

術性的議題及比較平常的政策議題，便會交由公務員同事向大家交代。 

 

 我在去年向議會提出這份建議書時，已表明特區政府希望擴闊政治委任

制度，是為了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鋪路，但今天依然有多位議員對此表示異

議。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爭論究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

題，特區政府是經過長期的研究，有了明確的立場，認為此時此刻是擴闊政

治委任制度，為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鋪路的時候。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23

 楊森議員、何俊仁議員及郭家麒議員也分別質疑，我們現有的間選行政

長官制度，究竟是否足以擴闊政治問責制的制度呢？我們認為在香港現有的

憲制及社會環境下，我們有條件促成這方面的工作。因為特區政府的任何法

案、預算案或政策建議，均須在這議會中爭取各位議員、不同黨派的支持，

否則我們便“寸步難行”。以今天這份預算案為例，大家提出了這些修正

案，如果我們未能爭取足夠議員的支持，便沒有可能落實行政長官去年在其

施政綱領中提出的各套建議。此外，香港雖然未達至普選，但我們有非常透

明、活躍及自由的傳媒，我們作為主要官員及政治委任的官員，除了在議會

中要向公眾負責外，亦要透過大眾傳播媒界向公眾解釋我們的立場。 

 

 為了進一步回應馮檢基議員在多次發言中表明的立場，我可以呼應的

是，在過去五六年間，自從設立了政治委任司局長的制度後，我們向公眾問

責及承擔政治責任的制度正逐步形成。就以以前的“仙股”事件和 SARS 事

件為例，都是由政治委任的局長向公眾解釋及承擔責任。我們的團隊精神亦

逐步形成及加強。大家可以看看較早前的“九鐵”事件，整個政府團隊經共

同商議後，在三兩天內已經“手起刀落”地把這個問題解決。接着，自去年

行政長官參選並成功連任成為第三任行政長官後，在過去這 1 年來，我們都

非常努力，整個司局長的主要官員團隊也非常努力地落實行政長官的競選政

綱。在今次的預算案、在落實“十大基建”、在落實“三三四”專上教育制

度或社會企業等方面，我們都共同努力，並且越來越見合拍。 

 

 我想回應劉慧卿議員，她說如果我們希望政黨能夠成熟的話，我們是否

應該給予這些政黨成員一些行政經驗呢？正正因為這個考慮，我們準備吸納

的部分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人選，是可以有政黨背景的，如果他們加入特區

政府，他們是無須脫離其所屬政黨的。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渠道，讓今後除

了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可以有政黨背景外，在行政架構中，在各政策局、

司局長、副局長或政治助理中，也有部分成員可以有政黨背景。長遠而言，

我們便會有更好的條件為香港建立政治團隊和政治聯盟，配合政府的施政。 

 

 譚香文議員和其他數位議員質疑增設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會否與公務

員的架構重疊，以及這個互不從屬的關係是否可行。我們其實曾參照過不少

外國的經驗和制度。以英國的制度為例，當地設數層政治部長架構，有

Secretary of State、 有 Minister of State， 而 每 個 部 門 亦 設 有 Permanent 

Secretary，即除了政治委任的大臣和部長外，亦像香港般設有常任秘書長的

制度。我們相信在外國可行的制度，在香港亦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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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方安生議員質疑設立這制度會否導致官商勾結？答案是絕對不會，因

為大家均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所有接受政治任命的官員，不論是司局長，

副局長或政治助理，也是要第一，辭退他們在私人企業或私人執業的工作；

第二，在上任前，須申報他們在各方面的投資和利益；第三，須恪守防止貪

污的條例，亦要接受品格審查。 

 

 陳方安生議員亦非常着重我們為了配合這個政治委任制度，應先行落實

普選。有關普選的議題，特區政府其實非常明白有不少香港市民本來期望可

以在 2012 年實行普選，但根據人大常委會在去年 12 月所作的決定，我們可

以在 2017 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以及在 2020 年落實普選立法會，這其實也

是一個可以接受及切實可行的方案。 

 

 我認為在這個議事堂論政，不論是官員或議員，大家均應本着“修辭立

其誠”的宗旨，便是要忠於事實和尊重歷史。有一個事實是，在陳方安生議

員出任政務司司長期間，當時的政府並未推動普選的公眾諮詢，或是落實普

選的時間表，但這兩方面的工作，現屆政府已經達成了。因此，就這一點，

我對大家的回應是非常直截了當的，便是事實勝於雄辯，現屆政府在推動民

主方面，較以前任何一屆政府都站得要前、走得要遠。總結而言，我們在未

來 9 年，直至 2017 年，便會邁向普選行政長官。 

 

 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已有不少競爭，曾蔭權先生和梁家傑議員要在電視

上進行類似外國總統制選舉的辯論，要向公眾和市民交代他們未來 5 年的政

綱和施政理念。我亦相信到 2012 年時，大家對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會更

關心，而競爭亦會存在。直至 2017 年的時候，有意參選的人不單要爭取不

同黨派、不同界別、不同階層的支持，才可獲得提名委員會的提名；他們亦

要面對全港 700 萬市民，三百三十多萬選民一人一票的洗禮。 

 

 因此，為了在 10 年內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們今天便要擴闊參政的渠

道，以致在未來 10 年，不論是透過議會的選舉，或是加入政府出任政治委

任官員，均可以有更多政治人才冒出來。以致我們在 2017 年落實普選行政

長官的時候，每一位候選人都會有一個整全的班子協助他們撰寫競選政綱、

爭取界別的支持，以及“洗樓”拉票，而成功當選的候任行政長官則可以從

這個班子組織其內閣和政治團隊。這個理念是相輔相成的，我們一方面會做

好落實普選的選舉制度硬件，另一方面，我們會致力推動人才培訓、提升政

治人才的軟件。 

 

 因此，今天這份預算案其實具有非常長遠的前瞻性，我由衷地希望各位

議員支持落實開設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理的安排，亦懇請各位議員否決楊森

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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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會很簡單，因為剛才很多同事已經花了很多

時間發言。 

 

 局長剛才已很清楚指出，現在發展所謂的進一步政治委任是為普選鋪

路，但其實是為未來普選特首鋪路。他有一隊兵，可以為他撰寫政綱和進行

家訪。當然，這位未來特首的候選人相信一定須經中方同意或授意的。但是，

這對其他候選人會否造成不公平呢？當然，既然這制度可以為將來中央授意

的特首候選人作政治鋪路或組織軍容，我相信中央政府和香港的親政府人士

一定會鼎力支持。可是，以公帑為未來特首候選人進行鋪路，我覺得對其他

候選人會造成很嚴重的不公平。 

 

 有 3 個問題是我覺得要重提的。我很同意陳方安生議員所說，政治委任

進一步擴大，的確會對公務員體系造成進一步的沖擊。局長當然說不會，反

而可各司其職，反正所有的政治工作均由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負責，而

有關政策技術的則由公務員負責。是否可以這樣清楚劃分呢？當中的磨合，

我相信如果俞局長在席，她也會覺得相當頭痛，我祝她好運，希望她能夠成

功磨合，讓從兩種不同文化出身、帶有不同政治訴求的人真的可以各司其

職。但是，根據陳方安生議員多年的官場經驗，她自己便感到非常擔心。我

想政府一定要記取這點，不要以為她現在擔任了議員，便不把她的經驗當作

一回事，我想這是她的由衷之言。 

 

 第二，譚耀宗議員剛才說得很好，他似乎很大方，表示他們雖然有推薦

的名單，但如果他們貢獻了一個人，民建聯便會損失一名人才，由於人才難

求，他們因此不會覺得這對他們有利。事實上，主席女士，我們經常說所謂

“政治分贓”，便是這個原因。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中有一定的票數，在競

選特首時，對於全力協助他的人，他會記得，將來會論功行賞，這便是政治

分贓。政治分贓也不要緊，但不要使用公帑來進行。如果使用公帑來進行政

治分贓，這其實是不道德的。譚議員還說來很大方似的。基本上，我們很多

同事都覺得，這種政治分贓私下分給他們便罷了，但如果利用政府的制度，

利用公帑來作政治分贓，便絕對是不道德的事，也鼓勵了政黨與政府之間有

一種政治交易。我不覺得這是香港人應感到自豪的事。 

 

 第三，是關於培養政治人才方面。我要重複指出，現時這種浮誇的、不

切實際的政治委任進一步擴大，其實是捨本逐末的。如果可擴大區議會的權

力......政府“殺局”當時曾跟我們振振有詞地說，會把有關的市政服務下

放予區議會。現在我們進行的一些所謂先導計劃，是對游泳池、圖書館的開

放時間稍作管理，但在人事、政策及資源調配等方面都是非常欠缺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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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培養政治人才，將以前的市政服務進一步下放區議會，我肯定各方面

的英雄豪傑一定會參與區議會選舉。其次，如果真的能夠推行普選制度，有

參政的機會，自然會吸引很多政治人才，而不用像現在這樣，利用一些後門

的方法、一些交易的方法、一些不光彩的方式找來一羣人，我覺得這樣做，

始終是捨本逐末。 

 

 我知道 後的投票結果，是大家會一致支持政府的 ― 不是我們一

致，而是保皇黨的成員基本上都會一致支持政府。但是，我希望能記錄在案，

民主派的議員的確對這制度很有意見。剛才馮檢基獨樹一幟的支持，也得到

譚耀宗的稱許，但他似乎對這稱許有些“關心”，對於別人稱讚他理性、務

實，他也似乎不太受落。歷史的部分已經說過了，大家要向自己的言論負責。

我今天要向大家作出負責任的言論，也希望歷史上能記載這件事︰這個政治

分贓、捨本逐末、對行之有效的公務員有所沖擊的制度，如果大家仍可欣然

接受的話，是會記錄在案的。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森議員為削減分目 000 而

將總目 53、137、138、139、141、144、147、151、152、156 及 158 分別削

減 4,650,000 元及將總目 142 削減 3,940,000 元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

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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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

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

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

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李

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陳方安生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

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6 人贊成，21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6 人贊成，11 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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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8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53、137、138、139、

141、142、144、147、151、152、156 及 158 的款額納入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總目 122。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122 削減 4,779 萬元，

這項款額相當於警務處投訴警察課的全年的全部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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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很多同事在前廳問我擬就此項議案辯論多久？前後有接近 20 人

這樣問我。我只可告訴大家，今年是民主黨連續第九年提出這項有關刪除的

議案。也有同事說，“你說的我已聽聞過了，還有沒有新的事物？我知道你

要討論的，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對嗎？我們也不同意，不過，有些事也只能

希望政府有點進步而已，而迫得這麼緊，是否便是 好的做法呢？又不是

的。”我只能說，有數點是新的，可向大家報告一下，大家不用擔心，我不

會把 8 年以來的所有演辭重讀一次的。 

 

 第一， 近確實發生一個頗有趣的個案。苦主是保皇派政團在地區上的

（我形容為）“樁腳”，從前他是很憎恨我的，不過，當他遇到警方濫權的

事件時，他便知道我以往所述確實有點道理，所以應該加以思考。他甚至鼓

勵我說，政府現時設有的警監會是白搞的，何不設立一個“監警會”？我問

他甚麼是監警會？他說就是監察警方濫權的委員會。現時流行的都是甚麼甚

麼“主”大聯盟的，例如是“業主”，或“苦主”等。如果名為“全港遭受

警方濫權苦主大聯盟”，簡稱“監警會”，是否可行呢？我認為這是好主

意，既然他也是做組織工作的，所以我便提議我們不如想一想，由今天開始，

看看我們可否成立一個全港遭受警方濫權的苦主大聯盟。 

 

 第二點較新的是，我們以前一直指警方沒有進行獨立調查，其中的一

個問題出於哪裏？就是在刑事方面。通常如果有身涉刑事案件的苦主欲投

訴警方，他到投訴警察課時，一般會遇到的對待是有人會向他表示，他本

身涉於刑事個案，如果他在投訴警察課當時錄口供，投訴警察課便會設立

檔案以作跟進，而且亦必定要把這份口供提供予控方。根據法律意見（他

當然可以先自行查詢），這樣的情況可能會對他不利的。於是，很多這類

苦主會查詢，知道果然可能是對自己不利的，於是便不錄口供，而投訴警察

課也就不用追查了。 

 

 如果投訴警察課是獨立於警察之外，便完全不會發生此類事情。一個很

簡單的例子就是，如果有某人身涉刑事案件，不過，他同時向廉署舉報，投

訴警方貪污，廉署會照樣設立檔案，照樣竊聽，照樣跟蹤，照樣派臥底。儘

管刑事案件及投訴在同一時間處理，廉署是有可能較快查明原來該名涉案的

警察確實有貪污，確實有做“大龍鳳”的行為的。 

 

 但是，現在不能這樣做，因為警方這邊廂正在查案，那邊廂警察又要就

投訴警察課收到的投訴進行調查，所以在法律上便不可以各自調查。這問題

存在已久，是解決不了的問題。換句話說，確實因為有這樣的制度，以致就

某些情況不能進行獨立調查而令有些苦主沒法即時設立檔案，即時獲得調

查，即時保存證據，以及即時得到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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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近又有一項新事物了，那是甚麼呢？如果事主並無刑事案在

身，只循民事程序控告警察及索償，又如何呢？投訴警察課則表示，如有此

類情況，他們也不會就投訴作調查。我問為何會這樣？所得的答案是投訴警

察課現時的做法就是這樣，總之有民事程序要控告警察，它們便不調查。於

是，我對此事研究了很久， 近終於得到答案了。很簡單，如果真的有人循

民事程序控告警方，就是他不信任投訴警察課，該課便會考慮，如果循民事

告警方，警察在某些案件中是會跟當事人進行和解的，和解後，便付出一些

俗稱的“掩口費”，意思是警方賠錢給當事人，而當事人則要遵守一些保密

條款，即警察賠錢給他便當作了事，不過，他不得把該事件宣揚，連金額也

不能透露。當事人既然已收了錢，更不會到投訴警察課投案要求調查了，對

嗎？於是該課又少做一宗投訴了。所以，就民事訴訟賠了金錢，對該課來說

是更好，為甚麼？投訴的數字會下降，賠了“掩口費”，當然可以收工了。 

 

 所以，如果有人要投訴警察而循民事程序控告警察的話，投訴警察課是

不打算調查有關案件的。如果投訴機制是獨立的，便可見所涉的其實是兩件

獨立的事，因而根本無須就是否要調查作出考慮。當我們問，例如警察有濫

權打人或非法禁錮等行為，苦主用民事程序索償，而警方 後賠了錢予苦

主，為何一定要述明保密條款呢？政府的回覆很簡單 ― 民事訴訟很多時

候都是用這個方式的。 

 

 可是，政府現時是有需要問責的，我們剛才正討論高官問責制，高官要

向市民問責，要向社會揭露真相，香港的紀律部隊有否濫權是有需要真相大

白的，就是要這樣才能令社會得到改善，就是要他們承受壓力。但是，原來

獲賠了錢，便不可說出事實的真相。這算是甚麼的開放、問責？這是否負責

任政府應有的所為呢？ 

 

 在民事訴訟方面，政府並非普普通通的一個訴訟者，政府須政治問責，

須向市民交代，須盡力把事情做好，如果我們將這些真相掩蓋，掃入地氈底，

賠錢了事，我們如何能有改善呢？此外，其箇中情況不單外間的人不知道，

連警監會委員也被隱瞞。然而，警監會是由政府委任，是進行第一線監察的，

稍後，局長的演辭內也一定會大讚警監會如何“巴閉”、如何“駕勢”的。 

 

 主席，我亦不會說太多，因為我們是受警監會的條例所限制，多說是會

違反《會議常規》的，對嗎？局長也不會說得太多的，然而，他是會不停地

提到警監會，我們要知道警監會可能連某些真相也真的不知道。條例內沒有

提及這方面，所以不用怕，我們可在此辯論這些事項。 

 

 《死因裁判官條例》內有一項特別條款，跟我們現時討論的題目有點關

係。死亡研究庭條例指出，當然，在這條例下所涉的案件是已有人死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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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濫權事件中不一定有人死亡的，可以是沒有人死亡，可以是關乎半死的

人的。不過，如果涉及死亡，原來死因裁判官有權要求警務處處長以特別程

序處理，進行獨立調查的。在我們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時，當時行政署

的正副署長均表示這項條文很重要，為甚麼？ 

 

 我當時指出，到頭來也是要找警察來查警察，對嗎？換言之，又是受制

於警察，也不是獨立的。他們表示（因為他們當時正要向我和委員 sell 條

例的修訂），不是的，不是的，有了這項條文後，必要時可以找外國的執

法人員，也可找廉署調查，這樣便獨立了。當時，余志穩、鄧國威這兩位高

官是這麼說的。 

 

 當時，我盤算着，對的，所通過的當然是妥協的產物了，但我研究清楚

後，我便想問，如果把有關案件交由廉署調查，他們可否設立檔案呢？廉署

對於跟貪污無關的投訴是不能設立檔案的，除非修改有關條例，否則是不能

做的。還有，外國政府、外國政府的調查人員是否可以介入協助調查呢？是

不行的，因為他們沒有執法權。 

 

 除非好像以前英國的做法般，有關人員是從蘇格蘭場借調（ second）過

來，然後讓他們變成香港警隊的臨時成員，這做法是有的，以前也有些警司

（他們大多數駐守葵涌、新界也有）在特別的情況下獲委任為香港警察。否

則，他們是沒有權的，他們的情況等同於保護聖火的火炬手，他們是保護人

員，不能執法的。外國人沒有香港的執法權，他們如何進行調查？光靠《死

因裁判官條例》可以傳召一些人，怎能讓他們有足夠的調查權呢？還有，這

裏所涵蓋的，是已死的人 ― 至於半死的，對不起，不適合這樣做了。總

之，警察查警察，永遠是沒有真相大白的。 

 

 局長過往曾舉出一些例子，問是否一定要獨立調查才算公道呢？他曾舉

出醫生、律師等情況為例，並問調查過程中，是否一定要連一名醫生或一名

律師也沒有才公道呢？我希望局長明白，現時的趨勢是專業的調查越來越

多，調查過程中 低限度要有一些外人，例如不是醫生，不是律師等在專業

內的，這是大趨勢。 

 

 然而，我們要記着，當我們提出，何不慢慢改革過來，這也是好事，可

否容許投訴警察課的首長（即總警司）由外人出任？即考慮讓好像廉政專

員、私隱專員或很多由其他可勝任的人出任這個職位，可以嗎？政府表示不

可以，一個外人也不可以。 

 

 主席， 先提出這個主意的不是我， 先提出這個主意的是前數任的警

監會主席及委員，警監會是政府委任作 前線監察的，他們 熟悉、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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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這情況，他們完全知道是必須具備公信力的。他們亦建議說，不如這

樣吧，如果要把整個隊伍更換，政府或警察可能是無法接受，不如只更換首

長，這樣 低限度也可以增加人們的信心，這樣可以了吧。可是，警監會回

應說，這樣也不行。即是說，一個外人也不行。我不知道會否有些人是“又

傾又砌”的，他們也建議說，不如不要更換首領了，只讓每隊受影響又如何 

─ 例如九龍有 3 隊，香港有 3 隊，在每隊中容許有 1 名是外人的成員，一

起調查吧，行不行？我不知道有沒有政黨提出這樣的建議供政府考慮。其實

是不要緊的，每隊有十個八個警察，只找 1 個外人也不用怕，不怕他會“起

飛”。 

 

 然而，政府表示一個也不行。政府只會說警監會是怎樣怎樣的好，我不

細說了，我只想很籠統地綜合一下，警監會是“三無”機構：一無調查權，

二無定案權，三無處分權。還有，我詳細看過後，發覺連政府建議的秘書處

首長和甚麼法律顧問等也可說情況甚慘，他們的薪酬也得由特首來決定。我

只希望政府不要再說甚麼警監會可以幫助調查了，因為這樣說，也是無法在

這方面挽回任何公信力的。 

 

 沒錯，我已是第九年提出這項修正案，但 9 年的光陰也不會影響我們對

公義的信念，我們會繼續爭取投訴警察課必須獨立於警察之外，直至政府願

意正視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直至公義得到昭張為止。 

 

 當然，將來可能的情況是，經過選舉，泛民或民主派執政，那麼我們便

可以提出，屆時這事項甚至可能成為一項競選議題，但我在這個時刻仍很希

望政府即使反對我這項修正案，卻仍可否作少許的改革呢？我看到政府在游

說信中說，會對警監會的條例草案內的所有意見作仔細考慮。我們在開會的

時候，即使是保皇派的議員，也會聽到那些論據，老實說，很多同事提出的

只是一些很 humble（卑微）的要求，但政府派出的官員卻只會不斷說 no，
好像錄音機般，這令我想起以往民政事務局有一位被稱為“錄音機”的官

員，是一位姓盧的先生。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可否在現行制度下，給予市

民多些信心和公道？政府可否這樣做呢？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47,790,000 元。”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很多謝涂謹申議員提出這事項，他亦說得很詳細。 

 

 我的地區辦事處，經常接獲有關警權過大，或警察執法違反公義的投

訴，但大部分也會轉往投訴警察課作處理。我在此其實曾說過一個故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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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曾投訴李明逵播貝多芬音樂，但到了我的投訴獲得處理時，李明逵已陞

任警監會之首，即由他管理該會，變成無法調查。所以說，人生永遠也是較

戲劇巧妙，真的會有這種事發生的。 

 

 這事件固然是畫龍點睛，點出了問題，但這種事件並不曾停止過。有時

候，我在接見了那些市民後，心中感到非常不安樂。我相信任何有理智或稍

有悲憫心的人也會感到不安樂，因為如果大家看到一件很不公道的事情，而

該事情本身是不應在制度內發生的......有制衡或有紀律的公權力是不會

做那些事情的，但向我投訴的苦主在我面前卻言之鑿鑿。我通常會叫他們找

警監會 ─ 不是，是找投訴警察課，但大多數也是不了了之。 

 

 這便是我們市民在日常生活會面對的難題。這其實是相當恐怖的，因為

不知道何時會惹上這些無謂的麻煩，亦不知道這些麻煩會纏繞多久。這種制

度完全不符合現代政治學的制衡原則。這種邏輯其實非常簡單，當我們說反

貪污部是不行的，那口棺材釘不能把人釘死，要成立廉政公署這口新的棺材

釘時，我們其實已說過由警隊來調查警隊的貪污事件是不行的。 

 

 警隊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有其紀律，亦有所謂的團隊哥兒們精神，

要他們進行調查自然很困難。所以，如果我們說要由另一部門調查貪污，那

麼，警察的失職和濫權，為何又不由另一部門調查呢？這是政府永遠無法向

我們提供答案的。 

 

 為甚麼會是這樣呢？是否香港從前的皇家警察，即現在的特區警察，打

了防疫針呢？他們是否沒有就貪污打防疫針，但卻就濫權、非法禁錮等打了

防疫針呢？我們先前說過的非法竊聽問題就更不用說了。 

 

 我 近處理了一宗 case，一位村民因被人拆房子而召喚警察到場，但

那些警察竟只站着袖手旁觀，任由事主的房子被人拆掉，只是事後才知道

似乎不能那樣做。縱使地權有爭議，但也沒有理由任人把房子拆掉的。雖

然這件事情現正在跟進中，但那位事主說其中一位到現場處理事情的見習

督察是“一哥”的兒子，處事可能有欠公允。我告訴他一定不會，因為事

情已“爆”了出來。 

 

 可是，為何會是那樣的呢？為何那麼多市民在面對警隊時，會突然覺得

有私相授受或包庇的感覺呢？這一定是我們制度上有問題，而非市民杞人憂

天，因為我們確實沒有機制可獨立監察、獨立調查、獨立處理我們的警隊。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政府繼續以警監會的模式行事，其實便是把警監會“擺

上檯”，好像將之作為頭盤般，先把它吃掉。它的財力不足，所謂的班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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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借調過去，委員並非全職，換言之，是人力不足、財力不足、物力不

足，還有權力不足，是四“力”不足。那麼，我想請教局長，它有何理由可

以辦事呢？ 

 

 話說回頭，我們建議不如成立獨立機構對警察進行獨立調查，但政府卻

說不可這樣做。各位長官，我們今天在此就是監察你們和你們的老闆，對嗎？

在政治分權上，《基本法》內列明機制，說明政府不能自行監察，所以不如

成立立法會來進行監察。那麼，為何關係着 690 萬人日常生活的警權卻又不

是那樣做呢？這是不能解釋的。 

 

 政府年復一年告訴我們，涂謹申是狗捉老鼠，多管閒事，大家不要支持

他提出來的建議，但我們的議會卻一天復一天地那麼做。老實說，這真是不

可忍受，也是沒有盡責，因為如果進行任何一項......有電視台正在拍攝，

如果請有線、NOW 或所有傳媒就“警察應否由獨立機構監察”進行調查，

如果有 5 個人說不用，我也會服輸。這種只會為警察和政府帶來麻煩，但卻

為 690 萬人帶來安全的事，政府為何不做呢？這顯然是政府失職。 

 

 政府要用國家機器，而這機器一按動便會嘭嘭作響，好像我經常“幫

襯”你們 ─ 是你們“幫襯”我，經常拘捕我，對嗎？有關控告我襲警的

事件，我當時正在燃燒車軚，抗議喬曉陽來香港時所說的話是烏煙瘴氣。那

是我在和平表達意見，但警察卻走過來向我噴氣體。他們第一次那樣做時，

我沒有理會他們，但到了他們第二次向我噴來時，我便推開他們，說他們不

能那樣做。如果他們真的有少許尊重人們示威的權利，首先便應警告我不要

燒東西，因為會弄傷別人。他們應先警告我，對嗎？警方應告訴我那樣做會

造成烏煙瘴氣，令人呼吸有困難，然後可以根據有關環保的條例拘捕我，但

警方並沒有那樣做。由於他們不想別人在鏡頭上看到烏煙瘴氣，所以便找人

噴熄我當時在燃燒的東西。我為了保護我自己的示威權利，以及保護屬於我

私有財產的車軚，在警方走過來時我便擋着他們，但他們卻說我襲警。大家

是否明白？一按動這部國家機器，它便會嘭嘭作響的。所以，各位正在看電

視的市民，請你們不要時常說立法會議員吃飽飯沒事做，總是把這些東西翻

來覆去地說。各位，當你們有一天蒙受這種不必要的傷害時，你們便會知道。 

 

 我很同意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的話。我也接觸到很多本身很憎恨我的

人。我甫進來已嗅到他們憎恨我的味道。他們拿着報章，而該報章是經常罵

我的。他們走進來問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其實是末期癌症，即他們的

case 是不能醫治的。他們其實為甚麼會來找我呢？並非因為我跟政府關係良

好，而是想聽聽我會說些甚麼。以另一種方法示威也好，讓我說一句不好聽

的話，即使不行，他們也要唱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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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是官逼民反、攔途告狀，這是在封建社會內才會發生的。我們

現在的機制令小市民覺得七省巡案也沒有用，不如攔途告狀。是否要這樣

呢？是否要多製造一個梁天來出來呢？所以，在制度上，如果今天不能回答

我們，不能向我們解釋為何取消投訴警察課，或將之改為一個獨立機制，然

後令警監會這另一個的制衡機制更為有用 ......因為獨立加獨立才會有

用，這要花多少錢呢？是否足夠政府辦喜慶事，例如東亞運動會、馬術賽呢？ 

 

 各位，我在政治學方面的知識粗淺，一個政府的職能，便是要令人民有

免於恐懼的自由，老兄。如果國家機器聽指使便好一點，否則，如果它胡亂

行事，機器是可以壓碎人的，尤其當社會上的政治意見分歧越來越大，形成

政治對壘，政府操縱這部國家機器來踐踏人時便會更恐怖。今天是杜漸防

微，香港今天仍未出現警察淪為國家機器 壞部分的情況，即上面說了要怎

樣做便粉碎別人。如果大家不相信便買本書來看，東歐已完全是這些例子，

不要說我們的祖國了。 

 

 我們現在害怕的，便是由這種東西發展為那種東西。我們害怕的是市民

現在所受到的不必要傷害會繼續下去，縱容政府使用那部國家機器。如果政

府不接受涂謹申議員的建議，便是不能釋疑 ─ 不是“適宜”，而是釋除

疑慮的“釋疑”。你經常教我，議會是說道理的地方，我今天便跟你說道理，

你能否回答呢？你不能回答。你能否找到一個有憲制民選的國家會實行這種

制度？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是有的，但你不要騙我，美國不是這樣的，美國的

制度完全不是這樣的。 

 

 各位，所以我在此說，如果政府今天在涂謹申議員再三提出後，仍不能

提供解釋、不改革，這個政府便連 基本的職能也沒有做好，便是控制自己

的執法機構、公權機構，不要傷害市民，或當他們傷害了市民後，市民有自

衞的權利。這權利是無須憲法給予我們的。你現在不 facilitate 我們，不讓我

們做，你拿着公帑，是否對得起我們？ 

 

 局長，我知道你是信奉宗教的，對嗎？你想想耶穌來這個世界是做甚麼

的？是要救世人，你今天就是行善。所以，你今天便應該行善，便應該答應

我們的要求。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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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保安局局長，你是否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涂謹申議員就《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動議修正

案，建議將總目 122 分目 000（即香港警務處的“運作開支”分目）的開支

預算削減 4,779 萬元，以取消對警務處投訴警察課的撥款。當局反對該項修

正案。 

 

 涂議員剛才已指出，過去 9 年，立法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涂議員都

提出相同的修正案。涂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其中一個 主要的理由，就是防

止我們的警方人員濫權，其實，防止執法人員濫權不單是涂議員想做的事

情，我們政府也不希望我們任何執法人員濫權，正因如此，我們才有投訴警

察課和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 

 

 涂議員剛才已列舉數個例子，說有人被打死或打至半死。梁國雄議員則

說，他恐怕我們的警察會成為一部國家壓迫市民的機器。其實，自從涂議員

在過往 9 年提出議案以削減投訴警察課的撥款以來，如果市民能很公正地評

論，那麼，過去 9 年，我們香港的警隊在濫權方面是越來越壞，還是越來越

好呢？我們是向好的方面發展，還是向壞方面發展呢？過去 9 年，警方有否

大量濫權，成為國家壓迫市民的機器，而令警務處和我們的警員喪失了公信

力呢？如果大家參閱一些公正的調查，便可看到過去，特別是回歸以來，市

民對我們警隊的評價、對我們的服務、對我們的廉潔程度和對警隊的認受

性，均是持續上升。在 近這兩年，如果我沒有記錯，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度

遠遠高於 70%，香港市民對我們警隊的支持率，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由此

可見，我們的警隊是非常專業的警隊。當然我不會抹煞，在我們警隊二萬多

名警務人員中，有人會在執行公務時候犯錯，這個情況，全世界沒有一個警

隊是沒有的。但是，在每一次接到投訴後，警方的投訴警察課都秉公調查，

然後將調查的結果交給警監會審議。涂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並不會

改善現行的投訴警察制度；相反，由於投訴警察課缺乏經費以致無法運作，

只會令市民投訴無門。 

 

 涂議員剛才亦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名市民在投訴警方時有案在身，投

訴警察課便不會處理其投訴。反之，如果有關人士向廉署投訴，廉署便會處

理。我想這個例子不太貼切，因為如果市民投訴警察的事情與他本身的案件

有關，那麼，由於有審訊，警方為了尊重法庭的審訊，暫時不會調查，我們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該市民雖然有案在身，但他所投訴警員的，是有

關刑事上的問題，我相信我們一定不會由投訴警察課負責調查，而是交由警

方另外的部門調查，直至真相大白為止。 

 

 涂謹申議員剛才指出，有些市民對我們警察作出投訴，結果在民事制度

下達成協議，包括一個雙方協議的保密條款。其實，這正正是我們香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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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以民事解決糾紛的一個渠道，我看不到為何這會變成了“掩口費”，

因為這是政府與市民以民事形式、雙方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並就此達成協

議，這正正是我們法律制度下的事，我完全不認同這是所謂“掩口費”。 

 

 目前，有關警隊成員的投訴由警務處投訴警察課負責處理。其實，投訴

警察課是一個獨立運作的部門，與其他警隊部門是完全分開的。此外，投訴

警察課在完成調查一宗投訴後，會向警監會提交報告。警監會有權要求投訴

警察課就該投訴提供進一步資料，警監會委員可以直接會見證人，而警監會

委員及觀察員亦可透過預先安排或以突擊方式，親自觀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

工作。目前，除 18 名現任的警監會成員外，當局已委任 78 名觀察員。 

 

 梁國雄議員剛才說警監會資源不足、並無作用，這種說法我完全不同

意。涂謹申議員以前也曾是警監會的成員，我想他也不會同意警監會是一個

沒有作用的機構。 

 

 警監會在審議投訴個案時...... 

 

 

全委會主席：是否規程問題？局長，請停一停。涂議員，你要提出甚麼規程

問題？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要提出的規程問題是，我不曾是警監會的成員。 

 

 

保安局局長：對不起，我收回這句話。警監會在審議投訴個案時，如果對投

訴警察課的調查有任何疑問，可以要求投訴警察課作進一步解釋或重新調查

有關的投訴，甚至將個案連同警監會的建議提交行政長官。投訴警察課會仔

細考慮警監會的建議及作出跟進，並且就警監會要求澄清的事項作出充分和

合理的解釋。在 2005 年至 2007 年 3 年期間，投訴警察課經考慮警監會的意

見後，一共就 190 宗指控的調查結果作出修改。由此可見，警監會在投訴制

度下發揮有效的監察作用。  

 

 在過去數年，當局引進了一連串優化措施，進一步改善投訴警察課的制

度，其中包括開放部分警監會與投訴警察課的定期會議，讓公眾人士旁聽，

以及在警監會下設立監察嚴重投訴個案小組，投訴警察課每月須就指定的嚴

重投訴個案向小組提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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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的投訴警察制度已包含有效的監察和制衡機制，我覺得是一個公平

的制度。該制度善用警務人員的專業知識及對警務工作的深入瞭解，確保投

訴得到徹底的調查；如果警監會成為法定的監察機構，將更能有效地保障投

訴得到公平處理。我們認為現時由投訴警察課負責調查，警監會負責監察和

覆檢的做法，是恰當而公平的安排。如果涂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將會導

致投訴警察課及正進行的調查工作停止運作，無法處理市民對警員的投訴，

這並不符合公眾利益。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政府，反對涂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涂謹申議員：主席，如果明天沒有了投訴警察課，我相信我們警隊的聲譽及

民望其實一樣是會那麼好的，原因為何？因為大部分投訴案件事實上是查不

到，也沒有結果的，所以即沒有分別了。如果因此而反過來說現行的警察投

訴制度良好，所以我們的警察民望高，那麼我則覺得這種說法有點本末倒置。 

 

 或許我也趁這個機會，解釋一下為甚麼我不參與警監會的工作呢？數任

前的主席確實曾邀請我加入，一同效力警監會，因為他知道我對這方面較熟

悉。我便說，我一直爭取 CAPO 獨立，就他們整體來說，大多數人不是這樣

想的，所以無謂了，因為大家相處會很困難。因此，我便推辭了，但我不加

入，並不表示我便不熟悉警監會的運作。我也很熟悉警監會的運作，因為實

際上，我是長時間密切留意着它的，亦正正因此我才能夠很仔細地看得出問

題所在。  

 
 首先，我要談一談投訴警察課。或許讓我挑戰局長，如果局長是誠心誠

意的，請試找一次機會，連續找來一些臥底行事。就這方面的行動，當然要

先獲得律政司的豁免，因為有些報案可能會是模擬的。讓我先教他有關的程

序，否則，便會攪到亂七八糟。局長應試作出投訴， 好是由局長進行這次

試驗，因為他曾擔任廉政專員。 

 
 如果局長以同一宗投訴，同樣地向投訴警察課及廉政公署（“廉署”）

作出，兩者回應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我手上有些錄音帶，可聽得出廉署是

對投訴的案件很着緊，很想投訴人能提供資料，以便打擊貪污。因此，廉署

會表現得很着緊，它不會把投訴人當賊辦。如果投訴人投訴警察貪污，它便

會問：他會否是卧底呢？他是否會有苦衷呢？他的處境是否困難？會否是因

投訴人不諒解他？廉署前線人員的做法，是完全不會像投訴警察課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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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投訴人嘗試轉向投訴警察課，該課便猶如是“消滅”投訴警

察課般 ─ 即消滅了投訴（我過往一直不想這樣說的）。該課的人員會問

投訴人是否明白警察的工作、會否錯怪了警察、會否誤會了警察、會否不明

白警察的程序等。  

 
 為甚麼會這樣？問題何在？局長的答案是：它是獨立的，它並不隸屬於

其他部門。梁國雄議員剛才說過，被調查的人可以突然間被調回該課，甚至

擔任投訴警察課的頭頭，有這樣的情況時，怎麼辦呢？其實，職級較低的人

員被調來調去的機會更多，被調查的人隨時又會變成這些人員的上司。然

而， 大的問題仍不在於此， 大的問題是紀律部隊內，確實講求同事之間

必須有同情心及“同理心”，他們很強調出生入死、同情和諒解等感受，因

為大家也在前線工作，以致調查人員本身可能也會對有關同事產生同情之

心，因而有可能認為同事在事發時這樣做，可能真的是相當困難。因此，調

查人員在調查時，內心便會有這種意識，會同情及諒解同事 ─ 我已經不

說他會專誠偏幫同事了 ─ 這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廉署人員卻不會這樣的。廉署人員是慣於怎麼樣的 training（訓

練）？他們受訓時，學習的是：如果懷疑有貪污情況，須懷疑到 後，直至

證實了不是，才可表示不是，否則，至死也要調查下去。在入職時，專員也

在任，局長是前任專員，你應該很清楚他們入職時須具備的 aptitude，是真

的要求人員具有這樣的態度：要充滿懷疑，充滿不信任，要尋求證據，要戰

至 後一刻。 

 
 同樣地，如果我們調查警察濫權的事件，也一定要有這樣的決心才行

的。當局不要再跟我們及香港市民說，只有警察才是專業，才懂得調查警察

了（是否當我們是很糊塗的？）。那麼，廉署算是甚麼？廉署曾經調查過多

少宗“大龍鳳”的案件、調查過多少宗貪污、多少宗毒品的案件、多少宗警

察濫權的個案？不過，廉署當然是受其有關法例所規管，可是，真的只是警

察才懂得調查這類案件嗎？不是的，海關也曾就警察與海關相關職務的案件

中拘捕過警察的，怎麼會沒有？怎麼會不能呢？ 

 
 局長剛才說了一段很可笑的說話，他說：在循民事索償的案件，政府要

求當事人遵守很妥善的保密條款，他看不出為何會涉及一種所謂“掩口費”

的？既然香港法例原來有那麼美好的一面，可以容許案件獲得和解，即當事

人和被告人達成和解，並可以訂立任何條款（包括保密條款），我們作為政

府的，既然已經賠了錢，又很想當事人不要向外透露案情，那麼，我們便行

使此類訴訟中的權利，為何會出現“掩口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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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局長竟然看不出，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如果局長不明白其

所以，為甚麼市民及我們這些議員均覺得是“掩口費”呢？我很懷疑局長是

否應較多瞭解何謂問責、何謂公正、何謂公開，以及如何令市民得到知情權

呢？如何令社會監察政府呢？所以，正正因為如此，作為政府，並不是在任

何訴訟中也可以享有一般訴訟人應享有的所有權利，而且無須每每盡量行使

權利的。有很多原因，例如同時可能會有政治的需要、問責的需要、讓市民

有知情權的需要等，因而須放棄了本身作為訴訟人的某些權利。這是很容易

理解的，因為社會正有需要在某些情況對政府進行監察。如果局長提供了這

樣的答覆，那麼，我們對警監會提出的問題，所要求的那些資料、文件等大

概也難以有所得着了，因為局長是有這種的想法。 

 

 差勁的是 ─ 如果是和解，利用保密條款，有人還可以爭拗說那是

雙方同意的。但是 ─ 如果真的有一位訴訟人循民事訴訟成功地控告警察

濫權，那怕所賠償的只是 1 元（我們曾經就此問過的），政府會否跟進這宗

個案？是否須懲處有關警員呢？可是，我們至今仍未收到答案。 

 

 民事訴訟程序的標準當然不及刑事的那般高，但標準的民事訴訟程序，

是經過審案、盤問等，並且是很嚴格的。如果法院認為警察曾經打人的可能

性超過一半，即超過沒有打人的可能性的一半，法院的結論便會裁定警察曾

經打人。既然法院裁定了警察非法打人，那管賠償只有 1 元，那位警員是否

無須面對任何處分呢？如果真的是這樣，政府的權力是否比法院還要大呢？

法院的判決是否可以不尊重呢？我們是否一個法治的社會呢？在有關的會

議上，出席的官員不斷說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不同，民事程序和紀律程序又

不同，紀律程序和刑事程序亦不同。我認為這些何須由他說給我聽呢？這些

當然是不同的，不過，問題是，如果循民事訴訟程序，經法院裁定案件中的

警察確實曾非法毆打市民的可能性大於沒有毆打，這便是裁定，我們可否說

不跟進及不懲處呢？我現時明白政府為何誓不讓警監會擁有定案權和處罰

權了，當然，如果賦予警監會這些權力，會內有十多位委員，他們不想活了

嗎？難道要求他們說，“對的，無須懲罰了”嗎？他們如果這樣說是一定不

妥，警監會也會被人柴台至落台了，對嗎？警務處處長則有足夠膽量，敢膽

這樣保護下屬，這種是警察的看法，他們便是以這樣的態度處事。看來警務

處處長的權力是高於法院，否則，為甚麼在 近的淫照風波中，處長會站出

來說甚麼是朋友、甚麼不是朋友？他還大膽地說如此那麼等。問題便在於此

了，他的判斷力似乎比法院還高，他說問了很多委員，委員指某張照片屬於

淫褻，於是也無須把照片送往審裁處了。這樣的做法是無視整個法院的制

度，這便是我們官員現時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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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知道在今天的表決裏，我未必得勝，不過，我相信這股壓力會

持續，而警方亦不要因為大致上做得好，便沾沾自喜。警方要做的，是揪出

害羣之馬，令前線的同事相信害羣之馬會被揪出來的，因而有改革及改善的

決心。我們正正有需要的就是這種改革和決心，讓市民及整體社會相信，我

們會得到公正的審判及調查。我們是會在這方面繼續爭取的。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 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

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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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

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

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

員、陳偉業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國雄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

宗議員、馮檢基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陳方安生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6 人贊成，20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0 人贊成，10 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提出為了削減分目 103，而將總目 122 削減 8,000 萬

元。 

 

 主席，這分目的名稱是“酬金特別服務”，有很多傳媒或同事將之簡稱

為“線人費”，這簡稱並不十分準確，而即使局長在提交給各位的信件中也

作同樣的解釋，但當中所指的，其實是秘密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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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為保安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過往亦曾擔任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委

員，我當然明白警隊或其他的執法部門確實有需要用一些開支，以支付俗稱

“線人費”，或購買一些設備等的秘密需要。可是，當我們問及一些相當基

本的問題，例如在該 8,000 萬元當中，究竟有沒有人手的開支呢？政府是不

回答的；如果有，那麼有甚麼是如此神秘的呢？又例如我們問，人手佔百分

之幾、配備佔百分之幾，那又有甚麼是如此神秘的呢？有些甚麼足以讓所謂

的不法分子洞悉情況呢？ 

 

 這跟我們所謂的監察、監聽是同一個邏輯的，即是如果透露了每年曾發

出多少手令，分別就防止罪案和保安方面作分類，為何又會被不法分子知道

我們的能力呢？例如我們今年監聽了 3  000 宗保安方面的，這並不表示我們

在保安方面的監聽能力一定是 3  000 宗的，我們可以具有很大的能力，只不

過我們今年有需要監聽的確實是 3  000 宗而已。可是，如果政府連大型項目

作如此基本的分類也不能透露的話，我覺得便會令開支變成無法接受監察，

也無法令大家就整體範圍感到放心。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原因有兩點，第一，背景是，這筆 R&SS 之下的使

費以往確實是港英殖民地時代的政治部的開支，所以，特別令人有這種擔

心。第二，雖然我們說 8,000 萬元此筆數額真的不算多，但如果我告訴大家，

該 8,000 萬元其實沒有包括保安處的支出 ─ 警隊內有一個保安處，現時

我們所說的反恐部隊等便是該保安處的人員，它有數百人，開支約 1 億元，

該 8,000 萬元是不包括保安處的開支的。此外，刑事情報科內也有數百名人

員，俗稱“狗仔隊”，支出大約 1 億元，這也不包括在該 8,000 萬元內。 

 

 此外，以往我們也曾試過在例如刑事情報科要特地購買一些專門的通訊

設備，不論是電腦或通訊的設備，每每是 1 億元、1 億元地批撥的，全部也

曾經批撥過。同樣地曾經批撥的例如要更換數碼設備，又例如增添轉駁站、

手提設備之類，甚至是特警隊內所用的設備。那些部隊工作很緊張，全部隊

員在同一時間行動，欠半秒也不行......現時的處長鄧竟成以前便是這部隊

中的一員......是 shoot 或 abort，即該部隊是受命開槍或取消行動等，千軍

萬馬是分秒必爭，是在同一時間同步行動的，而所有隊員皆有共通。至於這

些隊員所使用的蜂巢式保密通訊設備，也不是該 8,000 萬元所包括的。 

 

 此外，O 記、毒品調查科、刑事情報科所使用的保密電腦系統全部皆不

是由該 8,000 萬元所支付的。換言之，該 8,000 萬元是每年也要求撥配，然

後便看看如何運用。我不知道“財爺”對這些資料究竟有沒有興趣，因為他

曾擔任海關的上司，他一定應該知道，而警隊實際上的用度......海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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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比之下少得多。究竟該 8,000 萬元和該數百萬元的用法，基本上會否有

很不同的地方呢？我其實也想邀請“財爺”幫忙看看，尤其是他具有保安部

隊的經驗，他能否多考慮、平衡一下究竟是否真的一如局長所說，大項的分

類一旦被人知道便已經“穿煲”，已經會損害其工作呢？我希望“財爺”如

果有這方面的經驗，也可以幫忙看看。 

 

 我當然支持反恐的行動，當然支持所有保障香港安全的行動，但很可

惜，由於我們連大項目使用該 8,000 萬元的基本範圍也沒辦法知道，所以我

們便只能依靠局長所說：“總言之就是這樣的，這是一‘味’，還是數

‘味’，你們只要信我吧。”大家要記着，即使是外地的情報機關 ─ 香

港的不是情報機關，而只是一個“ civilian police”，並不是我們所說的情報

機關 ─ 即使是更敏感的例如國會或執法機關，也要向特別成立的某一個

委員會問責，而該委員會往往是在保密的情況下聽取一些匯報的。 簡單的

例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須向美國國會的兩個議院、議會的一個特別小組問

責。我覺得這本身是天經地義、天公地道的做法，因為人民確實有可能身處

於被監察、被監控的境地。 

 

 其實，香港現時的環境仍然有些敏感性，可是，香港人所選出來的這個

代表議會（當然，我先不談這議會是否民主，不過， 低限度其中有一半的

議員是民選的），連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負責監察開支的這種較敏感的工作，

政府也說不行。 

 

 我曾提出此建議數年了，我說，不如考慮這樣做，當局可以簽保密令，

要求只可在一個特殊的會議室內獲悉資料。我們也曾試過這樣做的，我們議

員曾試過就政府指屬於很敏感的事情前往警察總部進行 briefing，例如每數

年 1 次關於黑社會狀況的簡報會。那些事情其實並非很敏感，但政府也要我

們前往那裏，惟恐會泄露。可是，為何就這方面開支的資料卻完全不可以這

樣做呢？究竟是否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如果政府說 60 個議員當中真

的有些議員是它信不過的（我也不知道它信不過哪些議員），那麼是否可以

跟立法會商量如何組成一個小組，是議員覺得有廣泛代表性，而政府在妥協

下也認為屬於可信的來做此事呢？可是，從來沒有，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情的。 

 

 我不知道為何沒有，但如要提名人選到該小組，我且以泛民派為例，我

說不要提名我，提名陳方安生女士好了。陳方安生議員以前曾任政務司司

長，政府應曾經充分地審查過她，我相信她身為政務司司長時也知道政府內

部很多機密，因為她是有機會看過的，對嗎？我已建議不要由我代表到小

組，由她代表好了，可是，連這樣的建議也不行，是不是？如果連這樣也不

行，那即顯示政府的態度是可簡單地看得出。我相信簡單來說，“陳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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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如果發言（我不知道她會否發言），她會說她自己也看錯人，她惟有是這

樣說的了。原來在政府內服務便被迫一定要如此封閉、被迫不問責，被迫對

於明明是直的也扭曲、曲的也扭直，指鹿為馬。沒辦法了。原來我們的政府

在曾蔭權的領導之下，承襲了董建華的方式仍是要這樣做，沒辦法了。其中

是否因為有甚麼特別的問題呢？我真的不知道。 

 

 大的問題是政府擬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意圖“陰魂未息”，只不過暫

時擱下不幹而已。我也經常問政府，可否想點辦法，能盡量平衡一下，讓議

員對這些費用的支出感到放心呢？前局長曾承諾，當《截取通訊條例》審議

完畢，會同一時間想一想如何可以更好地表達這筆開支的用度。可是，《截

取通訊條例》已審議完畢，承諾卻沒有了影蹤、沒有了下文，我不知道是否

便等於《截取通訊條例》當中所提到的那麼多了。然而，當中的支出，也並

非全部都是關於截取通訊的。 有問題的是，如果當局是這樣來解釋，截取

通訊所花費的只有那數項，可能只佔該筆支出中很少部分，因為如果說到購

買儀器，有很多通訊器材、配備等是均可以從警隊每年的百多億元開支中支

付的。購買一部較強力的錄影機或一支望遠鏡，是否須從該 8,000 萬元中支

出呢？當然是無需的，那麼當中又有何秘密呢？那些費用已包括在那百多億

元的支出中，所以，那 8,000 萬元花在哪裏呢？說到底，是沒有人知道是花

費在哪裏的；不但沒有人知道其箇中詳情，而且甚至連大項也不知道，於是

這便可能是被濫用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宗很真實的濫用個案。一名早年的前任警務處處長的

住所被人爆竊，那些贓物輾轉到了澳門。“一哥”住所被人爆竊，贓物到了

澳門，當然要把贓物贖回，所以便被迫使用了一個辦法：即從該 8,000 萬元

的項目下支出，當時是有一名總警司級人員負責簽署批准此做法，他的名字

我也知道，他現在已退休，他是在陞級後退休的。回歸前，我曾問政府在這

個項目下有沒有發生過該事件，政府沒有回答。如果沒有發生過事件，政府

大可以說沒有發生過，甚至可以說：“涂議員，對不起，你弄錯了。”政府

就此事件當然要小心了，因為它怎麼知道我手邊存有多少這方面的資料？當

然是不回答較為穩妥。 

 

 大家且評論一下替一名失主贖回贓物的行動，大家也試試看 ─ 我也

知道有兩位議員的住所曾被爆竊，如果贓物被帶往澳門，大家可否請政府動

用“線人費”這項目下的費用來替大家贖回？當然是不行了。如果是真的這

樣來運用該款，很簡單，便說是購買一些必須設備的開支（我不知道購回贓

物應否屬於這類開支），確實是這樣做的話，運作自然要如此秘密，但簡單

評論之，便是不妥當的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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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連基本的運用也不能讓市民和議員監察，甚至不能讓一個小

組監察，我代表泛民派推舉陳方安生議員出任該小組成員來監察（我希望泛

民派能同意我的推薦，而政府也應該覺得她是可信吧？），又可不可以呢？

如果這樣也不可以，那麼說到底，即是甚麼也不可以的了，對嗎？可能陳議

員現時由於有了市民的認同，所以政府便不認同，便覺得她不可信了。 

 

 有關這個項目，便是這樣了，我希望同事......如果政府不能設法想想

怎麼辦，這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很多同事包括保皇、親政府的議員也曾跟政

府說過，問它可否盡量想一想到可在甚麼場合、在甚麼情況進行監察，否則

此事便無法解決了，因為現時是完全無法監察的。可是，政府說，便是這樣

了。這又怎麼可以呢？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 103 而將總目 122 削減 80,000,000 元。”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剛才批評保安局局長的時候，他好像不太懂“國家機器”

應作何解。 

 

 “國家機器”是一個很特殊的部分，是用來協助政府維持秩序的。例

如在一個專制政府或一個階級的統治下，這些“國家機器”會專門幫它遏

制人民。所以，並不是每一位在警隊工作的人都是“國家機器”，而這部

機器是...... 

 

 

全委會主席：梁議員，你可否說回跟主題有關的內容？ 

 

 

梁國雄議員：我現在說了，我要說了......好的，其實是跟這個有關的。 

 

 所以，不是警隊的每一位人員都是“國家機器”，而是如果不改善制度

的話，他便一定要同流合污，或是不幹這份工。所以，正如涂議員所說般，

這 8,000 萬元有甚麼大不了？香港這麼富裕，用在哪兒也可以。 

 

 現在我們問這 8,000 萬元究竟用在哪裏，其實只是代表市民詢問政府，

不要以為是涂謹申詢問政府。我們詢問的所有事情，例如為何審訊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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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便是因為法庭要把審訊的公義彰顯；為何這個議會的大會要公開呢？便

是要讓市民可以透過傳媒得知議員如何監察政府，並且得到彰顯。 

 

 很可惜的是，局長沒有解釋這些金錢 ― 我想他可能稍後會作出解釋 

― 是作為甚麼用途的呢？事無不可對人言。如果這個政府有一些事是不能

告訴公眾的，那麼它應該很明確地表示不能夠說，而原因是甚麼？是國家機

密、反恐行動，或是不可告人。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聽到這些。 

 

 據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這筆錢以前大部分是用在政治部，但現在已經

沒有政治部。局長，這是我曾親口問你的，我問你現在還有沒有政治部，你

當然回答說沒有，於是我便說：“我以我的人頭作賭注，現在有人正在做政

治部的工作。”現在我的人頭還在，當然，這是沒有輸贏的，因為你便是“國

家機器”，你是有權不回答我們的問題的。不是每位局長都是“國家機

器”，但你是，你是代表政府行使這項權力的。 

 

 所以，局長，如果你在議會上告訴大家：“我是不會說的。”這正如我

經常掛在口邊那個老故事，政府只有一個，根據政治學的常識，政府只有一

個，不會有一個所謂 A 政府，便叫“國家機器”，而 B 政府，便叫民政部，

不會是這樣的。所以，其實你不能回答的時候，便會令整個政府蒙羞，而如

果政府看到這篇發言，又不作出回應的話，即是它也甘於蒙羞。 

 

 我只是想印證一句話，我想警察可能會覺得涂謹申議員很討厭，但其實

不是這樣的，涂謹申。我遇到很多警察，他們表示也想我們做些事情，幫他

們洗刷名聲，請局長聽一聽警隊的聲音。當然，警隊裏有些人會覺得我很討

厭。所以，主席，這便是為何我剛才說“國家機器”不等於警察，不是每名

警察也是“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是一個制度。 

 

 今天我們在這裏不斷詢問關於警察的事情，其實是替那些真心想當警

察，真正想維持公共秩序，令普羅市民的基本尊嚴、人權和自由得到保障的

那些警員洗刷名聲。這 8,000 萬元究竟用於哪裏呢？局長，你不能回答，細

數項沒有，但連大數項也沒有。坦白說，幸運的是，你替政府工作，如果你

在私人機構工作，拿了公司 8,000 萬元，然後說不知道這筆錢花在哪裏，你

說可以這樣做嗎？一定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們是老闆 ─ 我是老闆，這裏所有人都是老闆，但凡有分貢

獻自己的力量，令香港經濟及資源有所增長的人都是老闆，我們是代表這三

百多萬名老闆來詢問你這位老闆，究竟你在幹甚麼呢？你竟然至今仍不肯回

答。你剛才表示，我說警監會沒有用，這是錯誤的。我剛才說警監會是“四

無”，即無權、無錢、無人及無力，便是這麼簡單，我不是說它沒有用。但

是，由於這“四無”，令它想有用也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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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今天這議事廳內的發言，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厭倦，因為涂謹申

議員說了這麼多年，年年都碰壁。但是，我真的很想令正在收看電視直播的

市民明白，我們是在討論一種基本的權力。 

 

 這個政府熟善熟惡，沒有人知道。但是，為何我們要這樣制衡呢？因

為我們假設政府是惡的，如果假設政府是善的話，便無須這樣，便是民粹

主義、民本主義，政府一定是好的，它有好心腸，所以每個人都無須害怕、

無須監察它。 

 

 我經常被人指責有民粹主義的思想，但他們正正便是搞民粹主義、民本

主義的人，他們說：“你不要理會，我們 popular 便行，根據民意調查，曾

蔭權有八成幾的支持度（但選票有多少則不知道）。我們有所謂八成幾的民

意支持，既然是做好事，你為何還要追問這八千多萬元的用途呢，涂謹申？”

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真的尊重民主原則、尊重憲制的話，對於所有的問題，

可以回答的都應該回答，不能夠回答的，也應該給予一個類似的答案，然後

讓我們追問下去。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即使在一個正常的三權分立社會裏，行政權力通常

是會越來越集中，而國會是會被架空的，尤其是如果實行兩黨制，情況便更

明顯了。還有的是輿論，我們可透過輿論來詢問。局長，我今天向你提問，

你當然不會回答我，但如果有數十支麥克風向着你，問你這 8,000 萬元是有

甚麼用途的話，你不回答一次，不會覺得“面懵”，不回答兩次，大概會覺

得“面懵”，但不回答三次，便即使塗“面懵膏”也不成了。 

 

 所以，我們在這裏死纏難打地追問，其實不外乎是想令人知道，在現時

這個破爛的三權分立制度下，外面更大的公民社會正為自己鬥爭。坦白說，

如果我們今天不詢問這麼多事情，又有誰會知道這 8,000 萬元的用途呢？是

沒有人知道，亦沒有人知道原來政府連提也不提，更不知道原來這 8,000 萬

元以前是給政治部使用的。  

 

 我很直率地說，我懷疑你們將那筆錢用來做政治部的工作，或是用於外

判之上。在美國攻打伊拉克這麼大的事件中，虐待囚犯的原來也是外判，這

也可謂國際化、全球化了。政府將那筆錢用來外判便更大件事，因為根據我

們有關竊聽的條例，是不能夠監管私人機構的。如果有人每天在我身邊好像

三角形般圍着我來竊聽我的對話，或是監察着我，而我向局長報案，局長會

回答說：“不好意思，他沒有恐嚇你，所以我們不能夠做甚麼。”這也是我

所屬的選區裏一些選民的遭遇，他被人追收欠款，向警方報案，但警方的反

應卻是：“他沒有毆打你，沒有造成實質傷害，那些只是紅漆，不是血，所

以不能夠處理。”因此，情況其實是很危險的，而現在我們這個制度是破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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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把這 8,000 萬元用於外判之上，尤其是中資公司有大量曾經受訓練

的人，由他們來做這些工作，我還可以保着性命嗎？如果我把報告交給你，

便好像以 1 分漂白水混以 99 分水來洗手般，甚麼也看不到。局長，你可能

覺得“長毛”是言重了，在這裏胡說八道。好的，你儘管說出來，證明我是

在胡說八道，並沒有 1：99 這回事，沒有用公帑透過不交代的方法來進行外

判也好、或是以掩藏的方法也好，來做一些偵察、監察那些你認為是異見人

士的活動。 

 

 局長，這種監察是罪行，當中有兩重意義，其一是道德上的罪行，你已

經犯了。現在的問題是，在立法上，我不知道有沒有違法，因為我不懂得法

律，不清楚你們的法例。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討論這議題的時候，如果大

家又是行禮如儀，照樣按掣，按比例代表制，剛才直選議員的票數是輸了給

那些功能界別的議員，出現這樣的反比例，我們當然不能做甚麼。我們便是

每次坐在這裏聽官方說數句文不對題的回應，然後進行表決。所以，在這個

問題上，我希望局長再回應一下，我其實曾經問過你，你們還有沒有進行類

似政治部的監聽活動，這 8,000 萬元有沒有用於此？ 

 

 局長，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話，便說不知道，不要說：“我不說”，因為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我便會詢問其他人，可能會詢問曾俊華司長或唐英年司

長，你不要在這裏勉強作答。我昨天看到一則頗好笑的文章，提到“ silence is 
golden”，沉默是金，意思便是想我們沉默。不過，我認為這釋義是錯誤的，

沉默是金的意思並非指不說話便會發達，其實 珍貴的是，如果你要說謊的

時候，沉默真的是金；如果你要說一些違背良心的話時，沉默是比金更重要

的。  
 

 馬時亨局長說要買 59 隻杯給我們，我希望他把水杯全部派給其同事會

更好，因為他們便要“沉默是金”這句緘言了，而我們卻沒有此需要，他們

便真的有機會覺得不說話便猶如“執到金”般。所以，如果李少光局長稍後

真的說不知道，我便會轉問曾司長；如果也不行，我便轉問唐司長；再不行，

我則會問曾特首。局長，請不要在這裏亂說話來打發我們，你不懂的便說不

懂得，告訴我們你不知道的是甚麼，而且還有司長是在看着的，對嗎？你告

訴我們，我便會追問司長。所以，我希望你真的要沉默是金，少說一些你不

想說的，多說一點市民和議員想知道的。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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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請你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涂謹申議員就《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動議修正

案，建議全數刪除總目 122 分目 103（即香港警務處“酬金及特別服務”

分目）的 8,000 萬元開支預算。當局反對該修正案。 

 

  剛才兩位發言的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國雄議員都提及政治部，梁議員

更直接地問我，現在還有沒有政治部呢？而涂議員更說這 8,000 萬元是以前

政治部的開支。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為何涂議員連我不知道的

事情也知道，說這 8,000 萬元便是政治部的開支。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莊嚴

地在這議會宣布，這分目下的開支絕不、絕不涉及政治用途。 

 

  涂議員剛才也提到濫用這個分目的事情，他並舉出一個我不知道的例

子，指稱有某位前警務處處長怎樣濫用這個分目的款項，有關事件我真的不

知道。但是，為確保公帑運用得宜，當局就警務處的“酬金及特別服務”分

目設有一套很嚴謹的審批及監察制度。在內部監察方面，警隊就分目 103 制

訂了詳細的批核及監管程序，包括由指定的高級人員審批每項支出，並不時

突擊檢查該分目的開支細節。警隊核數科亦會按年審查分目 103 的開支。除

此之外，審計署高級人員會根據《核數條例》獨立審核分目 103 的帳目。這

些措施均能確保各有關人員嚴格遵照政府的財務及會計規例行事。 

 

  涂議員剛才也提及，如果不涉及政治活動，為何不能讓議員知道呢？其

實，是否披露“酬金及特別服務”分目下的詳細開支資料，跟我們對議員的

信任是兩回事，我認為是不能混為一談的。當局有責任保護和妥善處理機密

資料，只有在運作上有確實需要的情況下，才可適當地披露有關資料。 

 

  分目 103 的撥款涉及警隊的機密行動，例如打擊恐怖活動、嚴重罪案及

毒品罪行等事宜。基於資料的敏感性質，我們有需要把可接觸這些資料的人

數減至 低。涂議員剛才指一些較大或較小的數目，即使披露一兩個也沒有

甚麼所謂。其實，如果我們每年也公開有關的數目，而年年都是這樣說，則

外間便會知道我們的執法能力達到甚麼程度，因為年年如是，就只能處理 300

宗、500 宗個案而已。所以，我們覺得保護這些機密資料是有需要的。 

 

  我們明白議員希望提高分目 103 下的開支的透明度，從而加強監察。與

此同時，基於行動的機密性質，我們必須小心確保例如公開這類行動的開支

資料，並不會因此讓犯罪分子透過分析有關開支的分配和趨勢，知道警方的

行動策略，從而逃避法律責任，甚至有時候會危害前線警務人員以至向警方

提供情報的線人的安全。因此，我們必須在維持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及執法

機關的執法效能之間求取一個合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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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分目 103 下的開支的透明度，當局在不影響警隊的執法能力下，

已在近年就該分目的撥款用途披露相關的統計數字，例如公告懸紅賞金的個

案總數和總金額，以及支付賞金的總次數等。此外，在 2006 年 8 月制定的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明確訂定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的授權準則，以及

設立獨立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負責監察執法機關遵守條例下有關規

定的情況。專員每年須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羅列與執法部門的秘密行動相

關的多項統計資料，例如秘密行動的授權次數、授權時限及所涉及的罪行類

別等。行政長官會按條例的規定安排將報告提交立法會省覽。專員的首份周

年報告涵蓋由條例生效日起至 2006 年 12 月底期間《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的實施情況，該報告已於 2007 年 10 月提交立法會省覽，其後保安事務委員

會亦曾多次討論該報告。透過各項公開資料措施，有關執法機構所進行的特

別行動的透明度已經大為提高。 

 

  分目 103 下的開支，對於警方調查、偵察及防止罪案的工作極為重要，

而當局亦一直力求在維持機密行動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及警隊有效執法兩

方面，取得適當平衡。涂議員的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嚴重妨礙警隊維

護法紀的工作，從而對香港的治安和保安構成嚴重影響。因此，我懇請各位

議員反對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涂謹申議員：主席，為何說那 8,000 萬元以前是政治部的開支呢？局長表示

他不知道。不過，他不知道不要緊，只要努力一點，加以學習一下，仍然是

可以的。有些在英國解封了的資料確實是存在的，而我們香港有一位盛傳快

要擔任副局長的人，也確實寫了數本書，他十分勤力地在英國的圖書館鑽

研，把這些解封的資料，即數十年前政治部如何監察人物關係、地點，相當

有趣地寫了出來。如果局長說不知道，他不想看，他當然也有權這樣做。此

外，確實也有前政治部的人員仍然在香港，而有的在海外，警隊近年也相當

積極地招攬前政治部的人回巢擔任一些工作。還有，即使李局長以前在入境

事務處、於 1990 年代在邊境做 debriefing 時，曾查問過那些被遣返的犯人，

亦確實有很多資料曾被送交政治部作一些用途。局長可能不是完全知道，但

他確實曾替政治部工作，當他駐守邊境、擔任上司時，是負責搜集工作的其

中一員。我希望局長不要在此說笑，以自己不知道為榮，以自己不知道而感

到那是很開心的事，有些事情須客觀地辯論，敏感的事情也要處理，要嚴肅

地討論，而且要有根有據。 

 

 第二，局長說那些申請須經過內部嚴格審批，但為何線人費或特別用途

秘密開支會被拿去贖回“一哥”的“一太”所失去了的首飾呢？原因便是

申請的數額已達要總警司級批准的水平，而且數目也不算太大，不過，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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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真的很大，又有誰敢不批准呢？特別是當時是 1990 年代。局長說，信

任議員和政府保密責任是兩回事，我覺得這一點很可笑，為甚麼呢？我剛才

已說了，這當然是兩回事，不過，為何有關係呢？便是因為在外國的議會，

議會內是有特別的委員會問責、聽取匯報的，但我們沒有這樣的制度，那為

何我們不可以有這樣的制度呢？ 

 

 由於局長曾擔任廉政公署（“廉署”）的上司，所以當然知道有一個名

為 ORC（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它是

相當機密的，本會也有議員......不是“陳太”，但 低限度我知道吳靄儀

議員曾擔任其成員，我相信 低限度我們有些議員是政府可以信任的，甚至

可以一起討論一些非常秘密的事情。所以，局長不要跟我說，也不要跟市民

說，信任與政府保密是兩回事。廉署是有這樣的委員會，但警察方面則沒有，

警監會並不是作這個用途，它只是負責處理某些投訴，而那些投訴的敏感程

度，往往也沒有廉署的監察委員會所處理的個案的敏感程度那麼高。 

 

 關於如何解決問題方面，我這數年真的不斷苦思，我希望看到政府能妥

協，看看能否做得到。其實，只有數個可能性，我嘗試說出來。第一，立法

會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 Select Committee），經過委員會主席

和政府協商下，大致上能反映不同派別、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的意見，然後透

過強制方式取得資料、聽取匯報，這樣市民便會較為放心；第二，由特首根

據《調查委員會條例》來委任一些人，例如委任首席大法官或一些政府可能

也勉強信任的人（例如陳方安生議員）成為調查委員，聽取有關匯報；而通

過上述兩個途徑也可作出一些建議和結論。這樣做，我相信 低限度可以作

為第一步，較現時我們單是聽局長聽了那麼多年的 ─ 我差點想說出口，

但還是不說了 ─ 那些泛泛之言、毫無說服力的論據，更有建設性，並且

可令人有多一點的信任。 

 

 我提出這兩點，是希望拋磚引玉，政府高層 ─ 既然現在多了這麼多

司長級的官員在席  ─  可否考慮一下呢？在政府所謂要高度保密與問

責、維護知情權，以及市民能監察、透過代表或現有制度來監察之下，我覺

得這不失為可以做的其中一些步驟。我並非要一步登天，可是，如果在於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前，也尚且不能透過這樣的妥協機制 ─ 我姑

且稱之為妥協機制 ─ 來披露詳情，我看不到將來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後，政府還有甚麼彎可以轉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53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 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

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

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國雄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

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陳方安生議

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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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4 人贊成，20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1 人贊成，11 人

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總目 122 的款額納入附表。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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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根據

《議事規則》第 68(4)條，這項議題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

是：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及 2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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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8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 

 

《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

並通過。 

 

 根據《議事規則》第 70 條，本議題不容修正或辯論而付諸表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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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

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慧卿議員、

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

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李國麟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梁家傑議員、張超雄議員、張學明

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鄭經翰議員、鄺志堅議員及

陳方安生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1 人出席，45 人贊成，3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席

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1 Members present, 4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hree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2008 年撥款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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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3 月 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7 March 
2007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吳靄儀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M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I 
shall highlight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re is no arrang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on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To enable judgment creditors to seek 
summary enforcement of court judgments of one jurisdiction in the other 
jurisdiction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time-consuming and costly litigation 
proceedings,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igned the Arrangement on 
Reciproc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by the Courts of the Mainland and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ursuant to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between Parties 
Concerned (the Arrangement) on 14 July 2006.  The Arrangement covers 
judgments that: 
 

(a) require payment of money in business-to-business contracts; 
 
(b) relate to disputes in which the parties concerned have agreed in 

written form to either designate a people's court of the Mainland or 
a court of Hong Kong as the forum to hav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for 
resolving such dispu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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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re "final" and "conclusive" as defined. 
 
 The Arrangement requires the enactment of local legislation for 
implementation.  The Bill, which is modelled on the Foreign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Ordinance (Cap. 319), provides for:  
 

(a) the enforcement of Hong Kong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that are given in the Mainland;  

 
(b) facilitating the enforcement in the Mainland of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that are given in Hong Kong; and  
 
(c)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 

 
 In the Mainl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will promulgate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set 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ocedures for implementing the 
Arrang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undertaken to provide a copy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hen it is available. 
 
Long title of the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made two comments about the long title of the 
Bill.  First, given that the Bill seeks to give effect to the Arrangement and 
contains special provision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Cap. 319, for example, the 
special meaning given to "finality" which addresses a problem under the 
common law,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s it logical for the long title of the Bill 
to contain a reference to the Arrangement.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move an amendment to this effect. 
 
 Another comment which members have made is whether the expressio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in the long title is appropriate as only judgments 
arising from commercial matters will be covered by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it is proper to adopt the 
expression in the Bill where appropriate, having regard to the usage of the 
expression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under various Mainland laws and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and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The expression will not 
in any way have any impact on the scope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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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of Mainland judgments in Hong Kong  
 
(i)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 
 
 Under clause 5(2) of the Bill, a Mainland judgment will be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if, among other conditions, it is given by a designated court pursuant 
to a choice of Mainland court agreement.  A "designated court" is defined in the 
Bill and includes a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    
 
 A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 is defined in the Bill to mean any 
Basic People's Court specified in a list provided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 
Government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list of 47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Bill, but annexed to the Arrangement.  
The Bill provides tha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hall from time to time publish in 
the Gazette a list of the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s. 
 
 Som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 about designating Basic 
People's Court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under the Arrangement as the quality of 
justice and the propriety of the judicial officers of some Basic People's Courts, 
especially the ones in more remote area, are questionabl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any suggestion to exclude these courts from the Bill would 
contravene the Arrangement.  It is for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decide on 
the competency of the relevant Basic People's Courts in dealing with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he need to authorize such 
courts.   
 
 In response to members' concern that the list of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s is subject to addition or deletion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without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parties' autonomy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any amendment to the list of 
recognized Basic People's Courts should not affect the enforceability or 
otherwise of a judgment under the Arrang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troduce a new clause in this respect.  
 
(ii) Scope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Under clause 3 of the Bill,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means "an 
agreement concluded by the parties to a specified contract and designat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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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in Hong Kong (or the Mainland, as the case may be) to determine a dispute 
which has arisen or may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pecified contract to the 
exclusion of courts of other jurisdic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the expression "designating a court" should mean "a court" or "courts" so 
designated.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expression reflects neither the 
Administration's intention nor Article 3 of the Arrangement. 
 
 Members have also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scope of "choice of 
Mainland court agreement" and discussed at length different scenarios, for 
example: 
 

(a) where a judgment is given by a Mainland court which has not been 
chosen by the parties but is seized with the case either of its own 
accord or by application from either or both of the parties; and 

 
(b) where, in reaching a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the parties have 

mistakenly designated a wrong Mainland court to deal with their 
dispute.   

 
The issue raised is whether the judgment given by such a Mainland court, which 
is a designated court under the Bill, would satisfy clause 5 of the Bill, 
notwithstanding that it is not the particular court chosen by the parties under a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a) if the judgment in question is given by a people's court which has 
properly exercised its jurisdiction following the transfer of the case 
from the court chosen in a choice of Mainland court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inland law, then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enforced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Bill; and 

 
(b) on the other hand, if a party or parties choose to submit the dispute 

to a court other than the court chosen under a choice of Mainland 
court agreement, the judgment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judgment 
for the purpose of clause 5 and could not therefore seek enforcement 
by invoking provisions of the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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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considering members' concerns and comment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mend the expressions "designating a court" in the definition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and delete the references to the expression "pursuant to" in 
various provisions in the Bill when it is used in relation to a judgment.  
Amendments will also be made to the Bill so that the relevant judgments should 
be given by a chosen court which is a designated court, or a designated court to 
which the case was transferr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Mainland.  Further, 
where such judgments are subject to appeal or a retrial, the Bill should also cover 
the resulting judgments made on appeal or in a retrial in these cases insofar as 
they were delivered by a designated court. 
 
 Some members remain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for the Hong Kong 
business community to resort to the Arrangement.  They have suggested that 
additional safeguards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Bill, such as provisions to set 
aside the registration of a Mainland judgmen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judgment 
was given by a court which had no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 with the 
dispute, to guard against unequal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parties to a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to require parties to a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to expressly 
opt in the enforcement regime under the Arrangement, and to cap the maximum 
judgment sum to be enforced in a contrac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why these proposals cannot be pursued. 
 
(iii) Mainland judgments which require performance in stag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e need for a judgment creditor to make 
separate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of a Mainland judgment which requires 
performance in stages.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 about the cumbersome 
procedure for enforcement of such judgment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simplify 
the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 for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a part of a 
Mainland judgment that is preceded by the registration of any other part of the 
same judgment.   
 
(iv)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Under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a consequential 
amendment to Order 71A of the Rules of High Court to require a judgment 
creditor to exhibit a certified copy of identity card upon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a Mainland judgment.  In view of the comments of the Off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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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that the proposed requirement may 
entail a risk of exposing the personal data of the judgment creditor, members' 
views have been sought on the proposed requirement. 
 
 Given that the proposal is intended to implement Article 6(4) of the 
Arrangement and the evidential requirements to support applications for 
enforcement of Mainland and Hong Kong judgments under the Arrangement 
should be familiar,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proposed requirement should be 
retained.   
 
 After furth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part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o delete the relevant rule, as there is no comparable requirement 
relating to the registration of foreign judgments pursuant to Cap. 319, and the 
current procedures sh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of verifying the identity 
of the party who wishes to file an affidavit for or on behalf of oneself.   
 
Finality of Mainland judgments  
 
 For a foreign judgment to be enforceable in Hong Kong at common law, it 
must be for a fixed sum of money and it must be final and conclusive.  In view 
of the tr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Mainland, there were instances where the 
Hong Kong courts ruled that judgments of the Mainland courts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final and conclusive for the purpose of seeking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rrangement, 
special procedures are adopted in the Bill to address the common law 
requirements of finality.  Clause 5(2) stipulates that a Mainland judgment 
seeking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must be, inter alia, final and conclusive a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judgment.  The meaning of "final and conclusive a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judg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Ordinance, is 
provided in clause 6(1).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be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will 
set out the special retrial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Mainland judgments sought to 
be enforced in Hong Kong under the Arrangement.  An explanatory document 
on the new procedures will be drawn up and distribu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before the Arrangement comes int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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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s for setting aside registration of registered judgments  
 
 Members have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view whether the defence 
of natural justice is covered under clause 18 which sets out the grounds for 
setting aside the registration of Mainland judgm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pretations in various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and the comments explained in the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the Administration concludes 
that the defence of natural justice is encompassed by the public policy defence 
which is reflected in clause 18(1)(j).  In addition, the notion of natural justice 
also has a considerable overlap with the elements of fraud which is a defence in 
clause 18(1)(g).  This being the case,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the 
natural justice defence is adequately covered under clause 18 of the Bill.  
 
 Members point out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clause 18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levant provision in Cap. 319 and have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larify 
whether the defence of "public policy" against enforcement of a foreign 
judgment can be raised at the court's initiative under clause 18.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it appropriate to follow the drafting 
of section 6(1)(a) of Cap. 319 and will amend clause 18(1) accordingly.  The 
amended provision would leave the court with the discretion to invoke the public 
policy ground on its own volition.  
 
 Madam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address members' various concerns aris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other minor and technical amendments.  These amendments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se are my remarks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主席女士，我現在以個人身份，談一談這項條例草案的安排、整個背景

和它的意義。 

 

 主席女士，香港的法制健全，遠勝中國大陸的法制。九七回歸前，兩個

法制互不相涉，香港人及以香港為根據地的國際商人皆受到香港的法治保

障，這是維持信心的一大要素。以打官司來說，香港人對內地法院仍缺乏信

心，但由於內地法庭的裁決實際上難以在香港執行，所以即使在內地的官司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65

失利，頂多只會影響到內地的資產，不會觸及在香港的資產。因此，對他們

來說，這也算是一種保障。 

 

 但是，回歸之後，雖然說“一國兩制”，但很難期望兩制之間仍然互不

相關，而且隨着兩地商務及居民以倍數增加，完全分隔亦會帶來很多問題。

以打官司為例，如果香港及內地的法庭裁決不能以簡易方法相互執行，結果

往往是同一事件亦要分別在兩地打官司，可想而知，這會引起多大的不便，

不但勞民傷財，而且往往會出現一方感到哪個地方打官司較為有利，便搶先

在那個地方的法庭入稟，而另一方又搶先在另一地方入稟，這種情況會增加

混亂，所以兩地磋商關於法庭裁決相互執行的安排，是自然會發生，甚至可

說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法律界和商界對此感到抗拒和不安，這同樣是 自然不過的。在

2001 年 12 月兩地決定進行磋商之後，此事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進行討

論，事務委員會邀請了法律界、學界及商界代表提出意見，當時，出席人士

雖然不反對磋商，但同時提出了不少憂慮，特別是對內地法制、司法獨立及

法官的專業水平等缺乏信心，而因貪污腐敗而影響司法公正，更令人擔心會

難以防止有人在大陸取得不公正的裁決後，拿到香港執行，到時候便會無法

阻止。 

 

 另一個令人擔心的地方，便是所謂的“相互執行”，其實可能只是良好

願望，現實大多數會是，大陸的裁決在香港會得到嚴格執行，因為香港法制

健全，但香港的裁決拿到大陸能否得到執行，便不容樂觀，因為內地法院的

裁決即使在內地執行，很多時候也出現困難。我們數年前通過仲裁裁決相互

執行的法例，但時至今天，仍沒有確實的數據顯示香港的裁決在內地執行的

情況是否理想；相反，我們有很確切的理據顯示，內地的仲裁裁決在香港順

利執行。 

 

 法律界在法律原則上還有一點有保留，便是所謂“終局裁決”的問題，

即 final and conclusive 這概念。按照普通法的原則，本地法庭執行外地裁決

的一項先決條件，是該裁決必須是在該外地作出該裁決的法庭的“終局裁

決”，即“ a final and conclusive judgment in that court”。這項條件反映了

所謂“ res judicata”，即“已決事件”（即已被法庭裁決的事件），當事人

不得再提出訴訟這原則。香港法例第 319 章關於外地裁決的執行亦有同樣的

條件和要求。 

 

 根據內地的法例，內地人民法院已經作出的判決，可以按照審判監督程

序作出提審裁決，或 高人民法院作出提起再審裁定。這兩個程序均與“終

局裁決”的概念有衝突，香港法庭已有多項判決書說明這一點。這亦是內地

法庭的裁決一直難以在香港執行的原因。大律師公會認為這個普通法的原則

應該得到尊重。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66

 主席女士，從 2001 年到 2006 年，在兩地磋商的不同階段，政府曾屢次

諮詢事務委員會及社會各界。這些諮詢有助紓緩各界的憂慮，其間我自己亦

有諮詢法律界，特別是長期在內地工作的事務律師，聽取他們的看法和經

驗。我得出的印象是，他們的看法雖然審慎，但也相當正面。他們覺得內地

的法院和法官的專業水平已日趨改善，如果我們能夠實行相互執行裁決，也

很有可能成為推動改良的力量。因此，我對於這個看法表示尊重，亦是令我

較為安心的原因。 

 

 主席女士，我相信大家的意向目標是一致的，便是尋求實際的解決辦

法，審慎保留目前的保障，同時為內地與本港商務往來的人提供一個可以選

擇的簡易執行法庭裁決的渠道。我十分贊同這個態度，並且非常感謝在整個

諮詢和審議過程中，當局表現的合作態度和靈活頭腦。美中不足的是，大律

師公會曾提出建議，便是讓相互執行的安排首先在內地一些大家 有信心的

地區和法院進行試驗性推行，待大家熟悉後，信心便會很快建立起來，而且

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也能及早作出改善。這本來是一項很好的建議，可惜得

不到當局的支持，當然，當局是顧慮到在內地這樣做是有一定困難的。 

 

 主席女士，由於我今天代表法案委員會向本會呈交的報告書及發言，均

已詳細論述條例草案各方面的要點和就這些要點的意見，現在無須重複，所

以我只想提出兩點： 

 

 第一點是，整項條例草案的設計，明顯是讓個別人士自由決定是否利用

在條例草案之下的相互執行安排，條例草案清楚表明要以書面簽訂“選用內

地法院協議”或“選用香港法院協議”，這項安排才會令雙方受到約束。如

果不簽訂這些協議，這項安排便完全不會對他們起任何作用，任何一方要在

香港執行內地法院裁決，仍須克服現存的困難。同時，一旦簽訂這些協議，

便要受到這項法例全盤限制，而這些限制亦會清晰地在條例寫了出來。以港

方人士來說，假如簽訂了“選用內地法院協議”，將來合約出現糾紛，便須

在內地打官司。無論港方或內地人士在內地就該合約打官司，“審判監督”

及 高人民法院的再審權利也會受到新的特殊程序限制。 

 

 法案委員會的報告第 73 段亦有清楚說明（我引述）， “中國 高人民法

院將會發布司法解釋，闡明適用於根據該安排尋求在香港執行的內地判決的

特別再審程序，並在該安排生效前，擬備和分發關於新訂程序的說明文件 ”。
因此，主席女士，我們主要理解到的是，在內地進行再審其實是可以無限次

的，但一經簽訂“選用內地法院協議”後，便要遵循新的規則及限制，所以

這些協議是會對雙方打官司的自由增加一些限制。因此，雙方也要考慮清

楚，才決定是否簽訂這些協議。當然，在簽訂協議之後，這項相互執行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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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亦是相當複雜的，要看看條例再決定自己是否願意這樣做。換句話說，相

互執行的法定安排，絕對不是自動應用於所有香港及內地的官司和裁決，我

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是，關於“終局判決”的問題，這是以特殊協議、特殊定義和特

殊程序的方式來處理，我們在條例草案第 6 款訂明，並不是企圖改變普通法

的原則和定義。對此，我特別感到欣慰。其實，這項條例草案有很多點均與

現時普通法及第 319 章的原則和定義不盡相同，條例草案反映的不是這些原

則定義，而是具體落實與內地達致的 19 條安排。主席女士，事實上，我們

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我們經常看條例草案的條文如何能反映《安排》。

因此，如果我們想提出任何修改，但這項修改與《安排》是有出入的話，我

們是不能提出的。所以，這項《安排》其實是主宰着整項條例草案。所以，

法案委員會堅持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詳題中提述條例草案是

要落實《安排》，這便是原因所在。 

 

 我注意到香港律師會以書面向法案委員會表達的立場指出，基於條例草

案只是落實《安排》，律師會對條例草案沒有特別意見。信件篇幅雖短，但

是有十分重要的內涵，說明律師會不是要爭拗法律概念，他們一般對相互執

行感到樂觀。 

 

 後，我想以一個正面信息結束我的個人發言。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會

有多大實質作用，尚屬未知之數，但在磋商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條例草案審

議展開之後，雙方仍不斷磋商，我覺得兩地就法制的詳情、理念和實踐均加

深了互相瞭解，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收穫，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大的進展。

多謝主席女士。 

 

 

涂謹申議員：主席，說到這項法例，這數年來，當我知道這項法例醞釀時，

我其實也懷着同一的擔心、憂慮與保留。或許讓我先說少許歷史。我當見習

律師時，是附屬於一間生意非常多的中資律師行，我的其中一位師傅是已故

的廖瑤珠律師。由於律師行經營很多中資生意，所以我也收集了一些有趣的

經歷。當時在這些中資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現時的情況不是因為貪污而被監

禁，便是已擔任很高級的職位了。其中所涉的是頗複雜、千絲萬縷的。我亦

因此而結識了很多能互相瞭解的朋友，由於大家相識於微時，所以大家也會

說真心話。大家偶然亦會評估一下內地法治的水準、貪污的情況究竟如何

等，大家交談時往往無須隱瞞，並會作出朋友之間很坦誠的分析，當中亦有

很多經營生意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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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以往的一些歷史性的有趣對話。例如有一宗案件，我代表香港

四大公司之一跟一間內地的公司興訟，於是我便考慮應在香港還是在內地

進行訴訟。我發覺在香港進行訴訟程序不利，因為我方的合約寫得稍遜色，

所持的理據不及別人。我方主理人便很簡單地說，行了，我們不在香港進

行訴訟，我在內地搞掂好了。我問他可如何搞掂呢？他說他屬的單位比對

方的單位大，那便行了，總之我方是會勝訴的。於是我方主理人便在內地

把訴訟搞掂了。但是，如果我方在香港持有較強的理據，我方主理人便會在

香港進行訴訟。 

 

 各位，以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也會避免的，因為中資公司對中資公司，

或有時候對港資公司也好，有問題還可以磋商妥協，大家會盡量商議，如果

不能妥協，有時候也要被迫進行訴訟，間中也會涉及資產抄封等事情。為何

我會引述這些有趣的對話呢？即使 近我在街上遇見一位內地朋友，他是我

在以前的公司結識的朋友，在互相問好後，大家也談到一件趣事。內地朋友

說他的汽車 近在停車場被別人撞着，我問他怎麼辦？他說沒有甚麼，對方

是有相當背景的人。我問 後如何？他說要上法院訴訟，我便追問情況怎麼

樣。他說這不過是很簡單的事。他說的法院還是我們其中一間指定法院。他

說過程很簡單，他透過朋友探訪法院法官的太太，跟她進行一點事情，完成

後， 後便判他勝訴。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他也很了得，能夠想到探訪負

責法官的太太，法官太太其實是一位醫生。就是這樣便把案件搞妥，而他在

該宗撞車訴訟中獲得了勝訴。 

 

 儘管我這樣說出過往的事情，我仍很相信及同意吳靄儀議員所說，國內

在過去十多二十年確實已有很大的進步，增加了很多客觀的理據，客觀性也

提高了，尤其是在很多牽涉外資的事情上，更是謹慎地處理；外資其實是包

括香港，因為香港的輿論亦等同很多國際壓力。事實上，中國內地也很希望

有大進步，但始終仍有很多限制。例如有人說，如果真的要由有質素的法官

全面實行某些制度，所需的法官隨時可能是數以十萬八萬計，然而，他們現

時具備這樣水準的法官也不足夠。因此，有時候，大家也須交流一下。 

 

 我說了這麼多， 後，我要以一種很複雜的心情來處理這項條例草案，

因為我知道 受影響的並非是大企業、超級大企業，甚至跨國公司，因此，

香港的外地大商會對此不會感到很擔心。原因為何？因為如果牽涉到超級大

企業，例如在《財富》雜誌內的“500 頭和 1  000 頭”之類，當真的辦不妥

當而有人亂來時，會引致政治、形象等問題，以致全部也不妥當，別人便甚

至會以整個國家的力量來斡旋和“講數”，所以這樣做是不行的，亦因此緣

故，對於超級大企業，我是完全不擔心的，況且，超級大企業本身亦會自設

法律部門，並會很小心考慮須接受甚麼條款等。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69

 那麼，現時 糟是甚麼呢？便是我們從很多掙扎的個案中可見的、在香

港有很多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這些中小企的合約所涉的數額可能

達 1 萬、10 萬甚至百萬元計，而即使涉及千萬元的，我也曾處理過。這類企

業便較為危險了，因為它們上下兩頭也不到岸，如果有關的只是很小的事

件，涉及的不是太多錢，那便無須害怕，亦無須說到要格外小心，因為它們

也無險可守，對嗎？如果涉及並非甚麼資產，又有何問題呢？ 多也只須宣

布破產，甚至可能擁有一間房屋，價值數十萬元的， 多也是賠上便了事。

但是，如果情況不是這麼樣，而是涉及數額不多不少的數十萬元或數百萬元

的，那麼，甚至家財有過千萬元的人，面對着內地的一項判決來到香港時，

所擁有的也真的分分鐘會化為烏有。我同意吳靄儀議員所說的話，因為王友

金教授也是這樣說的。王教授是內地的法律專家，他說，看來在初頭的時間，

雖然協議是相互的，但很可能只是單方面執行而已，為甚麼呢？香港會很忠

實執行，因為我們有法治制度，當內地真的交來合乎規格的判決時，我們真

的會執行及抄封，但我們的判決交入內地時，所謂山高皇帝遠，那些省份或

地方當局是否會對其所在地的有資產的被告公司執行判決呢？這便真的很

成疑問了。所以，王教授說在這些情況要很小心行事。 

 

 當然，我相信將來的特首、律政司司長（我不是說他會當將來的特首） 

─ 我意思是現時的特首和將來的特首、現時的律政司司長和將來的律政司

司長 ─ 在此方面便有很大責任了。為甚麼呢？因為他們一定要密切留

意，究竟我們的判決進入內地後，尤其是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是否真的可

以執行呢？我會這樣想：香港的港商，又或在香港做生意的外商等，對於這

項協議的執行可能會產生很多怨言。當然， 後要問的是：我們究竟是要或

不要這項法例呢？ 

 

 我的想法便是這樣， 後要說的是，立約自由，即是一方願打、一方願

捱。有人會說，其實可能也沒有甚麼選擇，因為到內地經商不單要承受合約

風險、法律風險，甚至也要承受人身風險，因為經商者隨時可被拘捕，民事

訴訟又會忽然變成刑事訴訟的，我們也接到很多這類個案。從立法會申訴

部，我、張文光議員和劉慧卿議員等數位議員也接過數百宗這類案件，而在

這十多年間，我們真的處理了很多這類案件。因此，從商是任何風險也須承

受，請從商者自行考慮了。所以，即使願意承受所謂立約、選擇司法管轄區

的風險，甚至營商所涉的只是數萬元或數十萬元的生意額，仍要考慮內地的

判決可能會要賠償數億元，或數千萬元、數十萬元或數百萬元，那麼本身在

香港的資產便沒有了，全部被抄封，做一次生意便令家產盡失了。所以，從

商者便要自行考慮這些情況了，對嗎？經商當然是買得大，賺得大的，內地

有那麼多機會，但亦有那麼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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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有立約自由，但中小企既沒有自己的律師、又不會詳細知道法例

的條文，如果這樣通過了條例草案，中小企究竟是否懂得保障自己呢？我希

望特區政府或法律團體，甚至我們這些有心人，包括我自己及其他議員，也

會很小心告知他們必須小心點、關注一點。當然，透過我們今天的演辭，或

透過媒介的一些重點報道，可能會令他們有點提高警覺，如果他們立下的合

約真的作出如此的選擇，即立下所謂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可以選擇法

院的話，便會有這些風險，甚至會達到無險可守的地步。香港的法院就這些

所謂中國的判決，當然會盡力透過法例保護他們，使他們避免面對涉及蠱

惑、貪污等問題。然而，他們也要緊記，在香港法院要就這類案件，即指內

地法院的判決有問題的案件進行訴訟，便要自行提出。再者，內地法院必定

不會承認自己有問題，於是便要當事人提出證據及資料來推翻原判。這事實

上並非很容易的事，加上他們返回內地時也會感到恐慌，因為當他們到達深

圳時，可能會發覺原來有關省份已知會深圳公安拘捕他們了。內地當局對合

約也是很着緊的，如果提出論據來推翻，即等於對它作出了很嚴重的指控。 

 

 我們以往見過這些港商苦主，他們的境況真的是很慘，因為很多是有冤

無路訴，他們連返內地也有恐懼，遑論搜集資料預備日後在香港的 court 進

行訴訟，指內地判決有問題了。因此，就收集資料而言，他們又是否可以取

得到？是否可以證明得到呢？當然，退一萬步來說，有些也是可以嘗試保障

自己的。我謹此提出少少忠告，讓我們的中小企可以考慮一下這些免費資

料，我只嘗試幫他們一把而已。  

 

 舉例來說，第一，當然，如果不採用這種協議，這項法律自然便不適用，

但即使不採用這種協議，那麼，怎麼樣的協議才不會被視為這種協議呢？合

約一方在草擬合約時可能未必這麼熟悉。合約當中可能有一項條文，是對方

將來會藉以證明所訂的合約正屬於那種協議，所以便要很小心了。 

 

 第二，可否試圖限制輸了多少便止蝕，就像我們的股票分析員說止蝕、

訂下一個止蝕盤般？可否在合約中訂明，儘管可採用內地法院來進行法律訴

訟，但亦仍要訂明把賠償責任限制在例如 100 萬元以下，即是說港商損失了

在港的 100 萬元資產便算呢？可是，對不起，這樣訂明也未必可行。為甚麼

呢？因為在這種的協議中，內地法院是否一定會執行這項限制賠償的條文

呢？它會否認為協議內有甚麼條文是不會被執行的呢？此外，在內地法院

後判處了一個超過合約列明限額的賠償後，香港法院可否根據這項條文來保

障合約中須賠償的一方，把賠償金額限制在 100 萬元以內呢？是未必可以

的。當然，有這樣的條文總比沒有為好，如果合約內容為購買一批價值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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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的貨物而已，可否把賠償金額限制在合約代價的十倍，即 50 萬元呢？

是未必可以的。所以， 好不要涉及太高賠償金額，否則是會輸掉身家的。

因此，把有關條文寫進去，總比沒有寫為好。 

 

 第三，是分隔資產。例如我跟內地某一方訂立這種協議，我便開設一間

沒有甚麼資產的空殼公司作為締約的一方，即使把資金抽空了，也只是沒有

了便算，這些是俗稱的“無料”公司， 後可把公司清盤吧，一切沒有了，

也便是這麼多而已。但是，事實未必是這樣的，因為內地法院可以認為不是

的，你們在合約中有合謀的情況，所以可判處相關的公司也須負責賠償。如

果我們選擇案件由香港法院審理，是否便可以獲得無須賠償的判決呢？我不

敢保證。所以，其中仍然有一個風險，所以便要自行想想了。當然，資產有

分隔總比沒有分隔為好，所以，香港的會計師行或律師行可能會因此而生意

大增也說不定。 

 

 由於有這樣的法例有待通過，我呼籲做中港生意的商人、港資北上的機

構、台資的商會，以至不同國家的商會，應盡量印備一些有關的小冊子......

我們昨天談及公共空間時也有類似的情況，小業主購買單位後才發覺樓價包

括的公園是一個公共公園。我經常也提到，應用俗語說的“雞乸咁大隻字”

來提醒有關人士這件事本身有多大的風險，會牽涉甚麼問題，有甚麼可以提

供保障等，又例如今天的“蠶蟲師爺”提供的“蠶蟲計”是否用得着呢？怎

樣可以快、廉、簡地使用，以保障自己呢？是否可行呢？是否有具體的方法

來進行呢？ 

 

 後，便是特區政府要提供的保障。由於它要通過此法例，所以我們一

定要跟進這項法例有否相互執行？是否被合適地執行？是否被合法地執

行？是否被恰當地執行？我相信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哪怕

我們只要發生一宗此類的案件，其中出現很大的怨言或很大的問題，經過宣

傳後，便會變成一件大事。所以，我覺得這些情形會令我們失去信心。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在無論是教育、宣傳等方面，真的作出跟進，倒

過來看，在內地執行有關判決，我們能否得到好處呢？如果是不能的話，我

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當局不肯循序漸進，律師會建議不如慢慢來，不要一

下子實施，當局又不肯，說可能會造成有些法院是高級一點的現象，像對中

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看法般，所以似乎不大好。但是，如果是全面實施的話，

我便希望特區政府會小心跟進，研究一下我們是否真的能從相互執行中得到

好處，因而是否值得承受這方面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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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中港兩地交往頻繁，經貿和民間交往活動亦

不斷增加。自 2003 年內地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下稱“CEPA”）後，便更進一步開拓了內地、香港及海外投

資者的合作機會。CEPA 的簽訂一方面有助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到海外發展的

跳板，同時亦吸引外地投資者在香港設立分公司，以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

機。當然，隨着中港兩地人口的流動性增加，很多時候出現爭端亦在所難免，

這便要透過仲裁和訟訴方式解決。《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本港與內地之間互相執行判決的安排，

這不但有助兩地的經貿往來，亦能強化兩地司法及專業服務的拓展，對兩地

均有很大的裨益。因此，民建聯支持二讀通過條例草案。 

 

 事實上，本港和內地分別採用了兩套不同的司法體系，前者是普通法，

後者則是大陸法。由於兩者的法制不同，又互不從屬，在缺乏一套共同法規

的情況下，令本地及內地法院未能執行對方轄區的民商事判決，為中港兩方

的當事人造成諸多不便。例如，當訴訟的另一方未必在香港擁有資產但在內

地則擁有資產，或是相反情況時，判決對於處於對方轄區的訴訟另一方便毫

無作用。在這情況下，與訟一方便須付出額外的金錢和時間，在內地或香港

再次提出訴訟。除了要花費更多金錢和時間外，礙於兩地的司法體制有異，

以香港的與訟一方為例，便可能未必符合內地法律在司法管轄權或索償權證

明方面的程序規則。 

 

 如果兩地能夠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便可以令雙方減省不必要的法律程

序，處理民事和商業活動所出現的糾紛，符合內地、海外以至本地訴訟人

的利益。特別是在商業活動的交往上，相互判決安排更可促進本港成為商

業糾紛的調解和法律服務中心。這優勢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因為雙方當事

人可協定香港法院為專有審判權的法院，以裁定糾紛。如果有關的《安排》

得以落實，與內地有關的法律服務需求將會增加，不論是在訂立合約的階

段，還是有需要循訴訟或仲裁途徑解決合同糾紛，均為本地的法律專業人員

帶來很多服務機遇。 

 

 屆時，即使是國際合營企業的糾紛，也可以在香港進行仲裁。自 CEPA

落實後，不少海外投資者已在香港設立分公司，有關法例將令香港成為解決

內地國際業務交易的 理想地點。  

 
 去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完備的司法制度和解決糾紛的法律

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一直以來，無論是特區

政府以至本地的司法界別均共同努力，增加香港成為訴訟中心的吸引力。舉

例說，我們不斷就民事司法制度進行檢討，而立法會早前便通過法案，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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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民事訴訟程序可以更快捷、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這些措施均為

本港成為解決商業糾紛的中心創造了條件。  

 
 主席女士，今次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將會加強特區政府與內地的司法

界的聯繫。由於吳靄儀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她對於有關的判決在內地執行

缺乏信心，也提到大律師公會的建議，因此條例草案會採取循序漸進的方

式，在實施初期，只會在選定的法院實施有關的安排，待兩地掌握了運作模

式後，才擴展兩地相互執行判決的計劃，以及進行更多的司法合作和交流。

由於中港兩地的法院向來沒有相互執行判決的安排，而市民對內地的司法制

度亦普遍欠缺認識，因此，我也認同涂謹申議員的說法，希望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後，政府會加強大眾，尤其是商界，對條例草案的認識。只有經過充分

瞭解和認識，條例草案的效用才得以充分發揮，並促進香港成為解決商業糾

紛及為國際商界提供法律服務的中心。  

 
 隨着中港兩地的商貿交流頻繁，我相信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受惠的

將不止是本地的司法界，同時也會為本地社會的其他專業界別帶來更多發展

機遇。因此，民建聯希望條例草案早日獲得通過。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這其實是一項技術性法例，意思是其本來旨在便利兩地

的商人在出現商業糾紛時，可以在不同地方，透過法院執行第二個地方的

判決。 

 

 但是，主席，任何技術性法例如果沒有顧及一些基本原則的話，其實是

相當危險的。主席，在相互執行判決的情況下，所涉及的原則是甚麼呢？容

許我作很簡單的解釋。主席，現今資訊發達而且跨國商業活動越來越頻繁，

必然會出現很多情況，是一旦出現跨國或跨境商業糾紛時，某一方便會尋求

法律保護，而在他獲得所謂勝訴後，他自然希望能夠在另一方的家鄉執行有

關的判決，這是現代商業社會一項 基本的要求。 

 

 在未有這些技術法例可以處理上述情況前，普通法國家的處理方法是，

如果一個法庭與出現商業糾紛的雙方有着實際和密切的關係，這個法庭在國

際間會被視為有足夠的司法管轄權處理這宗糾紛。主席，原因十分簡單，如

果一個法庭跟一宗糾紛毫無關係，不但所有證人均不在那裏，而且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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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在那裏。它既不知道糾紛的詳情，也不熟悉就有關糾紛須施行的法

例，由這樣的法庭處理該宗糾紛，必然會出現問題，亦無法得出公正的判決。

其他國家是不應該執行不公正的判決的。 

 

 相反，如果一個法庭與一宗商業糾紛有着非常實際和密切的關係，例如

兩位商人均在那裏做生意，有關的糾紛也是在當地發生，證人和文件皆在當

地，而且所施行的正是當地的法律，那麼這個法庭所作出的判決便會是具有

權威性的判決，而其他國家也會尊重這項判決，令其得以執行。這項《安排》

優勝的地方，在於它並不鼓勵紛爭的所涉各方各自跑回自己認為熟悉，甚

至是他可以影響的法庭尋求判決。法律上有一個用語是“ forum shopping”

（逛買法庭），即是尋找認為對自己 有利的法庭，然後將案件交由那個法

庭處理，希望自己能夠獲判勝訴。這種行為在現代商業社會裏十分常見，但

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根本是對法治精神作出挑戰。 

 

 主席，我們現在通過這樣的法例，跟我剛才所說的原則有着極大出入。

所以，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我曾經十分強烈地提出一些意見。政府當時

的回應是不用害怕，因為這項法例規定雙方在簽訂合約時必須達成一個共

識，同意選擇某一個法庭處理有關的紛爭，因此，應該不會出現我剛才所說，

雙方各自跑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法庭尋求判決的情況。  

 

 但是，主席，我覺得這種想法未免過於簡單，因為當中忽視了兩項我們

必須考慮的因素。第一，一些跨境商業活動 ─ 所指的必然是一些大生

意，而不是說到深圳買一個漢堡包那麼簡單 ─ 例如開設數十間商鋪，而

且所涉金額必定相當龐大，在這情形下，雙方的議價能力未必相等。很簡單，

例如一位香港小商人希望到國內開設 20 間快餐店，他當然希望這宗生意能

夠洽談成功。在這情況下，他的議價能力跟那位內地商人便不均等。如果那

位內地商人堅持要把糾紛交由西藏的法庭處理，那位香港商人也很可能會同

意，這是第一點。 

 

 主席，第二，商人通常皆會有一種弊病，而且這也是一種通病，便是他

們從來沒有想過做生意會出現糾紛。他們基本上皆希望能夠做成生意，而不

會想到生意做不成，也不會想到生意做不成時會出現甚麼問題，他們不會想

到那麼遠。主席，如果他們全部都想得那麼遠，我們所有律師便也沒事可做

了。我們沒事可做是因為他們都會自行解決所有問題。可是，做生意的人普

遍有一種通病，便是不會考慮有朝一日出現紛爭時，他們應該如何處理。他

們只是希望盡快達成協議、做成生意和以後不會出現紛爭。很多時候也不會

出現紛爭，但一旦出現紛爭，便是問題出現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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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必須留意兩點，即是說如果要令有關《安排》

得以成功，我們必須符合兩項條件，第一項條件是訴訟雙方都必須認為處理

紛爭的法庭有相當大的公信力，即是他們信服這個法庭所作出的判決是公

正、公開和具透明度的。第二項基本條件是兩地法制在法治上要有接軌的基

礎，因為如果大家在法治上的看法是南轅北轍的話，那麼，法庭所作的判決

將很難令雙方均認為是合理甚至是公正的。主席，換言之，我們真正要面對

的挑戰，不僅是我們要簽訂協議，說明兩地已訂有條文，規定在出現問題時

便選定一個法庭，而是在法庭作出判決後，雙方均必須同意並在兩地執行，

事實並非這麼簡單。 

 

 主席，如果要令有關《安排》得以成功，我剛才也說過，必須同時兼備

兩項條件，即是說我們希望這項法例所訂的《安排》，能夠成功保障香港商

人在內地做生意時得到公平的對待，而內地商人在香港做生意時亦同樣得到

公平的對待。其實，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仍然十分重大，而且還是剛剛開始

而已。換言之，我很希望律政司司長留意今天的發言，而他也須認同他的工

作現在才剛剛開始。他要盡力推動我剛才所說的兩項重要條件，即第一，兩

地法庭獲得兩地商人足夠的公信力和認知度；及第二，兩地法制在法治上有

接軌的基礎。第二項條件是相當高的要求，亦具相當挑戰性。如果我們無法

達到這兩項 基本的條件，我敢說現在這項法例所訂的安排，必然得不到香

港或內地商人的認同。很簡單，可能在我們通過這項法例後，沒有人會在簽

訂合約時採用這《安排》，即是同意在出現糾紛時，以某地方作為解決紛爭

的主審法庭。 

 

 主席，我當然不希望這《安排》會失敗。我今天會表決支持這項法例，

因為我相信作為一項技術性法例，它基本上是可以運作的。但是，如果軟件

無法配合，這《安排》始終也是會失敗的。不過，問題並不在於法例本身，

而是在於香港（我更希望是內地）的司法體系，因為此體系對於推進兩地法

庭的公信力及推進兩地不同法制在法治上接軌的基礎均須盡力。我相信這

《安排》是值得我們支持的。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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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的目的，是為落實特區政府與 高人民法院在 2006 年 7 月 14 日簽

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

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訂立機制，以便內地及香港法院在

民事或商業事宜中作出的有關判決，能經簡易的程序相互強制執行。 

 

 法案委員會合共舉行了 13 次會議。我在此特別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吳

靄儀議員及各位委員，他們真的是盡心竭力審議條例草案，並就條例草案的

內容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我亦感謝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各商業

團體及關注《安排》的人士，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提出寶貴的意見。因應法

案委員會及各團體提出的意見，我稍後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及

一些技術性修訂。 

 

 吳議員剛才已經詳細介紹了條例草案中較重要的條文。在此，我會先簡

單介紹數項較為重要的修訂。根據《安排》的規定，條例草案只適用於由

“指定法院”作出的內地判決。“指定法院”包括 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

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及獲授權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由於

“認可基層人民法院”的名單可能會在日後作出修改，因此條例草案訂明律

政司司長會不時在憲報公布“認可基層人民法院”的 新名單。法案委員會

就名單的增刪帶來的影響表示關注。有鑒於此，我會在稍後提出修正案，在

條例草案中加入一項新條文，根據尊重當事人意願的原則，就選用法院成為

或不再是“認可基層人民法院”時該如何認定條例草案是否適用於該法院

的判決，作出適當的規定。我稍後會在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時，

詳細說明我們建議新增的條文的內容。 

 

 條例草案只適用於源自民事或商業合約的紛爭所作出金錢上的判決，而

當事人必須以書面協議訂明內地或香港法院具有審理有關紛爭的唯一司法

管轄權。法案委員會建議，條例草案應訂明有關書面協議可指定 1 個或超過

1 個香港或內地法院審理有關紛爭。法案委員會亦建議應清楚訂明條例草案

所涵蓋的判決，必須源自當事人以書面協議選擇的法院。我們接納有關的建

議，並將提出修正以達致以上的目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2007 年 10 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作出修訂，其中一項修訂是修改向法院申請執行判決的期限。新修

訂的條文規定，無論申請人是自然人或法人，申請執行判決的期限均為兩

年。政府當局與 高人民法院經磋商後，同意對《安排》中有關申請執行判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77

決期限的條文進行修改，以體現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中關於申請執行判

決期限的規定。因應《安排》的修訂，我稍後會提出對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

作出相應的修正。 

 

 參考《安排》的有關規定，條例草案原本訂明如果判定債權人是自然

人，則申請登記內地判決時，須提交經核證的身份證副本。私隱專員公署向

政府當局反映，這項要求可能導致判定債權人的個人資料被披露。當局就私

隱專員的意見諮詢了法案委員會、司法機構及有關的商界團體。政府當局獲

悉，就處理強制執行判決的申請而言，不論是本地或外地判決，均無須要求

申請人提供身份證明文件。經考慮各方的意見後，我們同意刪除條例草案中

有關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的規定。 

 

 因應《安排》的規定，條例草案訂明如果須分期履行有關內地判決，判

定債權人可向原訟法庭申請登記該判決的任何部分。為方便當事人及減省不

必要的開支，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簡化有關登記分期履行的內地判決的

程序。經徵詢司法機構的意見後，當局採納了法案委員會的建議。我將會提

出修正案，訂明如果法庭在較早前已就同一判決的某部分作出登記命令，則

申請人在申請登記內地判決的任何其他部分時，只須把誓章送交存檔，述明

任何與當前申請有關的資料，並夾附法庭先前就同一判決的不同部分作出的

後一項命令的副本。我相信建議的修正可適當地簡化登記分期履行的內地

判決的程序，並減低當事人在有關程序中的費用支出。 

 

 除了上述數項較主要的修訂外，我亦會就一些較輕微及技術性的事宜，

動議其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接着，主席女士，我想簡單回應一下

剛才數位議員的發言。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到很多人對不同的法制有一些憂

慮，我們對此是相當明白的。不過，正如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出，事實上，現

時內地的法院和法制均不斷在改善，雖然我們要在時間上給予一些空間，但

這是一個事實，它正在不斷改善。我想強調一點，其實，這項條例草案並沒

有實質上改變現有的法律，例如在未有這《安排》前，內地的判決仍然可以

根據普通法的原則在香港申請執行，只是程序較複雜而已。我想提出的另一

點是，按照現時內地的法律來說，如果有關的合約有涉外因素的話，有關的

合約雙方均可以選擇在內地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情況現在已經如是。此

外，我還想強調的是，吳靄儀議員剛才也有提到，現時的《安排》並非自動

或強制的。我必須十分強調，想採用這《安排》的人必須在書面上訂明選擇

專審法院的協議，這樣才能令到《安排》在有關合約上生效，並可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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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涂謹申議員 ─ 他現時不在席 ─ 談到一些中小型企業可能

不太瞭解有關的法律。首先，我要強調，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話，我們

會盡力進行推介，並向商界作清楚的介紹。我想指出，很多在內地做生意的

人在當地做生意的時候，都會考慮內地法律方面的要求和框架，並作出一些

商業部署。如果他們對現時的安排感到擔心的話，他們絕對可以就這方面尋

求更多意見。不過，正如李國英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其實希望從更正面的角

度來看這條例草案，一方面希望更多人選擇以香港法院作為解決紛爭的法

院，同時亦符合我們推廣香港作為區域性紛爭解決中心的目標。此外，現時

亦有很大的需求，便是在香港作出判決後，如何可以更容易在內地執行，這

方面的需求其實相當大。我們希望強調，這方面的需求其實很大，我們現正

積極爭取。當然，在保障方面，我也要強調條例草案已有條文，訂明在甚麼

情況下已登記的判決是會作廢的，議員剛才在發言時亦有提到。我很認同吳

靄儀議員剛才所說，有關的《安排》或類似的安排有助兩地改善對司法方面

的瞭解，並令內地對我們普通法的原則更為清楚。此外，正如湯家驊議員剛

才所說，這更有助推動提高兩方面法制的認同度，我很相信這《安排》是一

種很好的途徑。我們亦聽到湯家驊議員的提點，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至於

如何以此作為基礎再進一步發展，是我們十分重視的。 

 

 就與 高人民法院的《安排》，大家也知道在執行時可能會有問題，所

以第 18 條已特別註明，在《安排》的執行過程中，一旦遇到問題或有需要

修改時， 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協商解決。如果條例草案可

以通過的話，我們一定會跟進。如果在執行時有哪些地方須進一步完善的

話，我們必須繼續跟進。我很希望大家會正面地看待此事，讓我們有一個好

的平台，進一步發展兩地在司法互助方面的情況。吳靄儀議員剛才特別強調

終局判決的問題，有關的事宜已在法案委員會進行詳細討論。現時條例草案

第 6 條已訂有特別的程序，做到一個可以符合普通法 終判決要求的機制。

我不想在這裏詳述，但我想舉出一個例子，從這《安排》可以看到，雙方其

實都願意靈活地採取一些步驟，在符合雙方面法律要求的情況下，達到同一

目標，這是很好的體驗。 

 

 後我想談的，便是湯家驊議員剛才提及的擔憂。他亦曾在法案委員會

上提過會否出現 forum shopping 的問題，即有關人士對於法庭的選擇會否出

現不合理的情況。他更特別強調，如果所選定的訴訟地和外地法院跟案件本

身沒有實際密切的關係的話，這是否構成一個理由，作為不承認、推翻或取

消登記的原則。他在法案委員會上已有提出，而我們亦已就這方面作詳細的

考慮。不過，我想強調，如果以此作為拒絕理由，其實是偏離了普通法的規

則，亦跟第 319 章《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的原則有所偏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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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中並沒有訂定以湯家驊議員認為的理由作為拒絕認同的原則。我們瞭

解，就基本原則來說，無論是根據普通法或第 319 章，合約雙方均可自由選

擇適當的法庭解決紛爭。由於他們已訂有合約或協議，該協議便構成法庭對

有關事情有司法管轄權，因而有了一個基礎。 

 

 我還想強調一點，便是如果要加入這一項條款，其實已超越了我們和

高人民法院所訂的《安排》的內容，這亦是辦不到的。湯家驊議員擔心會出

現不平等議價的問題，我想強調是很難透過立法處理這些問題的，而且亦很

難在這條例草案的範疇中做到。即使第 319 章所處理的內容相若，但當中也

沒有任何條款處理平等議價的能力。剛才我已說過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大家

在內地做生意的時候自然會對這方面有所瞭解，我相信他們亦會因應其法律

框架和商業原則等作出適當的部署。主席女士，這些都是我想就剛才數位議

員提出的一些看法所作的回應。 

 

 主席女士，我的陳辭就此完畢，基於上述理由，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

例草案及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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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內地判決(交

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秘書：第 1、4、8 至 13、15、16、20、22、23、24 及 26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3、5、6、7、14、17、18、19、21 及 25 條。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剛才讀出的條文。有關的修正案已載列

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會介紹修正案中較為重要的修正。首先是有

關第 3 條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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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第 3 條訂明“選用內地法院協議”和“選用香港法院協議”的

涵義。我們同意法案委員會的建議，修訂第 3 條以更清晰地訂明當事人在選

用內地法院協議中，可概括選擇由內地法院裁定有關爭議，或指明由某內地

法院裁定有關爭議，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則無權處理該等爭議。相應的

修訂亦納入“選用香港法院協議”的涵義中。 

 

 第 5 條的修正案，旨在訂明有關的內地判決須為當事人書面協議選用的

法院或由該法院移送至其他指定法院審理而作出的判決。我們接納法案委員

會的建議，修正第 2(1)條以增加“選用法院”的定義。至於第 5 條的修正，

則訂明有關的內地判決必須由選用法院所作出；如果選用法院根據內地法律

移送案件至另一個指定法院審理，在符合其他有關的條件下，該指定法院所

作出的判決可向原訟法庭登記。關於香港法院作為選用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我們亦就條例草案第 21 條作出相應的修正。 

 

 第 7 條的修正是為反映 2007 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中關於申請執行判決期限的規定。正如我剛才提到，因應《民事訴訟法》的

有關修改，兩地同意對《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

的安排》中有關申請執行期限的條文作出修改，因此，我們必須對條例草案

第 7 條提出相應修正，訂明在香港向法院申請登記內地判決的期限為兩年。 

 

 至於其他條文的修正，則為較輕微的技術性修正。 

 

 法案委員會已討論並支持上述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及通過。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 

 

第 3 條（見附件 I） 

 

第 5 條（見附件 I） 

 

第 6 條（見附件 I） 

 

第 7 條（見附件 I） 

 

第 14 條（見附件 I） 

 

第 17 條（見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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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見附件 I） 

 

第 19 條（見附件 I） 

 

第 21 條（見附件 I） 

 

第 25 條（見附件 I）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和法案委員會均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我只想就數

點提出意見。 

 

 關於第 3 條的“選用法院協議”方面，這裏不僅是選用法院協議，而是

一定要在協議內訂明，究竟是“選用香港法院協議”，還是“選用內地法院

協議”。換言之，當你希望簽訂協議說明《安排》日後適用於合約時，便須

於簽署合約時列明將來會選擇在香港還是在內地法院審理。如果選用在香港

法院審理，將來便不可以在內地法院審理；如果選用在內地法院審理，但日

後要在香港執行的話，便會有很大困難，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如

果倒過來選擇由內地法院審理，也不可以再由香港法院審理。 

 

 主席，我為甚麼對此有意見呢？我的質疑是，有否必要在簽署合約時便

要訂明選用在香港或內地法院審理呢？這當然會限制了靈活性和自由度，但

“選用法院協議”主要可讓合約雙方均清晰並明示接受這《安排》，這是我

支持的，而且在事務委員會進行諮詢時，我們也支持這所謂 opting-in 的做

法，即以行動表示願意接受約束。但是，在諮詢事務委員會意見時，我們的

理解是只須說明是在香港或內地法院審理便可，屆時是在香港還是在內地法

院審理，是有權自由選擇的。 

 

 可是，結果卻變成一定要在內地法院或一定要在香港法院審理，我們覺

得這做法有數項問題。第一，這是會增加簽訂時的困難。為甚麼我們剛才說

雙方有不平等、不對等的情況呢？如果一開始便說將來一定要在香港法院審

理，是否有點困難呢？如果大家也覺得這樣是有問題的話，便會變成全部也

簽署訂明選用由內地法院審理，這與律政司司長剛才說要把香港進一步發展

成訴訟中心的想法是相當偏離的，我希望政府將來會作出跟進，究竟多數人

是簽訂選用內地法院還是香港法院，即如果不論在哪裏審理也可在另一個司

法管轄區執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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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在法案委員會的時候，發現這是不能更改的，是不能變回當

初作出諮詢時那樣的，因為現時《安排》第三條十分清楚說明，“以書面形

式明確約定內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具有唯一管轄權”；換言

之，如果你訂明選用香港法院，香港法院便是唯一有管轄權的；如果你訂明

選用內地法院，內地法院便是唯一有管轄權的。 

 

 主席，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呢？我懷疑是因為現時內地法院處理這些涉外

的案件時，出現了很大問題，即所謂“平衡審訊”的問題。我剛才發言時也

有提及，某一方認為在哪裏審理案件較有利，便趕緊到那個管轄區審理。如

果情況是香港相對於外國的法院，便會預先定下程序，以決定哪一個司法管

轄區有權審理這宗案件，如果是兩個地區均有權的話，便決定應由哪一個法

院審理。但是，由於我們同屬一國，所以不會進行這些討論，也沒有這些規

定，更沒有機制可讓內地法院或香港法院就應在哪裏審理案件而出現的紛爭

作出決定。因此，他們覺得平衡審訊、同期審理或一先一後會弄致很混亂，

亦會很難解決。但是，如果在簽訂“選用法院協議”時便已事先說明， 低

限度，對這些合約而言，便不會出現這情況。 

 

 我不知道我有否估計錯誤，但我曾罕有地獲批返回內地參加一個法律會

議，當中一位法官的演講十分清晰，他道出一些涉港或涉外案件遇到的平衡

審訊問題，令我覺得我們兩地的司法人員有需要就這些問題多花時間討論。

如果因為這些問題導致我們由本來可以自由選擇在內地或香港法院審理，變

成要一早選定，我便覺得有點可惜。這是有關第 3 條的。 

 

 主席，另外有關由 6 個月變成兩年那一點，即第 7(2)條，這與第 13 條

內地判決被分期履行的情況有關。例如法庭裁定你得直，但被告人要分期付

款給你，即 1 個月後付款多少、6 個月後付款多少、12 個月後付款多少等，

在討論過程中，署方認為一定要多次登記，因為雖然今次已到期，但下一期

（即 6 個月後）的付款還未到期，所以便不能讓你登記及執行，要在 6 個月

後再次進行登記。我們原先是 6 個月的期限 ─ 因為第 7 條訂明必須在 6

個月內登記 ─ 除了時間太短外，也有屢次登記的問題，但署方說曾向內

地瞭解，由於未到付款時間，所以尚未生效，即尚未臨到履行的時間，所以

便不能登記。但是，我們覺得這是十分可惜的，即繼續這樣做會很可惜，因

為當我們說裁決生效，便應包括當中要分期執行的命令生效。分期付款的命

令生效，並不等於今天登記，便可在今天領取這麼多期的付款，而是仍要按

期領取付款的，所以，實在無須分開這麼多期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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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席，由於《安排》內已有十分清晰明確的條文，所以我們亦無

法作出更改。不過，根據《安排》第十八條，如果將來執行時出現很多問題

有需要修改的話，我希望律政司當局會繼續跟進，令這個程序能夠簡單一點。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律政司司長，請你發言。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簡單地作少許回應。就第 3 條，有關 初的諮詢

時吳靄儀議員所提及的理解，我在法案委員會中其實已作出澄清。吳靄儀

議員剛才亦提到，在《安排》內已指出了情況，現在是不可以偏離的，不

過，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現在的做法 ─ 即選用香港法院或內地法院的

做法 ─ 與《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的做法是一致的，這其實不是針

對《安排》而獨有的情況。 

 

 另一點是關於平衡法律程序方面。吳議員在較早前的發言中提到，透過

《安排》達成協議後，其實是有助防止出現平衡法律程序的情況，即大家搶

先到某地法庭進行審訊的情況。其實，在我與內地司法人員接觸的過程中，

我覺得他們對現時這方面的問題是掌握得非常好的，特別是在發展國際仲裁

方面，他們的競爭力相當高。所以，他們對司法上引起的問題，其實是非常

瞭解的。我很同意的是，我們有需要就這方面繼續作出跟進，如果有進一步

的改善空間的話，我們是一定會做的。 

 

 後一點是關於分期執行的問題，我亦想作出少許補充。根據內地的法

律，如果判決內有一期是尚未到期的話，根據我對內地法律的瞭解，是未有

法律效力以供執行的，所以是很難先行執行的。不單《安排》是這樣列明，

內地的法律也有這樣的限制。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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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3、5、6、7、14、17、18、19、21 及 25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5A 條 關於選用法院成為或不再是認可基層人民法院

 的特別條文。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條例草案第 25A 條。這項條文已

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傳閱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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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法案委員會對“認可基層人民法院”名單的增減所帶來的影響表示

關注，所以我們採納了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增訂第 25A 條，訂

明當選用法院成為或不再是“認可基層人民法院”時，決定條例草案是否適

用於該選用法院的判決的規定。第 25A(1)條訂明，如果在訂立選用內地法院

協議的當天，選用法院不是“認可基層人民法院”，則即使該法院其後成為

認可基層人民法院，該法院仍不得被視為“認可基層人民法院”。第 25A(2)

條則訂明，如果在訂立選用內地法院協議當天，選用法院是“認可基層人民

法院”，並在判決當天仍屬“認可基層人民法院”，則即使該法院其後不再

是“認可基層人民法院”，該法院仍須被視為“認可基層人民法院”。 

 

 法案委員會已討論並支持上述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及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25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25A 條。 

 

 

律政司司長：主席，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25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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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25A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25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 1 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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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2 第 2、第 3 及第 4 條。修正案內

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我在今天較早前就恢復二讀本條例草案發言時，已概述對這些條文提出

修正的原因。修訂建議的《高等法院規則》第 71A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目的

是刪除條例草案中原來對作為自然人的判定債權人在申請登記內地判決時

須提交身份證明文件的要求；而修訂建議的第 71A 號命令第 11 條規則，是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建議，簡化有關登記分期履行的內地判決的程序，以減省

當事人在有關程序中的費用開支。 

 

 此外，我們建議刪除附表 2 第 3 條。該條文原本建議修訂《外地判決（限

制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第 46 章），使第 46 章不適用於符合條例草案

的內地判決。鑒於法案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檢討後同意第 46 章與

條例草案沒有矛盾的地方，因此無須作出這項修正，現建議把附表 2 第 3 條

從條例草案中刪除。至於附表 2 其他條文的修正，則為較輕微的技術修訂。 

 

 主席女士，法案委員會已討論並支持上述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

持及通過。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2（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法案委員會支持這些修正案。我只想提出一點，便是第

71A 號命令的第 3(2)條，這是關於刪除自然人要出示身份證的要求，即說無

須作這項要求，法案委會員對此曾經進行過頗詳細的討論。那麼，為何要刪

除呢？剛才律政司司長在其發言中提到，因為私隱專員認為這牽涉私隱問

題，所以不應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法案委員會並不同意這說法。因為如果

內地要求香港法院替其執行內地判決，在香港的當事人是有權知道究竟要求

執行的人是否真的是符合該身份的人，而不是讓另一個人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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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其實完全與私隱無關，如果對方要控告你，他怎可以不說出其

身份？如果他有權要求法庭強制執行判決，拿取你的財產的話，有甚麼理由

你無權知道其身份以作核實呢？這是完全說不通的，所以這是與私隱無關

的，法案委員會不同意私隱專員的意見。 

 

 但是，為甚麼我們同意刪除這項要求呢？因為律政司司長事實上亦說得

對，在第 319 章內並沒有這項要求，而 主要的原因是，事實上，當有人入

稟法院時，法院方面已查看過該人的身份證，而你亦是可以看到的。所以，

即使在此刪除這項要求，也能給予被執行人充分的保障。 

 

 但是，我必須發言的原因是，我覺得這些虛偽的做法，事實上是與我們

的法律精神非常不符，所以我覺得要站起來澄清一下。 

 

 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律政司司長，你是否要再次發言？ 

 

 

律政司司長：我想簡單作出回應。我聽到吳議員在這方面的意見，不過，在

這個問題上，我之前已說過，我們曾廣泛進行諮詢，包括向司法機構及有關

人士諮詢，而我剛才也提到，在第 319 章內沒有同一項要求。我亦要提出一

點，在有關的申請誓章內，其實已列明會核實申請人的身份。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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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附表 2 納入本條例

草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詳題。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詳題。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特區政府與 高人民法院在 2006 年 7 月 14 日

簽訂的《安排》 ─ 我不再複述那全名了 ─ 使內地法院在民事或商業

事宜中作出的有關判決，可以在簡易的程序下在香港強制執行，以及利便香

港法院在民事或商業事宜中作出的判在內地強制執行。為了更清晰反映條

例草案的目的，政府當局接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提出修正案，在條例草案

的詳題內提述《安排》。 

 

 法案委員會已討論並支持上述修正案，希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及通過。 

 

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就詳題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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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吳靄儀議員：主席，法案委員會很多謝署方接受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令這項

條例更為清晰。為了清晰，我想提出另一項細節，便是有關詳題的“利便香

港在民事或商業事宜中作出的判決”，法案委員會對此有些懷疑，因為整項

條例草案的《安排》只適用於一些所謂指明的合約 ─ 是指定還是指明？

是指明合約 ─ 而在指明合約中有數項條件其實只是有關商業上的，即是

business to business，或商業機構 ─ 當然，即使你是個人以公司形式運作，

也屬於商業機構 ─ 與商業機構之間，而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加上一

定是商業合約，不包括僱傭合約及個人消費合約等。因此，嚴格來說，這並

不是民事或商業事宜。但是，為何要用 civil or commercial 或“民事或商業

事宜”呢？因為判決中的用語是“民商事”，而“民商事”在內地的法制中

屬於一個類別。我們香港是沒有“民商事”這一種看法的，因此，法案委員

會經過討論後，覺得民事或商事這一種說法有一些誤導成分，所以市民要看

清楚該指明合約內所說的是甚麼，然後才會消除這誤會，因為我們今天用了

很多次“民事或商業事宜”的字眼，我覺得是值得澄清一下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律政司司長，你是否要再次發言？  

 

 

律政司司長：主席，沒有需要了。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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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MAINLAND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BILL 
 

律政司司長：主席，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193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恢復辯論經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9 December 
2007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楊孝華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speak on the report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Bill seeks to ame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to update the 
electorat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FCs) and, where necessary, makes 
consequential amendments to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nfirmed that apart from the deletion of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from the Transport FC,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in the Bill have no impact on the electorate of FC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discussed the principle and criteria for 
delineation of electorate of FCs.  Some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absence of standardized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certain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as corporate electo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various factors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such consideration and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apply a single and standardized criterion to all cases.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ssess and verify 
the status of registered corporate electors of FCs on a regular basis to ens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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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remain to be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electo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in updating 
the electoral records, such as including new corporate members of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s to register as electors, and removing corporate electors which are 
no longer members of the umbrella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lectoral register.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ceived 75 applications from organizations for 
inclusion in the electorate of FCs since 2003.  Some members have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allow new corporate bodies with a status comparable to 
that of existing corporate electors to be added to FCs.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electorate of 
FCs in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exercise through, for example, replacing corporate 
electors with individual electors. 
 
 Some other members, however,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making any 
radical changes to the electorate base of FCs only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s such changes require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sectors.  These members also consider that the 
issue of expanding the electorate base of FCs is outside the remi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should be followed up by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it cannot accept the 75 appl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6 April 2004,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should 
be held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that is, the number and 
composition of existing FCs for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should 
remain unchanged.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examining the method of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2012, it will consider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 75 organizations along with the views put forth by others at a later stage. 
 
 Some members have queried whether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prohibits changes to be made to the electorate base of FCs in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larified that it is a 
policy decision that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should be hel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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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and only technical updat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cure 
consensu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make substantial 
adjustments to the electorate of FCs for the 2008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given that the 2005 electoral package, which had been formulated after wide and 
extensive consulta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political parties, failed to get pass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o include the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Limited in the Sports, Performing Arts, Culture and Publication FC, 
and the Tobacco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in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FC.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respective FCs to replace organizations that ceased to exist and previously 
did have a vote. 
 
 The majority of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consider these two 
proposals in order.  However, some members have queried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status of a corporate elector/organization that ceased to exist 
to be taken up by another organization.  They also consider the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handling these two applications and the 75 
applications inconsistent.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so considered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three 
organizations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C.  An organization has 
approached the Bills Committee concerning an amendment under clause 6(2) of 
the Bill.  The organization's main concern is that the amendment relating to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 for its members to register as electors in the FC is 
discriminatory and not in line with that for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same FC.  
The organization urges the Bills Committee to delet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from the clause.  The Administration's stance is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the electorate of the FC. 
 
 Two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C have proposed 
to remove the existing "relevant period" requirement for members of these 
organizations to be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electors of the FC, as stipulated in 
Part 2 of Schedule 1D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These 
organizations consider that the "relevant period" requirement is exceptionally 
high and not in line with that of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same FC.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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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is that the removal of the criteria would enable certain 
members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who are not eligible for registration as 
electors, to become eligible.  This would broaden the electorat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C. 
 
 Members have divided views on these proposal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decided not to take on board these proposals after voting.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riefed the Bills Committee on a number of 
amendments to the Bill.  These amendments are technical in nature. 
 
 Deputy President, these are my remarks o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代理主席，以下我會就自由黨對《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發言。 

 

 為了配合今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政府提出這項條例草案，是因應功能

界別的 新發展及選民範圍的 新改變，作出一些技術性修訂，而並非要就

此作出一些重大轉變。 

 

 正如眾所周知，由於政府先前提出的 2005 年政改方案未能在立法會內

取得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通過，令政制發展無法向前推進，被迫原地踏步。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 6 日作出的解釋，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

必須按照現行的安排進行，即現有功能界別的數目和組成均要維持不變。因

此，對於今次政府提出的修訂，只是因應團體／組織的名稱變更或團體／組

織已停止運作等作技術上的修訂，自由黨認為都是切合實際情況的，當中並

沒有令總功能界別的選民出現重大變更，亦沒有違反人大決議的原則。因

此，就這些修訂，我和自由黨均予以支持。 

 

 後，我仍想補充一點，自由黨跟普遍的香港人一樣，也希望香港的民

主政制得以發展，得以穩步向前邁進，盡早達致《基本法》所列明的 終普

選的目標，但我們同時亦有必要遵守人大相關的決議。自由黨會積極參與

2012 年立法會選舉模式的討論，使其可以符合人大的決定，令立法會可 早

於 2020 年達致全面普選的安排。但是，我們並不希望政府屆時只把一個舊

方案放進微波爐“叮一叮”便了事。政府應以積極的態度尋求社會共識，展

開廣泛的討論，提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方案。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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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這項《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的審議過程是與別不同的。首先，一般而言，立法會會就法案邀

請所有團體表達意見，繼而要求政府作出回應，但在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

程開始時，委員作出了一項決定，就是既然是技術性修訂，便無須邀請任何

人士表達意見，所以法案委員會便沒有公開邀請對這項條例草案有意見的人

到立法會表達意見。 

 

 在我們審議條例草案時，我曾問及在過去多年，即自 2000 年至 2004 年，

有多少團體曾接觸前政制事務局或現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要求加入功能

界別，或要求成為某個功能界別的所屬團體。政府後來在回覆文件中表示有

數十個團體 ─ 我記得有七十多個 ─ 曾提出這方面的要求。於是，我

們便詢問可否把相關的資料公開，說明政府否決他們的要求的理據。其後，

因應一些情況 ─ 簡單來說，便是在 IET（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就條例草案向立法會提交具體意見後 ─ 法

案委員會才同意接受由團體前來表達意見。  

 
 代理主席，為何連審議法案也要這麼艱辛的呢？為何連表達意見也這麼

困難的呢？這項條例草案跟其他法案相比，又有甚麼大不了呢？其後，不單

是一個團體，還有數個團體也前來表達了意見。他們的目的也是希望其所屬

團體能跟其他團體有較為一致的基礎。簡單來說，作為資訊科技界的立法會

議員，我瞭解到按法例符合資格的團體的投票會員，在資歷上也是有差誤

的。有些團體的要求較高，有些團體的要求較低，這也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

問題。一些團體，特別是較新的團體，或想把資歷跟舊的團體拉近，如果有

關規定可以不太嚴苛的話，這些團體的情況便可跟其他舊有的團體較為一

致。代理主席，這些是十分技術性的問題，我也不想花大家太多的時間，因

為報告已有註明，而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也辯論了很久。  

 
 代理主席，雖然我不喜歡這樣說，但事實上有太多證據顯示，政府可以

透過這種方式來控制選民的數量，藉以控制選舉的結果。當然，局長稍後也

會否認這些事情。  

 
 代理主席，資訊科技界這個功能界別的從業員 少有 7 萬人。根據生產

力促進局或 VTC 等的相關調查，我們得悉這個行業有 7 萬人。雖然我不知

道在 新的選民登記冊中，這個界別究竟有多少選民，但在 近一次投票，

即 2006 年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的投票中，這個功能界別便只有 5 003 名投

票人（ voter），佔我所屬界別的登記人數不足 10%。  

 
 為何會出現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個功能界別跟其他功能界別有一定

的分別。有何分別呢？其他團體如法律界或醫學界所屬的團體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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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香港，當醫生或律師是要持有執業執照的（即 licensed to practice）。

可是，代理主席，就資訊科技界而言，大家也知道這個功能界別仍在發展中，

我們並未設有 l icensed to practice，我們無須持有執業執照。然而，業界中

卻很多團體為我們的從業員頒發專業資格。不過，專業資格跟執業並沒有必

然的關係。有些人願意獲取專業資格，但具有專業資格並不表示有執業的特

權，反之，沒有專業資格的仍然可以執業。事實上，大家也知道資訊科技界

的發展很快。Bill GATES 是表表者，他大學仍未畢業，而我相信他也沒有甚

麼專業資格，但大家也不能否認他是資訊科技界的表表者。  

 
 這行業的功能界別於 1998 年設立，而政府在過去 10 年又做了甚麼呢？

其實，我曾在 2000 年嘗試修訂有關條例，但後來卻被立法會否決。其後兩

年，我們也試圖增加或擴大這個功能界別。在 2004 年，局長同意擴大這個

功能界別，加入數個學會。可是，這還是不足夠的，我們一直也希望此功能

界別可以擴大一點，好讓 7 萬名從業員中 少有較大的比例可以投票。現時，

要作為資訊科技界的投票人，是要經過“萬水千山”才可以登記成為選民

的。首先，他們要加入專業學會，入會費廉宜的學會也須付 500 元，會費較

高的國際學會則可能要付一二百美元。有些選民不禁質疑，投票既是他們的

公民權利，何以他們還要花數百元來購買一張選票呢？代理主席，這是很無

奈的，但這情況在過去 10 年卻不斷在重複。  

 
 這次是我 後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 低限度，是我在這個任期內的

後一次，將來會否再說，我也不知道。可是，代理主席，我相信透過限制

選民人數的增加，是可以操控或影響選舉結果的。你其實也是很明白的，大

家只要看看功能界別的選舉便會知道，但當然，每個功能界別的情況也會不

同。  

 
 今次，我嘗試提出一些修訂的意見，也邀請了一些團體來表達意見，但

一如以往，當我們的法案委員會被建制派或保皇黨操控時，這些建議便全部

被否決。這是很無奈的，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自行提出修正案，但我的修

正案也被主席范太所否決，指其超越了修訂的範圍，因為有關條例草案的修

訂是有局限性的。  

 
 代理主席，我覺得，政府是否可以在可容許的基礎上放寬一點，容許有

更大的修訂呢？楊孝華剛才提到 2005 年的政改方案被否決，所以要加以局

限。事實上，團體這次提出的修訂意見，也是按照原有的基礎的，並非找一

些不符合資格的人加入團體或功能界別之內。代理主席，我覺得政府這次其

實是再一次透過限制選民數目的增減來控制選舉結果，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當然，對林瑞麟局長來說，他可能因此又記一功 ─ 在保衞建制派的工作

上，他可能又有機會再記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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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對今天的辯論感到很無奈。過去 10 年，我已重複了兩次、

3 次，每一次均艱辛地希望政府能擴大這個功能界別。至於其他的修訂，其

實也是很局限性的修訂，主要也是一些改名或名稱上的技術性修訂，或是刪

除一些已不存在的學會等，我覺得這些只是現實的修訂而已。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當政府提交這項條例草案上來時，它形容這項條例

草案是一項技術性的修訂，但當我們發覺在這麼技術性的修訂下，建制派的

代表要爭着出任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時，我們已意味到這項修訂絕不技術性，

而且是非常政治性。我們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便發覺我們所懷疑

的情況是完全正確的。這項條例草案談及的是功能界別的修訂。代理主席，

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本身其實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訂

下的普選公平和普及的原則，是一個違反民主的政治制度。  

 
 當我們討論到這次法例的修訂時，發覺這修訂其實也凸顯了功能界別荒

謬的地方。代理主席，這荒謬的地方主要有兩點，首先，部分修訂其實涉及

個別界別的選民的重新劃分，因而直接影響選民人數的問題。當然，大家也

明白，由於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很少，如果任何修訂能影響選民的人數，其

實是直接影響某界別的選舉結果。因此，所謂修訂，其實絕非技術性的修訂。

在這方面，我們特別關注當我們談及或審議資訊科技界的選民組別時，我們

覺得這問題特別明顯，這也是單仲偕議員剛才所提及的問題。  

 
 代理主席，事件的背景是這樣的，由於電機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跟英國

實務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早前進行了合併，並且把名稱改為工程及科技

學會香港分會，而在合併之前，政府在法例上規定兩個學會只要具有投票權

的會員，便可以成為合資格的選民，但在合併之後，政府竟然添加了兩項新

增的條件，這兩項條件包括須獲英國工程委員會註冊為特許工程師的人，以

及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前須為電機工程師學會的團體會員。政府突然增加

這兩項條件所持的理據，竟然是避免讓這功能界別因資格放寬而擴大。 

 

 代理主席，當這學會知道有這項修訂時，他們是大為震驚的。他們即時

派了代表來立法會表達不滿。他們 大的困難是不知如何向其會員解釋，其

會員其實是有兩種不同的等級：一種是一等會員，是可以投票的；另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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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會員，是不可以投票的，但在所有其他活動和享用會員資格的規限中，

這兩種會員也是沒有分別的。這情況教他們如何處理會員的問題呢？這是第

一個，也是比較實質的問題。當我們跟政府討論這問題時，我們感到非常詫

異，政府的理據是這次修訂絕不可以擴大選民基礎。代理主席，這跟政府一

向的口徑 ─ 滿口說要把我們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化，滿口說我們要邁向

普選方向 ─ 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我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情

況。單仲偕議員剛才也說過，我們已經考慮提出適當的修訂，而我們也同時

透過與業界的接觸，希望瞭解這個學會究竟會否接受一項這樣的修訂。不

過，很可惜，當我們與業界接觸時，他們竟然打退堂鼓，很可能是受到政府

相當大的壓力，現在它們寧願有二等會員，也不想開罪政府。代理主席，你

可以想像到我們的政制問題是如何黑暗，如何令人髮指了。 

 

 代理主席，政府的理據其實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從這次工程及科技學會

香港分會的個案看來，我們知道該會會員的資格其實並沒有特別放寬，只是

一個會與另一個會合併，會員人數自然增加了。反而，政府要求這個會的會

員要符合我剛才所說的兩項新訂條件，是收窄了選民的資格，減少了選民的

數目。這些舉動，不難令人懷疑為何政府要刻意限制這個界別的選民人數？

其實增加一百數十人，是否真的這麼具關鍵性？政府是否覺得這些人數的改

變，可能會影響哪位候選人的當選機會？ 

 

 另一個令我們感到非常難以接受的情況是，究竟政府在作出這些修訂

時，以甚麼作為標準？為何政府覺得絕對不能擴大這個界別的選民基礎？對

於其他界別，政府又如何決定？政府是否害怕如果個別界別增加了選民基

礎，便會把功能界別直選化，因此跟它心目中要維持功能界別既得利益小圈

子的目標相違背？是否因為這樣，所以令政府要提出一些修訂，避免和平演

變功能界別的直選化？ 

 

 代理主席，修訂過程的第二個荒謬性，便是我們討論了如何判斷哪些團

體可以加入功能界別或被列入功能界別。當然，對於這次修訂，政府完全拒

絕了委員提出有關擴大功能界別的要求，政府把這些要求完全擱置，認為

是不符合政府的政策和立場。我想指出，無論個別成員人數的改變抑或選民

資格的改變，在功能界別的制度下，我們是完全沒辦法達到普及和平等的國

際標準的。 

 

 代理主席，早前政府響應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先生來港解說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時，對於功能界別提出了一個所謂經濟貢獻論，政府似乎也認同這論

調，便是說要視乎每個功能界別對提高 GDP（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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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然後決定該功能界別的去留。我覺得這是完全荒謬的論調。此外，我們

不要忘記，假如這論調真的有其理據，為何漁農界只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0.1%，較進出口界別的 22%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只有一百五十多名選民，

但仍然也要繼續維持，令它可以在這議會內有 1 個議席，有 1 位代表？這樣

的制度，如何令人信服，如何令人覺得是符合邏輯和公理呢？ 

 

 代理主席，事實上，為功能界別選舉進行條例的修訂，的確只會給人一

種塗脂抹粉的感覺。也許在通過了今天有關功能界別法例的技術性修訂後，

我們可能仍然須討論何時和如何以直選議席取代所有功能界別的議席。但

是， 少在我們達到這方面的共識之前，我們是否真的須作出這麼樣虛偽的

粉飾工夫呢？ 

 

 代理主席，我絕對不認同這議會應淪為一個塗脂抹粉的政治工具，更不

認同我們是橡皮圖章。代理主席，在大原則之下，我們絕對不可以接受這項

所謂技術性的修訂。我們反對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黃定光議員：代理主席，《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的目的，是更新一些現有功能界別團體的名稱，反映一些原有功能界

別團體的組成變化。條例草案的基本原則，是維持現有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

不變，並沒有減少選民人數。因此，條例草案所涉及的其實是一些細節問題。

為了使今年立法會選舉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為了開展功能界別的選民登記

工作，有關的修訂是必須的。 

 

 政府在提出條例草案時，採用維持現有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不變的原

則，民建聯認為是可以理解的。大家也記得，2005 年的政制發展方案未能獲

得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結果令人感到遺憾。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解

釋，我們今天只能沿用第三屆立法會選舉的產生辦法來進行選舉。 

 

 有意見認為，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修改本地法例來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範

圍。可是，我們事實上已失去了政制向前發展的一個重大機會，所謂擴大功

能界別選民範圍，只不過是一個缺乏整體方案的小修補，實際意義有限。 

 

 更重要的是，社會為 2005 年的政改方案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隨着方

案被否決，社會已經將焦點集中在 2012 年及 2017 年的政制發展之上。人大

常委會在去年 12 月 29 日對 2012 年兩個選舉辦法及普選問題作出了決定，

認為 2017 年可以落實特首普選，其後立法會也可以全面落實普選。因此，

社會目前應將精力集中在如何配合 2017 年、做好 2012 年的選舉上，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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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關政制的討論和建議，都應該以此為着眼點。如果再糾纏於 2008 年，

我們認為只會節外生枝，分散了社會的焦點。 

 

 事實上，從 2005 年的經驗來看，要凝聚社會共識，推出一個政改方案，

是有需要作長時間的努力的。現在當我們面向 2012 年和 2017 年的時候，要

回頭再討論 2008 年如何擴大功能界別選民範圍，實在缺乏時間。大家不要

忘記，即使是擴大功能界別選民範圍，社會意見也是很紛紜的。有人擔心擴

大選民範圍，可能會在根本上改變了原有功能界別的性質；也有人反對擴大

選民範圍，認為只不過是將他們所謂的“小圈子選舉”合理化。因此，在未

有結合 2012 年和 2017 年作出通盤考慮的情況下，同時又要在有限的時間內

好好處理今年功能界別選民範圍的問題，我們覺得如此急速是不合適的。 

 

 基於這個原因，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雖然有團體提出希望放寬其

會員成為有關功能界別選民的資格，但我們認為適當的做法，是將這些意見

放在未來的政制發展討論中，並在全面考慮所有功能界別團體的變化後才作

出處理。 

 

 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亦有不少同事對功能界別的價值提出了不同

的看法，我希望借此機會簡短說說自己的看法。自 1985 年本港立法機關有

選舉以來，功能界別的選舉模式，我覺得是一直對香港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

用的。具體而言，這項安排兼顧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體現了均衡參與

的原則，既為工商專業及其他界別人士提供參政渠道和鍛鍊機會，又為議

會工作注入不同的知識、經驗和意見。無人能否認的一個客觀事實是，過

去三十多年來，香港的成功和成就，是在有功能界別選舉的制度下取得的成

功和成就。 

 

 實際一點來說，在今天的立法會內，反對功能界別制度的政黨，當中也

有很多來自功能界別的議員，例如教育界、資訊科技界、法律界等。 少在

我看來，這些同事的表現絕對不比直選議員遜色，相反，他們很多甚至在政

黨內也是擔任與自己界別有關的政策範疇的發言人。這說明了甚麼？這說明

了他們的價值所在，這點是他們所屬的政黨也不能否認的。 

 

 我這樣說當然不等於指功能界別制度是一個無須改革和完美的制度，否

則，我們便無須有《基本法》定下立法會 終要全面普選的目標。我只希望

指出一點，香港的政制發展不應跟過去割裂，不應否定歷史，不應抹煞經驗，

因為這樣會對將來的發展帶來不良的影響。 

 

 我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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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對於這項修訂，無論說它是技術性也好，是政治性也好，我相

信也是跟未來的政策安排有關的，如果不談未來的政策安排，我們便很難找

出為何會是這樣的。其實，政府提出的修訂很簡單，便是即使千變萬變，也

不能將選民的人數擴大。換言之，便是把功能團體的選民人數固定下來，這

樣做有何作用呢？當然，如果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可能是它獲得情報，得悉

有一簇人“殺”了進來，政府原來屬意的或親近政府的候選人便會受到挑

戰。這是從微觀角度來說的。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大家也要看看，

未來當局（即中共政府和特區政府）心儀的改革是甚麼呢？便是即使將功

能團體取消了，也可能會沿用功能團體原來的選民，從中選出某些人來組

成一個提名委員會。 

 

 有人說，今天一時一地的成敗，其實也不太重要，但將來卻是很重要的。

如果當中加進了很多人，可能在篩漏的過程中，便會令漏斗無法“漏”出，

即是無法過濾某些東西，從長遠的戰略性來考慮，這可以說是一個有前瞻性

的看法。所以，如果大家不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會明白政府為何會如此

stubborn（頑固）的。老實說，多給你們百多個選民，難道你們便會在選舉

中勝出嗎？可是，它知道這影響是深遠的。  

 
 第二，一旦開了先例，由於資格的放寬和改變而增加選民的人數，將來

所有的功能團體也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對嗎？將來一定會有爭逐，這爭

逐也一定會造成政治沖擊，這個沖擊所引致的，不單是泛民派和保皇黨（或

稱建制派）之間的衝突，就是保皇派內也會發生衝突，因為誰不想“拉馬進

城”呢？所以，現時 好的方法便是以穩定、和諧為主，即表明大家不要吵，

會繼續維持這個人數，大家不要再說了。這種說法，體現了我們政制未來的

改革規模和幅度。  

 
 其實，我也不能不再提一提人大常委的有關決定，是從來沒有說過 2012

年會有雙普選，也沒有說 2017 年會有雙普選的。它的決定並非如此。它的

決定是，現時 2007 年及 2008 年沒有雙普選，至於 2012 年有沒有，以及 2017

年有沒有，則視乎香港人的表現而定。換言之，如果你們沒有共識，便不好

意思了，“阿爺”本來想給你們一粒糖，這也不要緊，但如果你們發生爭奪，

那麼要給你們多少粒才足夠呢？這種說法其實是被人偷換了概念的，現時

“曾門”上下，包括林局長，也祭起了一支旗，大吹大擂地說，其實已給了

你們，你們還在爭奪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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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便解釋了它為何會對泛民派構成一定的政治壓

力。因為在 2005 年，在某黃昏，曾蔭權吃飯時，他鐵青着臉，猶如披麻帶

孝般，向大家說，已到了十字路口街頭，如果不接受便沒有了。自從那天起，

我們香港人便相信了一個神話，就是如果是泛民主派不就範，那麼便沒有民

主，也就是他們的錯了。然而，這是錯誤的。  

 
 其實，我當天已挑戰了曾蔭權先生，說既然他認為民意是在他那一方，

很簡單，便就民意擬定一項重要法案，提交上來，一旦不通過，便解散立法

會，重新選過好了。這樣便可讓民意得到彰顯，是經由一票一票地選出來，

而並非在選了特首後再問大家現時喜歡誰。其實，很簡單，如果你跟你的兒

子說，他要娶妻子，是可以自己揀選的，不過，他所選的，父親一定不會喜

歡。我知道他的父親會給他一個醜婦，他當然沒辦法反抗，所以，如果他想

娶妻子，便要娶一個醜婦，情況便是這樣了。  

 
 所以，那其實是一種變戲法，當中共政府或中央政府說：“你們所選的

人並非我喜歡的，我是不會讓你們選他的。”接着又提供另外兩個人選，看

你們選那一個，並示意如果選那個人（即曾蔭權）便有，如果選另一個便可

能沒有，結果人人都說：算了吧，反正也只有那一個，便順應一下“阿爺”

的意思好了。我們讀了那麼多民國時代的小說，會發覺《家》、《春》、《秋》

的內容也是這樣的，《家》一書中便這樣說，要覺民、覺新選老婆，如何如

何是不行的，結果梅表妹便死了，情況便是這樣了。所以，如果我們不從這

個角度看，是永遠無法走出這個迷宮的。  

 
 簡單地說，現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就好像“敗家仔”般，如果不聽從

它們的說話便沒有。有人會說，那麼，沒有便沒有好了，也只是十年八載的

事情而已。那麼，大家便試試看，如果中共中央常委下一度死命令，指明香

港在 10 年內不能實行普選，否則要有人頭落地，它一定會立即推行的，因

為中共中央的政治常委是無須為這件事負責的，而且我們這個國家也實行了

“限任制”，就像我們般，只可以做兩任，所以，它是無須負責的。因此，

如果我們在今天不談回過去的背景，我們是無法瞭解現時這項《2007 年立法

會（修訂）條例草案》究竟是甚麼。 

 

 各位，我們現時正面對的，是怎麼樣的情況呢？如果政府真的有心成

全，盡快把功能團體變成地方直選或“一人一票”的政制的話，它今天便應

該對這個社會，建制派及保守派表達一個起示範作用的信息，即暗示“阿

爺”的想法：“我今天告訴你，你應該這樣做。”不管他們是否這樣做，它

也是會知道的。可是，現在卻不然，它反而是告訴你：“‘阿爺’是不會這

樣的，它同樣要揀‘醜婦’。”要娶妻子的人有辦法不揀“醜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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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如果我們看得出這個關鍵，便會明白今天所爭論的是甚麼。其實，

泛民主派  ─  我當然是泛民主派的其中一員  ─  又或我的角度很簡

單，如果中央立下了軍令狀，要 10 年之內，就猶如打倒四人幫後的“新長

征”般，說我們數年內便要這樣，數年內又要那樣，要翻兩番（這是鄧小平

說的，他已去世了），在未能翻兩番時，它也是會“丟架”的。如果它跟國

際說，大家不要爭論，如果我們在 2012 年沒有雙普選，我們會負責。中國

如果在收回主權後，直至 2017 年也沒有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正雙普選的話，

我們會負責，我們會丟臉的。這樣便行了，這樣上情便能下達了。可是，現

在我們卻沒有這樣的保證。所以，在這一點之上，我們會看到現時的改革是

否正朝着這個方向進行。 

 

 舉例說，有人表示功能界別是很重要的，這當然是重要了，別人也有上

議院。愛爾蘭的上議院是可以隨時進行討論，然後作出決議。對於下議院所

通過了的議案，他們沒有甚麼事可做，只是純粹不停地討論。如果訴諸於理

性，當有一羣人在討論，之後有人直接轉播，又有自己的議會的，那便一定

會造成輿論的壓力，儘管他們沒有 veto 的權力（即 後否決權），這些獲選

入下議院的人仍是要說道理的，如果他們說不過上議院，上議院說不要做

了，而他們卻繼續做的話，你認為他們可會成功嗎？ 

 

 如果真的要還政於民，便應容許一些精英進行討論吧，因為現時的改

革趨勢是這樣的，連英國的上議院也被削權了。大家也知道，有一個貴族

與女朋友胡混，他現在連邀請人的權力也沒有了。其實，我們看到的大勢

是，過去一些害怕有民主便會造成所謂暴民政治或民粹主義的想法其實已

經不存在，發揚所謂精英主義的上議院或其他名稱的架構所能作出的制

衡，也越來越少。 

 

 我們是否走向這條路呢？我們也是有這條路可走的。我們將功能界別改

成比例代表制，一些舉行地區直選的國家，像德國般，是各佔一半：一半實

行名單制，一半實行指名制，也是可行的。現在並不是不行，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的思考被困於怎麼樣可保證功能界別的人會答應讓出權力。這是不可能

的。林局長，你經常跟我爭論政協何時會舉行會議，政治協商會議也說過要

打倒國民黨，如果持續不是這樣，便“唔同你玩”，政治協商會議曾通過了

一項這樣的決議的，對嗎？好了，國民黨不做，便垮台了。香港是否要這樣

才行呢？ 

 

 如果說，有些人已經擁有權力，容許他們進行結構性的利益瓜分或沾

分，這就是俗語所說的“裙帶資本主義”。要求他們同意放下裙帶？哪有這

麼便宜的事呢？所以，整個問題的吊詭之處，是偷換了概念，它要那些人自

行放棄權力，然後才讓那些被剝奪權力的人得到權力。這豈不是與虎謀皮

嗎？這是“搵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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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點上，我想透過今天的發言說出，如果中央政府真的要進行

改革的話，今天通過了，儘管黃定光議員說，時間太短了，也是不打緊的，

因為我們是實行行政主導的，今天說過後，明天再由中央政府說一說，後天

便可成事了。就像我們 近看奧運的新聞，那個金晶 初被擁立為民族英

雄；其後法國人讚了她一讚，她說不要圍堵他們，便成為了狗熊；現在中共

中央在《人民日報》說大家不要這樣，於是她又做回了民族英雄。我們的特

長是中央集權制，今天說，今天算，明天又不算，後天又再算。只要它有善

意，它便立即改，全部人也會跟着改。今天反對我的人，明天也可能會大聲

說，“長毛”是對的 ─ 究其原因，皆因我幸運，剛巧碰上了中央改口風

時把口水噴到我身上。各位，這就是現實。所以，今天的問題是，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是否有善意。  

 
 我知道林局長是一名基督徒。陳方安生女士現時不在席，她說她要帶眼

識人。我其實有一段話要送給局長，是出自“箴言”的：“愚昧人行愚莽事，

就如狗轉過來吃牠所吐的。”即是說一個人如果說謊，不停地說謊，就會像

一隻狗走到自己的排泄物或嘔吐物前，把那些東西吃掉，循環生息。所以，

我希望林局長，在今次能夠沉默是金，少說一句，如果他知道他是錯的，不

要反駁，因為沉默是金，局長一言不發，議會便知道道理何在。我希望林局

長慎思慎知。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帶眼，但我相信我也有識人之明，希望局長

好自為之，今天表現一下。（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多謝代理主席。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

案》。很有趣，這項條例草案其實是不應這樣修改的。《基本法》述明 2007

年、2008 年要實行普選。如果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6 日當天沒有做到令我們

感到相當遺憾的釋法，我相信歷史便會改寫，我們今天在此討論的，應是有

關 2007 年及 2008 年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全面普選的法案。不過，很可惜，事

情往往並非那樣發生。 

 

 我們今天在此討論的事情，正如多位同事所說，是荒謬、不合理和不符

合所有人的意願的。很多官員，包括林局長及曾蔭權，他們是把一些歪理倒

轉過來說話的。 初是沒有甚麼人相信的，但大家也知道，謊言說了 1 次、

兩次、3 次，一直說下去便會以為有很多人相信， 後連自己也相信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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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國雄議員剛才所引用的“箴言”，說有些人知道自己愚昧說謊，便等

於吃排泄物。可是，如果有人說謊的技巧達到高超程度，令自己也覺得是真

的，他便會告訴大家他沒有說謊，他所說的是真話，全部都是真的。這其實

是值得悲哀的，是香港人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今年恰巧是奧運年，我們的國家當初申辦奧運時，曾經作出一些承諾，

當中當然包括希望香港、內地，以至整個國家在人權和自由方面會有較大進

展。我們願意看到這情況，亦很樂意看到在 2008 年舉行這項歡欣盛事。不

過，如果我們看現時的發展，我們便應有很大的擔憂。 

 

 事實上，我們現在討論的一些小修小改，跟我們可以達至的真正民主政

制還相距十萬八千里。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不單沒有擴大普選的成分，甚至

完全沒有考慮過社會上曾說過，把只有數百人的小圈子功能團體擴大至可以

真正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的多個方案。對於不會發生的事情，我們是認命

的，而香港人也全認命了 ─ 大家也知道，說甚麼 2012 年、2017 年、2020

年，全部也只是哄人的，因為第一，沒有完全的承諾；第二，即使承諾了也

可以更改。大家也知道仍有很多方法、法寶，例如由 2008 年推到 2017 年，

或由 2008 年推到 2020 年，2020 年其實可能也是一廂情願。我們說，2017

年以後的事情是天曉得，因為 2050 年、2060 年也是 2017 年後的事情。不過，

不要緊，香港人有時候也有阿 Q 精神，凡事向好的方面想，想想 2020 年也

是好的。 

 

 不過，2020 年也是很久以後的事情。由 1997 年回歸開始計算，將會是

13 年 ─ 不是，是 23 年之後的事情了。按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我們還

要忍耐多久？有些議員剛才說，辯論時說功能界別其實是很好的，簡直是世

界上 偉大的發明。我希望他們能進行一些游說，代表香港游說全國、全世

界，到美國國會、英國國會和其他國會，告訴別人香港有一項偉大的發明，

香港有一項稱為功能界別的發明，它簡直是天衣無縫，議員質素高，政府運

作好，簡直是一個美好的社會，全世界 好也會跟隨。 

 

 事實上，我們（包括我自己）有時候也要見見其他國會的議員或其他政

府。我每次見到他們也面對很大的困難。他們會問我是由哪裏選出來的？我

要向他們解釋我們有功能團體，我便是代表功能團體的議員。他們會問那些

是甚麼人？我便回答說他們代表着某些界別。他們又會問那些人從何而來？

我會逐一回答。然而，對於我的答案，有些人會皺皺眉，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有些人則認為那是很有趣的事，永遠也有人覺得它 sounds interesting，即他

們心中會想，怎麼仍有這些東西在此存在的呢？我有時候也會感到頗羞愧，

但也沒法子，荒謬的現實是如果我們連這些席位也放棄，這個立法會、這個

香港便會更荒謬。因此，我們被迫做了一些相當荒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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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即使我們做了這些如此糟糕的事情，走着這樣的路，政府還要迫

我們當這是很好的做法來接受，它不單不是錯，而且還是很正確的。我有時

候真的覺得是不能下台、不能咽下。大家也認為這些東西 ─ 即中央或這

個政府不會讓我們有直選，是很差勁，是不好的東西，但也要我們接受。做

人有時候應該“均均真真”，這樣才是真小人。但是，現時情況卻並非如此，

而是把事情扭曲了來說，說功能界別其實是好東西，即使換了少許也是好東

西，簡直是良丹妙藥，能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繁榮進

步，甚麼也包括在內了。大家可否接受這些東西呢？世界應否這樣走呢？ 

 

 我相信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的國家也要想一想。如果我們相信人類社會

是進步的，政制要進步，便真的要有進步才可。如果我們相信《基本法》已

賦予我們有預計未來的能力，知道政制是要這樣發展，大家看到了這些東

西，我相信是會感到很遺憾的。甚至如果鄧小平先生看到他的後人這樣詮釋

《基本法》內所述明的普選，竟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被拖延，我相信他老

人家可能也會彈起來。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事情，基本上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因為即使這項條例

草案獲得通過，仍然是沒有改變的。我們這個千瘡百孔、落後荒謬的制度仍

會存在，亦不會有很多人留意。我相信今天晚上收看直播的香港市民是寥寥

可數，因為沒有人會有這樣的寄望。很多時候，香港人對別人怎麼說也會姑

且相信，別人說 2017 年會有普選便暫且相信。香港人很容易陶醉，因為香

港人較為簡單。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個負責任的官員，有些東

西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是欺騙人便要說是在欺騙他們，如果向他們提供一些

不對辦的東西，便要告訴他們那些是不對辦的東西，為人為官也不能埋沒良

心。 

 

 我們知道我們正在走着一條很崎嶇的道路，基本上是看不到能走往直

選。我自己並不樂觀，因為根本上沒有任何真正的承諾。由一個不完善的制

度及並非以民為本的制度所產生出來的政治結論，本身便是很大的遺憾。讓

我們看看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來的。大家看看即使現時內地的中央政府篩選

人大代表，也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改善，這個制度本身便衍生了我們如何

詮釋香港今天的政制發展，基本上也是不完善的。 

 

 不過，剛才說的這些話是否不能更改呢？又不是不能更改，我相信中央

政府、北大人會有 高的指示。事實上，我們特區政府的所有官員，包括坐

在這裏的局長，也是在等待指示，或找尋方法、藉口，繼續把事情合理化。

我只希望我們在這項辯論中討論過的，除了會被記錄在案外，我們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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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也應要想一想，我們究竟正在走一條怎麼樣的路？究竟香港特區的立

法會應怎麼走？ 

 

 時間一直過去，我們喪失了很多發展政制的機會，這不單阻延了香港的

發展，就是國家的發展也受到很大影響。今天在國際舞台上，當其他國際社

會評論、評估我們祖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時，它們會審視所作的承諾、真

正的改變、真正的政制改變、自由、人權、民主，這些全是走不掉的東西。 

 

 如果真的好像胡主席或溫總理上任初期所說般，國家要面向的 大問題

是體制改革，或怎樣在他們可看到的將來實行民主政制，那麼，我便只希望

這一點可以真正體現，而這種精神又能在我們的特區政府內真正體現。否

則，我們的特區或特區政府不單落後於整個國際形勢，可能連國內也追不

上。如果是這樣，我們還有何面目見其他人呢？ 

 

 我們 近看到台灣的總統選舉，大家可能不大記得，香港推行“一人一

票”選舉立法會，其實早於台灣的立法院選舉。當我們在那樣推行時，台灣

仍未正式開放政治環境，但我們看到我們今天是停滯不前，前進了又退後，

委任制消失後又可以繼續委任。在 1997 年後的 11 年，當局還可以繼續堆砌

很多不同的理由，告訴市民不單要保留功能界別，還要發揚光大，想想如何

在 2012 年 ─ 雖然現在仍未談 ─ 想一些方法，轉一些空子，增加功

能界別的議席，把它美化，找藉口加諸其上。 

 

 有時候，我作為香港人，真的感到很羞愧。我們不應亦不值得有這樣的

理念，不應有這樣的政府，不應有這樣的政制方案，不應有這樣的主事官員，

但很不幸，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只能無奈地看，或在這個立法會審議這項毫

無義意的條例草案。不過，我相信這項條例草案始終也會在這個立法會內獲

得通過，香港人只有“眼白白”承受一個事實，便是這項條例草案，包括這

項條例草案或將來所提交的所謂政制方案，是不會令我們與“一人一票”選

舉的民主拉近距離，而是只會相距更遠。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相信大家也看過《西遊記》。在這小說中，唐三藏

的大弟子孫悟空法力高強，但天性頑劣、野性難馴。為令這隻劣猴聽話，唐

三藏便用“金剛箍”把孫悟空箍着。如果這隻頑猴聽話，“金剛箍”只不過

是裝飾而已，但如果牠不聽話，那牠可慘了，唐三藏便會唸起“緊箍咒”，

把“金剛箍”越縮越緊，痛得孫悟空在地上滾來滾去。任憑牠功夫再高，那

怕牠一個筋斗可以飛十萬八千里， 後也要乖乖的聽師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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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唐三藏用“金剛箍”制服孫悟空這一幕，似乎又在立法會的議事

堂內重演。猶如唐僧“上身”的當然是我們的林瑞麟局長，那麼，誰是孫悟

空呢？便是我們立法會議員。 

 

 容許我在這裏演繹這個故事。林局長的“金剛箍”便是我們今天辯論的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立法會原本可以利

用這項條例草案，在能力範圍內推動香港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民主進程，但政

府卻規範了這次的討論，而只能就選舉法例作出技術性修訂。結果，立法會

議員皆難越雷池半步。 

 

 此情此景，林局長就像唐三藏一樣，拿出“金剛箍”箍着我們的政制發

展，而今天在辯論這項條例草案時，林局長就像在唸“緊箍咒”般，要那些

不聽話、堅持搞政改的議員不好過。 

 

 《立法會條例》規限了立法會的組成、任期、運作方式、選舉程序、選

民構成和相關的規定。其實，如果沒有了政府的“金剛箍”，我們是完全可

以在不違反、不修改《基本法》的前提下，推進立法會選舉的民主進程。可

惜政府並沒有這樣做，致令一切皆變了泡影。 

 

 這項修訂條例草案主要是一些功能界別選民資格的技術性修訂。但是，

其實只要政府願意，我們已經可以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稍稍將立法會

選舉推向全面普選。 

 

 在去年的政制發展公眾諮詢的過程裏，曾經有意見提出在 2008 年的立

法會功能界別選舉中，把公司票和團體票改為董事票。政府只要稍稍修正條

例草案中功能界別選民的定義，便可以水到渠成。一間公司或一個團體少則

有三五位董事，而多則有 20 位。只要政府同意走這一步，功能界別中部分

界別的選民數目便可以增加五倍，甚至七倍。 

 

 以我所屬的會計界為例，會計界是以個人為選民單位的功能界別，代表

性已是相對較高，但我認為會計界的選民基礎仍有擴闊的空間。 近，我不

斷呼籲會計界的朋友登記做選民，其間遇到一位老朋友，我便問他有沒有登

記做選民，他說自己不符合資格，為甚麼呢？原來他是其他公會（例如特許

公認會計師公會）的會員，也是澳洲會計師公會的成員，但卻不是香港會計

師公會的會員，所以沒有資格登記成為選民。 

 

 為甚麼只有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員才可成為會計界的選民？難道由其

他專業團體所訓練的便不能代表會計界嗎？政府其實可以把某些發展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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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有完善專業考試機制的會計專業團體納入會計界，讓這些團體的成員可

以成為會計界的選民。我肯定會計界的選民數目不止今天的 2 萬人，而選出

的立法會議員的認受性亦肯定會更高。不過，現在說這些已經沒有用了。 

 

 你可能會問，中央政府去年年底已經說明 2017 年便有普選，而功能界

別在十多年後便會壽終正寢，為甚麼今天我們仍要就擴大功能界別的選民基

礎方面爭一日之長短？答案很簡單，因為功能界別本身不夠民主，是香港政

制發展過程中的一塊絆腳石，即使我們不能一下子把它連根拔起，也要想辦

法把它稍稍削平。 

 

 老實說，我恨不得明天便取消功能界別的選舉，但事實上並不容許我們

這樣做。所以，我會繼續發揮鍥而不舍的精神，在功能界別中繼續守着民主

派辛苦得來的這一塊陣地。 

 

 代理主席，我相信局長聽到這裏已經心中有數，斷定民主派的同事是野

性難馴的孫悟空，準備唸起“緊箍咒”來收服我們。林局長的“緊箍咒”，

我們早已領教過。林局長想起在 2005 年，反對派議員否決了政府的政改方

案，令政府沒辦法推進香港的民主進程，也造成我們今天沒有討論政制發展

的空間。林局長便是這樣把罪名推到民主派議員身上，要我們不好過。 

 

 不過，政府的“金剛箍”和“緊箍咒”絕對不能磨滅我們追求民主政制

發展的心。無論政府用甚麼“金剛箍”或方法阻礙香港的政制發展，也不能

箍着市民渴望盡快落實普選的心；無論政府唸多少遍“緊箍咒”，也不能令

我們放棄本身的原則。 

 

 代理主席，這項條例草案今天是否獲得通過，實在沒有太大意義。我希

望政府不要再拿出“金剛箍”和唸“緊箍咒”了，反而認真地坐下來，與整

個社會一起討論如何在 2017 年真正落實普選。政府可否學習《西遊記》中

唐僧的慈悲之心，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落實雙普選？我謹此陳辭。謝謝

代理主席。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如果你現在環顧這個議事廳，便會發現 近某政黨

所說的“好在還有公民黨”，其實有着非常具體的意義。 

 

 代理主席，剛才多位同事已經說過，這項條例草案涉及相當技術性的修

訂。在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令我獲益良多的地方是，我們有機會真

正瞭解功能界別的真義是甚麼；為甚麼要有功能界別的議席；是否真的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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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專業貢獻因而有需要保存這些貢獻；還是正如張曉明副主任所說，誰

對香港的 GDP 有功勞、有貢獻，便給他一個功能界別的議席，抑或是脗合

了在審議過程中，一位議員 ─ 他曾是臨時立法會議員而我則不是 ─ 

所清楚指示，其實當時已鎖定要把某些權力給予某些人。 低限度，我覺得

在團體票方面已是水落石出，其基本意義的確是把一些議席送給某些團體，

而那些都是特定團體。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我曾經問政府的

代表，功能界別是按照甚麼原則決定哪些人或團體有資格當選民的呢？為甚

麼某些指定團體有選票？憑甚麼決定哪些團體有選票呢？是取決於其名

稱、代表性，還是甚麼呢？政府當時的解釋是，這些團體在其界別中具有代

表性、有規模和有信譽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每一處也有破綻。首先，

簡單的破綻便是 GDP。我無意諷刺議事廳內任何一位議員，但好像漁農

界，有 0.01%  GDP 便得到 1 席；進出口界有 22%  GDP，但卻又只獲得 1 席，

然後全部加起來的 100%  GDP 便是由這 22 萬人共同貢獻出來的。對於如此令

人發笑的結論，如果大家不感到生氣的話，也會覺得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是

極具娛樂性。 

 

 至於那些團體的代表性方面，我又問政府：如果某個團體的活動已不再

具有代表性，又或是其規模縮小了，政府是否知道的呢？是否仍然可以保

留議席呢？政府當時的答案是它是知道的，它每年也會進行調查，並要求

那些團體填妥一些文書或表格，然後交回。我們當然要求查看一下，發覺

原來所問的只是名稱和地址，根本完全無法得知其活動情況、是否仍具代表

性、仍有規模或是否活躍等。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一方面，有些甚具代表性的團體覺得本身具有代表性，所以便想登記

做選民。政府現時經常說要登記做選民，我們也有樣學樣，呼籲別人登記做

選民。可是，當這些團體想登記做選民時，政府卻沒他們好氣。所以，很明

顯，關於功能界別（特別是團體票）的答案是十分簡單的，便是政治的利益

輸送。那些人有權透過其所屬界別取得議席、讓某人在議會內代表他們的利

益發出聲音和代表他們的利益投票。很簡單，這完全不是貢獻的問題。 

 

 同樣地， 正路、 傳統的界別 ─ 我說 傳統的，是指以往那些典

型的專業團體、功能界別（包括我的在內） ─ 雖然這些都是傳統的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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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應該退休了，對嗎？據說只要擁有專業資格便成，但專業資格從何而

來？這些專業團體可以自行決定誰是會員，只要是 full member，即具投票權

的成員，便證明他們具有專業資格，可以投票了。但是，這條件在資訊科技

界卻“穿煲”，因為當資訊科技界的功能界別團體指某些人是合資格會員

時，政府卻不讓他們修改，而要求它們以修例方式剔出某些成員。 

 

 這裏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是專業自主。政府在整個過程中帶有侮辱性，

說他們降低了資格，但有關的代表卻說沒有降低資格，一直都是這樣的，只

是政府偏偏不相信他們，這是第一點，其實，政府已冒犯了專業自主。第二，

政府說這次並不是要擴大選民基礎，而是要拼死維持原狀。一旦人數增加

了，它還會加以收緊，以縮減人數。在這情況下，我們唯一的結論便是：政

府放棄而且違反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下循序漸進的憲制責

任。當我們向政府提出有關問題時，它便推說憲制責任應交由策略發展委員

會討論，這才是進步。我覺得任何人看過這兩項條文，也不會覺得政府已盡

其憲制責任。 

 

 因此，主席，老實說，我真的無法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多謝。 

 

 

張超雄議員：剛才，吳靄儀議員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數字，原來我們立法會功

能界別的選舉是跟經濟貢獻有關的，因此，香港作為一個商業城市，功能界

別便有其必要性。政府為了標榜其功能界別貢獻論，竟然在我們審議法例期

間提交了一份文件，當中列明 28 個功能界別對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

差不多達 90%。 

 

 這倒是一個驚世發明，竟然將功能與議席掛鈎，其荒謬性實在令人側

目。有些功能界別對於我們的生產總值的貢獻只是零，其中包括鄉議局和區

議會等。屬於這些界別的議員都很生氣，這樣究竟是把他們當作成是甚麼？

有些功能界別則很厲害，例如進出口界，一個席位便佔了差不多 23%GDP。

按照我們的邏輯，它其實應還多得到數個議席，但事實卻不是這樣。 

 

 原因是實際上這些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的差異真的很大，而且從中亦可

以看到，為甚麼有些功能界別的議員的表現跟另一些功能界別的議員的表現

相差那麼大，甚至整體來說，跟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也有相當大的距離，無

論是在出席會議、發言、提出質詢等方面皆是。主席，只要看看他們的選民

數目，便會瞭解為甚麼他們根本沒需要有甚麼表現，因為其選民人數少得可

以透過數次茶敍便完成協商。事實上，這些界別有很多議員並沒有經過選舉

便自動當選，因為事先已經完成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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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現在已踏入二十一世紀，而香港更自命為世界級的亞洲國際都

會，但我們現在所談一個有代表性的立法會，其議席卻竟然是由這麼少數的

人組成的團體、這麼少數的團體（這些主要是團體票，而有關的團體亦當然

是由一小撮人控制）所選出來的。 

 

 主席，由於很多市民都沒有時間、沒有興趣看我們立法會的文件，所以

我不妨在發言時，讀出這些界別的選民數目，讓市民可以通過電視直播知道

一下、開開眼界。鄉議局界別的登記選民人數為 151 人，漁農界為 160 人，

保險界為 141 人，航運交通界為 180 人，勞工界共有 3 席，選民共 556 人，

即僅 556 票便選出 3 個立法會議席，我真的替那些直選議員不值，因為他們

很可能是獲得 5 萬至 6 萬票才獲選出的。主席，你也好像獲得很多票，你真

的很厲害。你得數萬票，但有些議員只有百多票便當選，這叫甚麼對等呢？

主席，是否你的經濟貢獻相對於其他界別的議員有這麼大的差距呢？我覺得

這對主席有不敬之餘，對所有直選議員也是非常不敬。 

 

 當然，我相信政府也並非純粹是基於這些功能界別對經濟的貢獻，而是

因為其擁有專業知識，並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過，既然這些人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知識和能力，為甚麼不參加直選呢？為甚麼不給予這

些議席一個機會，讓它們代表廣泛市民的利益？老實說，功能界別的存在是

很難自圓其說的，唯一可以說的只是在以往實行時，我們尚未有民主，所以

便以這制度作為緩衝。 

 

 即使《基本法》也承認我們必須走向普選，既然如此，為甚麼我們不在

今年修訂立法會的選舉條例時，令它進一步走向普選呢？為甚麼政府要在修

訂過程中把它重重圍困，而只是容許作出一些對推動普選、推動民主完全無

關痛癢的技術性修訂呢？為甚麼由於這個議會在 2005 年沒有接受那兩個方

案 ─ 老實說，那兩個方案在很多地方均出現倒退，是橫行的方案 ─ 

便等於今年的《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不可以循序漸進地走向

普選呢？這是毫無道理的。如果說 2004 年的人大釋法已令我們無法增加直

選議席，因為功能界別和直選的議席必須是直接的比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功能界別選舉的選民人數是否可以增加呢？如果說這些重要界別能夠代

表香港的利益，為何不可以盡量增加不同界別的代表性呢？其實，即使是

人大釋法中提及的原則，也必須是循序漸進的。既然循序漸進，那為何又

原地踏步呢？ 

 

 老實說，即使是我所代表的功能界別，根據政府的資料也有一萬一千多

名選民。其實，我不應該只代表這一萬一千多名註冊社工的利益，作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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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我是應該代表香港市民的利益的。循着功能界別的選舉，我有機會

晉身立法會，我也想藉着這個機會，爭取、破除和消滅功能界別，及早讓小

圈子選舉的利益歸還予市民。 

 

 事實上，在過去數年，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我也有我的矛盾。當然，

參選功能界別選舉違反了我爭取民主、爭取普選的原則，所以我對於參選也

曾經有過掙扎。但是，如果我要進入立法會爭取民主、爭取普選的話，我覺

得這畢竟是可行的途徑之一。老實說，我在過去數年確實面對過一些角色上

的衝突，當我所代表的界別或選民的利益跟我覺得應該代表的廣大市民的利

益有所衝突時，我應該如何取捨呢？其實，作為功能界別的議員是相當現實

的，因為大部分時間也一定會在想，如果我要繼續參選和爭取選民的支持的

話，便一定要以他們的利益為先。那麼，有沒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衝突呢？

是有的，而且比比皆是。 

 

 很多時候，政府推出的一些民生政策是未必合理的，而且當中還牽涉資

源。那些資源會被分配到我所屬界別內不同團體或是可以聘請我們的社工的

團體。這些團體受惠於有關的政策，即使那些政策本身未必完全合理，但它

們仍會維護那些政策。也許是由於它們害怕將來或有需要獲得政府的撥款，

所以假如它們處處跟政府作對，便會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對於這些界別的

聲音，難道我可以不聽嗎？但是，如果我以整體市民的利益來看，便會發覺

這些措施或政策既然是不合理的，我們便因此要站起來告訴政府，這樣做是

不行的。可是，我的界別卻會有聲音說：“不要吵了，多吵只會‘攪亂攤

子’，可能連獲分配的資源也沒有了。”現在便正正出現了這樣的矛盾。這

種小圈子、功能界別議席的矛盾是先天性的、是必然的。任何界別的少數團

體，特別是一些以團體票為主的界別，它們的利益很多時候跟整體市民的利

益未必相符，甚至往往會出現衝突，尤其是我們的商界，更經常出現這種情

況。大家看看地產、建造、航運、交通等行業的情況，如果主要的投票權集

中於公司或所謂的商會，這些商會的利益便會凌駕於一般市民的利益。在這

情況下，這些功能界別給予香港的是甚麼呢？便是維護那些少數團體的利

益。維護少數團體的利益對於香港的前途、我們未來政制的發展和香港市民

的整體民生有否幫助呢？絕對沒有。因此，這正好解釋為何我們要不斷要求

盡早達致普選。 

 

 這項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法例，很不幸地，完全沒有朝着這個方向走，連

《基本法》所提出“循序漸進”的精神也做不到。為何要這樣做呢？為何要

說得如此晦氣呢？在審議過程中，當局不斷提及是由於我們在 2005 年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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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提出的兩項政改方案，所以現在甚麼也沒有，甚麼也不能改動，而《基

本法》的附件一及附件二則繼續適用了。主席，《基本法》的附件一及附件

二根本沒有述明我們不可以把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的選民人數擴大，也沒有

述明不應繼續循序漸進地走向普選。甚麼是普選呢？便是越多人能夠參與、

越普及、越平等，便越接近普選。如果繼續維護少數團體的利益、繼續搞小

圈子、繼續讓我們有免費午餐 ─ 主席，是免費政治午餐 ─ 這樣的制

度對香港又怎會有好處呢？ 

 

 主席，我今天想表達的，是我很難接受現階段的情況。我們在 2004 年

參選立法會時，高呼的原則和口號是 2007 年及 2008 年普選，甚至很多在席

議員和主要政黨也曾在其政綱中，清楚說明 2007 年及 2008 年普選是他們爭

取的目標。現在 2008 年，我所面對這項關乎立法會選舉的條例草案，竟然

在普選、在進一步推廣民主和在推動民主方面是不着邊際的，當中提出的只

是一些技術性、近乎毫無意義的修訂，這跟我進入立法會的意願和目的是完

全不相符的，所以，我很難接受今天的議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自去年 12 月 19 日動議二讀《2007 年立

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後，在各位委員的共同努力下，

法案委員會在短短 5 星期內召開了 6 次會議，完成了審議工作。我要衷心感

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楊孝華議員、副主席黃定光議員、各位委員及立法會秘書

處的同事。 

 

 首先，我想簡單地總結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

訂《立法會條例》，為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更新功能界別的選民，並對《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作出相應修訂。當中主要的修訂涉及更新若干功能界別現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217

有選民中的團體選民或組織在名稱上的改變，涉及的功能界別包括教育界、

進出口界、資訊科技界、航運交通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以及批

發及零售界。 

 

 此外，條例草案於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刪除了九廣鐵路公司，以反映該

公司已根據《兩鐵合併條例》停止運輸業務。 

 

 第三，對於兩個不再存在的團體選民或機構，條例草案建議以相關的團

體選民或機構取代。有關的修訂涉及把香港體育學院納入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功能界別，以取代已解散的香港康體發展局，以及把香港煙草業聯

會有限公司納入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以取代已清盤的香港煙草業協會。 

 

 第四，條例草案亦反映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內兩個團體在會員結構上的

改變。此外，條例草案也包含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作出的相應修訂，

以便對有關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組成進行相應的修改。 

 

 在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我們收到一些關於功能界別團體選民及組

織的更新資料，我們就此擬備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我稍後將於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 

 

 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進行了詳細的討

論，並聽取了 6 間資訊科技界機構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我很高興條例草案的建議普遍獲得支持，法案委員會亦對條例草案及相

關的議題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以下我希望就數項重要的課題作出總結及

回應。 

 

 法案委員會其中一項討論重點，是 2004 年 4 月 6 日公布的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關於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

件二第三條的解釋是否留有空間，容許我們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擴大功能

界別的選民範圍。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規

定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如果不作修改，《基本法》附件一

及附件二有關兩個選舉辦法的規定仍然適用。在 2005 年，我們提出有關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該方案是經過廣泛和全

面諮詢公眾及政黨後才制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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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我們希望利用這個“區議會方案”，把所有區議員納入行政長官

選舉委員會和在立法會中互選更多立法會議員來代表地區的意見，此舉其實

會間接擴闊選民的基礎。雖然該方案獲得六成市民及過半數立法會議員支

持，但卻未能達至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因此，我們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應按現行安排的基礎上進行，即現時功能界別的數目及組成應

維持不變，只應對有關安排作技術性更新。因此，當局亦未有接納自 2003

年修訂《立法會條例》後所收到加入功能界別選民範圍的申請。 

 

 儘管如此，特區政府非常清楚香港市民對普選有訴求、有期望，並認為

推進香港政制發展的工作不可停頓下來。因此，在現屆特區政府成立後的 6

個月內，我們發表了《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普選模式及時間表諮詢公眾，

公布了《政制發展綠皮書公眾諮詢報告》，而行政長官亦向人大常委會提交

報告。人大常委會在審議行政長官的報告後，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作出決

定，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以作適當修改，2017 年可實行

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並可在 2020 年實行立法會普選。我們現正透過策略

發展委員會積極討論 2012 年的兩個選舉辦法。 

 

 主席女士，其實，我們今時今日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基本上要原地踏

步，並非特區政府希望看到的局面。大家也看到今年舉行的第四屆立法會選

舉，60 個議席的競爭非常大，不同黨派在黨內亦要商量應以一份名單、兩份

名單抑或更多份名單來參選。這正正反映當年，在 2005 年，我再三與不同

黨派，包括反對黨派的領導層，表示我們有責任為不同黨派的第二、第三梯

隊開拓新的參政渠道而新增 10 個議席，對香港政制發展是很重要的。可是，

很可惜，大家當年沒有聽取我們的忠告，以致今年我們要原地踏步。不過，

我們現在已有普選時間表，亦可對 2012 年的選舉辦法作出適當的修改。我

希望有朝一天如果我們就 2012 年的選舉產生辦法，特別是有關立法會的組

成，如果有新的議席提出或擴闊選舉的代表性時，大家不要再次如此執迷不

悟，要為香港進一步發展民主共同努力，創造共識。 

 

 另一方面，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部分委員對訂定功能界別選民範圍

的準則及組成，例如把個別組織納入為團體選民時的準則等，表示關注。 

 

 在過去多次修訂《立法會條例》中，每當涉及修訂選民範圍時，我們會

因應不同界別的情況考慮相關因素。就功能界別內團體選民的組成而言，考

慮的因素一般包括機構的業務性質、規模、往績經驗、在有關行業的參與程

度，以及在該功能界別內類似機構的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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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會參考社會和相關界別的 新發展，包括法定註冊和發牌制度的

改變等。在考慮相關修訂時，政府會向立法會提供詳細的解釋，並徵詢各位

議員的意見。在這個過程中，相關界別的團體和人士亦可提出其意見。因此，

在訂定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過程中，有充足機會讓立法會、相關界別及公眾

參與討論及提供意見。 

 

 法案委員會曾邀請 6 間資訊科技界機構出席會議，發表對條例草案的

意見。我希望就該等機構的意見作出回應。 

 

 就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對《立法會條例》第 20Z 條修訂建議的意

見，（附錄 1）我希望重申，現時條例草案中的有關建議修訂，是符合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維持現時功能界別的數目和組成不變的整體方向。 

 

 另一方面，就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和專業資訊保安協會對《立法會條

例》修訂建議提出的意見，我希望指出，兩間協會皆是通過《2003 年立法會

（修訂）條例》，獲納入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作為表列團體的。我們當年已

向該法案委員會清楚解釋，有鑒於兩個組織屬較“專門”的團體，我們認為

只讓其持有認可資格而資歷較深的會員登記為選民是恰當的做法。因此，經

與法案委員會的商討後，立法會同意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的成員須為認可

資訊系統審計師資格持有人 4 年或以上，而專業資訊保安協會的成員亦須為

認可資訊系統保安專業人員資格持有人 4 年或以上，方合資格登記為資訊科

技界功能界別的選民。 

 

 對於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建議取消持有有關資格的年期要求，以及專

業資訊保安協會建議取消須持有認可資訊系統保安專業人員資格的要求，由

於這些建議會擴大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我們認為不應在這次法

例的修訂中處理。 

 

 就其餘 3 間機構建議應開放讓資訊科技界內所有專業人士登記為選民，

正如我剛才解釋，就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現時功能界別的數目和組成基本

維持不變，因此，就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擴大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選民範

圍的建議，將不會在這次法例的修訂中處理。就各項有關擴大選民範圍的建

議，我們會在研究 2012 年立法會選舉辦法時，在稍後階段，連同其他收到

的意見，一併作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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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仲偕議員在發言時特別指出，究竟政府是否有意圖或企圖操控資訊科

技界或功能界別的選民範圍及投票。我想指出，整體而言，28 個功能界別總

共有 30 個功能界別的議席，整體已有 22 萬人登記為選民，單是在資訊科技

界別已有登記選民超過 4 900 人，合資格的選民則超過 7 200 人。單仲偕議

員或其他議員可能認為這些選民的數目不是很多，但不論是 22 萬人或是數

千人，都不可能受政府或任何人士所操控。大家亦可看到單仲偕議員在多次

選舉中也成功當選，這是事實勝於雄辯。 

 

 湯家驊議員特別再次提到關於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的事宜，我想再

次強調，如果按照該會 新提出的建議，根據其會員新做的規定，這界別的

選民人數會增加至差不多 1 000 人。在去年年底前，在我們提出這項條例草

案前，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亦曾向局方表示接受條例草案中的建議，所

以該學會並沒有受到香港特區政府的任何壓力，大家是曾商討過的。 

 

 梁國雄議員特別向我提及《聖經》的“箴言”，我亦以“箴言”第十六

章第九節回應 ─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有耶和華帶領他的腳步。”

我相信在香港社會內，籌算如何落實普選已有一段時日，現時已有普選的時

間表，我們的腳步向甚麼方向，應如何開步，都已是很清楚的了，我們有一

條路是可以走下去的。其實，香港很多與政制、政治有關的事宜，都是得來

不易的。“一國兩制”是得來不易的，香港今天安定繁榮的局面是得來不易

的，香港現時有一個普選時間表 ─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 年普選

立法會 ─ 亦都是得來不易的。因此，我希望不論是梁國雄議員或其他議

員，都不要就香港妄自菲薄。 

 

 今天辯論的發言比較多姿多采，除了梁國雄議員談及基督教的文獻外，

譚香文議員亦談到《西遊記》。我也看過《西遊記》，但我先要說明，我不

認為我的道行有那麼高，可以當唐三藏。可是，譚香文議員所作的對比可能

將政府提高了一點，對立法會未必完全公道，因為唐三藏是“忠”的，而在

《西遊記》內其他的妖怪是“奸”的。我不知譚議員除了想代入做孫悟空

外，還有否想過代入做其他妖怪如鐵扇公主等，但我相信她也不一定想這樣

做。可是，說到《西遊記》，唐三藏到天竺取經後，終於協助大家修成正果。

現在，我們已有普選時間表，我相信如果大家努力，有一天香港的政制發展

也可以“修成正果”，除了普選時間表，亦會有路線圖，以及落實普選的方

案。 

 

 主席女士，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我們會繼續積極開展 2008 年立法

會選舉的工作，亦會確保選舉會一如既往，在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下

進行。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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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湯家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Ronny T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湯家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 

 

 

梁國雄議員：我按錯了按鈕。  

 

 

主席：你按錯了按鈕？你想如何表決？  

 

 

梁國雄議員：我是想按“反對”的按鈕。  

 

 

主席：你現在仍可以更改。  

 

 

梁國雄議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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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更改一下吧。是否已經更改了？  

 

 

梁國雄議員：可以了。不好意思。  

 

 

主席：如果大家也沒有問題，我們便結束表決，並顯示結果。  

 

 

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

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

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

君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李卓人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

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譚香文議員及

陳方安生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33 人出席，20 人贊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3 Members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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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07 年立法

會（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3 至 6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及 7 至 10 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刪去第 2 條及修正第 7 至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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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修正案可以歸納為 3 類。第一類的修正案，用意在於這項條例當中

能反映功能界別團體選民或機構的 新資料。選舉事務處較早前邀請了在

《立法會條例》當中載列名字的功能界別內的團體選民或機構更新資料。基

於已收到的更新資料，我們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7、8 及 9 條作出修正，以更

改 4 個團體選民或機構名稱，以及刪除兩個已經結業或解散的團體選民或機

構。 

 

 第二類，是因應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的時間，我們建議刪除第 2 條內有關

生效日期的條文。 

 

 第三類，是由於《立法會條例》附表 1B 第 3 部第 30 項的香港傳媒從業

員協會已經解散，我剛才已經提到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8 條，以刪除這個協

會。我們須相應地修正條例草案第 10 條，以加入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所

作的一項相應修訂。 

 

 我們已經就上述的修正案諮詢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委員對有關的修正案

不持異議。我懇請各位議員表決支持這些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I）  

 

第 7 條（見附件 II）  

 

第 8 條（見附件 II）  

 

第 9 條（見附件 II）  

 

第 10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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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有關刪去第 2 條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2 條已從

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秘書：經修正的第 7 至 10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6A 條 漁農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6A 條，這項修訂

是要更改一個團體選民的名稱，以及刪除一個根據《合作社條例》（香港法

例第 33 章）被取消註冊的團體選民。 

 

 我們已就上述修正案諮詢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對有關的修正案不

持異議。我懇請各位議員表決支持這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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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6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6A 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在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6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6A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6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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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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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17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eventeen minutes past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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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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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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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2007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該條。 

 

新條文 加入 — 

 

   “6A. 漁農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1) 附表 1 第 59 項現予廢除。 

 

(2) 在英文文本中，附表 1 第 71 項現予廢

除，代以 — 

 

  “71.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World’s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7 在緊接第(1)款之前加入 — 

 

   “(1A) 附表 1A 第 1 項現予廢除，代以 — 

 

   “1. 停車管理及諮詢服務有限公

司。”。”。 

 

8 加入 — 

 

   “(1A) 附表 1B 第 1 部第 6 項現予廢除，代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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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葵青區體育會有限公

司。”。”。 

 

8 加入 — 

 

   “(2A) 附表 1B 第 3 部第 27 項現予廢除，代

以 — 

 

   “27. 香港知識產權會有限公

司。”。”。 

 

8 加入 — 

 

   “(2B) 附表 1B 第 3 部第 30 項現予廢除。”。 

 

9(2) 在建議的附表 1C 第 49 項中，在中文文本中，在“鞋業”之

後加入“(1970)”。 

 

9 加入 — 

 

   “(4A) 附表 1C 第 91 項現予廢除。”。 

 

10 加入 — 

 

   “(3) 附表第 12(2)(d)條現予修訂，廢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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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the clause. 

 
New By adding – 

“6A. Composition of the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1) Item 59 of Schedule 1 is repealed.

(2) In the English text, item 71 of 

Schedule 1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71.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World’s Poultry Science 

Association.”.”. 

 
7 By adding immediately before subclause (1) – 

“(1A) Item 1 of Schedule 1A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1. Parking Management and 

 



立法會 ─ 2008 年 4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April 2008 

 

251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8 By adding – 

“(1A) Item 6 of Part 1 of Schedule 1B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6. Kwai Tsing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Limited.”.”. 

 

8 By adding – 

“(2A) Item 27 of Part 3 of Schedule 1B 

is repealed and the following substituted – 

“27. The Hong K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ciety Limited.”.”.

 

8 By adding – 

“(2B) Item 30 of Part 3 of Schedule 1B 

is repealed.”.  

 

9(2) In the proposed item 49 of Schedule 1C, in the 

Chinese text, by adding “(1970)” after “鞋業”. 

 

9 By adding – 

“(4A) Item 91 of Schedule 1C is 

rep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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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y adding – 

“(3) Section 12(2)(d) of the Schedule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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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後要求作出以下修改 

 

第 219 頁第 3 段第 1 及 2 行 

 

將“ ......對《立法會條例》第 20Z 條修訂建議的意見，”改為“ ......

對《立法會法例》第 20Z(1)(f)條修訂建議的意見，”  

 

 
 
 
 
 
 


